 SEQ CHAPTER \h \r 1

基督信仰


          基督徒的思想介紹




                 達拉斯博士作品／by




           Dallas M. Roark, Ph.D.




          Broadman Press Edition, 1969 版


          
Baker Book House Edition, 1977




          修訂版   




          © 2005 by Dallas M. Roark 達拉斯
 版權所有xe "Pascal" 

序言 (1967)

 
我最初下決心寫這作品的原因，是為了讓有興趣知道基督徒想法範圍的三、四年級學生閱讀。寫這作品的同時，也逐漸瞭解到這可以作為神學院學生的初步性向調查，因為他們未來會接觸到許多廣泛的工作，有關於系統神學之各式各樣的禮儀指示。
    多年來有很多人盡心(為此書)服務，他們值得因自己的貢獻受到讚美。幾位元學生秘書對於文字鍵入和書籍研究的幫助功不可沒。我的第一位學生秘書是 Jo Ella Tweedy 小姐(現在是 Ronny Turner 夫人)，隨後幾位秘書小姐是 Judy Sato、Johenne Hamby、Mary Gilbert，最後是鍵入眾多草稿的 Susie Penner 小姐。
我衷心感謝堪薩斯州師範學院社會科學分部的主席，威廉博士 (Dr. William Seiler)，他在 1967 年秋季學期減少我的教職份量，好讓我致力於這本書的精整階段。
    我讚賞前同事 Ivyloy Bishop 和 Fred Howard，他們給予我許多啟發和鼓勵。
    在作品即將出版的當下，我希望內容確實達到了公平和客觀。沒有這兩種品質，神學不可能存在。
序言(2005)

    自從這部作品的首版開始，多少春秋已過。不少學院和神學院已對這本書做了成功的用途。我尊崇的同事，Ivyloy 和 Fred，蒙主寵召了。而我則是執教 36 年以後，從 Emporia州立大學退休了。
    在過去的歲月中，神學和哲學方面的事發生不少。有些議題我試圖在新書更新，希望這對神學生更加有用，無論他們來自何方。
    對於世界人民有機會接觸 E 劍 (E-Sword) 的網際網路版本，我感到特別愉快。我的希望在於讀者能從中獲得助益。任何評論之回覆請電郵至 Roarkdal@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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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為什麼相信上帝?
    只有三種人：發現上帝的那些人，為他服務；尚未發現上帝的人，因他尋覓；剩下的人在這世上活著不尋覓上帝，也未曾發現他。第一種人理智且快樂，第三種人不智也不樂；處於兩者之間的人怏怏不樂，但是理智。
             xe "Blaise Pascal"                           Blaise Pascal (巴斯葛), xe "Pensees" Pensees《冥想錄》
    四處渴慕上帝，尋求他維護的所有事物，這不是神聖事情，這是純粹明理，因為上帝無所不在，萬事由他維護。我們對他的渴求也許是神聖的行為；但事實上也只是明白道理而已。要漠視上帝的存在不單是褻瀆：而是一種荒唐。
                      

F. J. Sheed, Theology and Sanity
 人的心理，自然天性裡，確切存在一些神的感覺，對此我們言行無疑，因為上帝，為了防止任何人假裝無知，賦與了所有人幾許他的神性想法，是他經常更新的記憶，偶爾擴大的記憶，所以人知道上帝存在，而且還是他們的創造者，當他們不崇拜他，也不奉獻自己的生活來為他服事，將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 . . . . 沒有草莽外邦，沒有粗野異族，是上帝存在的信念滲透不進去的。
     John Calvin (約翰・福開森),xe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無可否認地，人通常有宗教信仰。這是好是壞，要辯論可有的辯論，但人類文化充滿宗教影響，這不能被否認。有關世界宗教的研究指出一個事實，人相信許多神。這其實也很明顯，任何年齡、任何地方的人，把某事 (物) 稱為「神」，自此之後，就對這事 (物) 守紀了。
    神這個字 (god) 與許多不同的想法有關聯，依文化而異。希臘文化有許多神，我們可以將其歸為多神論(polytheism，字首poly=許多，字尾theism=有神論)，所以希臘文化的神所指的是許多神。希臘、羅馬和埃及的神至今已不再有人崇拜。
    印度文化的神也不少，各有各的名字，英譯名包括：Rama(羅摩)、Krishna(克裏希納)、Shiva(濕婆)、Brahma(梵)、Kali(迦梨)等等，數以萬計的神。從雨神到霍亂神，這些神大多有特殊作用，有人有了什麼問題，就會去找掌管該問題的神祈求。
    在日本有日文「神」(英文發音: kami)，這個字經常以god作為英譯。日文神(kami)這個字雖然意思是神(god)，但它可以代表人事物的靈，包括(富士)山的靈、樹的靈、河的靈、人的靈，乃至於天皇的靈。日本的眾多神社供奉著2500類以上不同的靈。當日本人將天皇形容為靈，西方人多半認為那是指天皇的神性，但日文靈與西方人對於上帝的概念，屬於不同範疇。日本人也把人想成是靈，而且人死後都應該成為靈。
    當回教國家使用神這個字，他們使用阿拉(英文發音: Allah)。阿拉是回教唯一的神，對回教徒是唯一的真主，但阿拉這個詞充滿爭議。回教徒希望將舊約的阿拉引述為真神，但其他人認為阿拉是指前伊斯蘭教的異教神，月神；新月曾是月神的象徵物。在舊約，名詞阿拉(Allah)的特性與耶和華(Yahweh)相當不同。
講到猶太教，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有造物主上帝的概念，他的名字叫耶和華，這個名字從希伯來文到英文的英譯是 [Yahweh]，另外一個比較不理想的英譯是 [Jehovah]。兩個英文譯名都是採用字譯／音譯 (transliteration)，字譯／音譯是將一種語文的文字依據字母或發音，轉譯成另一種語文的文字。舉例而言，動詞受洗是由希臘詞 [baptize] 依據字譯／音譯，而成為英語的 [baptize]。雖然中文都是耶和華，[Yahweh] 是從希伯來文到英文比較好的字譯／音譯。此外有一點必須注意，上帝不是耶和華的名字；上帝這個字 (God) 意指名字叫耶和華的唯一真神。
    對於猶太教和基督教，上帝這個字 (God) 代表宇宙萬物的創造者。除此之外，耶和華 (Yahweh) 是救贖自己子民的上帝，正如出埃及記說上帝救贖他的子民，幫助他們逃離埃及人的奴役。以基督徒而言，耶和華 (Yahweh) 是他們的救主，將他們從罪孽中救出。
    相對於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其他宗教的神多與偶像崇拜分不開關係。偶像崇拜泛指人對於人造無生命物體的崇拜。人崇拜過各式各樣的動物、珍奇猛獸，崇拜過山、樹和其他物體，還崇拜過土、水、氣、火等元素。
    其他宗教的人將神概括為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這種神於是成為人生的終極目標，所以對他們而言，神可以是錢、性、毒、權、名望，任何東西。
    如果加上字首 [pan]，有神論 (theism) 就成了泛神論 (pan-theism)。字首 [pan] 等於「一切」，字尾 [theism] 等於「有神論」，所以泛神論意指一切都是神，神與世界擁有相同形體。世界就是上帝，而上帝也是世界。泛神論叫人看待牛和看待人一樣神聖，甚至和神一樣神聖，樹也因為泛神論變成神的等同物。對於泛神論的人，神就是一切，一切就是神。泛神論的模糊性總會導致許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泛神論發展成多神論，因為泛神論分解開來，就變成了各式各樣的神，有各式各樣的作用。以泛神論作為宗教的文化，例如印度之傳統功能性神祇，數量傲居三億六千萬之多。
    如果到處都是功能性的神祇，何來一位至高無上的神?西方國家多強調一神論 (一位上帝)，上帝這個名詞代表著許多重要的議題。上帝聯繫宇宙的創造。宇宙有一個起始點，但那不是宇宙本身導致的。上帝聯繫倫理和道德。如果道德有一個客觀的來源，那必定與上帝有關。上帝聯繫存在的意義。
    如果沒有上帝，存在沒有意義。生活的目的和意義與上帝有關。上帝是永恆的存有，這對人是重要的知識。只有上帝能向人啟示自己，根據恪守聖經的一神論，上帝的確向人啟示了自己，他不只是一位啟示者，對於曾經遠離上帝的人，他也是一位和解者。
    人為什麼相信上帝，這可以歸向二個不同解釋 — 自然主義和有神論。自然主義的解釋也許包括很多形式，但基本上為：宗教出自人的精神、內心和生活。因此宗教是人的精神、人的需要之創作或投射。有神論的解釋為：由於上帝主動對人啟示，宗教才得以出現，而人對神的崇拜基本上衍生於神對人建立的關係。
    自然主義 的看法包括許多變異。有人說宗教是異想天開，也有人說宗教是幻想世界的結果。人說服了自己，把想法當成現實後，宗教很快就出現了。同樣地，有人根據恐懼來解釋宗教，因此神就是精神上假定的恐怖，但無助舒緩世界上的精神困惑和痛苦煩擾。這就好比怕黑的小孩子，聲稱在黑暗中「看到」各式各樣恐怖的怪物，而生活在恐懼中的大人則「看見」自己被神的力量包圍，有的神友善助人，有的神邪惡。

    David Hume (1711-76) 以自然主義的論點解釋宗教起源；David Hume 的中譯名是大衛休謨。費爾巴哈 (Ludwig Feuerbach, 1804-72) 提出了一則基本上大同小異的論點，上帝是人的想法之投射。他曾寫到「人心本身是上帝的所在，不朽的所在」
 以及「上帝創始於人之中；從人之中開始有宗教，有上帝。」
 往後提出類似論點者尚有佛洛伊德 (Freud, 1856-1939 )，費爾巴哈與佛洛伊德兩者論點的差別在於，前者表示宗教好，而後者認為宗教是幻覺，造成心理不健康。根據兩者，人所謂的神不過是願望的投射而已。
    無論人對宗教起緣的論點從何開始，也許是從詹姆士 (William James, 1842-1910) 「客觀存在」的知覺，
 或士來馬赫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對宇宙的「投降」，
 或德國神學家奧托 (Rudolf Otto) 對宗教的神秘理解之類，
 人必須小心不可將宗教的一般概念 (例如宗教是人類的精神產物，或想像力，或情感) 與宗教起源相關的次要概念等同視之。
    某些作家將基督教與宗教概念區別開來。卜仁納 (Emil Brunner) 曾說：「基督信仰，是上帝藉由耶穌基督啟示的信仰，不是『其中一種世界的宗教』。」
 雖然在宗教研究上，基督教被歸為一種世界的大宗教，但基督教的本質將本身與世界其他的宗教分別開來。就拿各宗教的創建人而言，基督徒認為神人耶穌基督是建立基督教的人。世界其他宗教的創建人都是凡人，宣稱的教義不過來自該宗教對於生活、問題上的洞察。無論他人是否同意這項分別，這無可否認是一項重大的分別。這開始了宗教起源的有神論看法。因此基督教不是依據人類角度觀察宇宙萬物的「宗教」；基督教並非來自人類的精神意志。
    各方對於宗教的起源有不同的解釋，但有一個問題必須先提出。為什麼人應該相信上帝？大體上，人們不會過度思考他們相信上帝的原因。原因的查尋經常留給哲學家和神學家，有些認為上帝存在，有些則認為上帝不存在。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人類想法的歷史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方法。我們將在適當的標題下探討這些方法。
證明上帝存在的合理論據
  著手於論據之前，關於所謂的「證明」，我們必須做出一些初階評論。數學加總的證明不是此處的「證明」，此處的證明，或者證明性論據歸入可能性類別。「據我們所知，論據之所以稱為論據，就是因為論據導致的 (高度) 可能性結論，不會超過一個。」
 如果有人要辯論太陽明早會不會升起，過去的經驗可以作為此處論據的基礎；比方說，自從人懂得觀察太陽以來，太陽一早總是會升起，所以可能性是太陽明早會再升起。這是一個引人論據，根據的是觀察而來的事實。「任何關於事物存在與否的引人論據皆是可能性論據，有神論論據也是可能性論據。論據、資格論據和主張的進展只能到此為止。」

  另一個評論關於秩序。雖然論據推斷上帝是存在的 (論據是任何事物存在的合理解釋)，但論據經常受到攻擊，因為畢竟那還是推理，缺乏堅固性，此外別人會設計反論據，提出反證來反對你的證據。這些攻擊都是被誤導的。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有人從論據推斷出上帝，那麼其他人都不高興了，因為推斷出的上帝只有一位。其實他們需要的是與上帝的聯繫，而不是論據的結論。然而這並不表示論據沒有合理的用途。在介紹了所有的論據以後，我們將回到這議題。
xe "Cosmological "宇宙學的論據
宇宙學的論據立基於宇宙存在與世界存在的事實變異。宇宙學的論據有幾種比較常見的形式，第一種是 Thomas Aquinas (1225-74) 使用的秩序。Thomas Aquinas 的中譯名是阿圭奈 (義大利神學家)。
    「可以肯定的是 . . . . 有些事物在移動。任何事物的移動都是受到另一件事物的影響，因為事物不會平白無故受到移動，除非事物的潛在性是要移向另一件事物 . . . . 如果影響事物移動的那件事物也移動了，也必須是受到另一件事物的影響，依此類推。但話又說回來，也不能這樣一直類推下去，要不然就不會有第一件發揮影響的事物了 . . . . 所以回歸於第一位影響者是有必要的，第一位影響者不受他人影響；而這位影響者，每個人都曉得他是上帝。」

    事物運行的想法可以比照一台撞球桌，撞球桌上的球按照傳統方式固定於一個三角形，等待衝球。這些球不會移動，直到有人來到撞球桌，開始打撞球，球移動了，才打破原本固定的形式。如果沒有那位「衝球者」，那個三角形永遠都是個三角形。宇宙萬物一開始無法自己運行，必須仰賴第一位運行者。


    本論據需要仔細的閱讀。萬物的運行必須藉由一位自行存在的運行者啟動。我們可以簡短看一下他人對此論據的批評。首先，有人質疑上帝並無啟動宇宙的運行系列。其次，為什麼運行系列不能是無限或永恆的？我們先來看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運行系列不能是永恆的？這必須依據論及的系列類型為何。阿圭奈認為在數字或運動中，一個無窮盡的系列是有可能發展的。這叫作水準系列。但是另一種系列，垂直系列，不會無止境地發展下去。人類的存在是由一件事物所造成的，而一件事物又是由另一件事物所造成的，依此類推。這乍聽之下像是水準系列，實則不然。舉例而言，一個人長大成人，不需要再依賴父母，那麼他在這個世界上就不需要再依賴任何事物了嗎？他還是得依賴空氣、水和類似的事物。這是垂直系列，是不會無止境地發展下去的，是來自那位存在的運行者的。

    雖然有人承認水準系列是有可能發展的，但如果論及的領域離開了無限的數字，水準系列的發展 可能 會有問題。人的精神中有無限的數字系列，但實際中永恆的運動並不存在。舉例而言，如果我們比較人類和數字，會發現數字永遠能夠前後進展，但如果人類的進展向後退的話，真是難以想像。一開始只有一對男女，從他們以後有了後代，無論其他人如何宣稱不同的人物，我們都是他們的後代。
    由於本論據始於本質，在我們瞭解它的同時，也應考量一些本質的議題。如果在宇宙起因的討論中，我們可以取決於一個主導的看法，那麼就能追蹤宇宙的運行，直到我們無法進展為止，因為一場大爆炸，原始的大量能量爆出空間，提供氣體的運行，然後變出移動物質，隨後進展而成我們所知的行星和系統。如果大爆炸的理論是可以接受的，那麼運行就不是永恆的。在大爆炸之前，如果移動的物質曾經不存在，那麼當時的運行系列一定是停止的，依賴別的事物。既然如此，大爆炸的起因為何？唯一合理的假設就是上帝，上帝是大爆炸的起因。 

    回到第一個問題，為何說上帝並無啟動宇宙的運行系列？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有增無減。無神論者不尋求第一位運行者，想要停止這個世界看得到的運行。他們質疑、反駁本論據主張有第一位運行者。他們似乎接受宇宙的運行是永恆的，宇宙的運行與移動的事物不相同，無須解釋。提出這種主張，無神論者必須總結世界本身就是永恆的。物質存在，但無須解釋它們的來由。倒是阿圭奈認為真有永恆這種事物，那是什麼？上帝或是物質？同樣據我們所知，大爆炸的理論足以說明物質不是永恆的。 

    (2) 第二種論據稱為高效率起因的論據。阿圭奈寫到：
「在充滿易察覺事物的世界中，我們發現高效率起因的秩序是存在的。在任何情況下 . . . 一件事物的高效率起因不會是事物本身 . . . 如果高效率起因可能無窮無盡地發展下去，那麼就不會有第一個高效率起因，也不會有一個最終效應了 . . . 鑒於此，有第一個高效率起因，而大家必須承認他是重要的，他的名字叫上帝。」

    巴斯威爾 (J. O. Buswell) 為這論據提出相似的建議：「如果因果關係鏈確實存在於今，那麼這條鍊要不是自身永恆，就是發起於永恆潛在的起因，還是它發起於無形。對此聖經的上帝最有可能是永恆潛在的起因。」

 本論據的結論類似於第一種論據，但是使用了不同的模式。如同第一種論據，本論據也引起了相同的批評論點，在此我們不加以重複。

(3) 第三種論據稱為意外情況的論據。阿圭奈寫到：
  「我們發現自然的事物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因為它們會延續，也會衰敗，所以有些事物不可能存在，有些事物不可能不存在。然而那些存在的事物也不可能永遠存在，因為萬物終有衰敗的時候。由此看來，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有可能不存在，那麼曾經有一段時間，萬物都是不存在的。如果這論點是真的，那為什麼現在有萬物呢？因為原本不存在的事物，透過一件已經存在的某件事物，而開始存在了 . . . . 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件已經存在的事物，擁有一切的需求條件，不需接受別方的需求條件，相反地，透過這件事物各方開始有了需求條件。當人談及這件事物時，都認為那是上帝。」

  這個論據改變措辭後，意思也類似巴斯威爾 (J. O. Buswell) 提出的建議：「如果萬物確實存在於今，那麼要不是有一件事物自身永恆，就是非永恆事物發起於無形。」

  相較於其他論據，現代天主教神學家大多比較喜歡以上的論據。以下為一則現代版本：
  「首先 . . . 我們知道世界上至少有些許神祇不包含自身存在的原因 . . . 第二，現今的世界純粹是真正或想像的事物總體，或者單獨事物的聚集體，沒有任何事物包含自身存在的原因 . . . 有鑒於此 . . . 既然事物存在，既然沒有任何一件經驗事物包含自身存在的原因，那麼必定有一個外在原因來解釋總體事物存在的原因，那個原因必定是一位存在的神 . . . 因此 . . . 為瞭解釋總體事物存在的原因，我們必須尋求這一位神，他包含自身存在的原因，也就是說，他 不可能不存在。」
  

    阿圭奈的論據最重要的是第三種，其他兩種僅僅將他的放大想法而已，但是這三種論據的想法都導向一位必須存在的神。羅素 (Bertrand Russell)、安東尼‧傅盧 (Antony Flew) 和其他反對此論據的評論家都承認，他們不曉得為何要有一位必須存在的神，但他們的承認倒是與上帝，與這位必須存在的神密切有關。他們的確相信某經驗事物有存在的必要，但某經驗事物來自這個物質世界。既然沒有任何一件經驗事物發起於無形，物質就不是永恆的，所以就算是無神論者，他們依然需要依賴某經驗事物，而某經驗事物必定與這位必須存在的神有關。
    此論據不能因為有了一位必須的存有 (精神或物質) 就停止發展，必須介入問題的美學方面：到底是物質產生精神，還是精神產生物質？演化理論通常會支持物質產生精神。這又提出了一個亙古的問題，生命起源於無生命？根據現今科學對物質的定義、瞭解，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物質是沒有創意的。精神是有創意的，但那是因為我們自身為人，根據經驗，曉得人都有精神、有創意。如果說精神的確是有創意的，奧秘之處在於精神的來由，以及精神如何透過身體產生動作。如果我們將這位必須存在的神歸結為有創作能力的精神，或者是沒有創作能力的物質，哪一種論據比較合理？在美學方面，精神必定是比較合理的結論。
    對於這個論據，也許小朋友會提出這個問題：「誰創造(派來)上帝？」上帝和宇宙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宇宙不是永恆的，需要被「推動」，但上帝是永恆的，不需要被「推動」。上帝是自行存在的，宇宙不是。藉由相信上帝是自行存在的，有神論者似乎能解決這個問題。相對於無神論者以宇宙永恆的議題自滿，有神論者繼續往之前發展。時至今日，當物理學家提到宇宙的起始點、大爆炸理論和宇宙非永恆理論時，無神論者面臨著矛盾的問題。因此無神論者無法訴諸於永恆的宇宙，但有神論者可以訴諸於永恆的上帝。兩者姿態的區別似乎在於他們想要在論據上停止的地方，以及他們偏向什麼樣的問題奧秘。有神論者依據自己對於上帝的信仰，試圖將世界新知融入原本已知的概念，作為世界的充分起因；至於無神論者，世界新知的發展僅限於自然結構之內。無神論者認為物質產生了精神；有神論者認為上帝的精神早於物質存在。
    巴斯威爾 (J. O. Buswell) 建議本論據可以做此調整：「如果宇宙運行確實存在於今，那麼宇宙運行要不是永恆實際且潛在，就是正好相反—宇宙運行發起於無形。在各種各樣的假說之中，最可能的是聖經的上帝永恆地存在，他是宇宙運行的潛在創作者。」

    我們必須探討建議論據的第一個部份：「如果『某事物』確實存在於今，( 1 ) 那麼『某事物』要不是永恆存在，( 2 ) 就是『某事物』發起於無形。」
 既然某事物確實存在，真正的議題是要確定什麼是永恆的，要不然就得面對某事物發起於無形的選擇。似乎有人支持後者，某事物發起於無形。荷爾 (Fred Hoyle) 是連續創造理論的主導擁護者 (穩定狀態)。
 荷爾提出的理論包括氫原子的發起無須起因、隨著宇宙擴展，新的星系就會出現。這樣他們就能說事物發起於無形。
    然而有許多證明似乎傾向前者，支持某事物永恆存在，但不是宇宙。第一證明點：類星體的研究證實當我們的地球年輕時，類星體的數量比較多，但隨著宇宙演化，它們似乎已經消失。除此之外，類星體的速度正緩慢下來，這是穩定狀態的理論無法解釋的事實 (類星體是人類所知空間，最遠可及距離的類似星體來源，根據荷爾，那麼遠的距離可能不會有什麼)。
    第二證明點：熱力學第二定律或熵定律指向宇宙衰落的事實。此定律受到證實，因為熱量進入一個冷的狀態後，就不可能回朔。放射性礦物的研究更進一步支持熵定律。放射性礦物會以平穩的速率失去它們的放射性，藉此科學家能推論宇宙的起始點與年齡。荷爾後來似乎放棄支持自己的理論了。這也許歸結於宇宙實際上正在衰落。如果有人根據一些哲學家的看法，結論宇宙根本沒有一個起始點，那麼宇宙就有一整個永恆好進展，也可能已經進展一個永恆了。然而實際情形並非如此，因為科學論點指出一個宇宙的起始點，藉此有人結論宇宙並非永恆。而且根據大爆炸的理論，宇宙理應有一個起始點，無論那意味著宇宙的實際年齡為何。人可以接受喬治‧加墨 (George Gamow) 提出的巨大能量球之大爆炸理論，也可以接受大爆炸理論的最新推論，表示能量球是縮緊的，只有一個針頭那般大小；無論是哪一種，都能證實宇宙有一個起始點。
    如果宇宙不是永恆的，那什麼是永恆？此一調整的論據指出這個方向：有一位神創造了這個世界，但他不等於這個世界。這位神存在至今，因為他永遠存在。停止理論的進展，然後宣稱自然是最根本的事物，是不夠的。物質是有限的，理論的進展必須超越物質，才能到達永恆。
xe "Teleological"目的論的論據
    這個論據的依據為世界上的目的，或目的論。有時稱為設計而來的論據，但比較好聽的名稱是設計功能的論據，或設計論據。本論據訴諸於論據本身對於科學知識的支持，所以可能比其他論據都還普遍。阿圭奈寫到：
「我們看見缺乏知識的事物，例如自然物體，會朝著結局進展 . . . . 所以很明白地，它們的設計就是要邁向它們的結束，不依靠偶然性。但這些事物既然缺乏知識，為何會朝著結局進展？除非有充滿知識與智慧的神導致它們進展 . . . . 因此某位有智慧的神是存在的；藉著它，所有自然的事物將被導向終止，我們稱這位有智慧的神為上帝。」

  這個論據的提倡者將它運用於小宇宙、宇宙和大宇宙。雪片和血細胞是說明小宇宙之複雜設計的二個例子。如果談論雪片和血細胞還是不夠，可以談論人類居住的設計傑作，地球。地球在宇宙中週轉，並在自己的軸心上以每小時一千英哩的速度自轉。假如說這個自轉速度只有每小時一百英哩，那麼夜晚會太長，白天也會太熱，以至於地球夜晚會結冰，白天會燃燒。在每小時一百英哩的低速下，夜晚和白天的長度大約都是250小時之久。地球與太陽的接近度是如此正確的距離，所以地球可以獲取足夠的熱，但不是過熱。地球與月亮的接近度也是如此正確的距離，能夠每日兩次避免海洋淹沒陸地主體。地球的大氣層如果再稀薄一點，將允許隕星砲擊地球。在人類經驗和人體的宇宙中，眼睛這個器官是一個驚人的例證。單獨視網膜就有一億四千四百萬個體細胞在裡頭。眼睛這個器官似乎是特別設計的，而不是由機會或緩慢的發展造成的。如果眼睛是由緩慢的發展造成的，那麼沒有道理有些部分要等到其他必要的部份發展後，才能發展。這麼說，眼睛不是一個突然變化的結果。由此看來，眼睛應該是由一位設計師設計的。
    基本結論得出有位設計者讓宇宙開始存在，根據阿圭奈的說法，這位設計者就是上帝。
    我們現在來看反對設計論據的批評。在哲學史上，18世紀的大衛休謨是反對設計論據最敏銳的評論家。20世紀的安東尼‧傅盧(Antony Flew)延續了大衛休謨大部份的想法。大衛休謨提出了以下的反對點。
  ( 1 ) 一位無限的設計師不應該僅止於一個有限的設計。易言之，「相似的起因能證明相似的效應，相似的效應也能證明相似的起因。」
 此反對點的意向很容易被接受，但是跟據現代物理的觀念，應該修改說法，因為根據自然界能量損失的原則，較大的起因才能引起較小的效應，也就是說世界的創造，需要一位遠勝於效應的神，但就算如此，這也不代表世界的創造需要一位無限的上帝。然而，阿圭奈的保守解釋是，這個論據像第三種論據，雖然提到上帝，但我們無法從中學得上帝的無限，所以關於無限的想法，此處可能訴諸上帝對於世人的自行啟示。儘管如此，大衛休謨承認此反對點反而間接表示，創造世界的神有某種能力和智慧。
    ( 2 ) 第二項反對點乃是根據大衛休謨的辯論，如果將世界比喻是菜或動物，其真實性更勝於將世界比喻是手錶或機器。
 菜、動物、手錶或機器，無論哪一種模型都代表一種設計。如果世界是菜，那麼它就是一棵異常的菜，在自身內部體現其他的設計；把世界比喻成動物也是同樣地沒道理。把世界比喻成機器，沒有什麼神聖性，也沒有什麼必要性。動物和菜的構成都是複合體，也是基因上的設計。關於地球的起源，如果我們的物理是正確有理的，那麼兩個模型都不是無限或永恆的解答。大衛休謨這項反對點的比喻是過時的。現代人對於遺傳學和物理的瞭解比大衛休謨那個時候當然多出許多。
( 3 ) 大衛休謨否定了必要事物存在的想法。「必要事物並不存在，因此它的必要存在意味著一個矛盾。我提出這個論據完全果斷，願意將所有的爭論都歸結於它。」
 然而我們泛指一般事物的存在，就一定要設想到必要事物的存在。實際上，有二件必要事物要設想到。首先根據大衛休謨的觀點，有一個必要的物質世界是存在的。相對於必要的上帝，大衛休謨的選擇必要的物質世界。但是，甚至我們排除創造者後，剩下的也不只是一個物質世界。我們無法逃脫一個更甚根本的必要事物--我們必須將空間設想為必要事物。姑且設想空間是空的，不知怎麼地，這空間中我們存在，但其他的事物都不存在。因我們無法設想空間中一定沒有事物，絕對沒有東西。而空間是必要的事物。如果空間是必要的事物，且我們認為一開始先有一個物質，那麼大衛休謨何以說上帝的必要存在是矛盾呢？在他否定的當時，這項反對點實際上不符合他所有的評論。真正的關鍵在於人看不見上帝，也看不見罪惡的問題。我們很快將再度回到這點。如果我關於空間的觀察是正確的話，那麼大衛休謨評論必要事物的存在沒有意義，就是胡話。

    ( 4 ) 大衛休謨這項反對點的核心出自於設計世界的混亂問題。換句話說，如果這世界是設計好的，為什麼有人受苦？大衛休謨訴諸於Epicurus的老問題，認為這件問題尚未解決。Epicurus的中譯名是伊比鳩魯 (希臘哲學家)。大衛休謨總結伊比鳩魯的問題，寫了關於罪惡與上帝的評論：
    「是他願意防止罪惡，但無能為力嗎？那麼他是不是無能為力的神？還是他能，但不願意？那麼他是不是惡劣的神？還是他能又願意，那麼罪惡又是打哪兒來的？」

  大衛休謨的前後時期都有一些人提出建議要解決這個問題。例如布賴特曼 (Edgar Brightman) 辯解到，上帝雖然有限，但是他有好慈心，他會奮力不懈，終將克服罪惡。其他還有根據基督科學和泛神論的反映，表示世界上只有良善，罪惡只是幻覺。甚至還有人將上帝視為罪惡的起因，例如克拉克 (Gordon H. Clark)。

    應該質疑伊比鳩魯提出的公式化問題，這對我們是一項更重要的議題。布賴特曼曾提出這麼一個質疑：「人可以相信允許罪惡存在的上帝嗎？」這個問題的涵義在於，上帝的確又良善又有能力，因此必定將罪惡打盡。但這又把上帝變成了一位必須值勤的宇宙員警，只要什麼地方什麼人做錯了什麼事，他鐵定執法。表面上，只要錯誤不涉及自己，這似乎行的通。但如果用這個問題來質疑，也許能突顯重要性：「人可以相信絕對不允許罪惡存在的上帝嗎？」大衛休謨和其他人都曾強調如果真有位上帝，他應該絕對不允許罪惡存在；但他們也許應該考量到這點：這樣自己還活得了嗎？ 

    這問題引出關於上帝本質善良的問題。大衛休謨提到：如果上帝有判斷的心，他依然會做善良的事嗎？回應此問題：就算說上帝會拿判斷的心來做壞事好了，他又何必做，無論如何上帝不可能因此而贏，大衛休謨也不可能因此而輸。
  上帝的善良在於他的耐心還是在於他的快速判斷？安東尼‧傅盧使用了一個父親的比喻，堅持父親會做上帝不做的事。父親會想辦法救治生病的孩子，天父上帝不會。這個比喻既感人又帶有譴責的意味，但上帝與人的情況通常是更有深度的，他無法直接插手、直接干涉。就將上帝比喻成父親好了，一位父親愛他的兒子，但隨著兒子漸漸長大，他會給兒子越來越多自由來從錯誤中學習，因為兒子終要學會自主獨立。成長的自由也許會牽連傷害，甚至是死亡風險、自我毀滅，但真正的父親會給兒子成人的自由。這個兒子說不定選擇介入危安生命的活動，這時父親的抗議措施多是沒用的。就算父親把兒子關在家中，希望兒子能從毒癮狀態回到常態，一旦這個兒子被放出來，他會六親不認，哪怕你曾經為他付出了什麼，他還是回去從事原本毀滅性的活動。父親雖然愛他的兒子，想要幫助他的兒子，但這樣一來兒子得不到愛，也得不到幫助。上帝就像是給予兒子自由的父親，讓兒子從錯誤中選擇長大成人，正如這世間人說「堅忍的愛」(tough-love) 和天父，是同樣的道理。當他的兒子走向善良、正義的大道，並且與他建立良好的同伴關係，天父是喜悅的；父子關係也是同樣的道理。當兒子走錯道路，父親當然會傷心。父親能否迫使兒子走他的路？他可以這麼做，且無庸置疑上帝有能力這麼做，但他真會使用能力強迫別人嗎？
    大衛休謨或布賴特曼創造的演繹推理不會解決罪惡的問題。罪惡的問題太複雜也太困難。雖然尋求問題的解決，但他們的方法過於有限、狹義，也不夠充分，因為罪惡問題的公式化必須考慮人的自由、上帝的耐心，以及不使用強迫力量的智慧。
  大衛休謨和安東尼‧傅盧還提出了其它的議題，以下為我們對這些議題的評論。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的基本回應是：我們看不到上帝。大衛休謨不得不承認「人也許可以借鏡宇宙秩序的起因，作為人之精神的起因」
，即使如此，上帝還是不會顯現他自己，我們看到的只是他所顯示的效應，但效應不足以作為實證。就科學的說法，這效應尚未接受與證明物質的比較。

安東尼‧傅盧對於上帝提出的公式化議題，多半充滿異常和多餘的公式，引出多餘的要求，然後以惡意的言語攻擊他的反對者。我們可以從一些例證來瞭解他的行為。安東尼‧傅盧刻意尋求的定義是：上帝是創造者沒錯，但是他不給予人類自由意志。
 在他的定義中，上帝全能的涵義是人類沒有自由，以及罪惡問題必須消滅的邏輯。雖然安東尼‧傅盧的確引述了幾個信條作為支持，但他的全能想法依據基督神學是不真實的，因為更加適當的說辭應該是：上帝總能達到他的意志和目的，這過程中允許人類的自由、罪惡和贖罪。

安東尼‧傅盧對「宇宙」這個詞的用法是另一個引起爭議的地方，因為他將上帝視為是在宇宙外面。宇宙的意思是什麼？安東尼‧傅盧是在宣揚另一個宇宙的看法嗎？這在任何神學方面來講有需要嗎？超越宇宙的上帝不是在宇宙外面，但只有他是我們無法用宇宙中的任何物質來辨認的。雖然有神論相信上帝創造了天體，上帝也不是地球或太陽或星星。上帝必定是在空間之內，所以上帝不是在宇宙外面，而是在宇宙裡面。當我為上帝的存在辯護時，因為我瞭解宇宙這個詞，我絕對不會說他是在宇宙外面。更有例證指出安東尼‧傅盧以惡意的言語攻擊羅馬天主教徒，他評論羅馬天主教徒的少年犯比任何人都多。

(安東尼‧傅盧有一則更新刊載於 2004 年 12 月 10 日版的 華盛頓時報，非常有趣。根據美聯社的報導，安東尼‧傅盧在高齡 81 歲時，已經改變他對上帝議題的看法。他已經相信生命的起源和複雜性需要藉由超凡的精神才能解釋。他相信他這樣的概念類似於傑斐遜和富蘭克林對上帝的自然神論觀點。他看法上的改變部分是依據生物學家對於脫氧核糖核酸 (DNA) 的研究和「繁衍 (生命) 之安排的驚人複雜性」，所以他已相信有非凡的精神介入。他描述他的看法與美國「精神設計」的理論家有關。)

    設計論據缺乏的一個元素在於它不包括一條基本的原則：基督徒信念的肯定；也就是說，我們居住的世界是一個「沉倫」而有罪的世界。人類從前用許多方式破壞這個世界，到現在還在做同樣的事，但設計論據似乎暗示一個完善的世界…因此罪惡的問題是設計論據的最大反對點。有人論及生物的世界中，一隻野獸為了生存會吞食另一隻野獸，所以食物就是一種自然的罪惡。除此之外，罪惡的問題另一個特點就是關於人的憔悴和疾病。罪惡要如何符合設計的目的？論及設計的浪費，例如沙漠或岩石峭壁之山，該如何解釋？
    人要如何調適才能面對罪惡的存在與上帝的善良？儘管基督徒主張上帝是善良而且有能力的，但是由於這個世界存在罪惡，有些人結論上帝要不是不善良、沒能力，就是不善良而且沒能力。有些哲學家，例如布賴特曼，論及上帝是一位能力有限的神，他與罪惡奮鬥，最後將擊敗罪惡。   

  根據基督徒的觀點，論點並非僅止於此。上帝善良，但也得做自己得以允許之事。評論家使用「有全能力」來暗示如果上帝能，他應該立刻剷除罪惡，但是這非聖經有關上帝的觀點。上帝允許了什麼不應該的事、牽扯宇宙危機的事、讓罪惡坐大的事嗎？或者，大家是不是把自由這個概念忽略掉了呢？其實就算你用豐富的自由概念來探討罪惡，罪惡的問題還是難以瞭解，但是你不用豐富的自由概念來探討罪惡，更難瞭解。目的論的論據之局限是它無法提供空間或依據，來瞭解的目的論的偏差或自由造成的善良偏差。「罪惡的意思與自由相關，沒有了自由，也不可能有自然神學。」

自由是罪惡 (evil) 和宗教或道德上的罪 (sin) 的前提。自由的概念大到足以包含世界，誠如我們在生活中體驗世界的心酸苦痛。
 聖經經節以創造和人的「墮落」作為前提 (參見聖經羅馬書 8; 創世紀 1-3)。一旦瞭解世界受制於惡魔般的自由力量之下，或許就能瞭解這個世界的罪惡和無目的論之事實。如果沒有自由，這種罪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沒有罪孽，人有一些痛苦是難理解的。
當宇宙出現罪惡時，背後的歸因一定包括自由，這也暗示惡魔的存在，但是自由不意味著人和罪惡是沒有局限的。另一方面，雖然罪惡和罪孽在這世上很明顯，但是人不可以藉此以為盡量犯罪有理，世界充滿罪惡也有理。
  總而言之，雖然目的論的論據並不認同罪惡的存在，基督信仰確認罪惡是人的一個基本問題，而這世界是一個有目的世界。儘管如此，目的性的事物不是這世界存在的唯一事物；有些事物有目的性，有些事物沒有目的性。我們可以從巴斯葛 (Blaise Pascal, 1623-62) 的陳述中看到設計論據的局限：「自然界有一些完美事物，顯示出她是上帝的圖像，也有一些瑕疵，顯示出她只是他的圖像。」

本體論的論據
    本體論的論據是現存的論據中唯一合理的，不是從可觀的世界著眼，而是從一個合理的想法著眼。坎特伯雷的安瑟倫 (Anselm, 1033-1109) 將此論據公式化，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總結：「有一件偉大的事物，比人能夠想像的，都還要偉大。」
 三個簡單的語句可以表達論據的範圍：
    在人的想法中，一件完美的事物是存在的。
    存在是完美的一個屬性。
    因此那件完美的事物一定存在。
    這些語句的形式卻讓本論據受到廣泛攻擊。不光是在安瑟倫的時候，到了阿奎那和康得 (Kant) 的時候，他們也反對這項論據，不認為存在是完美的一個屬性。由於這個謬論，一般人看不出本體論的論據有何價值。
    諾曼‧馬爾科姆(Norman Malcolm)對此做出一個辯論。他表示安瑟倫的論據其實包含兩個論點。第一論點就是那些受到阿奎那等人排斥的語句形式。第二論點的形式為此一表達語句：「必要的存在，叫作完美。」(necessary existence as a perfection.) 因為必要的事物一定能勝過不能存在的缺憾，才能叫作完美。唯有將上帝定義為永恆，我們人才能在邏輯上看見它存在的必要性。諾曼‧馬爾科姆理出以下的論據：
  上帝是比人所能想像的還要偉大的事物，如果他不存在，也不可能 進入 存在的狀態了。如果他是因為進入存在的狀態才存在，那就是有別的事物 造成 他進入存在的狀態，或是他 碰巧 進入存在的狀態，但這樣他就不叫作一位不受侷限的上帝，而我們概念中的上帝是不受侷限的。既然他不可能進入存在的狀態，如果他不存在，他也不可能有存在的狀態了。如果他存在，不可能是因為他進入存在的狀態而存在 (先前原因)，他也不可能停止存在，因為沒有事物可以造成他停止存在，他當然也不可能 碰巧 停止存在。所以說，上帝如果存在，他的存在狀態是必須的。除非上帝的存有概念是自相矛盾，或在某個方面缺乏邏輯，才能符合其它的可能性。假設以上的謬論不會發生，那麼上帝理當必須存在。

    他人對於諾曼‧馬爾科姆之論據的評估到後來都成了邏輯上的批評。他們專注於推理的過程，有論據的反對者，也有支持者。然而很少人承認物質界限之外有必要事物的想法。必要事物的想法再一次受到拒絕，但所有哲學家必須論定必要事物為何種類。他們的辯論在於它是什麼：上帝還是物質。
 

卡林論證 

    卡林論證的背景是這樣的，亞裏斯多德等哲學家相信上帝，他們認為上帝和宇宙都是永恆的。這對相信上帝從虛無 (ex nihilo) 創造世界的基督徒而言，是難以接受的問題。

埃及亞歷山大的約翰菲羅帕納斯是西元第四世紀的基督徒哲學家，論及宇宙有個起始點。該論據流傳在猶太學者之間以後，又回到基督徒，後來回教學者也採用它。
  卡林論據有三個提議。首先，一切開始存在的事物，必有它存在的起因。其次，宇宙開始存在；第三，所以宇宙有它存在的起因。
    大爆炸理論出現以來對宇宙論有深遠的影響；事物開始存在必有起因。我們體驗的一切再再增強此一論據的真實性。如果我的客廳出現一匹馬，我會想知道誰把那匹馬帶到客廳，或馬來自什麼地方。馬不可能無中生有，小孩子也一樣，他們的存在必有起因。
    一般認為大爆炸的起始點是絕對無一物。如果絕對無一物，又有什麼事物會開始存在？這是與大爆炸有關的議題。有些宇宙學家尋求根據量子波動的解釋，或者創造宇宙之能量的起泡，但那像是創造之前的創造。絕對無一物排除了一切事物的可能，沒有什麼好起泡不起泡的。
    大爆炸的理論與無神論者有衝突，他們安逸於永恆宇宙沒有起始點的想法。根據物理學家和宇宙學家的立場，大爆炸把宇宙帶進了存在的狀態，那宇宙看來精巧調整，並且反映著某一精神的傑出創造力。
    大爆炸的理論與虛無(ex nihilo)的創世紀故事有一個平行的觀點，彼此不衝突。
道德的論據
德國哲學家康得(Immanuel Kant,1724-1804)不贊同阿奎那和安瑟倫的論據，但他相信上帝，並不希望放棄存有(Supreme Being)的想法。在他的著作：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當中，他公式化了二個相似的論據。第一個論據有關靈魂的不朽，那根本無法被證明可能，但對於康得而言為一個必要的想法。第一個論據的整理如下：人的生活是根據要求完美的道德律法。因為人在生活中無法達到這標準，靈魂的不朽是有必要的，人的義務才能被履行，以達到道德律法的需要。

關於康得的第一個論據，他人可能提出一些實踐上的問題。首先，道德律法是本質上看不到的東西，像康得這樣宣稱有道德律法，似乎太任意了。其次，為什麼應該給人時間來彌補他的失敗？既然沒有基督徒對於死亡以後的生活之理解，為什麼還要假設人的永生？第三，關於人的失敗，何不就讓他人評斷，讓他們快意地說他輸了比賽？第四，康得排除了饒恕和恩典，只把死亡以後的生活當成關鍵，那與基督徒的價值觀相反。
    第二個論據的整理如下：幸福應該與道德程度相符。很不幸地，兩者並不相符，但人類仍有義務追求良善。於是康得這麼說：
  現在，促進至高良善是我們的義務；這不僅僅是我們的特權，也是與義務相關的必要性，作為預先假定至高良善的可能性之必要條件。預先假定的條件僅為上帝的存在，這個條件與本義務的假定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道德上有必要假設上帝的存在。

    康得的論據有一個很可議的特點，那就是論據雖然使用上帝，但卻與上帝的聖經典型相反。對他而言，上帝只在支持道德的時候有用；在那之外，就康得對事的觀點，上帝是否還有任何用途，值得懷疑。
    道德的論據之另一個範例是 Hastings Rashdall (1858-1924)，他根據一切紀律都有真相標準的想法理出論據。即使一切紀律都在半真半假的陳詞中掙紮，到底還是有它們實際上希望獲得的理想。Hastings Rashdall 論及確有真正存在的道德律法、確有像絕對道德這樣的事，以及在道德評斷上，確有絕對真實或錯誤的事，無論我們自己或任何人、任何時候確實認為如此與否。這樣的信念顯然意指我們所謂的道德來源(Morality)。

    因為道德理想不可能存在於物質的事，或在任何個人的思想裡，Hastings Rashdall 認為：「絕對道德的想法只能存在於衍生所有現實的思想裡。」
 結果道德引出的結論是上帝存在。
    Hastings Rashdall 的論據之成功不依靠人類跟隨某一道德標準與否。明顯地，許多人不跟隨的。立基於人類行事的統計報告並不否定人類有行事的標準。即使在非常原始的社會，還是會有一個基本的道德標準。也許有些社會認為對他人成員進行竊取、謀殺、搶奪和撒謊是可以的，它仍不允許本身成員之間進行同樣的行為。相互依存的環境是有底限的。
    另一方面，結論並非大家的生活都有紀律，一個普遍的道德標準就會產生。罪惡的現象顯示人們的生活不根據他們已知的道德標準。
個人經驗的論據
    這個論據出於人們相信上帝，出於他們體驗上帝的事實。有人相信上帝只因為理智的原因，但也有人因為個人體驗或遭遇而相信。杜魯伯 (Elton Trueblood) 曾寫到：「許許多多人，代表許許多多的文明和許許多多的世紀，包括多數被認為是最佳、最明智的人，述說過他們的直接宗教體驗，這個事實是關於我們的世界其中一個最重大的事實。」

    杜魯伯的聲明強調人對某種宗教的介入，但有神論者認為這有個問題。崇拜神像的人數量很多，有多神論者，也有泛神論者，而且他們都很虔誠。這些各式各樣的宗教支持意味著他們尋求生命中的意義與創造主。
    以此觀念，宗教信徒強調的是經驗主義，或實效方法。馬賽爾 (Gabriel Marcel) 曾寫到：「在哲學的歷史上，神秘主義者也許是唯一徹底的經驗主義論者。」
 這意味著宗教信徒曾與五感無法測得的事情 (或人物) 交流。當前生命中改變的生活，以及更加充分確認的死亡後情形，是人訴求經驗證明的原因。

  此論據的設計是為了表明人的經驗引出上帝存在的結論；然而，這是一個比較微弱的論據，存在一些問題，讓很多有神論者有意爭辯。你我怎麼區別回教徒、佛教徒、猶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間的宗教經驗呢？他們都有宗教經驗，而且根據此論據的涵義，他們的宗教經驗應該都具備一些誠實或有效性。此論據可以用於評論所有宗教皆相同，而且有相等的價值。然而與其說所有宗教都是真實的，所有宗教更有可能是錯誤的。
  如果此論據需要辯護，可以用一項詳細的人類學研究為它補充，就是施密特 (Schmidt) 提出的「至高上帝」想法，其中不同的宗教都可能溯及上帝想法的共同起源。這麼一來此論據或許對有神論者有一些價值；如果沒有一些制約和進一步的局限，就沒有什麼價值。
  泰勒 (A. E. Taylor) 賦予此論據概念上的變異。音樂或藝術總會有「客觀的」某事引起人的反應。審美經驗的解釋也許形形色色，但較好的解釋是由「專家」做的。我們也許認不出這世界的美麗，但不代表我們有正當的理由評論這世界沒有美麗，也不代表我們應該評論每個人的美麗經驗都是值得信賴的。雖然所有人都可以對「美麗的出現」產生反應，專家比其他人更能解釋「出現」。
  把以上的概念與上帝相連起來，你我可以說世上的確有某事能引起人內心的反應。在宗教的經驗中，人藉著崇拜對上帝反應。上帝是「特定的」、是「存在的」，而人根據自己的敏感性對他反應。有些人也許不對他反應，或「看不見」他，但不代表他們有正當的理由結論上帝不存在。至於那些有反應的人，他們不一定是追隨正道，有可能是脫離常軌，但不同時代累積下來數不清的宗教經驗給予此一論據支持。
    尚有人對宗教經驗的論據的反對，在於「誰」給予宗教經驗。人可以宣稱自己有宗教經驗，但何以見得他接觸到的是上帝，而不是惡魔。答案似乎可以這麼說，人在生命中的道德革心是依照接觸人的本質。如果生命永遠革新了，應該就不是惡魔那方面所造成的。
  宗教經驗的論據意謂的有用之處，在於人可能藉由自己的宗教經驗，將他人引向相同的經驗。這基本上不成問題，以基督教會的內部而言，已經建立好指示讓人成為一位基督徒，即以他對福音作的承諾作為基礎，然後悔改 (或捨棄罪孽) 和相信 (或把生命交託給) 基督。
  根據福賽斯 (P.T. Forsyth) 的精神，我們可以說經驗的外在地位有權威，但經驗的內在本質沒有權威。福賽斯意指宗教經驗和其他相關事物一樣都有地位，但對於上帝、多神，或任何事物，經驗本質無法給予權威來做任何結論。
實用用途的論據
    真相的實效測試是從實用性著手。從上帝的立場來看，關於信他這件事，是有實用性的。宗教信仰與委身區別了無意義的生活與充滿意志和熱情的生活。「無神論 . . . 僅有一點持久力，通常需要提起鬥志，一旦生命的鬥志用完了，生活往往走向悲觀、憤世嫉俗和無用的感覺。」
 明顯的是，人對於上帝存在這一件事的信心為何，無論人接受這事與否，都會造成他們生活經營方式的改變。 

    實用用途的論據建立於上帝會作工的信念。根據一定程度上的實用性，理想結果的確會跟著信念而來。詹姆士 (William James) 提出之實例談到有些人的身心都病了，但透過對人的委身與說話，他們都能逐漸好轉。此種深刻的經驗可以引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上帝是真實的，因為從他確實產生了真實的效應」。當我們聽某個人說他自己「過去是 . . .」，但現在是一個洗心革面的人了，特別容易感到印象深刻，並且難以跟他計較信仰與否的影響。此外詹姆士也以類似的方式談到無神論對於悲觀、憤世嫉俗和無用的感覺沒有多大幫助，但有神論能助人排解這些困難。

此論據的例證不勝梅舉，但有神論者關切的問題也因此產生。首先，想法的改變能幫助大多數的人找到方向。如果你相信自己有能力、有自信，你朝那個方向行事可能不會錯。如果你相信自己沒有能力，你也可以朝那個方向幫助自己。其次，此論據的舉證卻也促成許多神的真實性。例如多神論的印度教對虔誠的教徒能提供心理幫助，一神論的回教也能。這些宗教都能灌輸教徒價值觀，要不然它們也就不會有宗教活動了，但它們敬拜的是真正的上帝嗎？此點無法以此論據的基礎來決定。正因為此論據的例證不勝其煩，但又充滿問題，此論據被認為是最具爭議的論據，而有道理的論點只在於信仰能影響人的生活方式。
見證的論據
    見證是一個強而有力，但模棱兩可的論據，以下的三個例子可以清楚地說明。首先是一位從生的基督徒，他聲明改變信仰之前，自己讓吸毒文化和毀滅性的生活方式介入生命，步步走向滅亡，但自從改變信仰後，自己再也沒讓那些事物來危害生命。一位禪宗佛教徒也可以說自己以前的生活行為具毀滅性，但自從皈依佛教後，那些行為已成歷史。一位摩門教徒(或回教徒)也可以說自己改變信仰之前的生活方式很有毀滅性，但現在過著有成效的生活。誰才是對的？這些見證無可否認都與改變有關。心裡的改變確實發生，但真理的議題在哪兒呢？這三個見證在思想的體系上互相矛盾。在此真理的議題必須建築於其他的基礎上，而不是見證。三位人士的生命都改變了，當然是很好，但這不代表他們的立場都正確。
存在主義的方法
  巴斯葛 (Blaise Pascal, 1623-62) 概述了些許議題，是人在思考上帝的存在時會面臨到的。他曾寫到：「如果真有上帝，他是完全難以理解的，因為他沒有形體，沒有極限，也沒有人類的本性。因此我們沒有能力來瞭解他是怎麼樣的，或猜測他是怎麼樣的。」於是，巴斯葛論及基督教徒「提不出理由說明自己宣稱信奉的宗教。雖然他們宣稱了，並且向世界詳細解釋那是一股傻勁，」
 但是當他們不加以證明時，世界就要大聲埋怨了！以上的基本假定，是基督徒關乎上帝不顯現自己的主張。就是因為這個理由，基督徒的宣稱無法被證明，也無法被反駁。然而，巴斯葛論到基督徒的使命之矛盾在於他要證明他無法證明的事。
  對人來說，上帝存在與否的議題不是那種可以保持中立的議題。人一定會對這個問題感到掙紮，質疑上帝到底是存在，還是不存在呢! 通常一位人士會選擇哪一邊呢？「這個時候理由發揮不了作用。有一股無限的混亂讓大家都分歧了。極端的押注遊戲正在進行，輸贏代表無限的距離，硬幣的肖像或數字，決定的終究是朝上的那一面。你押的那一面是哪一面？根據理由，你兩種選擇都不能做；根據理由，你兩方的論點都無法辯護。」

  沒有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根據問題，一人必須選擇一面，因為這不是選答的問題。正與反的選擇是依循以下的設立條件：
      我選擇上帝存在：
           1. 如果他存在，那麼我獲得了一切，因為我知道代價也包括永恆的事物。             

           2. 如果他不存在，那麼我沒有什麼損失。(如果世界對良善、道德和虔誠的生命之評價仍高於「不道德」的生命，那麼我還是有收穫的)

      我選擇上帝不存在：
            1. 如果他存在，那麼我失去了一切，包括永恆的喜樂。
            2. 如果他不存在，那麼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損失；除非有人經由這結論而發現生命沒有意義，那麼他會失去短暫快樂的可能性。
      有鑒於此，賠率就好像十億比一，理性、明智的人都會選擇上帝是存在的。

  值得瞭解的是巴斯葛提供這個問題與角色，為的是要我們推理。他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只是堅持投入推理的元素，而巴斯葛承認問題最終不能僅依靠推理的基礎。「我提出這個問題為的是一個事實，那就是世上從來不曾有位完全懷疑論者，自然界維持我們薄弱的理由，也預防它仗大至今。」(本書第143頁) 有兩種極端是不可能發生的：就是人變成一位完全教條主義者，和一位完全懷疑論者，因為「自然界駁倒懷疑論者，而推理駁倒教條主義者」。巴斯葛後來也曾做此評論：「驕傲的人啊! 所以你們要知道，你們對你們自己是多大的矛盾。使你們自己帶著你們薄弱的理由謙卑；要安靜，愚蠢的本質；要知道人終將無限地超越人，要從你們的上主得知你們的真正處境，那是你們過去以來一直忽略的。要聆聽上帝的話語。」
  如果你們從以上獲得的結論是，人相信上帝的理由就好像買「防火險」的理由一樣，那顯然又弄錯了。巴斯葛不過相信藉著依循別人獲得信念的足跡，你我也可以獲得同樣的信念。巴斯葛預先啟示了感覺和意志的理論，此方向的理論發展者往後包括丹麥心理學家朗(Lange)、美國心理學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
「這種理論提到任何情緒的外在表達都會導致本身體驗那種情緒。所以當我們述說情緒時，不應該將其視為自動暗示. . . . 一個有善良意志的人會注重實際生活的表達，言行和舉止通常都是依據宗教經驗來做，在他的心理已經有一條管道開口，是為了要獲得上帝的恩典。這也提供理智認同感與實際感受上帝經驗的橋樑。」

    因此巴斯葛設計的押注遊戲是為了將某些共同的事實帶入觀點。很現實的問題是如果人不選擇愛上帝，他就會選擇愛自己，這座偶像。自愛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但是上帝於這世上創造我們人類，不是為了要我們自愛。巴斯葛會同意屬於不同時代的馬丁路德(德國宗教改革家；Luther, Martin)對於人類會崇拜的說法，關鍵在於他們崇拜的是什麼神、什麼事物？上帝還是偶像？雖然押注遊戲無法證實上帝的存在，但它證明瞭相信上帝的基礎。證明上帝存在的方法種類不少，押注遊戲屬於那種「讓人無法說相信無理」的方法。
 雖然證明很充足，但也只能作為決策的基礎；人必須押注。
押注遊戲經常引起的議論在於神祇的選擇這麼多，人就得做出超越一般押注的選擇。如何才能知道哪一位是正確的呢？有容許錯誤的空間嗎？巴斯葛依據真實宗教的標準來面對此議題。藉由觀察的誘導性方法，他提出了許多建議是有關真實的宗教應該具備的條件，這部份將在後面某一章提到。在此，我們可以說巴斯葛的真正議題在於基督教與無神論的選擇，而不在於其他方面。依據真實宗教的標準，我們可以排除超越一般押注的選擇。人必須把自己的選擇押注於上帝的存在，上帝已經藉由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共有傳統顯現自己。
    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是另一位研討存在主義的方法之重要人物。齊克果自古以來被稱為存在主義運動之父。類似於巴斯葛，他論及推理不是至上的方法，而且不能解決生命當中的某些議題。關於上帝的存在，齊克果並不擅自去證明它，但他指出相信上帝的一些難處，問題在於人。齊克果假定上帝的存在，但人不會因為簡單的理由就相信上帝，還會反抗一切的威權。人不願意順從上帝的指示，因此生命的轉則點出現了不順從的情形(insubordination)。真正的問題不是因為理智上的懷疑，而是因為反叛。這是齊克果在他學報當中的坦承。
  在他的哲學片段(Philosophical Fragments)之中，齊克果對這問題的看法稍微有點不一樣。懷疑不是由證據或事實的缺乏造成的。
 「希臘的無神論者不因為他們的知識德行懷疑，而純粹因為意志使然(拒絕發表同意. . . .) 這點可以看出人的自由行動能克服懷疑，意志行動卻不能。希臘的無神論者如果肯付出同樣的心來瞭解神，正如他們瞭解自己一樣，問題何從存在。然而他們不希望這股懷疑的感覺被克服；正確說來，他們選擇懷疑是因為自己的意志。也正因為他們的意志，他們覺得自己身負懷疑的責任；然而他們假設此種懷疑有必要性，我們對此看來覺得他們非常地不智。」

  對於上帝存在與否的真正答案，人最好能放開證明的意欲，而採取信念的動作，上帝就能把握住你。
 你無法證明上帝，但是你能體驗上帝，就好像你無法提出理由來說明為何愛誰，但是你能體驗得到愛。齊克果比喻小船在泥沼中擱淺了：「這個時候船一停就不能再流動了，因為你無法用船篙撐底部，船篙接觸不到泥沼的底部，於是沒有人能夠推動這艘船。如此一來整個世代受困於推理的泥沼當中；卻沒有人因此感到悲哀，只願意感到自滿和自負，所以他們永遠追隨著推理，以及推理的罪惡。順便一提，內心和熱情的罪惡和推理的罪惡一樣，距離拯救都是很遠的。」

  齊克果提出教師(上帝)的概念，他賦予學習者關於自身的知識，使他們成為重新創造的產物。他們採取信念的動作對於當下和未來都是一個高潮點。門徒之「新生的生命不虧欠於任何人，但每一呎、每一吋皆虧欠於他的神聖教師。」

彌賽亞的主張
    推理的過程如下：這世界上曾經有一個人宣稱自己是上帝的本質，說他等於上帝，他用沒人敢使用的親密話語來描述上帝。他公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上帝是愛，而且希望救贖世人。歷史記載述說著他奇蹟般的降生；他的義行包括治療瞎眼和殘廢的人、叫人死而復活、從事別人未曾做過的事。他生活在極端嚴密信奉一神論的族群當中，那些人不相信每個人都是上帝的一部份，也不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一點點的神性。他因為宣稱自己與上帝平等與彌賽亞的主張而遭受譴責，以致判刑處死。如果他就這麼死了，那麼這可能是一個誤入歧途的天才怪人之死亡故事。然而，記載也述說他受難三日後的復活。和耶穌自己所預言的一樣，耶穌死後第三日復活了，基督教也因為這個事件而誕生。耶穌復活後，看過他的第一個人是馬利亞瑪達肋納，然後是「另一位馬利亞」，趕往以馬忤斯途中的革流巴和另一人，獨自一個人的西門，然後是成群的十人，接著是八天後他向門徒顯現自己，其中包括之前有所懷疑的多馬，然後是加利利海邊的七個人，接下來是「五百人以上的教友」，然後是升天時對雅各最後一次的顯現，最後是對使徒保羅的顯現。
  耶穌復活的事件變成基督信仰的頂石，也變成耶穌是上帝兒子、上帝道成肉身之宣明的重要元素。耶穌是宣佈自己與上帝平等的人，透過獨特的方式確定自己就是人子，主張他存在世人當中的主要目標，是宣稱上帝希望救贖世人。

  彌賽亞的主張是根據以下的考量。首先，它與彌賽亞的預言之實現有關，這個預言早起始於耶穌誕生的好幾世紀以前、猶太人民之中。這些預言將在第六章逐一列出。其次，許多人聲稱耶穌生命的紀載是在他死亡和復活後的幾年內完成，而不是像其他宗教領袖的幾個世紀內，例如佛陀和孔子。所以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辯論，也許耶穌的敵人知道這些生命的記載後故意設下誤導的證明，今日我們才會有這麼多的謠傳。此外許多人也這麼說，耶穌活著的時候，即使是他的對手也深信他做了不尋常的事，但是他們滿足於將他的作為和他的個人視為妖孽。第三，許多人斷言耶穌在他的終身之內讓他的一神論門徒都承認他是救世主彌塞亞，以及他是上帝的兒子。

      以下很清楚地說明瞭我們人的選擇方式：
  「現在如果有位男人只是凡人，但他說類似耶穌說的話，那麼他不會是一個很好的道德教師。他可能是一個瘋子 (等級與說自己是水煮蛋的瘋子差不多) 要不然他就是來自地獄的惡魔。你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決定這位男人是不是以前的那位人子，或者他是個瘋子，還是更糟糕的情況，他是來自地獄的惡魔。你可能罵他瘋子閉嘴，你也有可能吐他口水，然後殺了他，因為他是一位惡魔；或者甚至你可以跪倒在他的腳邊，叫他上主、上帝。但是請不要同情地、愚蠢地說他是一位教導人類的偉大教師。哪怕是真的人子，在世的時候都不曾強調自己是教師。因為那不是重點。」

    每一個世代都有人對彌賽亞的主張提出反對的聲明。最近一則反對的聲明大致上是這麼說，耶穌的生平就像一場盛大的化妝舞會，這場化妝舞會能成行就是因為他像著魔般地以為自己就是彌賽亞。當士兵刺穿他的身體側邊來看他是死還是活著，這場化妝舞會就簡短結束了，而士兵的穿刺殺了他。這類型的聲明提議並不為新，亞伯特‧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 更有類似的著作。

    但我們必須考慮一個更加深層的問題，有關於記載的問題。基本上，你我所能得知的耶穌事蹟都在新約可循。一個現代人該不該相信這些記載的見證人呢？除非他相信，要不然他也不知道如何嘗試建立反駁觀點，來反駁記載的觀點。問題的較為根本處則聚焦於動機。為什麼耶穌會自己做出這樣的結論，說他就是先知預言的彌賽亞？為什麼門徒要編造他復活的故事，然後記載一些對自己並不光采的事？例如當耶穌的生平突然遭受巨變，在一連串的事件當中，這些門徒逃的逃、洩氣的洩氣。提出耶穌復活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願意死於撒謊的罪名之下嗎？
    另一個問題在於總會有人突然冒出頭來，宣稱自己就是上帝的化身，耶穌和那些人有什麼不同？為他辯護的宣明可以提到耶穌是一位猶太人，而預言的彌賽亞也是一位猶太人。我們可以參考一個案例，有個當地韓國人曾經自稱是救世主彌賽亞，然而聖經舊約的經節並無預言這麼一位來自韓國的彌賽亞，而是預言一位來自猶大支派的彌賽亞。

    假的彌賽亞在做人和形式的風格上也與真的有所不同。要指出這些宣稱者的道德和心理問題不是一件難事；相反地，大多人宣稱耶穌基督是無罪的。

  本論據根據的是過去的歷史事件。也許這些歷史上的見證人和他們的動機應該受到檢驗，但故意做假的情形是排除的，因為他們又能從中獲得什麼利益呢？不要丟了命就好。藉由基督教對事物觀點的此一元素：聖靈的教義，我們可以提升耶穌是彌賽亞的可能性。事實就其本身不代表一切，而且人不會因為一件事實就展開他的信仰。上帝的聖靈之見證可以藉由以下陳述表達：「除非被聖靈引導，也沒有人能承認『耶穌是主』。」(哥林多前書 12: 3) 無可否認地，事實既重要又必要，但最後讓人永遠相信真理的媒介依然是聖靈。

以上的論據就是此宣稱的結論。現在我們來看看反對的聲明。反對耶穌自行啟示的想法之聲浪中，大衛休謨和安東尼‧傅盧提出的聲明是最具有爭議性的。我們現在來看看他們提出的幾則聲明。

    首先是他們對於奇蹟的想法。大衛休謨有一篇關於奇蹟的慶祝雜文，他在裡頭聲明「奇蹟無法被證明，理當無法作為一個宗教系統的基礎。」
 另外安東尼‧傅盧自己也提到：

    「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用以估計歷史證詞的標準，和我們可能用以解釋歷史證據之蛛絲馬跡的一般推測，這兩者必須排除一個可能性，就是將純粹的歷史觀點建築在奇蹟事件確實發生的立場上。」

  安東尼‧傅盧延續了大衛休謨的精神，並在他的書中某處提到一點，就是有神論者不停聲明奇蹟事件的立場，所以沒有任何事物能夠不利於他們對於上帝的信仰。在此我們能發覺他們在思想上的偏激—安東尼‧傅盧和大衛休謨都曾斷言，絕無事物可以作為奇蹟的證據，或者被接受為奇蹟的證據，更不用說上帝了。但依我們看來，他們對於奇蹟議題的想法太過狹隘，以致於快速排除任何關於奇蹟事件的立場；如此看來，當時的有神論者可能無法和安東尼‧傅盧溝通得了，因為他始終堅持自己的意念。

  第二則反對聲明的問題和所有的論據都相關，那就是驗證 (verification) 的問題。驗證是安東尼‧傅盧和其他人之理論的基準。理論有了驗證，就好像人頂著科學權威的光環一樣，安東尼‧傅盧把驗證的問題套上他的規範：你看得到、感覺的到、碰觸的到、聆聽的到或品嚐的到上帝嗎？如果你不能，那麼你就是在胡扯。
    我們必須很坦率地說，要以這種方式驗證上帝是不可能的。如果驗證只限於這種方法，不只是上帝，很多其他的事物都會失去意義。如果只能依照經驗主義的驗證標準，許多無形的資產—真相、愛、正義和價值領域—都會失去意義。
    驗證對於科學來說無疑是重要的，然而藉由科學的驗證仍然不能解決驗證的問題。我們應該接受哪一個驗證理論？無論哪一個理論都會有幾許變異的。如果驗證意味著實驗的複製率，這應用在宗教上也會有變異。如果有一個科學實驗得到特定結果，那麼後人如果想要再次得到特定結果，只要跟隨同樣的實驗步驟，完成後特定結果就會再次發生。這個理論在神學方面同樣適用。如果你跟隨某些步驟並且立下承諾，然後信仰就會發生。但是這代表你會認識上帝，這是所有傳教使團企劃之重要基礎；多少人已在不同宗教的傳教使團改變信仰。以上算是一種驗證，只是人依然無法親眼看上帝。另一方面，科學領域中也是有科學家從來看不到的東西，但是科學家聲稱已經驗證了。

    述說上帝就好像述說身體的疼痛一樣。我們除了可以公開描述身體的疼痛之外，甚至可以發明新字來描述它。我們永遠看不到疼痛。然而根據一般的規則，當他人描述身體的疼痛時，我們能瞭解他們的意思。同樣地，我們可以述說關於上帝的事，分享相同的體驗，這些都是有意義的行為，但是我們無法靠我們自己的肉眼看見上帝。這些論據的意圖不在於提起這點。這些論據給予我們合理的跡象，顯示上帝是存在的。但即使這些論據的解釋無誤，它們仍然是不足夠的。它們也許可以指出關於上帝的方向，但是我們不能只滿足於得到一位「推斷而出」上帝。我們需要的是一種遭遇，一種面臨上帝的感覺。

  生命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是尋求上帝的存在。如果上帝確實存在，那麼搜尋這位宇宙中最重要的人稱 (Person)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任何沒有這個人稱偉大的事物，都不值得我們的搜尋。如果上帝被定義為能量或力量那就是非人稱的，沒有什麼好崇拜。如果上帝被定義為宇宙的運行者或宇宙的起因，那麼我們需要表示的不過只是理智上的點頭同意而已。但如果上帝是人稱，那麼他就是重要的。如果上帝是人稱，那麼他身為造物者，想要與人類溝通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信仰觀點解釋了他們對於上帝之美學上的滿足觀點。只有上帝是人稱的時候，才能顯示他是上帝。
    最重要的議題聚焦於兩件事情：對於非猶大人，他們必須面對自然主義與超自然主義的問題。如果生命的真相只包括自然主義，代表彌賽亞的主張純粹是個神話。如果生命的真相不只包括自然主義，那麼有神論的可能性之意識便抬頭，在這個意識中潛藏著一個可以想見的事，那就是創造主當然會對自己創造的世界有興趣，想要拯救它。第二件事情就是猶太人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問題。耶穌基督究竟是不是上帝應許的彌賽亞？
    在所有的題材被充分檢視過一遍之前，這些問題都不能回答。若要回答這個問題，你我必須檢視彌賽亞的宣稱、耶穌的人格描述、作者的動機，以及如果上帝存在，他自行對人類傳達資訊的可能性。

聖經的方法
    在過去的幾頁內，我們所檢視的題材不嚴格地立基於自然現象的觀察，以及這些觀察所總結之原因和結論。那些都是我們在進入聖經的方法前，需要先進入的階段。

    聖經並無試圖驗證上帝的存在，但是聖經以上帝的存在作為前提，在舊約第一章、第一節就可以看到。創世紀 1:1 指出上帝的創造性、支持和維護的力量。希伯來書 11:6 是另一個類似前提的經節，陳述若是人要來知道上帝，就必須先有必要的信念。

    一個經驗主義的建議提供於約翰福音 7:17：「一個人若決心要實行上帝的旨意就會曉得，我的教導是出於上帝的旨意還是憑著我自己講的。」關於經驗的證明，詩篇包含進一步的聲明，詩篇 50:15 陳述：「患難臨到的時候要求告我；我會拯救你，而你要頌讚我。」詩篇 145:18 陳述：「上主親近所有求告他的人；他接近誠懇求告他的人。」耶利米書提供進一步的挑戰：「你呼求我，我就回答；我要把你所不知道那偉大奧秘的事告訴你。」 (33:3) 經驗主義的方法與這些經節有關，但仍然需要一個必要的條件。信心就是這個必要的條件，一個人若是沒有信心，沒有人能保證上帝會對他有所啟示。

    聖經之整體正文提供著另一種論據的方法。以色列的歷史指向解救的事實。聖經指出上帝一直關注著亞伯拉罕後裔的歷史觀。古老以色列的宗教、歷史和地理發展是如此，乃致於全權之神的存在早是預料的事。這個論據的範圍可以藉由卡爾・巴特(Karl Barth)聯繫的故事表達。
    腓特烈大帝曾經詢問他在阿爾高州布魯克(Brugg)的個人醫師齊默爾曼(Zimmermann)這個問題：「齊默爾曼，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個上帝存在的證明？」齊默爾曼回答：「啟陛下，猶太民族。」藉由這句話，他意味如果有一個人想要尋求上帝存在的證明，肉眼可見有形的證明，無人可以爭辯的證明，活生生地出現在所有人眼前的證明，那麼他就應該看看猶太民族。簡單地說，他們到今天還存在。古近東數以百計的小國家至今已消失了，源自那個時候的閃族部落早已驅散，消失在多到像海的國家之中；惟獨這一個微小的民族延續了下來. . . . 實際上生活中如果有人提出上帝存在的證明問題，你我僅需要點出這簡單的歷史事實。因為猶太民族就是我們眼前的活證，是上帝與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訂立之約定的證明，也是上帝與我們所有人訂立之約定的證明。

    齊默爾曼引用猶太人的存在來回答問題雖然很有趣，但仍然有潛在的問題；他人聽到時有可能即興創作另一個解釋。然而猶太人的存在確實是了不起的事實，看來像是一股特殊的天意在保佑著他們。

    奇蹟是聖經包含的另一個類型之信神起始點。對於老一輩的神學家，奇蹟的用途證明瞭許多事；現代的神學家則比較不接受奇蹟的用途。然而在聖經當中，奇蹟是有意義的。

聖經的奇蹟的一個基本的預想是人與上帝的靠近，但現在希伯來人是禁止使用形象和畫像來表述奇蹟的，風險在於引起他人想法出錯，把上帝想成遙遠的神，不與人靠近，對自己的子民漠不關心。舊約的奇蹟指向上帝的關心和靠近。

    然而在舊約當中，奇蹟是有某些限制的。奇蹟並不必然確認人所聲明的真相，奇蹟只賦予聲明人受到他人傾聽的權力，然後聽眾根據消息是否對應律法書，而表示贊成或反對。聖經也表示可能會有偽造奇蹟和囑咐人民信奉假神的人造標誌。

    在新約的四本福音書當中，耶穌做的諭示和奇蹟相當於一些證明內容。在第四本福音書當中，耶穌為自己和他從上帝得來的權威辯護，評論：「要不是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總是不信。」(約翰福音 4:48) 尼哥德慕和其他耶穌時代的人結論：「你所形的神蹟，要不是有上帝同在，沒有人能行。」(約翰福音 3:2) 就算是耶穌的敵人也無法否認眼盲的人恢復視力，耳聾的人再次聽見，以及死者復活。然而他們將耶穌所有的行動解釋為惡魔的本質，而不是神聖的本質。

    奇蹟當中最重大者，也是賦予其他奇蹟意義者，就是復活。
 保羅提到耶穌身為上帝的兒子，「因上帝使他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示他是上帝的兒子。」(羅馬書 1:4) 值得注意的一點，如果耶穌的確是自稱的那種人，然後奇蹟沒有發生，那就很奇怪了。

    在聖經的記載還有一個方面有關上帝的存在，說法為創造(creation)顯露了關於上帝存在的事。保羅給羅馬信徒的信件宣稱：「因為關於他的事，人可以知道的. . .上帝親自向他們顯明. . .上帝那看不見的特性，就是他永恆的大能和神性，其實從創世以來都看得見，是由他所造的萬物來辨認出來的。」(羅馬書 1:19-20) 然後同一封信件講到一節有關原始的啟示：「他們雖然知道上帝，卻不把榮耀歸給它. . .」( -21) 所得結論就是人知道上帝的命令，但是沒有從以實踐 (-32)。這些參考有關從前的啟示。

    聖經的觀點並非某個人要設法證明某事的存在，然而那事明明不存在，或者他自己也未曾聽說；相反地，它以一個聲明開始聖經的觀點，就是上帝已在過去的時期向人民宣稱他自己。當上帝透過他的兒子耶穌，基督來宣稱自己，是他啟示性的活動到達了頂峰的時刻。他用了一個果斷方式講話。根據希伯來書的聲明，上帝透過他兒子的啟示是超越以往、定奪全局的。就實質而言，上帝從前用許多方式對人講了話，「但是在這末後的日子，他藉著自己的兒子向我們說話。」( 希伯來書 1: 2) 非常明顯的重點是上帝用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方式，對人講了話，好讓他的消息與人類的需要是息息相關的。

    關於啟示的可能性，卡內爾 (Carnell) 寫到：「雖然少有人真正地想過，但任何哲學論據都沒有足夠的說服力來排除啟示的可能性。」
 最後我們不得不結論，我們不可能真正地知道什麼關於上帝的事，除非上帝自己把它顯露出來。我個人對於上帝的想法，對其他人不是非常重要，如果有什麼人把我對他的想法看成是重點，那我想必會感到驚奇。然而如果上帝存在，任何人對他的想法都會變得非常重要。我們無法從上帝獲得肯定的話語，因此沒有人可以保證我們的想法與他的本質對應。使徒期間的證人和新約的作家保存了歷史上有關啟示的話語，那就是基督徒信念的基礎。         
    本章結束時的結論，有某些涵義我們需要得出。首先，雖然證明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有些許論據提出他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是這樣，人在使用論據來證明上帝的存在時可藉由指示物、意喻、暗示或「證詞」，因此相信存有 (Supreme Being) 的存在就不是不合情理的事了；然後各種證明上帝存在的論據之累積作用是重大的。

    關於證據，約瑟夫・布特勒 (Joseph Butler, 1692-1752)寫了：「藉由可能性證明的增加，不僅能增加證據，還能倍增證據。」
 有些哲學家攻擊論據時，他們的態度意指相信上帝根本是不合情理的，然而他們真正的目的要指出「證明」是不足以作為證據的。這些哲學家表達他們對論據之有用性的疑義，但是他們的表達方式不佳，反而在巴斯葛的話中發現真正有深度的意義，巴斯葛話說：「心裡有它的原因，推理是推不出來的。」
 人的心想要握緊上帝。如果人不崇拜真正的上帝，他所講的美麗、善良或自然都是存理論的，他甚至會自封為絕對者。

    第二，證明上帝存在的論據在用途上是有危險性的；人不會在論據結束時遇見上帝。人藉由維持虔誠和對神有信，所獲的知識應可作為神學基本的替補論點，因為除非上帝顯露自己，我們不可能在意味深長的救贖觀念中認識他；聖經的神學取決於這個論點。除非上帝對我們說話，否則我們對他的知識一片漆黑，我們的生活蒙在罪裡面。人光是接受上帝存在的合理真相是不夠的，信心的本質在於對人稱 (Person) 的委身，而不是對論點的委身。我們所需的人稱，關於他一定會有許多論點，但是如果沒有人稱，任何論點都是毫無意義的。藉由這個觀念，我們可瞭解巴斯葛的聲明：哲學家的神不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哲學家的神在意義上不大於一個摘要，或一段證明神存在的結論，在在都未經人的體驗，反觀古時在以色列，族長所知的上帝，是自行對人啓示的上帝。
    第三，一個人的生活和命運取決於他如何答覆上帝存在與否的問題。如果上帝在過去的時間內顯露了自己，那麼人有重大的責任來學著瞭解他。這不僅僅是一個人設法從審判逃脫的事情，而是學習生活的意義和生活真正為何物的事情。

    第四，「人對上帝的信仰可以讓原本未經解釋的，有了一番說明，也可以讓原本已經解釋但是不令人滿意的，有了詳盡的說明。從這個觀點來看，人對上帝的信仰滿足了理智的需求。」
 對他的不信將使問題重重。 
    第五，就人的精神健康和穩定而言，人對上帝的信仰似乎是一個必要的項目。這個問題有關於偶像的現代形式。當一個人的「偶像」可以是事業、金錢、房子、家庭、志向，被一掃而空時，他的週遭世界就崩潰了。人要知道活著的上帝，這是很重要的，活著的上帝是不會死的，而且要在絕對的神之庇護下建立自己的生活，不會被一掃而空的生活。 

    第六，人對上帝的信仰意味著道德領域的絕對性，藉此人才能判斷自己的對錯，從而檢查本身的驕傲或自負傾向。同樣地，有神論的系統將倫理概念建築在一個超越的來源 (transcendent source)。沒有上帝作為價值觀和倫理的來源，相對性似乎成了一個選擇，每個人做著自己認為不是錯誤的事情。此點的現代變異在後現代主義中被人發現。        

    第七，誰不會想遇見這宇宙最美麗，最引人入勝的人稱(Person)？正如一個人想要遇見另一個美麗的人，那麼一個人尋找上帝，就是在尋找最了不起的人稱。如此一來，為什麼要剝奪一個人與上帝可以建立起來的美妙關係呢？

    最後，人要過活不一定要和上帝有關係，但真實的情形通常是，沒有上帝的生活最後都會失去目的，感覺像是受到了一陣嘲笑。沒有上帝的真相，人覺得生活像是一個蠢材講的故事。在人的內心，有一股深刻的期望是為了上帝，而奧古斯丁(Augustine)的一番話表現出這股渴望：「你為了你自己創造了我們，所以我們無法安靜下來，直到我們在你的庇護下休息。」

註解：


無神論者經常傾向非議十字軍東征，並且聲稱宗教沒有考慮到容忍，沒有考慮到持異議者。我們可以承認十字軍東征和其他以基督教名義完成的罪惡運動是錯誤的。它們與耶穌福音書的消息是相反的。

    但無神論者也傾向忽略同為無神論者的可怕行為。歷史學家估計史達林(Joseph Stalin)殺害了大約兩千萬他自己的人民。毛澤東造成估計三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的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Adolf Hitler)在納粹死亡集中營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波布(Pol Pot)的恐怖統治與兩百萬柬埔寨人民的謀殺有關，而當時的柬埔寨總人數只有八百萬。烏幹達總統依迪・阿敏在他的專制期間謀殺了400,000個烏幹達人。而我們尚未知道薩達姆‧胡森(Saddam Hussein)在他24年的統治期間內奪走多少人命。相對於這些謀殺，十字軍東征造成的死亡人數還真是少。

  此外回教的辯護者也有相似的問題。他們一樣非議古代的十字軍東征，而在現代的場面也不忘記批評伊拉克的烈士(十字軍戰士)。至於他們從耶路撒冷、埃及、北非，到遠至西班牙的征戰運動，卻隻字不提。在過程中他們迫使基督徒改變信仰，要不然他們就要面對有關稅和迫害的雙重懲罰。

第二章 宗教之多，為何非要基督教?
                  然後不要讓我們服務受造物，而不是創造主，

              或讓我們的想法變得自負。那是完善宗教的規則。

                           xe "Augustine, "Augustine, Of True Religion(奧古斯丁, Of True Religion)
    對我來說，當基督教顯露人的本性是腐敗的，人從上帝那兒落入凡間，我很快就坦承那道理開啟了我的雙眼，所以我到處都能看到這真相的標記：自然界是如此創造，透過她我們得以四處驗證，無論在人之內之外，失去的上帝和腐敗的本性。

                                             Pascal (巴斯葛), Pensees, 《冥想錄》

    美好有福的生活方式可以在真實的宗教之中，完完整整地找到，只有一位上帝受到崇拜，人以最純淨的虔敬來承認他是所有現存事物的起點，他創始宇宙，使宇宙完善，且包含宇宙。

                          Augustine (奧古斯丁), Of True Religion, Of True Religion
    隨著世界距離的縮小，非基督教的宗教也做了許多傳教活動，因此人對基督教所有專屬的宣稱可能湧出問題。人作為一位基督徒有沒有任何正當原因，是相對於佛教徒或回教徒的？

    許多人隨意看了宗教一眼，就結論整體而言宗教都是同樣的。有些人對此話題感到厭煩，就借用爪哇人民的說法：「所有的宗教到最後都是一個而已。」
 或者他們贊同「所有宗教的聲明都有一點真相」。
 此外有人陳述到，所有的宗教都應該導回原處。還有人辯解到，許多人對自己的宗教有強烈的忠誠感，他們和基督教有同樣多的權利聲稱他們崇拜的方式是正確的。

如果一個人反駁這些概括性評論，對世界宗教持著一個狹窄的看法，他會被人指責心胸狹窄、武斷、粗野，或政治上不正確，但是這種指責經常出於他人對事實的無知，且為天真想法的結果。人傾向於忽略問題的明暗面；他們強調了巨大宗教的榮耀，但經常對陰暗面保持無知。對此，克萊默(Kraemer)的主張呈現真正的真相：「唯有從不採取行動來瞭解什麼是『全部事』的那種人，才會主張全部事歸為同樣事。」

    同樣地，當一個人試圖回顧這個領域有哪些作家的貢獻，他會面臨到不同的觀點。許多是湯恩比(Toynbee)的追隨者，他們認為：

  「我認為當我們保持自己真實和正確的信念之同時，我們有可能藉由某一種方法，認同所有的高階宗教也是真實和正確的事物之啟示。它們也來自上帝，且各自代表上帝的真相之某一小平面。它們的內容和啟示程度可以不同，也的確不同；透過它們人類得到這些內容和啟示。也許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的不同，造成它們的啟示必須藉由它們的追隨者，在實踐中解讀，包括了單獨實踐和社會實踐。但我們應該認同他們的光和熱與我們是同來源的，從那個來源我們也得到自己宗教的精神光芒。如果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如果上帝的另一個名子叫做愛，這必定是如此。」

  因此根據這個基礎，湯恩比講到：「我應該說，我們基督教也該設法清除傳統基督徒信仰之中，基督教為獨特的概念。這不僅是西方的基督信仰；這對於基督教本身是內在的。」
 藉由這個結論，湯恩比認可地引述了西馬庫斯 (Symmachus) 的一句話：「『如此偉大的奧秘是不可能僅有一條道路可以接近的。』」
 

  跟隨湯恩比推理法的人不少，此推理法有許多吸引人的地方，因為湯恩比有興趣訴諸於容忍、忍耐和尊敬；以及廢除宗教偏執。基督教的聖經內容是否未曾包括這些問題的關切呢？

    然而湯恩比並不是沒有他的批評家。克萊默 (Kraemer) 指責湯恩比忽略了真正的問題：真相問題。
 是真相的問題讓克萊默做了他其中一個重要的貢獻，他在宗教的真實性與價值或作用之間做了一個確切的分別。

    一個人若是從作用、價值和宗教經驗的立場來看，他也許會贊成此種寬大方法的論調。如果一個人認為所有宗教在人的心理學方面都能填滿一些需要，他也許會爭辯說，所有的宗教都有用，但不必要是上帝的啟示。這是為了注重它們的實用價值或功能價值。真相的問題在此不絕對是個問題。只要真實或誠實的問題不是問題，一美元的假鈔也是有它的實用價值。至於說宗教的價值在於履行人的需要，關於這點，基本上沒有什麼新的東西，或者現代才有的東西，但卻像印度教一樣的遠古，也像黑格爾(Hegel)或史萊馬哈(Schleiermacher)及他們後裔一樣的現代。

    湯恩比錯誤引述名詞「啟示」的用途，因為有些宗教是屬於無神論的(例如傳統佛教)，從不要求啟示；印度教沒有啟示，在於印度教徒是藉由凝思來認識梵(Brahma)，而不是藉由啟示。日本之神道教、耆那教、儒教或道教也都沒有啟示。就宗教的傳統概念而言以上為真，但不包括近代的腐敗，例如越是近代的道教，製造了越多的神。那麼在回教、基督教和猶太教之間矛盾的「啟示」又是怎麼樣呢？上帝給了矛盾的啟示後，自己會不知道嗎？對此我們應該如何做？

    宗教的大眾化通常顯示在某個關於心理功能角色的事物上。人們喜歡身為團體的一部分，例如一個社區、一個傳統、儀式等。當宗教可以根據一個功能性基礎來評估時，所有的宗教都可以相對了。然而從所有宗教的相對性到所有宗教的無關性只有一步之差。
 當一個人依循價值和作用的差別來比較基督教與非基督教時，他將會發現：

    「非基督教也能像基督教一樣呈現令人印象深刻的記載，有關於心理、文化和其他價值；它並也完全依靠一個人生活的根本原則，無論那個人認為這些非基督教的成就，是否對人類的價值更勝於基督教。關於最終性和權威性的真相問題，如果一個人記得從相對文化價值的立場來看，他會發現虛構的事和謊言也有價值，也能成功，這時價值論據的弱點就顯得明顯多了。」

    綜觀世界巨大宗教的矛盾想法，無神論、泛神論、多神論和一神論，要說全部宗教都是真實的，還不如說全部宗教都是錯誤的來的有道理。
 一個人怎麼能將一神論視同為泛神論？或者多神論呢？要如此做就是忽略這些想法的基本意思。

    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從一種宗教的功能價值判斷它最終的誠實性，他必需考慮使用另一種方法。當基督徒面對佛教徒或印度教徒，或其他世界宗教的追隨者，必須要有某種類型的共同基礎才得以討論。一位基督徒若是對一位否定基督教之權威的人引述聖經的經節，是沒有多大益處的。任何世界宗教的追隨者都有可能以相似的姿態汙衊基督教。舉例而言，回教徒相信基督教是殘缺不全的。

  一個人要從哪裡開始討論真實宗教的問題呢？你我如果要認真看待這個問題，必須先重視一個前提，即為宗教的傳統起點是很重要的，並且是有決定性的，無論信念如何從創建者演變而異。有人指責基督教後來被聖保羅(St. Paul)腐敗了，早已不再符合當時耶穌基督的意志。因而他們認為，傳統基督教是不合理的；然而對於佛教、印度教和道教，他們卻不做同樣的指責。他們對於世紀以來的佛教，抱持著比較寬宏的心態，認為它還存有一樣的價值和正確性。其實在評斷宗教方面，人必須從創建者的教導和實踐立場來看，而不是從後來的腐敗和退化來看。如果佛教有任何正當性是值得被參考的，那正當性必定得反映創建者的資訊，而不是後來的腐敗，諸如西藏佛教的事。依此我們才得以評斷傳統基督教信仰或傳統佛教信仰等等。

真實宗教之標準
    如果要進行一場有意義的真實宗教之討論，它必須有一個客觀的出發點。感覺上它必須與科學方法相似。我們不能以一個既定因素開始討論。出發點必須是一個所有人都能擁有和假設的因素。

    是巴斯葛 (Blaise Pascal) 提出這樣的起點系統的；巴斯葛是一位十七世紀的法國科學和宗教天才。巴斯葛試圖投入某些提議，一部分是基於觀察，一部分是基於推理，它們能幫助一個人發現真實的宗教，如果它確實存在。雖然巴斯葛未完成他提出的作品，他的想法之片段，《冥想錄》(Pensees)，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文學經典之作。對所有的人而言，巴斯葛的方法有一個共同特點：每個人都可以看、觀察，並且就他所掌握的事做出結論。他的方法真正是一個歸納性的方法。
 巴斯葛斷言一個宗教如果是真實的，關於以下的標準，必須給予一個充分和符合要求的答復。

    1. 真實的宗教必須教導上帝的隱藏性 (hiddenness)：明顯的是，如果上帝存在，他是無法由感官知覺來察覺的。上帝不是科學家可以在實驗室裡分析的物體。如果上帝存在，他必定以某種隱藏的狀態或形式存在；因為我們看不到他。對此，帕斯卡寫了：「由於上帝是隱藏的，任何不肯定上帝是隱藏的宗教，是不真實的，任何不解釋為何上帝隱藏的宗教，是沒有教導性的。」
 在不同的宗教傳統中，我們可用「上帝的隱藏性」或拉丁名詞「隱藏的神」(Deus absconditus) 作為對話的基本起點。

    就此原則的應用，可從泛神論的宗教體系開始。泛神論有一個普遍的定義是，「所有的事物 (或存有) 都是神 (Being) 的單一真相之方式、屬性或外表；因此泛神論者認為自然和上帝是相同的」。
 

    人身為觀察者，但無法藉由現實觀察來結論自然和上帝是否相同。人若要成為一位泛神論者，他必須從他的觀察提出某事；亦即上帝和自然是相同的信念。一個泛神論者不可能單從他對自然的觀察發現什麼結果。如果將泛神論應用於人的存在，那意味著人是神聖本質的一部分，人是神性的一點火花。然而同樣地，這不是我們可以藉由觀察、視域、碰觸或自知之明來瞭解的；若將其歸結為自知之明，那恐怕是最噁心的顛倒是非。所有的感覺只能導向二個選擇：上帝若不是隱藏，就是不存在!

    泛神論的危險之處是，因為此論的引導，人對於自我本性的看法變得過度樂觀。泛神論助紂為孽，幫助人將自己的罪惡解釋為幻覺、錯誤思考，否則就在邏輯上歸罪上帝，因為上帝是一切，所以罪惡是他本質的一部分。克萊默指責泛神論導致的結果，同於印度教的部分教義，就是「上帝或神從未真正存在」。
 如此一來，人真正體驗的事只有知覺，而知覺不過是海市蜃樓。矛盾的是，有些宗教以泛神論的形式將人視為神，卻否定真實的道成肉身 (incarnation)，即否定上帝成為人體。

    據我們瞭解，佛陀和孔子的傳統教學用不同的方式亦能看出巴斯葛的原則。這兩名創建者皆沒有興趣談論上帝的存在。就所有實用目的而言，喬答摩(Gautama)和孔子是非有神論者。時候到的時候，不但這些創建者神化或升天成為神格，連其他的神都增加了。喬答摩不能算是受到了「神的啟示」，在他身上發生的事件不過使他進而瞭解苦難本質的基本原理，苦難的原因，以及從苦難逃脫的可能性。他提出的不過是關於幸福方式的見解，正如同他將幸福視為從慾望的解脫。

  孔子所教導的不過是一個古老形式的人道主義。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他宣稱超自然研究的是最有害的；
 身為真實的人道主義者作風，孔子將人的自私、錯覺和無能解釋為罪惡。當有個學生問他關於死亡和靈魂侍奉的問題，他表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果那位學生不先學會事奉人，要如何侍奉靈魂呢？. . .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先瞭解活著的事，又怎麼瞭解死去的事呢？

  喬答摩和孔子對於上帝存在與否都沒有什麼言論，諷刺的是他們都被後來的追隨者宣稱是神。

就回教的情況而言，神有隱藏性。然而，神的隱藏性並沒有受到解釋，這與巴斯葛對於上帝隱藏性之後半部說法有關；古蘭經 (Qur'an) 沒有聖潔上帝是因為人類有罪才掩藏自己的概念。回教是一個注重道德和理性主義形式的宗教，強調出自正義的工作，可作為在上帝面前的可接受性。克萊默說這是「墨守成規的宗教，因為一切取決於信徒的努力，以及信徒是否履行神的律法要求。因此這宗教可說是受到某個形式滲透的宗教—某個被扭曲的形式—信徒必須自我解救、自我稱義和自我成聖，到了最後，這個宗教沒有穩定和固定的基礎。」

    上帝的隱藏性需要一個全新關於上帝的概念來投入證明，作為解釋。人對於上帝的概念不可能是人類想法的建構意義，因為如果隱藏的事物與上帝有關聯，人就查不出來。如果我們要尋求上帝隱藏的答覆，我們是不可能從自己的意志得到的。答復必定來自隱藏的上帝。惟獨啟示的想法才有可能成行。既然佛教、印度教、儒教和道教從不需要啟示，他們的教義就不可能有來自隱藏上帝的話。就佛教和印度教的情況，他們有靜坐或凝思，但沒有啟示。

    聖經的經節有一個地方透漏了上帝隱藏性的原因。利未記 11: 45：「我是上主，我領你們出埃及，為要作你們的上帝。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人要聖潔，就要從異教徒和他們周圍的偶像崇拜者之罪孽分離開來。上帝要人做到的聖潔，要求生活之中個人的道德純淨，因此當以色列的人民繼續背叛上帝時，他離開了以色列的人民，要他們因為自己的罪而受到審判。耶利米寫到：「你自己的罪惡要懲罰你；你的背叛要控告你。你將體會並明白：離棄了我 —上主、你的上帝，是多麼嚴重的罪!」(耶利米書 2:19) 「你們的罪行使風雨失調；你們的罪過使你們不得收穫。」(耶利米書 5:25) 羅馬書為此描述了總結，提到上帝放棄了他們，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邁向自我的毀滅。

  上帝的隱藏性 ( the hidden God)，或拉丁詞「隱藏的神」(Deus absconditus)，與上帝隱藏的原因有緊密的關聯。巴斯葛對於上帝隱藏性的解釋重於人的罪孽。在一個罪孽不是看的很嚴重的地方，人比較容易被辨識為神。在一個罪孽被視為嚴重反對神的倡狂行為、道德行為和道德偏差的地方，人就不可能被辨識為神。我們必須注重在上帝和人之間的定性區別。就大部份而言，世界的宗教傳統並不是很認真看待罪的概念。
卜仁納宣明：「非傳統的宗教或沒有中間人 (Mediator) 的宗教，它們的失敗在於無法辨別罪的基本特質。它們試圖與上帝創造關係，但卻要忽略人之罪孽的事實。」

  在上帝的隱藏性之概念中，一個人不可能從觀察就得以結論上帝是聖潔或是愛。這必須是從上帝傳到人的信息；這消息並非從人發起。

    「在這世上，有人覺得上帝是愛的信息是全新的事，之所以這麼覺得，是因為他們設法將上帝是愛的聲明應用在世上各種宗教，例如佛坦 (Wotan)、宙斯 (Zeus)、朱比特 (Jupiter)、梵 (Brahma)、阿胡拉‧瑪茲達 (Ahura Mazda)、毗濕奴 (Vishnu) 和阿拉 (Allah)；這些神不可能與愛組合。哪怕是柏拉圖的良善準則之神，也不是愛。要是柏拉圖本人聽見「上帝是愛」這個聲明，大概也要疑惑地搖一搖頭。」

    卜仁納接著講到，要在世上的其它宗教找到「仁慈的」神是可能的，「但是其它宗教從未明確講過基督教所講過的事實，上帝是愛，因此愛是上帝本性之本質的啟示，更特別的是上帝為了愛教而自我臣服，以顯愛的啟示。印度教當中有人對神守貞專奉 (Bhakti)，經常被視為與基督信仰相似，其實『本質上人與世界處於互不關心的關係』。」

  要在這個部份提出結論，我們必須肯定上帝的隱藏性。如果上帝因某事隱藏，我們必須知道原因為何。這意味著如果我們要瞭解上帝，要知道他像什麼，得到這知識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讓他對我們講話。由於上帝是隱藏的，我們必須拒絕將人視同為上帝的那些方法。如果上帝是隱藏的，他隱藏的原因將由自己提供，人單靠自己的力量去發覺是行不通的。從這裡進入的一個關鍵的問題是：關於隱藏的事，上帝是否用一個明白的方式對我們講話呢？這個問題將在後面回答。

    2. 真實的宗教必須對人的苦難做出解釋：巴斯葛寫到：「一個宗教必須包含關於我們人的本質的知識，才有可能是真實的宗教。它必須知道本質的盛衰，以及盛衰兩者的原因。」(《冥想錄》433 ) 在《冥想錄》493 他寫到：「真實的宗教會教導我們的責任；我們的弱點、我們的自豪和情慾；去病、謙卑與羞辱。」巴斯葛描述的人性本質是一種可以從誘導性觀察而發展出的洞察。在他筆下的人性是這樣的：「真是新奇！真是妖怪！真是混亂！真是矛盾！真是奇蹟！你評判所有的事，卻也是地球的蠢蠕蟲；你是真相的受託人，卻也是不確定性和錯誤的陰溝；宇宙的自豪和廢物！」(《冥想錄》434，第143頁)
    人類的歷史提供了大量的證據，證明人性的確是有毛病的。為什麼人會有這些戰爭、謀殺、陰謀、密謀、恨、剝削和貪婪？人類對彼此犯下的錯誤，我們能夠做出什麼解釋呢？為什麼家庭、社區、部落和國家會有內戰呢？為什麼過去的罪惡會延續到新一代的身上，就好像這些罪惡也曾經發在他們身上一樣呢？有人曾說如果原罪教條不曾被人知道，看著人類的這些行為，大概也被發明出來了。人性的確有些方面是徹底錯誤的。

    造成人類苦難最大的原因是什麼？巴斯葛的答復就是這個意義深長的字「罪」(sin)。世界上有太多的宗教想法都缺乏罪的概念，但如果我們不小心，誤解可能就從這裡出現。對許多宗教而言，罪的概念無法用道德術語來瞭解，這取決於他們的宗教傾向。罪是一種無關道德的障礙，或一種錯誤的思維方式，使得一個人無法與世界的靈魂達成聯合。例如在印度教的想法中，罪是關於某種個性存在與否的連續錯誤想法。這種罪孽無關道德，但有關人對於事情的錯誤知識。這樣看來，罪可以被定義為幻境 (maya)，或者幻覺。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盛行著一個類似的概念：罪是錯誤的想法。

  我們也能從印度教之守貞專奉 (bhakti) 的某些形式看到有關罪的事，克萊默宣稱：「在這些宗教當中，罪不是以下事件的結果：人心由於太過自我且受到誤導，因此反對聖潔和正義的神心；罪是人的靈與神 (Ishvara) 的同伴關係之阻礙，而這關係包括了救恩。」

    一個人深入探查宗教表達的真正本質時，他會發現宗教通常認為罪的意義無足掛齒，許多宗教實際上自許為「自我救贖、自我稱義、自我成聖」的方法 
 — 基本上是忽略了罪的概念。

  依循巴斯葛的線索，你我可以觀察人類的問題並且做出結論：解釋人類苦難的適當概念只有一個，那就是罪；罪是指對聖潔上帝的恣意叛亂。人的有罪 (sinfulness) 造成人濫用他的宗教崇拜。他不尋求創造主，反寄託於生物。他因為敬畏而侍奉母牛或其他動物，卻讓他的孩子因缺乏蛋白質而挨餓。他從他飢餓的嬰孩拿走食物，卻要獻給不消耗它的神像。他的飢荒不單歸結於他對現代技術的無知；他的宗教對於罪有不充分的定義，但卻有充分的實行，這就足以解釋他的苦難了。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好的宗教，但壞的宗教也不少。

    要在這個部份提出總結，你我可以說克萊默和巴斯葛的提議是相輔相成的。罪的嚴肅定義就是上帝為何掩藏自己的解釋。他隱藏於他與人的關係之間，為了兩個原因：首先，因為他是聖潔的，他的本質反對罪的整體結構；其次，他的隱藏性是為了要保護人。如果上帝以他的神聖顯現在人的罪惡當中，那麼人就不能活了，所以他對人的恩典和愛能解釋為什麼他不現身於人的存在當中。

  3. 真實的宗教必須教人如何知道掩藏的上帝，或者敎人如何補救人的苦難或遠離上帝︰巴斯葛宣稱：「因此真實的宗教必須教導我們只崇拜他，只愛她。然而我們發現自己無法去崇拜不知道的東西，去愛自己以外的事物，指示我們這些神聖職務的宗教也必須指出我們的無能，並且教導我們對它的補救。」(《冥想錄》489)
  在《冥想錄》546 當中，巴斯葛說：「我們只能藉由耶穌基督來瞭解上帝。人沒有了這位中間人，就沒有了與上帝的共融體：透過耶穌，我們認識了上帝 . . . . 正因我們在他之中，透過了他，我們知道了上帝。如果遠離他，沒有了聖經，沒有了原罪，沒有了應許的必要中間人，那麼掙扎吧！我們絕對無法全然地證實上帝，也絕對無法教導正確的教條和正確的道德 . . . . 因此耶穌基督是我們人真正的神，而同時我們也能知道自的不幸，因為上帝正是將我們從不幸中救贖而出的神。只有更加瞭解自己的不義，我們才能更加瞭解上帝。」

    在《冥想錄》555 當中，他寫到：「不從耶穌基督尋求上帝的人，他們依靠自己的本性；但這樣的話，他們不是找不到滿足自己的光，就是為他們自己捏造一個認識上帝的方法，想要省略這個中間人來服侍他。」

  此處介入的基本想法是一位中間人的必要性。許多宗教傳統中的人要不是漠視上帝的存在，就是把宗教作為一種過活的方式，認為人的出錢出力可以「收買」上帝的心；要不然就自以為人可以藉由神秘宗教經驗，忽略上帝的聖潔，進入人與上帝的共融體。人的這些企圖莫非要與上帝建立關係，但以上兩種提議是絕對行不通的。上帝不需要人驕傲的宗教活動，他也不會與放肆有罪的人藉由神秘宗教經驗來進行交流。會接受那兩種提議的神就不是一位聖潔的神。

  話又說回來，如果人透過觀察和體驗，得知上帝是確實是潛在的，那代表人無法藉由搜索來找到上帝。上帝一定會臨到人，但是他現在沒有道成肉身的理由，而且人在自己的不幸與罪惡當中，也無法進入上帝的聖潔存在。

  齊克果於他的小型哲學作品：哲學片段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指出一位中間人的重要性。他講到一位君王愛上了一位卑微少女的故事。有一位國力強盛的君王；當他不悅時，諸國都害怕。然而正如所有的男人，當人生到了取一位好女孩為妻的時候，這位君王也會焦慮不安。這時她的王者之心出現了一個想法：這位少女能夠股起足夠的勇氣，永遠不要記得我不希望她記得的事，只要能忘記我是一位君王，而她是一位卑微少女嗎？這位君王擔心她的回想會奪走她的快樂。如果他們的婚姻基礎是不平等的，那麼他們愛的美麗也會消失。

  此處有三個建議或許可供這位君王做抉擇。首先，他可以將那位少女從平民的地位提升到他的寶座旁，兩人就忘了這不平等的基礎。但是無論經過多少時間，少女的心中那股自己是平民，他是君王的想法，還是有可能回溯。這樣的婚姻或許可以實現，但他們的愛永遠不會維持在一個平等的基礎。

  其次，甚至有人會提出這個建議：君王何不以他的權威、浮華、榮耀顯示在她的面前，那麼她必然會跪下來敬拜他，並且感到謙卑，因為這位將王將要授予她如此的大恩惠。聽到這話，君王非得下令將那個人處以極刑了，因為此種建議對他的最愛將是極端的背叛。君王不可能與那位少女步入這樣的關係。這是他王者的困境。(今日有許多宗教文化，其中人們是因為屈從才來拜神的。此種沒誠心的敬拜，對神何嘗不是一種侮辱呢！)
  第三個建議才是解決之道。君王應該屈尊而下，並且放棄王位來變成一位元平民，目的就是愛這一位元同是平民的少女。

  齊克果將這個故事應用於上帝與人的關係上。上帝或許可以將人提升進入他的存在，將人改變形象，好讓人的生命充滿永恆的喜樂。但是我們的神，我們的君王瞭解我們的心，知道我們無法承受如此巨變，不讓我們到頭終究還是自欺。齊克果對此有一句評論：「任何人的受騙程度都無法超越一個從不懷疑的人。」
 另一方面，上帝也許可以招人來敬拜，只要「透過神聖的顯現，讓那個人完全忘記了自己。」
 但是這個作法不會讓人感到高興，也無法取悅我們的神；正如那位君王「要的不只是他自己的榮耀，也包括那位少女的榮耀」。此外基於上帝的聖潔，這個做法也是不可能的。

  齊克果對此的評論是：「世上曾經住著一群人，他們對於神有深入的瞭解。這些人認為，沒有人是見了上帝還能活的—他們瞭解上帝因為這個矛盾而感到悲痛：不顯現自己，是愛的死亡，顯現了自己，是被愛的死亡！」
 上帝若以自己的聖潔出現在充滿罪惡的人身面前，意味著那個人的毀滅，上帝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而隱藏自己。

  那位君王得到的第三個建議就好比人與上帝的和好與合一。「既然我們已發現人與上帝的和好不能藉由人的提升，那麼只好藉由上帝的下降 . . . . 因此為了讓這個結合能夠實現，上帝必須變成一個與他同等神性的人，而這個人將要出現在最卑微人群的生活之中，但這個最卑微的人必需為其他人服務，上帝也藉此以一位僕人的型態出現」

    在耶穌的故事當中，我們知道有一位神人 (God-man) 曾在加利利的海岸上行走，治療有疾病的人，讓死去的人回生，宣講上帝國度的好消息，並且最終在自己死後復活了。

  齊克果和巴斯葛兩人都認為只有基督教宣布有這麼一位中間人。其他宗教，例如有關喬答摩 (Gautama)、孔子和先知穆罕默德 (Muhammad)
 的宗教就沒有類似的宣佈，他們講述的不過是些有宗教見解的領導人。

  在結束這個部分之前，我們必須參照猶太教、基督教和回教三者的異同處。到目前為止，人認為猶太教是一個「真實的宗教」，至少猶太教內部肯定是如此的。舊約的最後一位先知，施洗者約翰昭告以色列要做出一個決定。藉由施洗者約翰，舊約預示了某事的履行。舊約述說著彌賽亞的來臨，參照處始於創世記、申命記和先知書 (Prophetic Books) 的許許多多的地方。受洗者約翰這一位先知宣稱耶穌將是古代預言的履行者。值得爭議的論點在於猶太教是否為舊約宗教的延續，特別是自從猶太法典 － 塔爾穆德 (Talmud) 出現以來，其權威性的影響改變了不少猶太教徒後聖經時期 (post-biblical) 的宗教生活。塔爾穆德體現出一個理念：耶穌曾經譴責律法書的使用，認為口傳律法早已勝過文字型式的律法書。

    回教的教義與基督教有多相牴觸的地方，主要在於他們認為自己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最終繼任者。回教徒宣稱自己處於先知、猶太教和基督教之聖經啟示的歷史路線中。但真是如此嗎？我們能把舊約中的阿拉和耶和華相提並論嗎？儘管他們做了這樣的宣稱，但是我們可以考慮以下的因素。

    首先，誰是阿拉 (Allah)？在阿拉伯，這名字流傳在穆罕默德 (Mohammed) 之前，與月神那那 (Nannar) 有關。月神不單在阿拉伯一代廣泛地受到敬拜，在以色列也是，正如耶利米書 8:2 提到耶和華 (Yahweh) 宣佈將要審判生前愛慕、服事、占卜和崇拜月神的那些以色列人。穆罕默德則提昌「其他的三位女神，名字分別是安拉(Allat)、阿撒(Al Uzza)和瑪拿 (Manah)」，她們是麥加多神教的一部份，古來氏 (Koreish) 族的族人非常愛戴她們，因為她們都是會為了族人而向月神求情的少女神。姑且不論這三個少女神是怎麼創造出來的，有人說是因為穆罕默德打瞌睡，也有人說是因為他舌頭打結話說不清楚，總之她們已經成為麥加朝聖的一部分，也是月神膜拜的相關物；那一代許多神都受到人民的崇拜，而月神是他們的主神。月神的名字就是罪 (Sin)，但是他的頭銜是阿伊拉 (al-ilah)，代表「神」的意思。在前伊斯蘭的時代中，阿-伊拉被縮減為阿拉 (Allah)。那個時候有人會把小孩子的名字取為阿拉，例如穆罕默德的爸爸和叔叔名字內都有阿拉。當穆罕默德對麥加人民佈道的時候，他並沒有再引進新的神，但他說阿拉是最偉大的 (男) 神，也是唯一的 (男) 神，因此麥加人民不會控訴他，說他宣導一位他們不認識的神，所以他們仍然相信月神阿拉。

  月神通常是以預示豐收的新月作為象徵物。新月是伊斯蘭教的象徵物，新月型的月亮標誌在清真寺和尖塔上都可發現，也在伊斯蘭教國家的國旗上看的到；每年九月時，伊斯蘭教國家的萊麥丹 (Ramadan) 禁食月之開始和結束儀式也都會有新月標誌。

  麥地那市 (Medina) 和麥加 (Mecca) 的猶太人否定了穆罕默德的神，因為那不是舊約裡的耶和華 (Yahweh)。穆罕默德從猶太人那兒得到許多關於舊約的資訊，但那些資訊在許多情況下都是錯的。

  其次，回教徒宣稱聖經的舊約和新約都已經受到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篡改，所以才會反對回教徒說聖經預示的人是穆罕默德。這真是一派胡言! 在穆罕默德的時代以前有許多手稿都是反證，包括梵蒂岡抄本、西乃抄本，以及在他出生之前的許許多多。此外許多譯本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就已存在，它們是敘利亞文譯本、古敘利亞文譯本、亞美尼亞文譯本、埃塞俄比亞文譯本、別西大譯本和拉丁文聖經。回教徒真是不分道理才會說聖經受到了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篡改。

  有趣的是，穆罕默德認為聖經比後來的回教作者還要可靠。穆罕默德叫猶太人檢視舊約，來看他的名字是否被提及。關於耶穌，古蘭經提到：「上帝會敎他經文、智慧、律法和福音…」

如果依據古蘭經和穆罕默德，聖經是可靠的，那麼回教就是有問題的。如果關於耶穌這點古蘭經是對的，那麼聖經也是對的。如果聖經是對的，那麼回教的意識型態就不能與聖經相符。


第三，穆罕默德的個性與聖經當中的任何先知都不相似。他有許多關於啟示的宣稱，但實際上是自我服事，例如他說回教徒最多只可以取四位妻子，但他卻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女人，這就是自我服事 (self-serving)。穆罕默德無法忍受嘲笑，所以他把一位寫諷刺詩歌揶揄他的婦女處死。穆罕默德下令士兵殲滅異教徒以及反對他的人，他的作為讓他成為一位好戰之人，而非和平之人。穆罕默德帶領他的武軍親身參與18次戰役，另外也策劃了38次戰役。從穆罕默德起，伊斯蘭教國家的歷史就是戰爭、佔領、貪婪和暴政。這些國家沒有宗教表達的自由。他們並不瞭解，也不承認，真正的拜神不是逼迫人民拜神，也不是強制人民拜神。逼迫人民的拜神只會取悅惡魔或是那那，而不是耶和華。

  我們不該結論回教的神就是舊約當中的耶和華，他道成肉身為拿撒勒的耶穌，為的是要救贖世人。耶穌己身的目的性 (finality) 否定了任何在他以後出現的先知，例如穆罕默德。希伯來書述說上帝最終話語的目的性，他的兒子耶穌基督帶來他至高無上的話語，因此回教不能自視為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傳統的延伸、頂點或完成。

基督的獨特性
    依循著巴斯葛的論點發展，你我可以說單單基督教就能提供以下三個問題的最好解答：為什麼上帝是隱藏的？為什麼人有苦難？人要如何才能知道上帝？如果我們結論耶穌基督是一位中間人，那麼關於這個人的事想必是非常重要的。這些事讓他成為一位獨特的創立者，不同於其他的宗教創立者。

  神想要救贖世人，成為人是必要的行徑。當我們誠實檢視人的經驗，會發現人無法救贖自己。如果不是上帝也可以來當人的救贖者，人不過是糟蹋道成肉身的概念。為了強調道成肉身的重要性，福賽斯曾說：「一個全然的神才做得出來的創造，叫半個神來救贖是做不到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現存的宗教，其創立者留下記載，宣明自己是神的兒子，而且是透過獨到的話語。神的兒子，這個宣明只有耶穌基督做過。

  有時候，人會說基督信仰的獨特性與耶穌崇高的話語有關，但這無法證明多少。猶太學者蒙特非奧理 (Claude Montefiore, 1858-1938) 表示耶穌的話語在猶太教的思想中大多包含，耶穌說的話並沒有很新、很不同，但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帶有威信，不像猶太經學教師那般引經據典。然而蒙特非奧理發現了一幅神的牧羊人之圖畫，的確是有關耶穌一件非常特別的事，圖畫述說著牧羊人到荒野中尋找一隻迷失的羊。關於基督信仰的獨特性，這不過是一小部分的真相。耶穌的獨特性不在於他講了什麼，而在於他做了什麼。這個世界上其他宗教的創立者提倡自我解救、自我聖化和自我實現的方法。相對地，耶穌基督為人所做的事，都是人自己無法做到的。這就是為什麼世上會有福音，會有好消息，這個好消息發生在耶路撒冷歷史上的某一點。發生的事件就是人類在耶穌基督這個人當中獲得救贖。他的生、他的死和他的復活都是救贖的事件。他憑著個人，付出他的生命，為的是要救贖已經疏遠的人類。其他宗教的創立者都未曾為了人類，為了你我而付出自己的生命。

關於世界上其它宗教的創立者，大多只有此類陳述：那就是他們死了，也埋葬了！他們的故事在他們的生命劃下句點時，也就結束了。但是關於耶穌基督的陳述是不一樣的。他離開了墳墓、向世人顯現，最後升天、與父同在。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復活，我們只能結論他是一位偉大的教師，也許稱作是第二個摩西，但藉由他的復活，世人宣稱他為神的兒子。對此，卡爾・巴特這麼說：
「使徒學到的知識，建築在耶穌復活的基礎上，他們從中獲得耶穌升天的結論，實質上就是這個基本結論：在耶穌基督當中發生的人神和好不是某個偶然的故事，在這個上帝恩典的傑作之中，我們必須照著上帝全能的話語而行，因為一位最終至上者已經付諸了行動，除了他以外沒有什麼是真的。」

  很明顯地，一個人無法在一個純粹理性的基礎上變成一位基督徒；儘管如此，基督信仰，單單足以解答人心，關於觀察性和存在性事實的疑問。基督信仰的創立者擁有世界上其它宗教的創立者無法複製和匹敵的東西。我們以巴斯葛的話作此結論：「人對上帝的知識，沒有了苦難會造成驕傲；人對苦難的知識，沒有了上帝會造成絕望。而人對於耶穌基督的知識，正可作為以上兩種知識的橋樑，因為透過他，我們發現上帝，以及人的苦難 (的解答)。」(《冥想錄》 526)
  巴斯葛的思想路線指出宗教創立者之原始見解的重要性。他勒目猶太教已過於(猶太教)法典化，難以看出它與希伯來律法書的關聯。佛教主要分為大乘、小乘佛教兩個主要教派，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小支派；大乘佛教與喬答摩之見解的簡單性少有關聯。在基督教的傳統之中，天主教會的發展概念與新約描述的早期教會似乎差異很大。然而無論是個人或教會活動與聖經所設立的典範有所偏差，他們都讓基督教的創立者，耶穌基督，蒙受批評。基督教的發展不應偏離耶穌基督的教義，他們沒有什麼理由是正當的。 

福音的獨特性
    根據巴斯葛的建議，我們可以作此推論：單單基督教信仰就是解答人類可測經驗的最好答案；同時上帝最終的啟示已經發生，這是新約寫作的假定。相對於猶太教或舊約，神在他兒子裡的顯示據信是他對人類最偉大的啟示 (希伯來書 1: 1-3)。耶穌據信是比摩西更崇高的新約傳遞者 (希伯來書 9: 15)，比麥基洗德更崇高的祭司(希伯來書 7: 1-28)，比利未人祭司職分更崇高的奉獻 (希伯來書 8-9)。這些參照處意味著猶太教的履行與完成。

  在保羅對雅典鎮民的宣講中，他向他們宣佈創造主就是異教徒所不認識的上帝。其他需要用到金、銀、石頭的表述象徵全是來自人的汙濁想法 (使徒行傳 17: 29)。彼得在耶路撒冷的宣講用意在於提到：「在天上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徒行傳 4: 12) 新約的觀點之獨特性等於以賽亞書 (45: 21-22)：「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我是公義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沒有別神。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 因為我是神，再沒有別神。」

    新約不僅表達以上的獨特觀點，也表示其他的宗教不過是否定神聖力量的「外貌」而已 (提摩太後書 3: 5)。至於反對使徒福音的新宗教概念發起人，他們就好像毒瘡，會把好的肉都爛光 (提摩太後書 2: 17)。提摩太前書 4: 1-2 就曾預言此種「奇異新宗教」的追隨者，而與基督作對的事物都應當被咒詛 (歌羅西書 2: 8；加拉太書 1: 8)。
  很明顯地，基督教做出一個排他性的宣稱，表示只有它才是認識上帝的真正方法。無論一個人喜不喜歡，基督教的宣稱總是存在的。假使一個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不喜歡這個宣稱，他想要依據情感修飾他對別人的說法，這也是他的自由。然而，就好像我們有時候會不喜歡地心引力，但地心引力是一個事實，我們無法改變宇宙的本質。

  若是人一方面有了排他性的態度，另一方面又有了不同的宗教觀點，這又該怎麼說呢？我們可以相信史萊馬哈 (Schleiermacher) 說凡是宗教都有「宗教本質」，宗教本質能夠透過不同的外貌呈現宗教本身嗎？或者卜仁納 (Brunner) 才是正確的，他說：「根據新約的標準，一個人不能又是基督徒，同時又有泛宇宙『宗教本質』的觀點，認為基督教不過是擁有大部分的本質；因為基督教的啟示和這些『相對』宗教理論是互相排斥的。」

    我們想必同意史密斯 (W. C. Smith) 的宣稱：「從現在起，為了達到觸及人群的目標，任何有關基督教信仰的，嚴肅的理智聲明都必須考量其他宗教的特定教條。」
 我們現在要對這個考量投入一些探討。

xe "                   W. C. Smith "史密斯與「信仰」的特性
  為了辨別基督教徒的信仰與其他人、或其他虔誠人士的信仰，史密斯 (W. C. Smith)指出一個論點：對其他所謂世界宗教的創立者而言，宗教 (religion) 這個字在他們心中其實有不一樣的涵義；換句話說，對他們而言宗教其實是一個教條的系統，而不是人對生活的態度或行事方法。他調查了這個名詞從古代的出現、沿革到今日的用法。就基督教而言，早期階段的關鍵字是「信仰」(faith) 也可以解釋為超越宇宙事物的理解方法；另一方面，「宗教」這個名詞經過幾個世紀逐漸流行起來。英文名詞「宗教」(religion) 原本在許多語言當中沒有相對字，直到借用字的出現才能夠傳達它的意思。史密斯作出的差別可透過觀察者和參與者的兩個立場來看。「參與者在乎的是上帝；觀察者在乎的是『宗教』。」
 因此從參與者的觀點來看，『宗教』是一種獨特的東西，只有虔誠的人士才會透過『信仰』來理解超越宇宙的事物。

  由於世人太過於強調「宗教」這個名詞，適當性的問題於是浮現了出來。如果世人能不看宗教這個名詞，而用信仰來看其他人的敬拜，那麼人與人之間神學系統的適當性就不會互相牴觸。史密斯作出這個預測：「時候將要來到，大概快了；到了人們看到基督教的啟示實現的時候，事實反而指出某些人的信仰也是真的，他們的信仰也是上帝接觸他們、拯救他們的方法。」

  為什麼史密斯要這麼辯論呢？以下的兩則論點提供了些許的答案。首先是關於和平的議題。世人必須共同維持一個有秩序的世界，要不然人類會很快走向滅亡。
 我們居住的世界必須是彼此分享的世界；這個世界上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價值，和不同的文化。我們一定要和他人和平相處；對此，史密斯特別講到，如果宗教傳統之間非得要有競爭不可，那就讓他們往良性的領域競爭，例如宣導人的和好和團結等。

  其次，有一個問題困擾著史密斯，這個問題有時候被神學體系忽略了，但是對於有正義感，同時又認為基督信仰才是真信仰的基督徒而言，這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那麼，那些從來沒有聽過基督名字的人怎麼辦？
 這個問題的急迫性不單是指現今仍有數以百萬的人不知道耶穌基督，也包括基督時代之前的那些浩大文明人數。就因為他們不知道，所以這些人都要下地獄嗎？史密斯似乎想要為這些廣大的人口找到免下地獄的替代方案。

  在構想此替代方案的過程中，史密斯曾論及真理是來自上帝，在於上帝，和什麼人在什麼地方找到真理無關。事實上，他說：「真理是上帝。」
 於是他舉回教徒作例子，講到：「一位基督徒或猶太教徒若要瞭解回教徒，他第一個要做的動作就是辨別回教徒的話語，尤其是當他們講到『上帝』、『審判』、『創造』或類似名詞的時候；當他們述說著基督教徒也會提及的同樣事情的時候 . . . . 第二個要做的動作就是體察他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說的和想的應該和自己是不一樣的。」

  為了提供基礎讓他人信服以上的言論，史密斯堅持基督徒並不知道有關上帝的一切。他們透過獨特的方法來瞭解他，至於佛教徒、回教徒和其他教徒對他的瞭解方法雖也獨特，不過不全面。基督徒雖說到世界的短暫性，但印度教徒也這麼說；兩者從不同的觀點，表達同樣的道理。

  史密斯並不接受折衷主義的可能性，或稱宗教的合併化。草率合併不可能對每一個宗教傳統都公平，會使的宗教傳統的真理混亂，也會忽略未併入折衷主義的其他真理。相對於此，他宣稱：「真摯的基督徒對外態度必須具備基督徒的正統性，和他人正統性的接受度，把他們視為自己眼裡，以及上帝眼裡的兄弟。對此，意象告訴我，在一切最終的時候，真理並非取決於或者 (either／or)，而是皆為 (both／and)。」

  史密斯謹慎地做了另一個說明：

 「關於這事，我寧願認為最後的教條或許發展成為，有的佛教徒被拯救，或印度教徒，或回教徒，或其他教徒也有人被拯救；他們被拯救是因為上帝的確是耶穌基督所顯示的上帝 . . . . 正因上帝是他，耶穌基督顯示了他，因此其他的人確實也能在他的存在中生活。同理，我們 (基督徒) 應該知道這道理是如此的。」

    藉由衡量的方法，史密斯的立場是基於他自己的假定，因此其他人有可能覺得難以接受。第一個假定是宗教傳統的發展本質，但史密斯比較喜歡說「漸增傳統」，作為他研究的客觀題材。漸增傳統意指「公開客觀數據的總量，構成歷史上宗教生活相關事物的累積：寺廟、經典、神學系統、舞蹈樣式、法定和其他社會制度、大會、道德準則、神話等等；任何可以從一個人、一個世代延續到後者的事物，以及任何歷史學家可以觀察的事物。」

    由此看來，傳統宗教的追隨者雖然不是創立者，但是他們的意見回覆跟創立者一樣是重要的。
 當一個人抽絲剝繭的時候，歷史上宗教生活相關事物的累積紛紛展開來，因此史密斯反對世上存有可以稱為宗教「本質」的事物。世上沒有完美典型的佛教、基督教、印度教。

    顯然我們容易同意史密斯的說法，即宗教已經發展，但是我們該問宗教應該發展嗎？在其它原則的方面，發展的概念是如此有影響力，因此我們以為各種原則的發展都是好的，但發展也可以是倒退的。史密斯自己的論點也這麼證明，即從「信心」到「宗教」的退化發展。正如他可以否認這種發展的正當性，你我也可以提出這個問題：為何不進一步將發展的原理廢除呢？換句話說，為何我們不回歸到創立者，並且專注於他們所教導的東西；然而史密斯並沒有做到這一點。世界宗教做到這一點的可能性也幾乎是零，但是如果真相成敗定奪於此舉，我們人就應該考慮考慮。
    這將我們引向第二個假定；第二個假定與第一個假定關係密切。史密斯揭示了他所認為的「異教膜拜起源」之真正意義，理論在於「宗教(或一種特殊宗教)之最早期的形式，從某種角度是真實的形式，隨後所有的發展都是變型。」
 史密斯的論點到此似乎遇上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一方面，他想要以「信心」的恢復作為宗教的本質，並且將信心定義為「我目前對於永恆的認識。」
 因此「信心」這個名詞，任何宗教人士都可以用了。另一方面，在宗教人士的研究中，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即我們必須接納他們今日的發展。
    對史密斯而言，無論是信心或本質方面，完美典型的宗教是不存在的。
 這引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怎麼樣才叫做有信念。如果不回到新約的見證文獻，我們怎麼知道基督信仰確實存在呢？如果沒有原義，我們知道基督信仰會變的如何嗎？這是不是路德 (Luther) 和加爾文 (Calvin) 改革運轉中的原則呢？
    就此論據的爭議，或許有人會同意卜仁納，他反對發展的原則，強調基督教的「起源」，並說總之基督教的真正亂源出於教會想法和信念的反常發展。
 人要怎麼恢復教會和信念的意義呢？是藉由進一步演變嗎？還是藉由回歸到創立者的原義呢？若要說基督信仰有任何的不變性，那一定是透過人對基督的信心。如果我們捨棄起點的重要性，不將它作為標準和例子，也就沒有什麼能防止信念發展成為「他念」。
    看來史密斯否定的「起源」想法，反而是唯一站得住腳的理論。如果一個人到後來演變甚大，思想都成了反基督徒，他還有什麼權力說自己是基督徒呢？一個宗教的創立者對於自己的宗教再瞭解不過，以宣講他們最深入的洞察為業。如果他的洞悉已經文字化 (在許多情況下為如此) 那麼後人最好掌握這些原始表達所隱含的洞悉，勝過跟隨一個無論有多好的二手報告，更不用提那些四處沾染誤導性學說的上百年資料了。難道我們能相信後續世代的表達，認為那足以避免洞察污染嗎？史密斯提出的充足資料顯示我們不能。信念到頭成了腐敗。除非回歸到創立者，我們絕對無法重求宗教傳統的原始洞察。
    對此，史密斯提出了嚴肅的觀點。正如其他的宗教，印度教也沒有一個文獻記載的創立者。此外關於佛陀、孔子、祆教始祖、穆罕默德和其他人的自傳，就歷史資料而言，我們很難區別傳奇和事實。這雖然很難說，但我們不試圖回歸真實的洞察，難道該以斷章取義，甚至傳奇的說法而自滿嗎？如果我們說宗教的發展原則值得接受，又該如何解釋中國的宗教傳統，那種創造多神的情形，新神明可能轉眼之間又多了一位。

    我們該如何看待有些人忠實地崇拜虛幻的神，該如何看待過去要求犧牲嬰孩的神呢？我們該假設那是合理的「信念」嗎？只要一個人崇拜，那他崇拜的對像是誰都無所謂嗎？我們要崇拜什麼神，這一點難道不值得多於買汽車或交換狩獵物品的注意力嗎？
  我們覺得以史密斯的立場而言，他不認為現存的宗教當中，只有一個宗教是真實的；他認為如此聲明是自負的。儘管如此，如此聲明的人可不只基督徒。伊斯蘭教和佛教的人熱衷傳教時皆有這樣的行為。大多數的宗教在本質上都是獨具的，難不成只有基督教的文化才需要別人容忍它們，然後回教徒、佛教武僧或印度武僧等等，都不需要。如果有人知道事實為何 (無論是哪一個宗教其實比較糟糕) 這都沒有什麼好驕傲的，驕傲與基督信仰格格不入。唯一有意義的替代選擇，則是述說愛的真理。

  除此之外，史密斯的立場有一個關於存在主義的問題：如果所有的人崇拜都像他構想的那般有品質，那麼無疑傳統概念的傳教活動不曾具有意義。話又說回來，如果「只有一個宗教是真實的」，基督教 (如果不是基督教就是另有一個真實的宗教)就必須廣泛地、公開地宣佈這個事實。

約翰・希克與所有宗教的相對論
  約翰・希克 (John Hick) 是宗教相對論比較近期的提倡者，他已經對此主題寫作、編輯了一些書。約翰・希克拒絕傳統基督教的大部分內容。他寫到：「就我而言，我覺得上帝設了一個陰謀，在這個陰謀下，人類宗教民族的大體受到殲滅，但是錯不在他們；他們所受到的殲滅是如此泯滅道德，他們當中人稱的上帝 (假上帝) 將會漸漸失去神性，或者崇拜價值。因此這是藉由宗教上自我駁倒的觀點。」

    以上似乎是約翰・希克之宗教相對論的中心議題。為了達到結論，約翰・希克在解析(破壞) 基督論 (Christology) 之後，認為那「不是基督本身的全權授與」(第 49 頁)。約翰希克認為現代的新約知識否定基督論 (第 149 頁)、啟示的目的性和歷史的信條，說它們並未成功解釋人該如瞭解神人。另外約翰希克聲稱基督徒的道德成就並無高於任何人，基督教的反猶太主義和婦女的低下、從屬角色都是例證 (第 79 頁)；(他這樣說，難不成印度和回教文化的婦女地位比較高？) 約翰希克認同猶太人宣稱耶和華是創造主，也認同薄伽梵歌說克裏希納是宇宙的唯一來源；但他也說兩者可能都不是真的。他不提出關於克裏希納的問題，也不就印度的神提出問題；印度的神本身會受到業的影響，如果一個神本身的業漸漸少了，他的地位終會改變。實際上，這些「神」根本不是神。

    由於人的生活有道德成就的問題，約翰・希克認為：「很少人壽終正寢的時候，他們的道德能夠配得永恆的極樂，或者該受永遠的責罰。」(第 189 頁) 因此他提出多次嘗試的議題，也就是輪迴。(同前處)
    我們該如何看待約翰・希克提出的輪迴議題？

    首先，我們必須詢問聖經之現代知識的問題。現代知識的提出者都是約翰・希克覺得觀點和自己雷同 (負面觀點) 的那些人。有關耶穌可信和不可信的言論，爭議點似乎在於耶穌的神性議題。耶穌是上帝的肉身嗎？約翰・希克不認為如此，所以他說聖經對此的所有聲明都是有意的追隨者添加而成。根據約翰希克使用的例子，當耶穌談到「合理」的事，那就是可信的聲明；當他人談到耶穌是彌賽亞、耶穌與上帝平等(他認為不合理的事)，就不是可信的聲明。(參見第90頁可信言論，和第149頁不可信言論) 顯然我們必須要知道，有些現代的聖經學者是以他們自己的哲學立場來解釋聖經的聲明，而不是以耶穌話語的面值。

    新約裡，作者對耶穌的引述有兩種。首先，有些引述顯示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上帝的道成肉身等肯定話語，但這些話對於現代自由主義的學者不計數，因為不是由耶穌親口說出。這種引言出現在保羅、彼得和約翰的寫作當中，反映耶穌的復活；現代自由主義的人不接受這種引言，但耶穌的復活是以上作家的親身經驗。
  如果耶穌就這麼平白地對世人說：「我是上帝的肉身。」那會發生什麼事：在他公開宣傳福音的第一天，他就會被處死。相反地，他開始訓練他的門徒，在這段期間他的門徒得以結論他們的主是誰。
  一段時間後耶穌問他的門徒(馬太福音 16:13)：「人說人子是誰？」他們回答：「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裡的一位。」他問他們：「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回答：「西門巴約拿(約翰的兒子)，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從現代學者的立場來看，這不可能是一個真實的陳述，因為它交代的細節太多，導致現代學者反彈。

    根據許多耶穌教導的事例，他提到「我在天上的父」，而不是「你的父，或我們的父」，相對於他教門徒祈禱：我們的父；請參見馬太福音 18:19, 35; 20:23; 26:39, 42。在馬太福音 19:28，耶穌宣稱未來復興的時候，他和門徒會坐在榮耀的寶座上。在馬太福音 21: 33，他對門徒講了一則寓言：「一個葡萄園的園主把園租給了園戶，然而園戶沒有支付園主的份額，他遣僕人 (先知) 去收取，但被他們殺害了，於是他說：『我會派我的兒子，他們肯定將尊敬我的兒子。』但當他們看見了他的兒子，他們拿住了他，並且殺了他。」這寓言是將耶穌比喻為房東的兒子。在馬太福音 22: 41-45，他講到耶穌是大衛的後裔，但是大衛卻要稱他為主。法利賽人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不知該如何回答他。

    在馬太福音 25: 31，耶穌表示，在人子作王、天使跟他一起來臨的時候，他要坐在榮耀的寶座上，聚集萬民...。上帝是舊約提到的王，此處將他描述為人的士師。(馬太福音 25: 31) 在這個段落，人子耶穌將履行上帝的這個作王的角色。
    在馬太福音 26: 26，耶穌定立新約，他對上帝的觀點始終崇高。耶利米曾經預言上帝會和人定新約 (耶利米書 31: 31)，因此馬太福音的這個段落就是此預言的實現。舊約是藉由動物的血液而定 (參見創世紀 15)，但是長遠下來，動物的血液是不夠的。耶穌藉由自己的瘦死，灑下他的寶血，因此和人定立了新約，而且這份新約是永恆的。唯有上帝才能定立這種聖約。
    當耶穌被拘捕時，他被大祭司問了這個問題：「我指著永生上帝的名命令你發誓告訴我們，你是不是基督、上帝的兒子？」耶穌回答：「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馬太福音 26:62-64) 如果以上不是耶穌可信的聲明，當時他人何以控訴他褻瀆，並要將他處死？他的罪行出於宣稱自己與上帝平等。如果他否定這樣的宣稱，他當時可能就得以無罪釋放。

  馬太福音最後的事件是耶穌付託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關於耶穌的說法還有一點未提及。耶穌原諒人的罪；只有上帝能做到這種事。耶穌的敵人相信這點，他們認為耶穌褻瀆，因為他聲稱能原諒人的罪，且將自己視為與上帝平等。
    以上光是馬太福音就有這麼多聲明。如果一個人硬要說耶穌不曾聲明過自己是上帝的兒子，是彌賽亞，他就好像把新約的聲明都亂碼化，好讓它們不衝突自己的自然主義哲學。
    其次，約翰・希克表示：「佛陀本身體悟到，大多數人在他們的今生都無法達到涅槃的境界。」(第126頁) 也就是說，大多數人在今生的所作所為，都還無法造就他們升天，或者造成他們下地獄。約翰・希克認為基督教信仰的死後去向一次定論是不道德的，那麼難道在佛教或印度教的系統中，大多數人壽終正寢時還無法升天，這就有道德嗎？他們無法升天是因為他們無法，還是因為他們不想？難道人有了輪迴的機會，下一輩子就會不受道德的譴責，和試探的誘惑嗎？約翰・希克另外並講到，人不可能記得前生。如果人不可能記得前生，他怎麼知道如何在今生改善，如何在今生做好？如果一個人現在都不在乎自己的精神生活了，我們何以假定他下輩子會在乎？當只有少數人才能一次到達涅槃的境界時，這個系統在道德上會更受到愛戴嗎？如果一個人的業導致他這輩子變成了比較低階形式的生命，例如猴、牛、鼠或蟲(或任何可能轉世的對象)，他還有什麼道德成就好建立，讓他重新變回人呀！

    第三，對於約翰・希克，事情的關鍵在於真相的本質。他說：「我願意好好看待這個假說，那就是真相本質不會受到人類意識的幹擾，真相是我們終究無法回答的問題。我們人類的意識，是由我們俗世的體驗擬訂而成，不能投射於真相本質，只能投射於不同傳統之中，從人的角度去想、去體驗、去回覆的真相。」(第116頁) 因此無論是回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基督教徒，對於真相的體驗都是同樣合理的解釋。

    如果真相不可知，我們何以得知自己正在體驗真相呢？我們無法；除非真相主動顯示真相本身，我們才有可能獲得可靠的瞭解。然而一個人可以成為無神論者、多神論者、泛神論者、二元論者或印度教的不可知論者，這個事實引起了一個問題：何謂體驗真相？但在約翰希克的眼中，它們都是合理的。

    第四，約翰・希克強調道德成就的議題。他寫到：「我知道有少數人，在我看來已經修成解脫的正果，此外根據報告，我尚知道很多人也已修成。他們來自基督教、猶太教、回教、印度教、佛教和錫克教。」(第157頁) 他倒是沒有提及神道。無疑地，世上有許多人已在某種靈性的形式成熟了。但是這個標準對世人並不是好消息。對於世人的失敗和他們持續的脆弱，約翰希克否定的福音反而成為了好消息，何況世人的人數多於約翰・希克所知修成正果的人數。基督的福音意味著：他已為我們做了我們無法做的事；然而印度教和佛教的標準是要你自己做，要不然你就會失敗，沒有人可以救你。沒有了赦免，業和輪迴都是徒勞無功的概念；人最需要藉由上帝來尋求赦免。
保羅與「上帝並非無見證者」
    史密斯和約翰・希克提出的議題都是嚴肅的問題，但是他們的解決方式教人不敢恭維。你我可以藉由聖經的內容來應對他們的議題嗎？史密斯在發展他的論據時，講到排他性是基督教信仰的主導，但並不是唯一的特性。他提到了亞歷山大城的革力免，以及其後發展的一股較為自由的潮流。自此論據未再發展。

    有些人試圖解決基督教信仰和世界宗教之間的問題，他們認為特定的聖經之經節可以做為他們的基礎。

    原則一，他們可能以羅馬書 1-2 這類的敘述作為起始。上帝並非無見證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羅馬書 1: 19 ) 自從人可以想得到的創始以來，上帝的大能和神性「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第20節) 他們可能還會以羅馬書 2 作為補充：「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第14-15節)
    根據以上的基礎，他們可能會說基督教和世界宗教之間有許多的見解是相同的，這些見解應該得以計數。佛教有一個見解說這個世界是短暫的，似乎可以用來比擬基督教的言論：「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翰一書 2:17) 類似的道理也出現在保羅對於雅典人的宣講之中，關於非基督徒詩人的引述。(使徒行傳 17) 保羅認同那位寫出「我們的生活、行動、存在都在於他」之非基督徒詩人的見解。(第28節) 通識的見解出於人的宗教遺產
，例如禁止殺人，人對於自己家人的關心愛護，和其他的道德觀點，都得以計數，作為上帝有見證者的基礎。

    原則二，他們可能表示人對上帝的信念和關係傾向腐敗。這種腐敗是一種第二代活動。史密斯提到信念變成宗教的論點，就好像第二代對於創立者的信念，僅僅做到接受而已。這就是為什麼每世代都必須回歸到信念的原始點，因為從第二代開始，基督教活動的信念變成了真理的「知識領受之贊同」。美國早期的清教徒強調的是歸信；第二代僅僅做到認為此宗教體系為真；第三代改變了清教主義結構。貴格會想要把自己的「經驗」傳送給下一代，都有困難；有許多的事例可以指出信念的腐敗。
    在很久以前，保羅就指出人已經知道真正的上帝，但是「不把榮耀歸給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想荒唐，心智暗昧。」(羅馬書 1: 21 ) 他們自稱聰明，實則愚昧。彷彿他們的離經叛道還不夠似的，他們「去拜偶像，就是那些仿造必死的人、飛禽、走獸、爬蟲等形狀所製造出來的」。(第 23 節) 他們反以真理去求謊言，正如他們「敬奉被造之物，而不敬奉造物之主」。(第 25 節)
    原則三支持「排他性」的觀點，有關上帝如何反應人關於他的知識。羅馬書有三處提到人的「放棄」(羅馬書 1: 24, 26, 28 )，然後他們步向道德、知識和精神的罪。根據這些審判性的字詞，一個人何以結論上帝將放過偶像崇拜者的崇拜行為。

    最後一個原則在此。羅馬書呈現一則論據，提到無論有無法律，人總是無法自我救贖。羅馬書 3: 19-20 達到此論據的結論：「全世界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審判下。」該處隨後講解的是來自上帝的公義—這是授予我們的禮物—必須要透過信心接受。對於順服而接收公義的人，這無庸置疑是個禮物，但這可以是全人類的禮物嗎？就此，有些神學家以羅馬書 5: 17-18 作為基礎答辯，該處引述耶穌受死的恩賜與第一位男人亞當造成的罪之比較。羅馬書 11: 32 也有同樣的涵義，提到：「上帝使全人類被囚禁在不順服當中，好對他們顯示他的慈愛。」
  根據以上的經節，要談到人的背公道、向罪惡很容易，要看到人普遍的犯罪行為也很容易，但是若要以聖經的基礎來證明全人類的救贖，可就不容易了。儘管如此，如果你我能提到每個人與上帝的交涉，這事就可以獲得驗證。

    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 嘗試以約翰福音 1: 9：「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全人類。」來建立他的觀點。約翰・衛斯理認為人不可能一生將近終了的時候，還未曾感受過一片刻的真理，一片刻他獨自面對永恆生命抉擇的時候。

    xe "John Wesley "托馬斯‧阿奎納以不同的方式詮釋這一個觀點：
  「只要人自己不要豎立起障礙，神的旨意是要提供每個人他所需要的救恩。如果一個人被森林中的野獸養大，住在那裡，但他遵循本質上的理性引導來從善事、避罪惡，我們想上帝一定會藉由那人內在的默示，來告知他必須要相信的真理，或者上帝會派遣人去向他宣講信仰，正如他派遣彼得到哥尼流去宣講。」

    即使聖經支持以上的觀點，我們必須考慮新約的陳述以作為平衡：「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間有一位中間人，就是成為人的基督耶穌。」(提摩太前書 2: 5) 我們也必須考慮新約的福音宣講：「拯救只從他而來；因為天下人間，上帝並沒有賜下任何其他的名，使我們藉著它得救。」(使徒行傳 4: 12)。

    結合以上的原則和觀點，你我可以說無論是任何地方的人，若要得救，他們的救贖必定透過耶穌基督。就算上帝選擇有別新約指出的正常樣式來行事，那也是上帝的事。新約強調上帝在救贖方面的公義；只要是審判宣佈的地方，必定是公義的審判。你我必須堅持的是，對於基督徒而言，大使命仍然存在。即使上帝選擇以基督作為基礎，拯救世人，世人沒有關於耶穌基督的知識，就遜於那些透過生命默示來親身瞭解基督的人。不認真看待大使命，形同否認耶穌。

我們也必須認同，上帝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許多報導指出，有些文化內的男男女女不得聽信福音，但在夢裡，基督向他們顯明。他們因此歸信耶穌基督，並且向人作出他們委身的見證。

真實宗教的功能性引導法

    如果一位基督徒遇上一位來自不同傳統的宗教人士，特別是來自東方傳統，當他們的對話提到非基督教信仰的相對優點時，基督徒可能從頭到尾都飽受不甚瞭解的困擾。東方人的思路通常與西方人不同。西方人將真理定義為提議之間的邏輯一致性，而提議則是出自經驗或推理，但是某些東方文化並不這麼看真理。舉例而言，有些佛教徒可以冥想自己用一隻手鼓掌，這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大部分的事例指出，傳統信仰透過儀式、節日和社會系統已經根深蒂固，文化中的人感覺不到此種不一致性。在這種情況下，「真實」的宗教就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人要探討基督教的真實，那麼他應從功能性的立場著手，或許能發現相對於佛教或印度教，基督信仰更能符合人性的需要。因此在功能性方面，基督信仰對那個人的一生有更大的價值。

    功能性的第一個方面是 動機；這個方面可以分為四個概念。第一個因素是完全的愛；新約提出的信念非常看重人從恐懼的掙脫：「完全的愛驅除一切的恐懼。」(約翰一書 4: 18) 完全的愛力抗無知、情慾和怨恨。
    動機的第二個因素是真理。基督信仰嚴格分明真理與錯誤，以及偶像與被頂替的真相。

動機的第三個因素是：基督信仰宣明能將人的信念導向對於創造主的知識，因為創造主已經顯明他自己。根據這點，一個人對創造主的知識，能提供自己對自然創造觀點的良好解釋。自然並非神聖，而人們可以利用自然維持生計、過活等，這些事實提供基礎解釋社會的觀點。因此基督教信仰最能解釋社會，以及社會的觀點，而人類存在的事實，也得到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動機的第四個因素是：目前生活的可能希望，以及未來生活之有意義的人稱存在。

    功能性的第二個方面是說明。我們可以這麼說：基督信仰對於許多重要的議題提供了簡單，但具有高度一致性和意義性的說明。基督信仰說明瞭宇宙的起源和起因，及其一致的原理和過程。基督信仰以更真實的方式，說明人因犯罪而受不同苦難的事實。由此看來，基督信仰非常認真地以道德的角度，看待罪的事實和上帝的聖潔。同樣的論點發展下來，基督信仰依據生命和死亡的意義，對於人的起源和命運提供了一個較佳的說明。此外在人格的履行方面，基督信仰有一個很好的終末論 (eschatology)，比其他的信仰都好。
    唐納德 (Donald Walhout) 的方法類似於功能性引導法。在描述基督信仰和世界宗教的關係時，他說基督教是其它宗教之存在主義的實現。他提出這點是因為「人的基本需要是達成他與上帝、鄰居的和好。」
 有鑒於此，一位有意擺脫慾望的佛教徒，可在基督信仰中發現這事的實現，藉由將自我交託給上帝。瑜珈信徒努力達成生活當中的解脫，也能在基督身上找到實現的答案，因為基督讓生活變的真實、豐富、成聖。若有宗教尋求宇宙的絕對法則，基督信仰可將這股力量視為自行啟示之上帝的來臨。

儘管如此，如果一個宗教的發展路徑與「基督相悖，也與基督愛的行為」相悖，
 唐納德表示基督信仰將對此作出審判。一位宗教人士採取相反的路徑，意味著他遠離與上帝的和好。當人遠離自己與上帝的和好，他們遠離生命當中最基本的完成方法。

  基督信仰看重真理，以及上帝的終末啟示，不容自我吹噓。真理所需要的只是責任和謙卑，但也經常因此受苦，因為自己是真理。如果基督信仰是真理，那麼他人如何知道它的內容？一位慕道者要如何告知自己上帝啟示的行徑？一個人要如何體驗信念？我本身的知識是別人告訴我的嗎？它是我內在的一部分嗎？它可以供所有人閱讀、知悉嗎？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將留在後章討論。

假神的需求
    判斷假神的訴求並不容易。你我不妨參考舊約當中有關假神的事例，然而不知怎麼的，這些邪惡的東西許多至今依然存在。在以色列與附近的文化當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神和女神，包括巴力神的崇拜、亞斯他錄女神的崇拜，以及星、占卜和魔術的崇拜。這些崇拜都與創造主耶和華的崇拜作對。

  假神的需求很大。摩押王米沙被以色列節節敗退時，他把要繼承王位的長子當牲祭，獻給基抹神。(列王紀下 3:4-27) 摩押石碑反映在後來的戰役中，摩押王擊敗了以色列，摧毀了以色列的城市，於是他將戰掠物獻給基抹神，並將掠奪而來的女子和女孩獻給亞斯他錄女神。猶大王瑪拿西是猶大其中一位最邪惡的王，他把自己的兒子當作燒化祭，獻給閃米族的神。(歷代志下 33:6) 後來還有人被指控殺自己的小孩作為偶像的獻祭，然後再到上帝的聖殿去，就好像他們沒做錯什麼事一樣。當有人欲使巴力神停止不悅時，巴力神的崇拜也准首胎兒子的的獻祭，這反映在猶大王亞哈斯的行為。(列王紀下 16:3)
    迦南神的崇拜帶有色情的旋外之音；這些神殿有如具備宗教權力的巨型妓院。巴力神的崇拜當帶有性的涵義時，人就可以為他們的神或女神去賣淫，而這對猶太人來說，是極大的誘惑。好不容易將這些事給轟出以色列後，它們又回鍋，以色列的猶太人還是得再戰。巴力神對於婚姻是一個很不好的影響。

  藉由回顧這些假神，我們可以整理出一些有趣的評論。第一個評論，假神會要求的太多。就看有人把自己兒女活活燒死，作為神的祭獻這件事好了，為什麼他們要燒別人啊？要燒不去燒自己？那些異教徒會燒任何東西，就是不會燒自己作為神的祭獻。他們簡單的理性觀點是，生命有種屬於它的命運。誕生是他們生命的來由；如果生命過程中不因其他的事件終結，人就可以終老，自然死亡，因為命運自然會到了死亡。然而如果人能夠看看猶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傳統，他會發覺生命是上帝的禮物。上帝創造了人的生命，而生命的目的是一個人要與他的家庭一起到老。基督徒表示有兩條重要的誡命是全心愛上帝，以及愛你的鄰人如愛己，意謂在上帝面前的生活是好的，而生活與鄰人的關係也是好的。

  我們的世界時至今日有許多負面看待生命的宗教想法。許多西方人將瑜珈功視為身體的修養，然而瑜珈信徒的目標竟是要朝向身體的毀壞。印度有許多案例指出，有人放棄了他們的妻小流浪去，以求能從眾多的來世與重生當中解脫。他們故意承受許多的苦難，不顧自己的身體，讓自己受飢，然後專注於內在的精神；他們否定生命。此外耆那教徒也自下結論講到，如果一個人一生已經搞的一團糟，他還不如自殺，然後下次重生來過。

  從耶穌的話語，我們得到的觀點是他來給我們生命，而且是豐豐富富的生命。(約翰福音 10) 生命是上帝的禮物，我們要活在感恩與謝意裡。


2. 身體是好的，不是邪惡的。
    許多文化認為身體不是好的。在這些文化中，人的身體經常要遭殃了。台灣的某些極端宗教可見有人將劍和刀穿透下顎、唇和背穿上環、走過釘、穿過火等。還有一些文化的女人外陰部會受到割除，她們也就絕對無法享受性愛的歡愉；數以百萬記的女子已經強行受到割禮。非洲有一些部族的人，他們的臉會割上部族的記號，另外有的部族會叫婦女把自己的嘴唇割大。伊斯蘭國家有一位知名的毛拉(伊斯蘭教徒對神學家的敬稱)最近剛宣稱奴役制度是伊斯蘭國家的一部份，任何別有他想的人都是無知的。

    即使在基督教世界，身體的不愛惜也成了常見之事。過去人在耳垂上穿耳洞、戴耳環，現在竟成了身體許多部位都可以穿洞，包括肚臍、鼻子、嘴唇，甚至舌頭。此外刺青是塗汙身體，這也是律法書不允許的。

    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傳統強調的是身體的良好、身體的照顧，和身體的神聖。


3. 假神不是神。 

    世界上的人對神有不同的想法。神們(gods)來，神們(gods)走。就許多古代人曾經崇拜的神來說，現在都已消失。一個時代的文化可以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神。印度有一句話說人有多少，神就有多少。印度有這麼多神，但是它們都不是永恆的，即使是梵(Brahma)也是受限於重生的循環之中。印度教的大神如毗濕奴(Vishnu)、濕婆(Shiva)等，「不過是過去無比正義人士的轉生，它們終究還是會從自己的高位上跌落下來。」
 至於人們對那些神提供獻祭，有一個說法是它們要吃飽以免虛弱，世界就不會衰弱。

    在日本，神(kami)是如此的廣義，乃至於樹、山、人、溪、河等，都可以叫作神。日本的社會敬畏的神大約有2000種。神們(kami)來，神們(kami)走。他們沒有創造性，沒有永恆性，也沒有大能。
    在佛教的觀念裡，神不存在；耆那教也表示沒有神。然而在孔子與老子影響盛大的中國文化裡，後人將這兩位人物當成神來拜，即使他們生前並未宣稱自己要這個頭銜。老子之後，道教創立了許多神來與佛教的萬神殿抗衡，而佛教的勢力早先以大乘佛教的形式進入中國；大乘佛教是一種貪腐的佛教形式。

伊斯蘭教的阿拉是誰，頗受爭議。阿拉這個字意指「神」(the god)，人說阿拉是麥加的一個神，而這個神與月神那那有關。穆罕默德宣稱月神是阿拉伯國家最偉大，也是唯一的神。新月是月神的象徵物，新月型出現在清真寺、尖塔，和伊斯蘭教國家的國旗上，伊斯蘭教國家的萊麥丹(Ramadan)禁食月之開始和結束儀式也都會有新月標誌。

  回教徒試圖將穆罕默德的神視為聖經的創造主，然而聖經的神和伊斯蘭教的神為兩種不同的概念。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大衛王唱了一首歌來讚美耶和華，其中歌詞：「列國的神都不過是偶像，但上主創造了諸天。」(詩篇 96: 5) 正說明瞭發現真實上帝的重要性。


4. 耶和華有什麼不同？
    1. 他是創造主：至於其他古老的創造故事，有的說眾神在交戰，而戰敗神的屍體就成了陸地的物質。梨俱吠陀經則說，眾神決定犧牲一個巨人，並且利用他的身體來創造世界，他的眼睛變成了太陽，他的意志變成了月亮，他的頭變成了天空，而他的腳變成了陸地。在日本的神話中，世界的某些部分先行存在，好讓伊奘諾尊和伊奘冉尊降下彩虹，而且煽起大海的鹽水，日本陸地因此成形。這故事對其他的陸地倒是沒有多加著墨。

    聖經創造的故事講到，上帝在沒有先行物質的情況下創造了這個世界。他命令萬物開始存在。


2. 他是救贖主：出埃及這個故事有一個涵義：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國家是上帝從奴役制度中救出，並且帶領他們逃離另一個國家，好讓他們自己成為一個國家？答案是沒有。救贖的意義更深於出埃及的事件本身。救贖可應用在我們所做過的罪惡；他要帶領我們離開自找的奴役制度。

3. 他是寬恕主：寬恕是基督教傳統中非比尋常的特色。在印度，業的宗教體系不包括寬容。中國和日本的宗教沒有罪的概念，只有法律犯罪行為的概念。佛教和耆那教同樣建構在業的宗教體系上。大乘佛教存在許多存有，他們有著神一般的特質，但實際上只是從重生循環「解脫」的人格，能夠留在世上幫助人。他們絕對不是創造主、救贖者，或寬恕者。

    只有聖潔上帝的概念才有可能帶出罪的想法。


4. 他是生命的賦予者：既然上帝賦予生命、創造生命，生命就是美好的，不該被否定。生命的喜樂來自上帝。家人和朋友的愛是來自上帝其中的祝福，不容否定。人可以喜愛各式各樣的美食，因為上帝祝福了這世界，讓它有各種水果、蔬菜和核果。我們感官的體驗包括嗅覺、味覺、觸覺、聽覺，以及用視覺來看上帝為我們創造的有趣事物。沒錯，這些事物也可以變的腐敗，但那歸結於我們的作為，而不是上帝的本意。

    人類創造的偶像對於人類本身的存在造成不少的損害。

補遺：那些從未聽過的人
  世上有「異教徒」，或稱從未聽過耶穌基督福音的人，這事呈現一個現實的宗教理論問題。此外還有那些聽過，但是未聽信福音的人，他們的事也呈現一個問題。

  我們經常會提問題，關切從未聽過耶穌基督聖名，以及福音好消息的那些人，但是聽過耶穌和福音而拒絕的也大有人在。這問題已經持續了好幾世紀。不僅是許多個人的拒絕，也有政府下令人民不准信奉基督教，要不然就處死。有些國家雖然沒有那樣的政令，它們的人民聽過耶穌和福音，但是他們仍然選擇繼續信奉印度教、佛教、神道教等，也就是他們拒絕救主上帝的禮物。因此本問題值得考量的情形是第一種。


宗教性想法的歷史呈現各種不同的提議答案。現今有許多人重新訴諸普救論。普救論是指上帝終究會歡迎所有的人上天堂的信念。普救論可以假定為兩種常見型態：理性普救論和聖經普救論；但不是永遠這麼分的。理性普救論傾向的說法為，人要是不理智，才說公正愛人的上帝最後會宣判大部分人有罪。理性普救論經常引用聖經愛的概念，以及上帝的愛將不被擊敗等言論。普救論，也稱眾生復原論，出現在第二、三世紀教會之革利免和俄利根的作品中。

  現代神學家提出聖經普救論，但並非絕對沒有用到理性的聯想。
 他們的基礎在於卡爾・巴特教導了聖經型態的普救論。該理論的主要論點在於耶穌基督死亡的影響範圍是全世界的。

    卡爾・巴特從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的揀選教義開始他的理論。上帝揀選人的事實是福音的核心，這事實在神學的地位還高過人對於耶穌基督之人稱和成就的考量。卡爾・巴特使用「預定論」這個名詞來形容上帝揀選人，他說：「預定論意指上帝從所有的永恆當中，他自己支付代價以定人無罪，這代表他受命了一個人，該人將要履行被人唾棄、被人拒絕，以及死亡—這羔羊將為了世界的基礎而被殺 . . . . 預定論就是人的非受拒絕，因為是神子的受拒絕。」

    約翰・加爾文談到雙層揀選：揀選某些人上天堂，而其他人下地獄。卡爾・巴特否定有所謂下地獄的「恐怖政令」，然而他不否定雙層揀選，並說雙層揀選的一切將在基督中發生。人的揀選在基督中發生，人因為自己的罪而被拒絕，也在被人拒絕的基督中發生，因此揀選歸因於基督，而不是某些選上的人。人在基督中被救贖。「上帝不允許的乖張想法是我們相信自己被拒絕。」

  表面上卡爾・巴特否定普救論的教義，但是他對於耶穌死亡的觀點似乎與眾生復原論的想法調和。

  加爾文主義是與普救論極端相反的理論，其中人註定要受到罪的責罰。透過自己與第一位犯罪男人的關連，以及自己的經歷，人的罪是宇宙性的，正因如此，審判也會全面地降臨在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以這基礎公平懲罰。然而上帝對這些選上的人有慈悲心，於是藉由耶穌的死拯救了一些。 

    除了以上與魏斯理有關的看法，還有另一個中等立場的看法。羅馬天主教神學者之間建立了區別救贖和救恩的看法。救贖是指耶穌對所有人做的事，且所有人也得到救贖。救恩與個人有關，個人做的事情會影響他和上帝的關係。救贖將人回歸到一個選擇的狀態，類似當時亞當選擇吃與不吃禁果的狀態，因此人必需決定自己要不要選擇救恩。然而這個看法對於從未聽過耶穌基督的人，僅可以作為一個開始的方法。羅馬人觀念上的救恩通常與人對教會聖體的接受有關，但對於那些仍不知情，或者仍住在原始環境裡的人，這個做法恐怕不足以救他們，因此有人爭議應該含有別的看法，例如以上阿奎那的引言。
  結論依序呈現些許評論。基督徒有一個圓滿的信念，認為上帝對待人類時，是公正有慈悲心的。上帝試著要對人類慈悲，他是事物存在的原因，任何事物都要歸因於他愛的動機。至於那些從來沒聽過耶穌基督的人，基督徒可在亞伯拉罕對於上帝的深度問題看出答案，他為世人向上帝求到：「世界的審判者一定是公正的。」(創世紀 18: 25) 
  任何解決方法都不得放棄大使命的涵義。儘管如此，我們也必須公平地講到，如果基督徒能夠很慎重地看待大使命，那麼他們將福音傳達至世上男女的事，就不會遙不可及。然而人們對基督使命的龐大問題依然會存在。對此，我們只能回歸到亞伯拉罕的信念。

  最後，雖然史料記載住在遙遠國度的人，他們未曾見過一個傳教士，卻透過獨特的經驗歸信主而宣教，但那是罕見的事。神學的福音傳道和任務必須建立在個人基督徒的聽從天命，而不是在於上帝為他做了什麼。

第三章 我如何才能對上帝有所認知? (A)
    我們宗教的第一件事要提供我們一個權柄，好比神秘主義對於思想生活有了作用，這個權柄讓我們馬上想過積極生活，而且比大部分的羅馬教堂還要客觀。
         P. T. Forsyth, The Principle of Authority (福賽斯, The Principle of Authority)

不是權威主義的國家，不是絕對正確的教會，不是絕無錯誤的書籍，不是個人主觀的偏愛，不是社會風俗的壓力，但真理是人所知唯一至高如王的權柄。


    xe "Bernard Ramm"     Bernard Ramm, The Pattern of Authority (蘭姆, The Pattern of Authority)

  因此默示經常定義為超自然的影響力，神的靈將默示給予神聖的作家，藉由神的美德，作家的作品有了天賜的可信度。

xe " B. B. Warfield"                  B. B. Warfield (華菲德), 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
  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的準則並不是說，無論何時又出現一個啟示的宣稱，基督徒就必須用聖經的啟示呈現之標準來評判它。除了聖經的啟示，我們相信人不具有評判啟示的標準。這就是為什麼衛斯裏想當一位「信一本書的人」。


          William Hordern(威廉‧何登), The Case for a New Reformation Theology 
  在眾多議題當中，有兩個議題有助於解釋基督教主流的分派。權柄的問題為一，教會機構的問題則是另一。權柄的問題就好比這個問題：「誰可以告訴我關於上帝的事？」這個問題雖然是老問題，但是反映耶穌遭遇猶太宗教人士的情形。「你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馬太福音 21 : 23) 你我可以將這個問題應用於宗教生活的許多方面。為什麼人要相信上帝是憐憫的呢？為什麼人要接受洗禮？為何你我要說淫亂是罪惡的事？為什麼我要為自己對耶穌的信念做見證？為什麼我不可以有其他的信念、作為、宗教儀式和見證？要給予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回歸到這些問題的來源。
  理想來說，權柄要像北極星那般恆常，要以同樣的方式向人告示。
 然而一則簡短的宗派結構調查顯示，這並非如此。在進一步建立較理想的解決方式之前，我們必須擬出人欲訴諸的權柄類型。

權柄類型- 

內心之光
  「內心之光」這個名詞意指從道之光來的事物 (約翰福音 1:9)，道照亮世界，為預備人的心來聽從宣講的福音，聽從直接來自聖靈的聲音。內心之光有關：( 1 ) 個人的理解，相對於根據權威的看法；(2) 道德真理的知覺，人藉以分辨對錯；(3) 個人就特定事情的責任，例如個人找出上帝對他一生的旨意；(4) 關於上帝的知識、關於人與上帝之生命關係的知識，這是立即可以感受到的。

  「內心之光」這個名詞的意義分歧，叫人難作整體的評論。如果有人說內心之光等於聖靈，他人可能會批評這個等式引起的結果。舉例來說，曾經有人犯下泯滅道德的罪行後，宣稱犯罪過程的一部分是內在受到聖靈的命令。然而更有意義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知道聖靈的存在？我們在哪裡學習有關聖靈的事？我們必須在聖經學習有關聖靈的事，正因如此，這把我們帶向聖經中聖靈的權柄。聖經中聖靈是有權柄的，如果沒有了聖經，別人可以指出我們告示的空泛，表示那只是內在的感覺，沒有恆常的存有來對應。公誼會(又稱貴格會)是最常注重內心之光的基督教委員會，但他們發現這個權柄類型有以上的問題後，修改了部份說辭，提出了兩點限制：(1) 定位必須較為接近聖經 (2) 小組提出的「意義感」必須符合「聖靈的消息」。第二點是為了防止貴格會教義可能引起的狂熱個人主義。
    如果有人說內心之光等於某種直覺主義，另一種問題會出現。直覺意指整體地或概要地看事物。它也被稱為知識的捷徑，例如阿基米德「馬上」就看到了問題的解決方式，而不用慢條斯裏的方法。

  然而直覺一旦這樣定義，就會失去它的權柄，因為它成為內在的事，而不是外在的事。有些直覺害人住院；而有些直覺缺乏「大眾的特性」，意思是說，其他人的生命之中無法複製這些直覺。直覺與相對主義有些關聯，但相對主義在宗教方面不足以作為權柄。

  如果要說明直覺不適合在宗教方面作為權柄，以下的觀念的應用非常重要。人可能為了一件事而調查各領域的題材，到了一個時候，他表面上說：「我知道事實了。」然而事實可能與這個人的立場作對，他其實不願意接受這個條理分明又高度合乎邏輯的論據，而他本質上其實在說：「我瞭解你的推論，而我無法駁倒你的論據，但就我『看來』，推論是錯。」人「靈魂的眼睛」總是在這個時候，對遭遇的事說出同意與否。

    若要作為一個權柄，直覺並不像北極星那般恆常。直覺有助於理解，但不足以產生信心的內容。

權柄類型-
良心
 
在宗教生活中，以良心作為權柄一直是很受歡迎的方針。許多人同意這句話：「讓你的良心當你的方針。」

    良心是什麼？這個名詞在新約大約出現了三十一次，代表「聯合知識」或「以某事看某事」。新約闡述的良知最常作為概念。在新約，「藉由刺激罪惡和羞愧的感覺，良知的功能是當我們做錯的時候，提醒我們。」
 很明顯地，許多人需要教育和再教育，這個功能才會好。良心是可以被提升的，基督信仰強調人的生活要與教會維持團契，要聆聽神的道，這說明了人光靠良心的本質是不夠的。良心不可以與基督教之人有罪的觀點劃分開來。良心也有受到抑制，受到誤用的時候。它對公正的感覺扭曲了，慾望把它對純淨的感覺玷污了，驕傲把它對聖潔的感覺遮蓋起來了。正因如此，有人評論良心過於相對，不可信任。他們的評論帶有真實，但「重點是… 沒有一個社會團體會叫人不分你我，不分內外的來騙、偷、殺，因為這樣的制度會導致團體內的徹底混亂。因此在人的良知原則中，相對性還是有極限的。」
 還有另一個因素會讓我們高估這個相對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行為，他們會認為自己的行為「對」，因此有人結論良心是全然相對的。然而這就等於假設人知道什麼是對的，就一定會去做。這樣的假設忽略了人的本質和基本自私性之見解。

    關於良知的現代發展，有人將其視為「推理的功能，正如我們是理性的團體，我們可以藉由此功能，識別什麼行為最適合我們真實的人類本質和聖召。」
 約瑟夫・布特勒 ( 1692-1752 ) 將良知描述為「反映出優良原則」，能夠傳達在各部份的行為過程上，不需要他人來磋商或建議。馬丁紐氏 (James Martineau) 將它形容為在二競爭本能之間選擇的估計力量。除此之外，馬丁紐氏在評估良心方面有進一步的發展。人多少有神聖的本質，「我們對於上帝的知識，就相當於他在我們內心的居住情形」。馬丁紐氏以前人思想的結晶做為總結，「『良心這個字 (conscience) 就是上帝的聲音』」。

    評論家質疑良心在宗教方面無法做為單一的權柄，而且良心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它能給予我們上帝的資訊嗎？人的一生中，良心也許肩起道德規範和功能的聖經標準，但是無法採取主動的行動來獲得上帝的知識。它也許能回應上帝的知識，但這屬於瞭解上帝的不同方法。如果我們要瞭解上帝，我們必須從別的地方找資訊。
    良心作為權柄並不是完全適當的事，如此招來的評論類似於上一個權柄類型- 直覺。良心的確需要教育。如果有人說良心等於上帝的聲音，那麼這是憑著什麼權柄而說？於是我們必須回歸良心與聖經的關係，然後發現沒有這樣的等式。良心無法指向一個客觀，而且大家都能訴諸的標準。無可否認的，訓練精良的良心是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部份，但是問題又來了：它在哪裡接受訓練的？問題的答案指向別的事物。除此之外，良心可以告人犯罪，也可以判人無罪，但如過是自己良心需要受到原諒的時候呢？良心在信念中該有適當的地位，但是還排不上第一，甚至第二。

權柄類型-
宗教經驗
    「宗教經驗」這個名詞已經用於許多不同的方式，具有不一的客觀參考程度。它可以指依靠的感覺、良心的平靜、悔改、真理之可使用性的測試、耶穌的上帝意識、良心、基督的意識，和直覺。它也可以指這個拉丁句子：testimonium spiritus sancti internum，或者聖靈的內心見證，由約翰・加爾文提出。

    在我們考量宗教經驗作為宗教權柄的例子之前，我們必須排除宗教經驗不重要的說法。即使是客觀權柄提出的地方(例如聖經)，宗教經驗都是重要的。舉例來說，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早在施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出生之前，就曾宣講過「溫暖的心」(warm heart)，但施萊馬赫是傾向將宗教經驗置於顯赫地位的人。施萊馬赫的邏輯出於他的結論，一個人根據自己的宗教經驗，有可能寫出一本屬於自己的聖經。

    如要簡短描述經驗作為宗教權柄的角色，我們應當引用撒巴提爾 (Auguste Sabatier) 的話，
 當人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時，「慕道心中的意識覺醒，感同耶穌的意識；這個意識即上帝與人內在的和好，與神聖的父子關係。」
 因此，福音也許是以最有缺點的講道宣佈，卻引起了「耶穌的宗教和道德意識」之漣漪。
 耶穌的意識顯示的神聖真理以美德加諸於慕道者身上。
 那麼耶穌的意識是什麼，神聖真理又是什麼？這是一種三重的經驗：「我們從罪惡中被救出的經驗、我們和上帝的父子女合一經驗、我們進入永恆生命入口的經驗。
」我們要能做到如此，唯有藉著耶穌的至高權柄。也許有人想要辯稱這樣做是擁有一套主觀標準，撒巴提爾大概會回答，我們也沒有別的標準了。

    施萊馬赫的影響透過撒巴提爾等人，對現代宗教自由主義意義深遠，但宗教經驗再有意義，有些問題讓我們瞭解宗教經驗是其次。我們從什麼來源接受有關基督的宣講資訊？宗教經驗會不會是其他東西的自然發展，亦即有關某人的事實、福音和教義？人的成長要如何超越這種特定經驗？當宗教生活完全建立在經驗上的時候，它能有什麼確切的事嗎？這些問題若有任何理性的答案，似乎都指向一個更客觀的事物，相當於宗教經驗的起因。

權柄類型-
推理

推理 
                            推理如何能給我們上帝的知識呢？我們吹噓自己合理，但事實上我們的合理多以既定的個人偏見作為基礎，然後開始推理。如果上帝是隱藏的，那麼推理本身無所助益。推理若要產生有關上帝存在的結論，可藉由第一章證明之許多現象擬出。我們也發現合理結論和關於上帝的真實經驗之間多少有縫隙。

    推理經常受限加諸的限制。十八世紀是所謂的推理世紀，接受人的推理範圍內之宗教，並宣稱推理有權力質疑所有範圍的神學問題，它並且根據推理可接受的事，發展出一個宗教。有了這些限制的宗教相當於對上帝的信念，而上帝配得尊崇。這代表人應當依道德生活，因上帝會在未來的生活中帶來正義和公正。結合這些推理特色，將其作為宗教方面之權柄的現代宗教運動，分別有神體一位論，和某些形式的自由主義。

    曾被認為是有意義宗教活動的自然神論已成往昔。一個完全根據推理的宗教，只能說比無神論好一點罷了。那位已經從人類世界移除的神，人類不再認為他值得敬拜。顯然它與人類事務的遙遠距離，留給我們鮮少關於它的知識。假設它存在，那麼我們無法解釋上帝到底是愛人，還是恨人。更常來說，推理的提升會抵觸關於上帝的想法，因人在推理中會覺得他能衡量所有事物。人單靠推理無法靠近上帝，但上帝若出現於人的推理中，他必感到震撼。

xe "Deism"
權柄類型-
教會

    有個問題與教會息息相關：我要如何知道上帝？教會聲稱有一個答案，但這個答案不被找到，而是被給予，給予的答案成了教會存在的原因。教會不像一個電子器具，功能是調查上帝未知和即將來臨的事件。相反地，教會是一個接受體，需要上帝的來臨。如果較會知道了任何事，那都是透過上帝的自行啟示。教會宣稱上帝的確是如此做的。


    當我們討論到權柄的問題時，我們一定要特別看待羅馬天主教理論，因為它是最極端，同時也是高度發展的觀點。羅馬教會在三個方面宣稱它的權柄：(1)聖經的詮釋、(2)傳統的保留和教導、(3) 教宗無謬誤論。


    羅馬教會在聖經詮釋方面的權柄，意指羅馬教會詮釋聖經之專門權力的宣稱。然而它也宣稱：「聖經最重要的部份(新約)是從教會的心出生。」
 教會或聖經，哪一個先出現呢？羅馬人的答案是教會。


    羅馬教會第二方面宣稱的是傳統的保留和教導。天特會議(1545-63)從第四到第八會次，公告傳統與正典聖經屬於相等地位。傳統是指早期教父的口頭教學。「他們並不是在聖靈的默示下寫作，然而他們的見證是很重要的，特別是關於早期教會存在的共識。」對此教會的經學辦公室作出精神保證，表示教會在作為教師的連續功能中，將不會被誤導。


    羅馬教會第三方面宣稱的是教宗無謬誤論。教宗無謬誤論是一則侷限的教義，只與關乎信仰和道德的(拉丁文: de fide)陳述有關。當羅馬教宗告示聖諭(拉丁文: ex cathedra)的時候，也就是坐在彼得寶座的時候，他會做出關乎信仰和道德的陳述。
 「無謬誤論只有當教宗告示聖諭時才得以保證. . .當他以教會領導的身份正式演講，而且明確意圖做一份教會接受、認為無謬誤的陳述時」


    最近在羅馬天主教的發展在新教徒的心中引起了一個疑問，羅馬教會的傳統態度已經改變了嗎？基本上，答案應該是沒有。在許多方面，羅馬教會的態度已經比以前和平了，但教會權柄的教義沒有什麼改變。


    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Vatican II)，論及普世教會主義的教令時，會議承認教會需要「持續不斷的改革」，並且宣佈「缺乏管理、缺乏教堂紀律，甚至缺乏教義形成(細心區別它與信念累積的不同)…應該在適當的時刻做適當的修正。」
 對於普世教會主義而言，真正基本的問題關切於「信念累積」的內容。


    關於以上三個方面的宣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再次確定羅馬教會對傳統的意見。有些新的陳述語法可能引起非天主教徒的失望。教會憲章再次確定羅馬教會在教導方面的權柄。它表示：「神的子民接受神的話語，而不是人的話語. . . (但)人所做的是依據神聖教導的權柄，對其忠誠順從。」


    傳統的保留和教導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獲得新的重視。天特會議早在十六世紀就宣佈，聖經和傳統有同樣的權威性，但那僅僅依據聖經的改革原則。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提到「上帝話語的累積，承諾於教會之中」，可以分為兩個元素：「神聖的傳統和神聖的聖經。」
 啟示如果被人寫了下來，就變成了傳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指出，傳統已經透過可靠的教導傳承了下來，世紀以來的主教訓言未曾改變、未曾腐敗，而且沒有錯誤潛入的情形。


    關於詮釋方面，會議在教會憲章提到：「確實解釋上帝話語的工作，無論是記載還是傳承，已經專門信託於教堂的經學辦公室，他們藉耶穌的名行使此權柄。這間經學辦公室絕非高於神的話語，但透過傳承知識的教導，傳達神的話語，用心聆聽神的話語，嚴謹防護神的話語，而且藉著神聖使命與聖靈的幫助，忠實地解釋神的話語；傳承知識取自於信念累積，信念累積的每件事呈現神聖啟示的信念。」
 

    我們感興趣的最後一個方面，教宗無謬誤論，也獲得再次確定。在教會憲章中，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聲明：「所有關於機構、永恆、力量、羅馬教宗的神聖任職，和他的絕無錯誤教導權柄之訓示，本神聖宗教會議再次提議，受到所有忠實信徒堅定相信。」
 它也聲明，當教宗不是在告示聖諭，但是關乎信仰和道德的陳述時，忠實信徒要在心和意志方面服從。
 

    羅馬教會再次確定了這些對宗教權柄的論述，我們該如何衡量它們？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權柄支持這三重權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檔提供此問題的答案，這些檔作了許多涉及聖經的參考。看起來是不錯的檔，然而他們這樣訴諸聖經來支持羅馬教宗的理論時，還是不免引起兩個質疑。


    首先，訴諸聖經所給予的，可能只是聖經證據的假像，因為他們沒有做到這些聖經之經節的解經，或詮釋。他們之所以引述某些經節，是因為先行假定某些經節「證明」教義提及的陳述，然後藉由教會經學辦公室的宣導，於是許多人都認為這些經節「證明」教義的陳述。我們怎麼知道羅馬教會有一間經學辦公室呢？這是因為教義訴諸於聖經之經節，然而在公開之前，一定要先由經學教師縝密地通盤解釋圓融。可想而知，人若要達到教宗無謬誤論，決對不可能只透過讀經，而不需要教會經學辦公室的幫忙。這種循環的支持類型對於羅馬神學來說非常基礎。


    第二個質疑，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檔，對於聖經的訴諸通常沒有意義。教會的教導權柄試圖在聖經中鞏固自己的基礎，這代表教導權柄必須做外部推論的解釋，確定聖經的特定經節支持自己的基礎。於是中心議題變成：聖經少了外部的推論後，還能支持羅馬教會之首席教師，教宗，絕無錯誤的教導角色嗎？大部分非羅馬人的答案都是不能。


    有鑒於此，這個問題應該重新問過：耶穌給他的使徒什麼應許？基督應許伴隨他的信徒直到世界的結束，這件事實不保證一個基督徒將絕無謬誤，除非他在信徒之間的存在保證一個基督徒將不會犯罪。然而羅馬教會犯過錯誤，也違反過教規。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教義和實習中一定要有連續的改革。教宗無謬誤論是過分的教義；據說，一個絕無謬誤的議會在宣佈教宗絕無謬誤後，要立刻停止宣稱本身絕無謬誤。有鑒於特定教宗被控教導異端邪說，教宗無謬誤論也受到懷疑。
 第二個問題關乎教會的教導權柄與聖靈的關係。就羅馬人的理論而言，聖靈與教堂是互相連結的，所以有關特定的事件，教堂會直接受到教導。
 但就這事而論，聖經所描述的聖靈必須與基督和聖經有關，羅馬教堂被聖靈引導的理由不能作為這種教義的辯護，
 尤其這種教義是無法用聖經的基本解經來做基礎的，而且他所呈現的理由都與聖經相反。


    關於傳統，以及教會在保存與詮釋傳統方面的角色，這兩個想法必須配合發展上的原則。羅馬似乎認為教會在教義上的發展很好。然而一般更適切的說法為，在宗教方面，發展通常進入退化的方向。 

    教義的退化出現在有關馬利亞的傳統教學裡。新約提到馬利亞是一位有信念的女人，字裡行間透漏著她也是凡人，無法避免罪、真正的婚姻和死亡。藉由特定教父將夏娃與馬利亞作類推發展，以及其他人對著無關馬麗亞的聖經經節作論，久而久之，一個關於馬利亞的意識形態嚴然而成。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將她形容為「全部事物之后」(Queen of all) (教會無謬誤論，第 90 頁)，並且「提倡 [Auxiliatrix]、[Adjutrix]、[Mediatrix]」(第 91 頁)。然而，關於這些贈予馬利亞的頭銜，天特會議表示：「這些頭銜想必非常受人瞭解，這樣對於基督這一個中間人的尊嚴和效能，既不減少也不多加。」(第 91-92 頁)。


    果真是如此嗎？按照語言和邏輯的規則，這樣確實減少了基督的尊嚴和效能。按照發展的觀念，羅馬已經慢慢地進入一個本身離不開的神學角落，因為它不否認無謬誤論，卻也無法由聖經提出自辯；同時，它要是不訴諸聖經，也無法防守自己的教導權柄。但是聖經不可能在公平的解經原則上支持它，因它自為一項神學原則的發展。邏輯上我們可以想見羅馬在教義中的「發展」之危險在於，舉例而言，要是他們類推的結果是母親比兒子更值榮耀，他們就宣講馬利亞的信心，而非基督的信心。


    柏寇偉 (Berkouwer) 強調此議題，寫到：「每當聖經一旁出現一個新的知識來源，人稱等同聖經的價值時，到最後聖經肯定變成次要的背景知識 . . . . 尤其天特會議這個傳統一直推向前景。」


    總而言之，我們的觀點是還有一個權柄，高於教會教導宗教事宜之無謬誤論。我們現在要來看看這一個權柄。

權柄類型-
                       聖經

    聖經與注重淨化的教會密不可分。聖經提供教會存在的權柄。然而除了宣講聖經的內容之外，教會沒有其他的宣講消息。


    我如何才能認識上帝？這個問題的關鍵與聖經相關。推論的思緒為：如果上帝真像聖經對我們說的一樣，那麼除非他顯示自己，否則我們不可能真正地認識上帝。甲可能知道乙的身體描述—高度、重量、頭髮顏色、眼睛和其它的特徵，但是直到乙與甲有所聯繫，對甲述說自己之前，甲對於乙沒有真正的知識。然而，一旦乙開始說，甲方能感覺之前「隱藏的乙」是哪一類的人。


    以此類推，我們要論及這位「隱藏的上帝」，無法從視覺的特徵開始。如果我們想認識上帝，就盼望他一定要跟我們說話，這是獲得關於他的知識的唯一定案。人可能質疑這個方法的合理性，但不用說如果上帝不肯，我們絕對學不關於到他的事。基督信仰確認上帝已經顯示了他自己，舊約則包含上帝自行啟示的許多故事。


    上帝的自行啟示以一個決定性的獨特方法發生於道成肉身，而新約記錄了這個故事和故事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新約在教會生活中是一個如此大的角色。基督信仰宣稱上帝在耶穌基督的肉身裡，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中，這就是道成肉身，即上帝以人類的形式具體表現自己。透過基督，我們獲得上帝個性的真實知識。透過基督，我們得知良心、理由、直覺都無法給與。耶穌基督是宗教經驗的權柄，也是教會的基礎，但若沒有上帝在基督裡的自行啟示，所有的事物皆毫無意義。


    介紹過聖經是上帝之自行啟示的紀錄，我們接著要說聖經的權柄，以及重要性。幾乎所有的基督徒在某些感覺上都接受聖經。教會、推理、聖靈和關乎聖經的信念為中級權柄，它們接受或者修正聖經的程度，使聖經成為一個獨特的來源。然而在各宗派內，或者跨越各宗派也有特定運動，在特定感覺上接受聖經。根據新教現代宗教情形的立場，有兩項觀念認同聖經在宗教生活上的權柄，但是它們對立。

    首先，有人視聖經為絕無謬誤、絕無錯誤、逐字默示的上帝話語。在現代，這個看法的最限定表達來自資深的普林斯頓教授：巴頓(Patton)、霍奇(Hodge)、和梅欽博士。梅欽博士(J. Gresham Machen, 1881-1937) 宣稱聖經是關於上帝唯一可信的資訊來源。
 唯一不變的是聖經，它的不變來自它為上帝的話語。有人說聖經包含上帝的話語，梅欽博士貶謫這種相對措辭的使用：「不，我們基督徒說聖經是上帝的話語。」
 關於它的絕無錯誤，他寫到：

    「我認為聖經的幾位作者，藉由神意安排他們整個生命，此外準備好工作以後，藉由上帝的靈，他們還會獲得有福、驚奇、超自然的指導和衝勁，以便他們免於犯下其他書中的錯誤，依此寫成的書，聖經，在所有的部份都是上帝的話語，在關於事實的事件方面完全真實，在它的誡命方面完全有權。」
 

"I hold that the                這不是一個作家寫字不牽涉個性，只需默示的機械理論。
 作家使用了來源、詢問了目擊者、提及檔，並且為研究忙碌。
 這一個理論的呈現僅關於親筆手稿；亦即，直接從作家寫來的那些手稿，而不是從英王詹姆斯譯本、任何翻譯，或者任何數以千計的現存原文手稿而來。                                                                             

                            「我們所相信的是聖經的作家，有別於後來抄寫書的文士，受到了默示。只有聖經的親筆稿，換句話說，神聖作家筆下的書，而非我們現在持有的那些副本，才是受到聖靈的超自然衝勁和指導之寫作，我們稱為默示。」


    梅欽等人立場的最重要議題不在於親筆稿，在於：如果上帝給予了絕無錯誤、絕無謬誤、作者親筆真跡的手稿，他為什麼沒有避免傳續的錯誤？梅欽避開了這議題。他宣稱：「上帝給予人的傳續，雖然不是超自然的正確，已經是令人驚嘆的正確，從世代到世代，那些作家受默示而作的內容得以傳續。」
 但如果親筆稿真的那麼重要，它們的消失的適當理由總該有。似乎沒有人提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


    第二個議題，有人將聖經視為絕無謬誤的指南，引導我們走向耶穌基督的救恩。這裡有很大的周旋性。根據比較自由主義的看法，我們現有的聖經確實包含錯誤。「聖經本身絕非一點錯誤也沒有。在它當中，人為寫作失誤和上帝的權威話語同在。年代表、軍人數量和其他細節的相反記述，顯示作家難免有錯。」


    這一個看法若是極端發展下去，可就把聖經矮化成一則人發現上帝的記述。另一方面，根據新正統主義的說法，
 聖經包含上帝的話語。他們的強調在於啟示，因為聖經是記載真實啟示的紀錄，提到耶穌是道成肉身。這筆紀錄仍然是有瑕疵的紀錄，歸咎於抄寫、傳續、保存等人為因素，但無疑是啟示的工具，
 而真實的道顯示在書面的話語之中。


    保守派人士似乎與新正統主義和較為自由主義的趨勢對立。出路為何？首先，一定要辨認兩派區別，其實不像表面上那麼大。保守派人士為支持不存在的聖經而爭論，但新正統主義支持存在的聖經。問題經常以「要不...就...」架構呈現；要不宣稱絕無錯誤，就妥協於不可靠的聖經。真正的議題根本不該是這樣。


    親筆稿可能永遠無法被發現，而且即使被發現，親筆搞只是加以確認一直以來知道的事情，即現存的手稿是可靠、真實、確定的。透過現存數以千計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手稿，聖經本文評論的科學已經提供一個非常可信賴的聖經本文。因此真正的議題應該是認識我們現有的本文，並且與它相依。


    若要評論聖經作為權柄，我們可以做以下的觀察。首先，聖經的權柄不在於聖經書體，而在於它宣佈的一位人稱。耶穌基督是在聖經背景的主題和權柄。其次，聖經不只是一位「紙教宗」。上帝要用聖經來當作他的工具，有了書體，但是沒有上帝的活靈，聖經也是一本死書而已。


    儘管有這些觀察，聖經擔任的其中要角是回答這一個問題：我如何才能認識上帝？聖經在這一方面的重要性多於先前討論的權柄。藉由下一個權柄類型的先行解釋，我們將回到這一個問題。
權柄的典型

    在調查中，人可提議各種權柄作為宗教生活的導引，但是每當一個權柄被選出來獨撐大局時，我們見到基本的問題，於是權柄的典型是我們最後分析的導向，
 權柄的典型或拉丁詞 [discrimen] 意思是「指定一個標準的整體結構，這些結構在某些方面相關，有如相互係數。」


    這一個導向涵蓋多種看法和組合。主教查爾斯高爾呈現了以下次序：雖然教會是權柄，但是聖靈和聖經這兩角色缺一不可。教會教導，聖靈歸信，聖經啟發。
 為了回應「基督教會中權柄的來源、所在和表達器官」為何，愛德華 (Edward G. Selwyn) 談到它的來源是上帝的靈；它的所在是教會的同心；它的表達器官是聖經、教條、教條的形成、權柄的禮儀形式和辭句- 「簡而言之，任何在聖徒生命中成長結果的事物。」


    雖然權柄的上述組合提供何謂權柄典型的說明，但是我們必須因為一個簡單的理由拒絕此說明。理由是沒有了聖經的使用來支援這些想法，我們無法得知教會、聖靈、甚至傳統還會不會存在。


    如果我們有了一個權柄的適當典型或 [discrimen]，並能以其中的命令和使用題材正義行事，該典型一定要具備下列的相互關係：基督-聖經-聖靈。雖然我們想必得按照某種年代序分別討論，這些相互的關係不能被忘記。

權柄典型之

基督 — 聖經 — 聖靈
    基督教信仰的首要事實是基督，他是宗教經驗的權威。他一定是宗教經驗的初期點，因為只有人才可以成為權威。宗教權威不可能是一則教義、一本書、一個教條或一座教堂，因為一個簡單的理由，當這些項目獨自存在的時候，皆為非人稱。這些項目受到更嚴密的調查時，都還原成人。這些項目後各有哪些人呢？神學者擬訂教義、聽到上帝話語的人與觀察歷史事件的人記錄聖經、不同想法的人之間有神學衝突而產生教條、有人運作教會中的教學權柄。如果這些人自身都是誠實的，他們應該承認他們的公開目的是當永生基督的見證。

    如果基督的角色變小，那世界恐怕沒有什麼權威值得我們擁護了。因為我們講到的不僅僅是一個人，而是人稱上帝的兒子和世界的救主，耶穌基督；因此他是一個「傳遞者」。
 我們的最終權柄「在於我們的新創造主，自行付諸行動揀選，救人的上帝。」
 宗教權柄與委身息息相關，因為重生的先決條件是服從。

    如果我們說耶穌基督是權威，我們如何知道他呢？若是沒有聖經，我們能知道他多少？聖經為我們保存耶穌，基督的永恆意象；如果真是如此，聖經是否為基督之前的權柄呢？答案是不，因為聖經沒有了耶穌基督，就失去了目的和權柄。結果，聖經的定義一定要和基督有相互條件。


    聖經支持基督的意象，基督人稱的權柄則支持聖經。若是沒有聖經，我們對基督的知識可能僅為消瘦的人形，或中古時代嚴厲的法官。聖經是記錄下來的消息，對於層出不窮的胡亂基督意象，它總是能提供撥亂反正的評判依據。但是聖經的背景存在基督的權威，這二者不能分開。尤其可見是耶穌有關聖靈的話語，以及有關聖經中來自耶穌和見證耶穌之聖靈的話語。


    聖經變成表達基督權威的固定媒介。聖經也可以作為他臨到人的媒介。道成肉身透過書面的話語(道)開口說話。因此聖經不是一個障礙，不會把我們從接近啟示的地方推開，而是「啟示者將我們拉近啟示的規定方法」


    第三協同權柄則是聖靈。若是沒有聖靈對聖經中永生基督消息的見證，我們在建立一個宗教確定性的感覺方面，是無助的；約翰・加爾文在他的學會中談到這一個問題。聖經依賴的聖靈見證，是由最前的權柄，基督所給。約翰・加爾文寫到：

    「那麼如果我們能為自己的良心作最好的諮商，讓它避免在不確定的漩渦中隨波逐流，避免舉棋不定，甚至避免在最小的障礙絆倒，我們對聖經事實的信念必定出於一個高過人類推測、判斷和推理的來源；亦即，聖靈的秘密見證 . . . . 因為只有上帝能適當地擔任自己話語的見證，因此這些話語不會獲得人心完全的信任，必須等到聖靈的心中見證將話語封在心中。」


    因此當我們提到聖經的權柄時，我們也必須談談聖靈的權柄，因為它們也不能分開。聖靈與話語形成連結，而我們能明白聖靈的行動，是因為話語的記載。如果人能注意聖經當中有關聖靈的話語，他們就沒有感染聖靈狂熱的危險。


    1677 年記述之第二倫敦信仰宣言提及聖靈和聖經之間的關係，值得一看： 

                            「有關拯救知識、信心及服從，聖經是唯一充份、確信及絕無謬誤的規則 . . . . 全部 (聖經正典) 都是由上帝的默示所給，它們是信心和生活的規則 . . . . 人當相信聖經的權柄，它的證據不是根據人也不是根據教會，而是全然根據上帝 . . . 關於上帝 . . . 關於我們的完全信服、真理絕無謬誤的保證和神聖權柄，全來自聖靈在內心的作工，藉由我們內心的話語作證 . . . . 然而我們承認上帝聖靈的內心照明，那是關於救贖需要的瞭解，這類事物顯示在上帝的話語 (道) 中。」


    若是沒有聖靈與聖經的相互關係作工，人通常不會結論聖經是上帝對他所說的話。藉由上帝聖靈的力量，人的心被判有罪，於是人在聖經的頁中看見他自己，願意靠近為他而死的基督。


教會的權柄

    教會只有為基督福音傳道的時候，才有權柄。它的權柄起源於基督的使命，但基督並非放棄他掌管信徒的權柄。正如信徒，教會整體而言也必定要支援他主導的評判，和他的權威角色。我們是「因為基督而相信教會，不是因為教會而相信耶穌」。


    那麼什麼是教會的權柄角色？有意義的想法當然不只在二十世紀發生，所以教會的歷史不該排除。過去偉大的基督徒當中，有人詮釋聖經，有人洞察聖經對人類生活的意義，他們的貢獻良多，其宗教範圍的想法，只要依照聖經所反映的基督耶穌之心，藉由他們的幫忙，我們都能受益於自我教導。


    在基督教信仰的歷史中，堅定的信念是信條陳述的形成因素。只要這些陳述忠於教會的真正憲章- 聖經，這些陳述的形成就是有用的。今天，教會代表權柄為人教導且傳道基督的福音，然而它的消息絕不能建立在其他的事物上，只能建立在聖經上，藉由上帝的靈，聖經是耶穌的證據，是耶穌的陳述。對於所有的事物，教會隸屬這三重相互權柄之中。


推理、良心和宗教經驗的權柄

    這三者雖有它們的位置和角色，但是屬於次要。人的推理無法發現有意義的上帝知識，必須等到人的推理受到他的啟發。一旦上帝對人述說關於自己的事，一旦他將知識授與人心，有罪的人才能吸收如此知識。良心的權柄位置從屬聖經。人的良心不可能自己發現上帝存在，但是人的良心可能得到上帝存在的告知，因此對人的生活變的有啟發，有幫助。人的良心只能譴責自己，沒有原諒的作用。良心不能提供本身道德規範的實材，無疑也不能提供救贖。
 當人的良心透過基督的話語，受到基督的教導，可能對上帝的靈變得相當敏感，即便如此，良心仍從屬聖經的權柄，可作為宗教的指導。


    宗教經驗在它的適當位置也很重要。權柄並不來自於經驗，而來自於富有經驗者；也就是說，宗教經驗是人心遇見耶穌基督的自然發展。由此可見，宗教經驗是福音宣告和聽者回應的產物，所以人在提及宗教經驗的時候，一定要回到它的基準和起源。在宗教經驗方面，上帝的靈對於現代人的接觸也是根據歷史性的福音，宣告基督已經為人所做的事。
 這個接觸衍生的經驗是我們知道上帝，上帝也知道我們。人若是被上帝知道，就是體驗救贖的希望。


    結論是我們需要一個權柄結構，讓基督作為最優先的權柄。如果只有聖經是唯一的權柄，人可能發展出聖經崇拜的傾向。如果只有聖靈是權柄，人可能發展出神祕主義或狂熱的傾向。如果只有教會是權柄，它可能傾向於權力主義。如果推理是唯一的權柄，人可能傾向發展出人文主義或自然神論。但當「基督是權柄，透過聖經宣講，使得聖經的權柄變的有意義、有生命的時候，這些傾向被抵銷。他的靈符合他書面話語的意象，變成教會的生命和權柄。」

定義


因為聖經在權柄的典型中扮演重要角色，關於聖經，有特定的觀念需要定義。人講到聖經時，經常也講到默示。默示包含啟示和讀者所需的啟發，這意指什麼？

1. 默示--- 幾乎所有的基督徒講到聖經時如得默示，不同是在默示的範圍上。很早期的教會歷史中，人有說出逐字默示的傾向。也許第一位表達如此觀點的作家是亞歷山大城的革力免。革力免的百年以後，拿先斯的貴格利 (Gregory Nazianzus) 寫到：「聖經的每一小行、每一小筆劃都是由聖靈細心照料而來，甚至作家寫出最細微的差別，對我們而言，都不是徒然的。」
 逐字默示這個名詞已經走過基督思想的歷史，即使在不同的上下文有不同的意義。早期的普林斯頓神學院接受法蘭西斯‧巴頓 (Francis L. Patton) 的所寫的定義：「聖經的書籍 . . . 由受到聖靈影響行事的人寫成，影響到了如此範圍，以致於他們的寫作免遭受時事、教義和判斷力帶來的錯誤；有人則是受到語言選擇的影響，以至於他們使用的話語是上帝的話語。這教義即是全然逐字默示的教義。」

有些保守的作家之中存在名詞的混亂，因為有些人視全然逐字默示為另一個理論，「默寫論」。默寫論意指上帝命令了作家寫作聖經，方法好似一個主管委託了他的秘書處理書信。如果聖經的寫成出自命令，就無法解釋路加福音 1: 1-4 那樣的經節，該處作家宣稱他依賴其他的來源。因此將這兩理論等同視之是錯誤的，即使有人這麼做。

    默示的第二類型是由卡爾・巴特定義。卡爾・巴特試著讓逐字默示這個名詞有用。「如果上帝對人說話，他講的語言真的是具體的人類話語。這在逐字默示的觀念中是正確和必要的事實。」
 卡爾・巴特接著表示雖然上帝已經講出人類話語，而人類話語不是與上帝真理有關的定局或終極象徵，然而這些人類形式的表達帶出了禮拜之中「使命」的價值，而對我們述說的這些話語，帶有權威，可以應用於實際目的。除了人類的話語之外，我們沒有其他的媒介。

2. 啟示--- 「啟示」其實是一個非常狹義的名詞。有人表示整本聖經都是來自上帝的啟示。這是不正確的。聖經的許多部分屬於「默示」這個名詞，而較少部分屬於「啟示」這個名詞。舊約和新約的許多歷史是研究的結果。默示僅僅意指作家受到上帝的靈指示，為了要提供一個充分可靠的陳述。啟示僅僅意指上帝對人公佈事情，而所公佈的事情，無法根據人力調查得知。舉例來說，創造的故事、耶穌的母親是童女生子、基督的神性、預言和來臨：這些若不是直接來自上帝的公告，人全都無法知道。耶穌基督本人正是上帝個性對人的啟示。「聖經之中啟示的真正內容是上帝自己，並非『他物』。啟示是上帝的自我顯現 . . . . 各處的啟示在其內其實都包括一個否定的預想：沒有了它，在某方面人總是或多或少在一種黑暗或奴役之中。」

3. 啟發--- 「啟發」這個名詞意指上帝的靈在教導個人關於基督方面的工作，通常與聖經有關聯。啟發不是任何類型的新啟示，可以比擬為人對上帝啟示的理解。人可以將啟發視為存在的時刻，其中人感覺到，上帝的工作和自己有關。史特朗 (Augustus Strong ) 舉出了下列的例子，有助於區別這些名詞。

(1) 默示不隨啟示，可參考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例如路加福音 1: 1-3；

(2) 默示伴隨啟示，可參考啟示錄，例如啟示錄 1: 1,11；

(3) 默示不隨啟發，可參考先知書，例如彼得前書 1: 11；

(4) 默示伴隨啟發，可參考保羅在哥林多宣講的情況，例如哥林多前書 2: 12；

(5) 啟示不隨默示，可參考上帝在西奈山的話語，例如出埃及記 20: 1, 22；

(6) 啟發不隨默示，可參考現代牧師的情況，例如以弗所書 2: 20。

結論
    權柄的問題，或「我如何才能知道上帝」這個問題，含意之一是「我該怎麼面對權柄」。從新約的立場，人很難想像一個人，身為基督徒，但與教會的團契毫無關係。這個議題到了現代迫切性未減，而且更為複雜。
    困惑的時候，許多人對於宗派的看法搖頭嘆息，沒有對事件的真理作任何適當評估。正因為不同宗派存在，多數人認為它們不可能全部都是真實的教會。但是事情不像分別佛教和伊斯蘭教那般簡單；亦即，這議題不是「要不 ... 就 ...」的情形。其實各宗派之間的相同處遠超過不同處；亦即，這議題並非表示各宗派都沒有真理。

    人約略檢查眾多宗派的信條陳述，就能發現新教的團結多於區別。「基督徒」這個字號比任何一個宗派的字號都大。眾多宗派在本質上非常可能字號合一，然後進行無關字號的慈善活動。問題是許多人期待教會對每件事採取相同的態度，然而這不是任何人、任何主題領域、任何組織都如此期望。

    至於要從哪裡開始討論不同處？答案與權柄的議題息息相關。

    每一個企業的基礎是公司的許可執照，執照為企業的發展設下教導方針。將企業精神的方向作適當類推，基督信仰的情形則與此相似。基督信仰的基礎是基督，他透過聖經教導。因此，任何對於宗派或教會的評判一定要堅守其執照的立場，也就是聖經的立場；然而造成的問題，是聖經標準的近似情形。教會越接近新約，就越接近這執照的真實方針。

    鑒於上段的陳述，此處需要加上二個意見。近似情形的拿捏不包括小細節，例如人是否稱自己的聖經學校為主日學校，或人在崇拜方面是否不該使用樂器，或人擦不擦口紅，但確實包括一些重要事情，例如個人對基督救主的委身、有意義且非不可思議的教會儀式、執行大使命對於所有國家的教導和訓練工作、發展信主男女的團契成長。

    另一個意見有關人所認定的聖經真理，與傳統束縛之間的縫隙。傳統束縛世代以來逐漸壯大，但現在增加的題材隨手可得，顯示新約信息的簡單和純淨，有基督信仰的人一定要準備好，為自己的宗教生活承認聖經真理的意義。正因傳統仍然受到聖經當中基督的審判，我們要準備在必要的地方捨棄一些傳統。有信心的人在自己的心中，感受得到與歷史使徒共同的信念，「我們必須服從上帝，不是服從人」(使徒行傳 5: 29)。這真理可供教會以及服從的應用。

第三章 我如何才能對上帝有所認知? (B)
基督信仰堅定地建立在上帝自行啟示的概念上。人經常可以讀到神學者對於上帝的談論，論及遠古時代，上帝透過夢境對亞伯拉罕、摩西和其他人說話，以及直接對人說話。和猶太教一樣，基督徒相信上帝對摩西顯示了自己，而且我們現存的律法，正是上帝為了以色列人民的生活所設計。
    基督徒肯定漸進啟示的想法，起先亞伯拉罕與上帝立下約定，然後上帝賜予摩西詳細的律法，上帝也作出對抗埃及的奴隸解救來證明約定。上帝對以色列的發言人稱為先知，他們的生活就是勸人離開自己的罪和背叛，回來服從上帝的指令。先知的寫作告諸一個未來時代的來臨，屆時彌賽亞將會到來，為以色列的人帶來拯救。這一個應許也包括非希伯來人在內，值得眾人的期待。基督徒相信彌賽亞是耶穌基督，他將誕生於猶大的伯利恆；他是舊約當中有關彌賽亞經節的實現。

    基督徒先有的聖經是舊約，最初新約還沒有形成，直到教會收集完成流傳於各個教會的福音書和保羅書信。這些收集最後變成了新約，和基督運動的基本聖經。然而基督徒仍然珍惜舊約，而且世紀以來，基督徒受到舊約高度的影響。許多牧師很喜歡從舊約傳道，這些牧師會聚眾宣佈舊約的消息，而事實上，許多牧師和聚眾真的很像舊約的「基督徒」。雖然說世上沒有舊約的基督徒這種稱呼，但是他們的心態非常傾向舊約。
    如果我們調查新約和它對於舊約律法的態度，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首先，基督徒肯定一個想法，上帝的最終啟示是在耶穌裡；上帝的肉身變成了最終的道。那麼這與舊約的應用有何關聯呢？基督徒為什麼不服從舊約的議題，像是飲食規則、犧牲和宗教節日呢？


人看待新的基督運動和舊約時，之間最明顯、最清楚之差別在於拯救的想法。基督徒必須遵守舊約的規則才能變成基督徒嗎？他們一定要先成為猶太人嗎？這爭論特別反映在羅馬書、加拉太書和其他像希伯來書的書中。

    結論是律法無法帶給人拯救。只有相信耶穌是上主和救主，才能帶來拯救和希望。「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徒行傳 4: 12)
    就實踐的情形而言，從猶太教到了基督運動之獨立的轉變，確實產生了不一致的行為。例如保羅，他嘗試處理有關女性的特定問題時，會求助於權宜之計。在加拉太書、以弗所書、羅馬書和其他地方，他宣佈人們不受到律法的管束，儘管如此，他嘗試處理有關女性的特定問題時，他訴諸律法的權柄。當時就實行而言，從舊約的律法規則到耶穌建立之新約的恩典國度，早期的教會處於轉變的狀態，於是就福音的完整應用而言，教會對於有關女性的特定問題，和她們在教會中的角色，當時並沒有轉換得宜。現在，如果我們永遠看不出來恩典和律法之間的差別，教會中永遠不會有基督徒對待女性應有的態度。教宗最近關於教會女性的陳述，是受到舊約律法影響的結果，忽視了關於上帝恩典的美好陳述，在基督裡帶來全人類的平等 (加拉太書 3: 28)。


  人嘗試比較恩典和律法這兩概念時，可能面臨一定程度的不適。新約將這兩概念作強烈的比較，一來基督徒無論是男是女都不受律法的管束，二來教會又不能排除舊約律法的立場。

    我們可以從耶穌的話語開始作分析。耶穌講的許多事、做的許多事都得以支持律法，以及律法的實行。然而他也作了一些推翻性的陳述話語，來警告當時墨守律法的人。我們該注重的是這些話語。

    請考量馬太福音 5: 17 耶穌的陳述。他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這句話顯示耶穌給予律法和先知應當的敬重，也顯示一個基本的問題。何謂成全？顯然這裡帶出的是律法在人民心中的變化。希臘字 [πληρωσαι.] 意指「使…滿起來、填、填滿」，然而賽爾 (Thayer) 將其定義為「成全，亦即讓上帝的旨意受到遵守 (人已經藉由律法知道上帝的旨意)，正如它應該受到遵守，也讓上帝的應許得到履行 (人透過先知而知道上帝的應許)。」(Greek-English Lexicon／希英辭典第 518 頁) 從耶穌的教導中，我們可以看到律法真的得到了履行。基督對律法師說最大的兩條誡命是—用你的全心來愛上帝，以及愛你的鄰人如愛己—但是這兩條誡命後來被應用在守法主義的教導上。守法主義扭曲了律法的內在意義，使人的意念轉向制度，而非上帝和他們的鄰人。當文士和法利賽人忽視了律法更重要的要求，光是顧著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時，耶穌譴責他們 (馬太福音 23: 23)。
    後續的改變著重於有關施洗者約翰的話語。約翰因為傳教而被關進監牢時，他的門徒帶著約翰的問題去見耶穌：「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正如先知以賽亞預言的話語，耶穌這麼回答：「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 …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馬太福音 11: 4-6) 然後耶穌向群眾談起約翰，問他們認為約翰是誰？為了強調一點，他說：「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此處形成了新的事物，宣佈天國即將來臨。

    在路加福音 24: 44，耶穌談到摩西律法和先知書的應驗，與他釘十字架和復活有關。「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然後他開啟他們的思想來瞭解聖經，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裡復活，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路加福音 24: 45 以後)
    以上成為後人看待猶太教和基督教之區別的重要事件。這事件也讓福音躍身為「某件最近發生的好消息」，與法律的原則相反。它與基督的受難、死亡和復活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於它變成了新舊的分裂線。用比較激進的話來講，就是律法已經失色、過時，而彌賽亞導入一個上帝對待人類的新紀元；新約意味著舊約的失重。從耶穌的立場來看，這就是摩西律法和先知書的目的，這就是實現的事—他們預言他的到來。

    約翰福音作出了這個比較：「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約翰福音 1: 17) 跟隨此經節的，是一則美妙的陳述：「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翰福音 1: 18) 以下為兩種啟示的比較：律法的啟示；在人子裡的啟示。第一種情況中，律法告訴人民有關上帝規定的事；第二種情況中，上帝道成肉身，人民有了人子。第一種情況中，人民遵從律法的規則；第二種情況中，人民遇到了活生生的人子。第一種情況中，人民跟隨律法的書信 (經常是以得過且過的方式)；第二種情況中，人子帶領有改革力量的團契 (約翰福音 1: 17)。第一種情況中，人民受制於譴責、控訴的律法；第二種情況中，人民有一位帶來原諒的救贖者。第一種情況中，人民只有冷冰冰的律法書信；第二種情況中，彌賽亞提供聖靈的存在。

    尚有許多可能的比較，但是我們不應專注於律法規則，而忽略了上帝自行啟示這事實的重要性。上帝藉由自行給予之神聖的愛、上帝的愛，他賦予了律法真意的形體。如果有一個人遇見人子，結果他仍尋求以前極端的守法主義，那不是既退步又多餘。

    我們現在來看保羅在他的宗教理論和實習中，如何面對律法；他在加拉太書討論基督徒信仰與舊約律法的議題。加拉太書一開始鄭重警告人別相信「其他的福音」，哪怕是一位天使要下來傳福音也別信，因為根本沒有其他的福音；保羅的福音是從「耶穌基督的啟示」而來 (加拉太書 1: 12)。保羅表示他對於割禮議題的看法，與彼得不同，因為基督徒無法用猶太人的方式過活。真理在於：「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 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加拉太書 2: 16) 因此浮現了這個問題：「人是透過律法的工作來接收聖靈，還是透過信心的聆聽呢？」 聖靈行神蹟是藉由律法還是藉由信心呢？當時上帝頒布律法的意圖在於，耶穌來臨之前人民應該受到監護。耶穌來臨後，人民就不受此監護了。保羅提出一個非常周全的結論：「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加拉太書 3: 26-28) 他於是警告：「我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的說，他是欠著行全律法的債。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加拉太書 5: 3-4) 相對而言律法失色了，正如以下經節所說：「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書 5: 18)
    在羅馬書，我們可以找到相似的中心思想。我們讀到：「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羅馬書 3: 20) 上帝把自己的公義給予信徒，這不是出於律法，但是「律法和先知為證」(羅馬書 3: 21)。保羅「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羅馬書 3: 28)。

    保羅講到：「信廢了律法嗎？斷乎不是！更是堅固律法。」在此他沒有解釋為何支持律法，但是我們不難推測律法曾經有效，作用形同上帝的初步啟示，是因為基督的來臨，它才功成身退。此外我們難以作出其他的解釋，因為保羅也講到：「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羅馬書 6: 14)
    保羅的解釋講到，我們若要脫離律法的管束，意味著死亡的介入；律法對亡者沒有作用。然而我們藉著「洗禮」歸入耶穌，這代表我們已被基督和他的聖靈納入。以上的實行不一定需要水，但是一定需要耶穌的存在。我們透過信心沉浸在他的生命之中。一旦我們在基督裡，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因為他死了，我們也死了。一旦我們在基督裡死了，律法對我們沒有作用。一旦我們在基督裡復活了，我們也在聖靈裡復活，而聖靈將要指導我們的生活。本類比發展於羅馬書的六到七章。羅馬書 7:4 提到：「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叫我們結果子給神。」正因如此，我們「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聖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羅馬書 7:6)。

    保羅不僅反對律法，他還舉出福音的絕對益處：「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羅馬書 8:3-4) 律法的角色是帶來審判和死亡，聖靈則供給生命和原諒。

    至於以色列人民，保羅的心對他們有無盡的關切，因為「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羅馬書 10:4) 。

    尚有其他的書表示時間已從律法過渡到恩典的紀元。保羅至以弗所教會的書信中，寫到基督「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以佛所書 2:15) 。他對腓立比人宣稱：「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並且得以在他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腓立比書 3:8-9)
    人需要得到的結論是，基督徒不受律法管束，也不需重提舊約的要求。人不應該持著舊約的思想；我們已經被帶入一個永生的關係，以信心作為基礎，這股信心反映在人與新約的關係上。就基督徒對事的觀點而言，律法已經過時了。
    以上是關於恩典與律法的基本神學理論。我們在練習理論時，有些主題範圍不易反映應用適度，那是因為早期教會還處於一個轉變的狀態，如前所述，所以實踐的問題自然存在。在救恩和信念方面，羅馬書和加拉太書等作出了不少有力的陳述；儘管如此，有些實踐的問題仍需訴諸律法。

    至於割禮的事宜，保羅與彼得的立場大大不同 (使徒行傳 15)，但是過些時候保羅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對於緊急的壓力會採取權宜之計。他向民眾報告了一番，帶給他們喜樂後，民眾也給他一個警示。民眾回應「他們聽見人說：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對他們說：不要給孩子行割禮，也不要遵行條規」(使徒行傳 21: 21)。他要怎麼做？他只好依律法行事，好讓人信服。於是他行潔淨的禮、剃頭、付規費，「這樣，眾人就可知道，先前所聽見你的事都是虛的；並可知道，你自己為人，循規蹈矩，遵行律法」(使徒行傳 21: 24)。

    就保羅的信用，我們只能說他求生的動機是要為基督贏得更多人。他告訴哥林多人他是一的自由的人，但是為了要贏得更多人，他甘心當眾人的奴僕。「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哥林多前書 9: 19以後) 這個事件的發生地點同為耶路撒冷，他遵循傳統依然是要為基督贏得更多人。他並沒有逃避這個事件；眾人看見了他，於是他聚眾喧鬧，最後這事幫助他免費到達羅馬。個人為了福音佈道而暫時屈就律法是個人的決定，這不受律法的管束，儘管算是合理，如果我們宣稱自己不受律法管制，卻又把律法加諸在別人身上，尤其是女性身上，那又另當別論。

    這件事出現在哥林多前書 14: 34，文字這麼寫到：「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一樣，因為不准他們說話。他們總要順服，正如律法所說的。」我們似乎可以結論，從律法到恩典的轉變時期，儘管加拉太書和羅馬書強調宗教理論的陳述，恩典應用之涵義還是受人忽視。同樣的事也出現在提摩太的書信中，文字這麼寫到：「女人要沉靜學道….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 ….」(提摩太前書 2: 11 以後) 這又是一個忽略恩典之應用要義的例子，忽略人已經從舊約的律法中解脫，反而將舊的加諸在新的上。

    我們不妨在別的地方看看恩典之啟示，作為與律法之啟示的比較。福音書提到耶穌是上帝的具體化身，也提到他對人類的啟示。在馬太福音 11: 27，耶穌講到：「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 這些話語描述一個有排他性的道，告訴人該何處找救恩。西門彼得曾經表示耶穌是基督，上帝的兒子，耶穌也確認他，宣稱他是受到天父的指示而說 (馬太福音 16: 16-17) 同樣地，保羅宣稱他的福音是受到耶穌基督的啟示而說 (加拉太書 1: 11)。

    約翰福音確認人子已經從天堂降下 (約翰福音 3: 13)，人子是為人帶來屬靈重生的那一位。在約翰福音 5: 23， 我們得知「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如果我們想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麼，我們就必須相信耶穌的話語。人如此相信，就能從死亡進入永生。人看過耶穌行神蹟後，問了這個問題：「我們當行什麼，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約翰福音 6: 28-29) 隨後他宣稱：「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約翰福音 6: 40)
    約翰的書信提到人子宣稱自己的身分與父的關係，此宣稱是別人控訴耶穌褻瀆的基礎。縱然如此，人認識耶穌有絕對的益處，藉由認識耶穌，人能夠認識上帝。約翰教導人：「我卻認識他；因為我是從他來的，他也是差了我來。」(約翰福音 7: 29) 耶穌與上帝的關係緊密交織，正如他這麼反駁法利賽人：「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約翰福音 8: 19)
    耶穌的啟示行為不單意味著美好的知識，它也意味著救贖。「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做的。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約翰福音 8: 28) 後來法利賽人宣稱上帝是他們的父，耶穌對此評判：「倘若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我；因為我本是出於神，也是從神而來，並不是由著自己來，乃是他差我來。」(約翰福音 8: 42) 隨著事件發展，耶穌告訴那些人他們不認識上帝，但是他「認識他，也遵守他的道」(約翰福音 8: 55)。

    從好牧人為羊捨命的故事，我們同樣可看出帶來救贖的啟示行為，正如耶穌說：「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約翰福音 10: 14-15)
    「我與父原為一。」(約翰福音 10: 30) 沒有一句話比這句話更簡單，又更能確切肯定一個事實：如果我們要認識上帝，只能透過基督。人因此控訴耶穌褻瀆，耶穌則呼籲他們相信他做的事，講到：「叫你們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裡面，我也在父裡面。」(約翰福音 10:38)
    有一本福音書我們尚未討論，約翰福音，一開始的序言提出「道成了肉身」。具體化身的道亦即來自上帝的信息，在耶穌裡「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被形容為創造的來源、世界的光、上帝的啟示者、恩典和真理的來源。

    耶穌在世的最後幾天，他用了一個獨到的方法，讓他的門徒永遠記得他的死亡。在最後的晚餐，請參考馬太、馬可、路加福音，及哥林多前書 15，耶穌使用餅和酒兩種元素來指示，並且作了一些重要的評論。餅代表他的身體，為他們而破裂，而酒代表他的血，是為了原諒人的罪而灑。在這個事件中，耶穌建立了新約，成就了耶利米、以西結、以賽亞等人的話語：時候將會到來，新約將會與以色列家建立。新約是上帝進入自己創造世界的新入口，新約應許人的罪獲得赦免，保證基督的聖靈長存在信徒的心中，是世人在上帝面前永恆生命的希望。

    根據以上的結果，保羅方能說：「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哥林多後書 3: 6) 希伯來書提出更多新與舊之間的直接比較。比較耶利米對於即將來臨的新約之話語，結論則為：「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希伯來書 8: 33) 希伯來書 12: 24 提到耶穌是「新約的中間人」。

    如果我們開始思索以上的結果，可以慢慢得到以下的結論。首先，我們可以在早期信徒社群看見一種詮釋計策，亦即一種釋經學。在猶太教中，人被應許了彌賽亞，因此人發展出教會。真正臨到時的彌賽亞，如以賽亞書 53 所述，是一位受痛苦的救主，不是一位軍事領導家，而他當時的宣講有違大眾的期望。儘管如此，藉由耶穌與人立定新約的事實，藉由他的死，改變了人對律法和先知書的觀點。舊約再怎麼好，基督徒也不該拿它來當作行為規範，因為還有更好的約定。在聖靈裡的生命，據理要超越律法管束的生命。相較於舊，新生、新的創造、新的自我都有可能隨之而來，這約定是上帝那超越律法的奇妙恩典。

    第二，雖然舊約提供寶貴的課程，我們可以從中學到許多，但是這些課程必須依照新約、恩典和耶穌基督來衡量。除此之外，對於進入基督教世界的實行，我們必須提出問題，然後依照新約的恩典衡量它們；這尤其對女性在教會的角色特別密切。

    第三，啟示、救贖的行為來自耶穌這個人稱，神的兒子。我們不該回到舊約比較狹義的啟示觀點，必須以人類歷史上的大事件，耶穌釘十字架，來衡量所有的實行。上帝不只給我們一個好消息，也提供了一個好關係。耶穌釘十字架前給人的一些話語，在事件後，人對那些話語的理解徹底不同。他曾教導一個人，若要得到永生，必須遵守律法誡命。耶穌是以猶太教的立場來講這話，因為他也是一位猶太人。然而，耶穌釘十字架而復活後，赦免的福音傳遍了萬邦，根據的不是律法，而是信心 (路加福音 24)。許多自由意志思想家斷言保羅是基督教的腐敗者，連回教徒也這麼教導，但他卻是耶穌釘十字架的真實詮釋者，在這個大事件中，上帝與人有了新約，有了新的開始。

    當我們在看教義時，恩典和新約的概念有助於我們明白，有些神學家教導的傳統教義受到舊約、律法概念的高度影響，我們應該把這些教義重新思考過，不能照單全收。



第四章 誰是上帝?

    「這位絕對與獨特的『我』，除了他之外沒有別人：單單這位『我』就能召集我們來『聽』他，而我們絕對向單單這位『你』尋求幫助—這就是『上主』的意義，正如我們在何西阿書的醒目段落讀到：『你是我們的上帝！』教條的反映必須從這點開始，從這位絕對的上主開始，而非從神格的中立定義開始。」(This absolute and unique "I," beside whom there can be none else: this "I" who alone summons us to "hear" Him, and this "Thou" to whom alone we are to turn f or succour absolutely -this is the meaning of "Lord," just as in a remarkable passage in Hosea we read: "It is thou!" It is from this point that dogmatic reflection must start, from this absolute Lord, not from a neutral definition of the Godhead)
Emil Brunner(卜仁納),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我們無法繞到上帝身後去—在啟示中繞到上帝身後去—試著從外在質詢、決定他是什麼。我們只能學習，然後試著重述只有他才能告訴我們的事，而且他已經告訴我們他是誰。」(We cannot get behind God--behind God in His revelation--to try to ask and determine from outside what He is. We can only learn and then attempt to repeat what He Himself alone can tell us and has told us--who He is)

            Karl Barth (卡爾・巴特), Church Dogmatics
    「基督信念表示上帝為『人稱』，主張上帝的活動是他自己表達旨意的方式，亦主張神與人的基督關係有屬人本性，和屬靈本性。『人稱』這個名詞理當是一個比喻，預防人對上帝的概念轉變為抽象的想法，也預防他的存有被認作自然的力量。」 (When Christian faith speaks of God as a "person," it maintains both the activity of God as an expression of his will and the personal and spiritual nature of the Christian relationship be- tween God and men. The term "person," which naturally is a figure of speech, stands guard again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God into an abstract idea, and against its being understood as a force of nature.)
                  Gustaf Aulen(奧連),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基督教之信仰)
    關於上帝，有思想的人能說出什麼事呢？自從人持續探索世界以及週遭的宇宙，這個問題變的更為重要。人到了某一「高深地」之後，就如同羅賓遜主教 (Bishop John A. T. Robinson) 的聲稱，不需要和上帝說話嗎？
 對於上帝，我們能說出什麼有意義的想法呢？我們能在什麼樣的基礎上說？這些問題從不同的觀點吸引了不同的答案。
    理性法 (Rational method)--- 透過新柏拉圖哲學 (Neoplatonic philosophy)，神學家藉由方法 (vias) 談論屬性。第一個方法是否定法 (via negationis)。這意味人論及上帝，但不論及人的不完美，所以上帝沒有罪、沒有極限、沒有衰亡和其他的特質。然而在基督教的觀點中，上帝對人啟示確實存在的知識，這與否定法不相通。第二個方法是傑出法 (via eminentiae)。在最好的形式中，人將萬物美好的屬性都歸屬於上帝。如果人有一些知識，上帝就有無限的知識。如果人有能力，上帝就有全能。第三個方法是原因法 (via causalitatis)。這斷言上帝是解釋本質與智慧世界的必要屬性。

    這些陳述再怎麼好，都只是人試著說出上帝的事。如果上帝是隱藏的 (Deus absconditus)，那麼這些陳述顯示的，不過只是人類的意見。人不可能透過本性得到上帝的觀點，因人的罪扭曲自己關於上帝的意象。有鑒以上的方法，卡爾・巴特表示：「上帝是唯一的，也是自由的，就連他為了我們的存有，也是自由的。他的存有絕不能藉以否定的概念來理解。就傑出法而言，我們的概念試著在最好的形式中超越塵世現實；同時，這些概念朝向上帝給與並展現在這個世界的愛。」

    所以我們必須從別處尋求關於上帝的知識。

    邏輯實證論 (Logical positivism)--- 邏輯實證論注重語言的使用和實證分析的原則，
 此論宣稱關於上帝，人無法說出任何有意義的事物，因為人無法仿造其他事實的證明，來證明超越的存有。形而上學於是受到排除；形而上學 (Metaphysics) 論及超越的事實。

    既然有些哲學家宣稱邏輯實證論有語言上的限制，也有些人嚴正反對。這些人在這場活動中，修改了他們對於語言本質的立場。本書在此不對這些反對觀點作系統討論，但請看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和約翰・希克的觀點。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修改他早期的觀點，表示「語言遊戲」太多，其中不同形式的非證明陳述都變的有意義，包括禱告。
 約翰・希克支持終末證明的想法。當生命結束的時候，每個人都能證明或反證明上帝的存在。
xe "Logical positivism"
    學神學的學生可以從語言的使用學到很多，但是一個人若是身為一位基督徒，他不可以同意這一個中心思想：談論上帝是沒有意義的。
 

    宗教起源 (Religio-genetic)--- 卡爾・巴特使用這一個名詞來描述史萊馬哈的方法，這一個方法可以應用在費爾巴哈 (Ludwig Feuerbach) 的觀點上。史萊馬哈嘗試將上帝的屬性詮釋為宗教自覺意識的個人觀點客觀化。
 人從自覺意識結論上帝永恆、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當人的反應違背良心時，他不禁感受到上帝的聖潔與正義。當人消除心中的不順從之後，他感受到上帝的愛和智慧。在相仿的情形下，費爾巴哈相信上帝是人類最佳想法的投射。
 雖然人曾被警告過偶像崇拜的危險性，人的確依著自己的形貌，創造了許多神。基督教信仰的起點並非偶像崇拜，而是上帝的啟示，也是現在即將討論的觀點。

    聖經啟示：如果我們要用有意義的方法來瞭解上帝，我們的瞭解必須從他而來，這屬於公理。神的自行啟示／顯示 (self-revelation) 是我們得到上帝確鑿知識的唯一希望；基督信仰聲稱上帝已經透過許多不同的方法，顯示了自己。此處主要的強調是，上帝透過某些人的啟示 (某些人被任命為先知，即上帝的代言人)，也透過道成肉身的自行啟示 (目的論)。耶穌基督在人類歷史上的出現，標明瞭人類對上帝之特定知識摸索的轉則點。道成肉身意味著上帝降到凡間，而當人瞭解耶穌基督，人也瞭解上帝 (約翰福音 14)。耶穌基督出現的紀錄，以及他的出現對於救恩的意義，都包含在新約當中。
    在道成肉身的思考中，莫將上帝知識想成唯一重要的事，這樣是不明智的。如果上帝只為知識的原由而存在，能夠瞭解他固然不錯，但重要的事實在於道成肉身，不是為了給予關於上帝確鑿的知識而發生，而是為了人類的救贖。關於上帝的知識若是不包括救贖，知識失去價值。話說回來，人若是沒有關於上帝的基本知識，也無法了解救贖。

不完備知識 (Incomplete knowledge)--- 基督信仰從未宣稱對上帝無所不知。聖經的設計是為了救恩的目的(約翰福音 20: 31)，然而必要的宣稱在於，基督徒對於上帝的知識是真實的知識。一個人可以評論所有關於上帝的聲明都是象徵性的，但是他人必須瞭解，這樣的評論並不是說象徵沒有意義。保羅・田立克聲明人言上帝，唯一非象徵性的事為：他是「存有本身」。
 然而這在最後的分析，不是象徵性嗎？話語從來不能完整表達故事全貌，但話語是我們溝通的一切。鑒於話語有極限，過了極限毫無作用，我們必須小心地使用話語，讓話語傳至可以傳達的地方。

    有一個例子助於指出我們的問題。有些神學家拒用「人格上帝」(personal God) 這個名詞，因為這伴隨個人個性的理想，但這樣有了一個矛盾。如果我們不說「上帝有人格」，我們不該使用上帝之外、我們所知的最高存在典型描述上帝；如果我們用了，我們就冒著將上帝扁為個人個性形象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使用現有最好、最高的典型描述上帝，並且明白那還不足以描述上帝的全部。

    定義 (Definition)--- 擬訂一個關於上帝的易解定義，是非常不容易辦到的。許多神學家嘗試給予簡短的定義，作為實用。史特朗(Augustus Strong)是位浸信會信徒，曾寫到：
    「上帝是無限的靈，凡事在於他，都有起源、支持、結束。」
 賀智 (Charles Hodge) 認為威斯敏斯特信綱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大概是出自人筆最好的定義：「上帝是無限、永恆、不變的靈，在於他的存有、智慧、力量、聖潔、正義、恩慈、真理。」新罕布夏信綱 (New Hampshire Confession of Faith) 是一部浸信會的作品，宣布到：
    「我們相信有一位，而且只有一位，永生與真實的上帝，他是無限、智慧的靈，名叫耶和華，他是天地的創造主和至上統治者。他的聖潔是人難以表述的榮耀，配得所有可能的讚頌、信心、愛慕。他在神格的一體當中有三個位格：聖父、聖子、聖靈。每個位格有相同的神聖至善，在救贖的偉大工作中，各司的服事彼此有別，相互協調。」

    這兩條信綱皆注重聖經的聲明。

    現代學者試著以命題形式來定義上帝，但是發展不如傳統的主張。保羅・田立克的定義有極端的聯想空間：「上帝 . . . 這個名詞是人最終的關切。」
 這個定義既符合原始的萬物有靈論，也可以應用於保羅・田立克高度發展的哲學性神學。這定義符合任何人造偶像的形式，所以無法作為永生上帝的充分定義。即使上帝不是人最終的關切，他依然是這個世界的主，這個世界的審判者。
    對於上帝，聖經並未給予系統性的定義；人必須訴諸聖經的各種言明。我們之所以能說上帝是靈，上帝是聖潔，全來自聖經的資料。

    屬性：神學家使用多種安排來處理上帝的多種屬性 (或稱特色)。有人論及本質和道德屬性—本質與他的存在有關，而道德與他的可信和至善有關。有人論及非傳遞屬性和傳遞屬性—非傳遞屬性與上帝的存有有關，而傳遞屬性與他的作用有關。也許最廣泛的是非傳達屬性和傳達屬性—非傳達屬性與他的存有有關，傳達屬性與類似人之心靈的上帝屬性有關。對於這種獨斷的分別，我們傾向不採取。我們應該從上帝的自行啟示著眼，考量上帝顯現自己的多種方式。

上帝的自行啟示
上帝的名字
    自行啟示的起始點曾藉由一個名字。目前有許多名詞和形容詞，歸因於這位稱為上帝的存有，但是上帝不是他的名字。儘管如此，這位人所知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有一個名字的。他的名字之英文書寫經常為 Yahweh (耶和華)，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字譯／音譯 (transliteration)，另一個比較不好的字譯／音譯是 Jehovah (耶和華)。在舊約當中，上帝被稱為耶和華 (Yahweh) 的次數超過 6,700 次；同樣地，希伯來文「伊羅興」(Elohim) 也指神，但是只出現 2,500 次。意指神的名詞還包括希伯來文「伊勒沙代」[El Shaddai: 全能的神]、希伯來文「阿道迺」[Adonai: 上主] 等等。意義深遠的事實在於上帝的名字是耶和華 (Yahweh)；這是人稱的名字。就像人以名字介紹自己一樣，上帝給予了我們他的名字—耶和華 (Yahweh)。卜仁納表示這個名字不該被翻譯，應該藉由出埃及記 3: 14 言明：「我是創始成終的主窄。」(I AM That I AM.) 但這偏離了意義深遠的事實：上帝藉由名字顯示自己。卜仁納尚表示此類翻譯傾向把上帝變成哲學定義的目標，而不是加諸在以色列上的自行啟示。
 

耶和華 (Yahweh) 的啟示強調上帝不再隱藏，選擇向人類顯示自己。他不願過著自我充足、與人隔離的生活；他接近人，好讓人變成他的所有。上帝藉由名字的最高啟示，是最後在基督裡可能關係的啟示；因為此關係，我們可以稱上帝「我們的父」。耶穌來是為了顯示父 (馬太福音 11: 27)；藉由聖靈，人有了信心大聲呼喊「阿爸 (Abba)」或「父 (Father)」(羅馬書 8: 15-16 )。

    上帝藉由名字顯示自己，這事實警示我們預防人對上帝的含糊稱號，諸如「第一因 (First Cause)」、「道德律法 (The Moral Law)」、「世界魂 (World Soul)」、「不動的動者(Unmoved Mover)」以及其他類似名詞。當一個人滿足於使用含糊稱號，說明上帝的自行啟示，他未給上帝增光。
    人看上帝藉由己名的自行啟示，應當重於人看創造所學的。無須創造，上帝早已存在永恆，他也不需要去創造。有創造物的事實指出 (相對於無創造物)，他有「向外擴發」的本質。依此關聯，我們或許可以透過本質，提出關於上帝的知識的問題。現代神學在此議題上有所分歧，特別是卡爾・巴特與卜仁納。

    卡爾・巴特始終堅持除了歷史性的啟示，沒有關於上帝的知識。卜仁納堅稱創造中存有啟示，但與所謂的「自然神學」有所分野。自然神學琢磨的問題，是人究竟與生俱有上帝的知識與否？聖經表示創造可能存有啟示，而這類知識使得人因偶像崇拜的罪受到指責。羅馬書論及人沒有藉口，因為人持續糟蹋上帝在創造中的啟示 (羅馬書 1: 19-20)。也許，有人小心翼翼地分別「自然神學」和「世上的啟示」；對此，聖經的答案是，世上存有關於上帝的知識。

    「世上的啟示」價值在於人的責任。然而，無論人在怎麼強調這價值，這也不是一個給予人的救贖知識。無論人對於創造的演繹如何精妙，依然需要救贖的好消息。

上帝是人稱
    我們必需以「人」或「人格」 的概念識別上帝的自行啟示；有人反對使用「人」這個字，而使用「人格」這個名詞，理由是「『使用人稱的上帝 (personal God)』是絕對的基礎，因為存在主義的關係是人與人的關係。人最後不會去顧慮低於人格的事。」
 雖然「人」這個字不足以描述他，但是我們不可滿足於非人稱的「它」或「東西」。無庸置疑地，「人」這個字的概念好過非人稱的概念。
 「人」或「人格」體現我們談及上帝時的重要想法。我們談及上帝是自決、自覺、主動；這些全在「人格」這個名詞當中。

    人獲得宗教經驗的先決條件，是透過人與人的關係，與上帝和人說話。這說明為什麼人傾向將他崇拜的無生命物體視為有靈，因為人無法接受自己拜一個比自己低劣的東西。

    若要說明上帝自行啟示的其他層面，「人」的概念很重要。若是沒了「人」的概念，你我很難想到上帝的愛。如果上帝是非人稱，是個「它」或「東西」，他如何能判斷對和錯呢？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如何能命令我去作對的事呢？因為人的確知道一些對錯，若是上帝少了「人」的概念，你我是不是該問，上帝在道德領域知道的跟我們一樣多嗎？

    無可否認地，一定會有人對「人」這個字感到反對，但這是我們最好的用字。它符合聖經的描述；在舊約當中，上帝是以人稱代名詞「我」稱述他自己。

上帝是聖潔
    「若是一條上帝的教義未包括聖潔的範疇，那就既不聖潔，也不真實。」
 人稱上帝是聖潔，意指他超越一切人性和塵世的事物。若以倫理觀念作定義，意指他的純淨、無罪、公正。「配稱聖潔是惟獨上帝特有的顯著記號：聖潔設定上帝的存有，使其有別於其他形式的存有。」
 依照倫理觀念，聖潔強調上帝提供予人的贖罪有其必要。沒有了贖罪的覆蓋，人若到達上帝聖潔的面前就會毀滅。

奧連聲明上帝聖潔的重要性在於四個方面：( 1 )「它確立上帝概念的單純宗教特性。」對此，相對立場表示宗教是道德和倫理的事。( 2 ) 它強調「上帝的最高權威」；這相對於人把基督教當作達成人類快樂和享樂的萬靈丹。上帝面對人的時候，他的聖潔沒有條件性。( 3 ) 聖潔強調上帝「深不可測」；這相對於理性主義形式的宗教，該形式的宗教只接受推理可解的事物。( 4 )「聖潔否定所有辨識神和辨識人的嘗試，這與神秘主義相對。」

    有人說上帝在聖潔中的啟示，與他在愛中的自行啟示相對。但正確說來，聖潔和愛不可分開；人必須述說的是聖潔的愛。聖潔意指上帝在表達他愛的方面，對自己真實，也對自己的旨意真實，因為沒有自尊的愛不是真愛。在救贖方面，愛和聖潔都得以表達。說上帝愛人，意指他尋求人的良善。說上帝在他的愛中聖潔，意指他將人的罪處理掉，為了不違背自己的本性，而他從不小看罪。

    惟獨上帝是聖潔。也許人敬畏某些事物，把某些事物當作聖潔；換句話說，人會因故將自己的敬畏之心附加在事物上，然而在聖經中，聖潔這個名詞主要表示上帝顯於自行啟示的本性：他是聖潔的嗎？
 你我不妨注意卡爾・巴特和卜仁納對於奧托 
 的評語：「上帝的聖潔不是自限的特性，而是將上帝其餘特性定為神聖的特性。他的能力是聖潔的能力；他的愛是聖潔的愛。」

    聖潔與憤怒 是有關上帝聖潔的概念，這歸因於憤怒的概念。上帝在他聖潔的愛中，引人到他的身旁。當愛被拒絕了，隨之而來的是審判。神聖的愛存在時，基本上只有兩種可能性—不是使人順從，就是使人造反。如果是前種情況，上帝的審判會行恢復和拯救；如果是後面情況，它會否決和驅逐。
 即使是憤怒和審判也是牽涉上帝的愛；審判來自人與上帝分開的形式，因為愛不會強迫人類意志的獨立行為，人可以意欲拒絕上帝的接受。

    上帝的審判也稱為上帝「奇怪的工作」
，因為這不在他宣稱救贖人類的意向之內。這發生在他兒子「不被人知、不被人愛、不被人信、不被人認」
 的情況。人不可以像基督科學家作出反向聲明；上帝是愛，變成了愛是上帝。

上帝是愛

    上帝是愛 (約翰一書 4: 8)，這句簡單的聲明令人印象深刻，表示人論及上帝的任何事，都包含人對他的愛之陳述。若是人問及上帝的愛有何原因，「正確答案只有一個：因為愛是他的本性」。
 新約採用一個特別的字，與上帝的愛有關聯，就是希臘文動詞 [αγαπαω]  (英語發音：agapao)，意指以善意和仁慈的觀念來愛。這種愛不根據目的，不是私人價值的愛，而是創造價值的愛。一個在罪惡裡的人也被愛，儘管他是如何地不配得愛。這個動詞 (agapao) 與一個字首有別，該字首為 [phileo- ]。這種愛是受人之間的尊敬和景仰促成的；這不同於約翰福音宣明「上帝是如此被愛」的觀念。因此神聖的愛 (agape) 才是上帝卓越的愛。這個動詞 (agapao) 引起的回應是：愛無所謂公平、不公平；愛是獨立自存的。
    由此可見，神聖的愛 (agape／agapao的名詞型態) 是贖罪之重要性的來源。是這種愛，向外發展，自行給予，即使接受者不配得愛。新約使用對照述說這種愛：「當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基督已經為我們死了 . . . . 我們原是上帝的仇敵，但是藉由他兒子的死叫我們得以跟他和好。」(羅馬書 5: 8-10) 人若是認不出這種獨特的愛，就無法瞭解新約的消息、福音。

    上帝的愛對於人的關係帶有重要性；只有上帝才能命令我們，要愛自己的鄰人。康得提出的至上規則最多能喚醒人們要尊敬他人，但尊敬有別於向外發展的愛。當人在上帝的愛裡變成新的生命，人愛鄰人就成了事實。下令人要愛鄰人，卻未述及神是愛的來由，只會徒勞無功。卡爾・巴特曾表示，人的定義若要有意思，一個人就必須愛上帝，也被上帝愛。若是人與神聖的愛沒有關聯，他/她永遠無法知道當一個真的人是什麼意思。

上帝是上主
    當摩西獲得十誡的時候 (出埃及記 20)，這十誡之前還有一個作為權柄的陳述：「我是上主—你的上帝。」上帝已經顯示了自己是上主；既為創造的上主，他以道德的準則立下了生命的基礎。作為上主，他可以立法規定何事為是、何事為非。在最後的分析中，人若要逃離倫理系統的牽涉，只得尋求那位有權柄、無牽涉者。上帝的上主身分意味著他超越人的歷史，審判人的行為舉動。作為上主，他引導歷史走向他計畫好的定局，即使是至高無上的上主，他介入了人類的事務當中，來贖回一個毫無希望、以人類為中心的處境。就在人持續的自我墮落當中，有人認出他的上主身分，而他帶給那些人意義和救恩。

    我們若要確認上帝的應許，他的上主身分是我們需要的概念。新約應許基督的死亡，換來上帝的原諒，若是沒有上帝，這樣的應許就沒有意義，因為只有上帝有能力執行自己的應許。

    最後，使徒保羅曾說，我們是藉由聖靈稱他為上主。我們若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他支配，我們會認出他的權力、他的救贖、他的公正。

上帝是恩典
    恩典是假定所有人類之存在的沉靜前提；藉由世界的創造，上帝的恩典自從那時起，不停地賜予，無論是透過沉靜或公開的方式。我們有了這麼多舊約和律法書之律法的強調，然而在上帝律法的概念之前，潛藏的是恩典。你我若要看這多明顯，不妨自問這個問題：為什麼到目前為止我的罪都還沒受到審判？

    在律法方面，純粹的造反可招來立即的懲罰，然而上帝並未選擇一個宇宙員警的角色，他並未帶來嚴厲的立即懲罰。你我必須瞭解，在上帝的能力和知識下，沒有罪是不被注意的。儘管如此，他選擇賜予他的恩典，直到末日，所以人人可以從原本屈就的自我毀滅中悔改。恩典 (Grace) 是由賜予一切恩典的上帝所賜予 (彼得前書 5: 10)，這個名詞來自希臘詞 [charis] 意指「贈與仁慈給一個人，即使他的所作所為不配得。」
 柏克富 (Berkhof)將其定義為「上帝將不應受的善或愛給予那些曾放棄的人，那些人若按照本性會受到譴責、懲罰。」
 因此若有人說上帝是慈祥的，就是在述說某件事情，是屬於上帝存有之本性和本質。

    新約當中敘述許多關於恩典的事；恩典是上帝賜人耶穌基督的基礎 (以弗所書 1: 6; 2: 8-9)；恩典是救贖的動機 (哥林多後書 8 : 9)；藉由恩典，信徒透過信心能與基督有合宜的關係 (羅馬書 3: 24)；有了神恩的知識，我們等待蒙恩的實現與救主耶穌基督的出現 (提多書 2: 11-13)。

    在神學的定義中，存在兩種互相牴觸的恩典定義。根據以上的定義，我們瞭解恩典是上帝方面的善意安排，控制他對人的行為。羅馬天主教神學家提出的定義，則是相對的觀點：他們將恩典定義為超自然的恩賜，是上帝透過聖禮給人的神聖要義；「恩典是加入靈魂的正面事實。」
 聖化的聖潔「是注入靈魂，讓靈魂像神的真實特質—這個特質屬於永恆的特性，只有罪才能摧毀。」

    人可以看出這種定義的涵義；在此，我們且指出兩種。

    首先，一個人可能會因為道德或致命的罪而失去恩典。因為特定的罪，他失去他在基督身體裡的特定位置，而且就像一個死細胞，他被排出體外。羅馬神學家進而表示，實際的恩典-依然是要義-必須避免罪；這麼說來一個人得救贖後，還是可能遭屬靈的死亡。

    第二個方面有關洗禮。小孩未受洗而死，也就沒有在洗禮中接受超自然的要義，因此也得不到榮耀異象和救恩。關於未受洗的小孩，米勒 (B. V. Miller) 表示：「在自然的快樂和天堂非凡的幸福之間，沒有限度和比例；前者會變成他們在地獄邊境的屬地，而後者很容易就因為大人的不小心而告終；加之，我們必須清楚瞭解，小孩未受洗而死，我們就絕對失去了他們。」

    藉由新出版的公教會之信仰問答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天主教對此的表達語氣已經修改。首先必須說嬰兒的洗禮是必要的，「如果教會和家長沒有在小孩出生後不久洽尋浸信會，他們形同否定小孩可以成為上帝小孩的無價恩典。」
 至於之前言及未受洗而死的小孩 (children who have died without Baptism)，教會表示只能託付上帝對於他們的慈悲，正如教會在處理他們的葬禮時所做。這個段落提及耶穌讓小孩接近他時候講的話，然後表示：「這使我們期待一個方法拯救未受洗而死的小孩；最要緊的，是教會應該勤招喚，叫人不妨礙小孩透過聖潔洗禮的恩賜，來到基督。」

    以上是恩典 (作為屬靈要義) 之洗禮概念最自然的邏輯推論。然而這對聖經導向的作者是不可能的結論；聖經導向的作者開始寫作時，是將恩典作為上帝的態度。一個人無法改變上帝此一態度，因為上帝有意讓所有人都得救。即使是在審判裡，恩典依然展現，因為上帝要用自己的方法來驅離有罪的人。你我從不該懷疑自己是不是在上帝的恩典裡，之前的定義已經顯明。有了聖經的基礎卻又失去恩典，這在說辭上非常矛盾；這也不等同於另一個問題：人歸信後會不會再度迷失。

上帝是自由的

    上帝自己有自由。且說上帝給予人特定的自由，他這麼做也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我們不該只在否定的方面，或在不見限制的方面述說自由。「就正面和適當的特性，自由是指以自己的存有作為立場，能夠自己決定事情，能夠自己推動事情；這是神生活和愛的自由。上帝在他正面的自由中，不受外界的限制、約束和條件影響。他是自由的創造者、和解者、救贖者。」

    聖經述及上帝的自由。在他的創造中，上帝表達了自己的自由；沒有外在的壓力要他創造人和世界。

    上帝有與人和好的自由，他不是被迫要來救人。他的自由，是歷史之救恩記載的前提。上帝介入歷史，最先是透過舊約下的人，最終是透過他的兒子耶穌基督這個人，這代表上帝是自由的事實。如果有人說上帝不能介入他創造的世界，形同說他不是自由的。自由代表他位在這個自然世界之上，而自然世界依據他的法則運行，他也可以依據自己的旨意超越法則，以神蹟的形式作工。

    在此，我們作出神的自由與人的自由之最後評論。在上帝是自由的背景中，他自由地創造了人，給他有限度的自由。人沒有某些自由；他無法單靠自己，不靠幫助地違反地心引力；他無法每每臨死都被救活，或使生命週期回朔；他無法回轉日曆、月曆的時間。然而人有一個自由的方式，尤其他能在生命中作不同的選擇。這一切都是在上帝旨意的背景中，他允許人有這樣的自由。

    自由是禱告的假定；上帝在自己的自由中，允許人向他呼喚。「人知道，將要知道，上帝是救世主，將要聆聽，也正在聆聽信心的禱告。」
 上帝若無自由，我們就無法假定他可能回應禱告。我們不該把禱告的結果想得小了，有如一句陳腐的說法：「禱告使我適應逆境。」話雖沒錯，但禱告還不只如此，人類歷史中可見上帝以行動直接回應禱告。「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上帝自己是自由的，在這基礎上，有信心的禱告能夠啟動他。」

xe "Freedom " 

    上帝自由論與決定論相對；聖經的觀點有別於決定論的觀點。重要的事區別，在於耶和華是人稱；他在自由中願意做的事，也是他在愛中做的事。決定論意味著一個固定、如機器般的宇宙，即使是上帝 (如果他存在)，也固定在一個非人稱的運動模式裡。

上帝是唯一

    聖經宣佈上帝是唯一。基督徒肯定，其他人誤解，但舊約和新約皆聲明只有一位上帝 (提摩太前書 2: 5；申命記 6: 4)。此聲明否定了多神教、二神教、單一主神教 (崇拜一神，但不否認眾神的存在)，確認三位一體的教義是一神論的表示。神學家有時候用「單純」這個字來指上帝的唯一性，為了表達上帝的不可分割性。無論他在何處有所作為，他的作為完全是一個上帝該有的作為；他無法被分割。
    唯一性的概念可能被誤導；並非所有一元論都屬於一神論。泛神論是一個單一的表示，但不是聖經中耶和華的意象。人可以從自然、推理、靈魂、命運、職責等等，發展出一元論，但這些發展都不是聖經教義中上帝的唯一性。人說上帝是唯一，就是宣稱沒有其他的事物可以像他。有個句子推翻了其他宗教的意識形態；「除了上帝之外，只剩下他的創造物和假神，而除了人對他的信心之外，有的宗教只是迷信的宗教和錯誤的宗教，最後成了無宗教的宗教。」

    最後尚有一則關於上帝唯一性的警示。許多人為求瞭解上帝的自行啟示，將上帝的位格 (persons) 分開了。就道成肉身而言，很多人把這當成聖子的屬性，但這一點也不亞於聖父和聖靈救贖的工作。他們將上帝的某些工作歸屬於某個位格，但只有唯一的上主方為所有工作的主動從事者。

上帝是公義的
    「上帝是公義的」這句話有可能受到人的徹底誤解。在論及上帝方面，這句話可以用於兩種不同的觀念。首先，根據上帝聖潔的觀念，上帝是公義的；上帝完全無罪。在馬丁路德信主之前，此一觀念讓他探索上帝是否真的愛人。這將公義訂為一個標準；唯有上帝是公義的。在馬丁路德探索上帝此一不同概念的時期，大眾的心理存在上帝是公義審判者的想法。正因如此，人很難把基督與同情和慈悲作聯想。
 上帝公義行為的想法深深回溯至舊約；我們可見在舊約書創世紀中，亞伯拉罕問及上帝有關羅得身處所多瑪的問題時，講到：「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麼？」「上帝是公義的」這句話的其他極度表現在新約有關審判的經節中，講到上帝會作公義審判；邪惡的人將因自己的非義行和無悔意受罰 (約翰福音 17: 25；提摩太後書 4: 8；約翰一書 2: 29; 3: 7；啟示錄 16: 5)。
    第二，上帝在救贖當中展現公義。在此，詞「公義」不傳達聖經的意義。公義用於第二個觀念，是上帝的恩賜 (馬太福音 6: 33)，是信徒藉由自己對基督的信心而得到的 (羅馬書 4: 5; 5: 17, 21)。如果一個人能像虞格仁
 一樣宣認這是「來自上帝的公義」，他就會了解在此的意義。上帝介入我們有罪的生活，將他的公義給我們，人因為基督的死而獲得上帝的接受，這是他有能的救恩行為。
    正因上帝公義的此一意義已揭示，一個人能夠聲明上帝助人、救人、原諒罪。
 當保羅聲明他致信羅馬人的主題時，他提到了福音 (羅馬書 1: 16)：「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 (羅馬書 1: 17) 「透過基督在十架上的代贖，上帝在充滿罪的人，和充滿罪的人性中，實現他為人性整體部署的聖潔和慈善計畫。這是在耶穌基督裡，上帝的公義。」

    海德堡教理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裡可見公義較為完全的影響。

    「在上帝面前，你要如何才是公義的？只要透過在耶穌基督裡的信心；雖然我的良心譴責我，對我述說我所犯的罪令人悲傷，又違反上帝所有的誡命，我從未保守過這些誡命的其中之一，卻永遠傾向罪惡，然而上帝不計較我沒有功績在身，以純粹的恩典，授予和歸於我基督之完全的滿足、公義、聖潔，彷彿我從未犯過任何罪，並且盡了所有服從之事，其實是由基督為我做的事；只要我肯用一顆相信的心來接受這些好處。」

    在羅馬書裡，此保羅教義的恢復是宗教改革運動其中一個重要特色。此教義是聖經的真理之一，警告罪人的心，在沒有希望的情況下，向人應許希望。

上帝是有知識，有智慧的
    人的理解力不能理解上帝的知識，而聖經用包括一切的語句來形容他的智慧。上帝知道過去、知道現在、知道未來；沒有什麼事能隱瞞得了他。他熟悉地知道我們住的世界，因為他是創造主，但是他對於這個世界的知識，在聖經中非作主要元素表達，更重要的知識有關人在救贖中的需要。我們要為上帝知道我們感到高興，因為當聖經說上帝知道我們，就表示他救贖我們，或與我們進入團契。

    上帝在我們禱告之前就知道我們的需要 (馬太福音 6: 8)，他知道我們的名字 (啟示錄 21: 27)，知道上主來臨的未來日子 (馬可福音 13: 32)。人要知道過去、乃至現在，都是太難理解，若要論及上帝所有的未來知識，我們更是沒有理解力可言；然而這是上帝所給予的、關於他的聖經描述。更令人感到驚奇的是這一個主張：上帝知道過去可能發生的行為，倘若特定 (或其它) 可能性過去存在 (參見撒母耳記上 23:11以後)。

    上帝的全知必須加諸在人的自由意識上，好讓人知道自己的自由是有限的。有時候人會這麼推理：既然上帝預先知道人的所有行為，這些行為一定會發生，因為他預知。這麼推理是本末倒置；上帝的預知與引起特定行為的發生，毫不相干。上帝可以知道一個自由的受造物能做什麼，會做什麼，但他的知識不是後續行為的起因。

巴斯威爾簡短地說明瞭上帝知識方面的禱告。因為上帝預先知道我們的禱告，他進而「將我們禱告的答案建入宇宙某個結構當中。他知道我們會禱告，且會以自發的方式禱告，好比一個孩子向他的父親哭訴。上帝已將這個宇宙拼湊而成，憑藉的是他與個人的關係，他可以回應禱告，而我們依某種方式可以瞭解他愛的預備，這只能依據上帝的全知。」
 你我萬不可從這樣的說明結論人註定要禱告；純粹的事實就是，上帝預先知道我們會禱告。

    有另一個涵義關於上帝的知識：他的知識緊密地連結他救贖的目的。當聖經講到上帝對人的瞭解，通常意指他對人的愛。我們必須謹記，非因某事是某事，所以上帝知道某事；而因上帝知道某事，所以某事是某事：「任何事物都不存在自己裡，而存在上帝裡，在他知識裡之事物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與上帝知識方面有關的是上帝的智慧。卡爾・巴特說上帝的智慧是「內在的真理和明思；藉此，神聖的生活在自行實現和工作裡證實、確認了自己；在此，神聖的生活是所有真理和明思的起源、總和、標準。」
 柏克富 (Berkhof) 更切題地說上帝的智慧是完美的，「所以他將自己的知識應用於達成目標，且用最能榮耀自己的方法。」
 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之間少能比較。人的智慧與人的生活有關，藉由某個方式能符合創造主的目標；神的智慧與他維持這個世界的行為有關，無論這個世界的罪惡與判亂，他將意義帶到沒有意義的地方，為脫韁的受造物帶出目標。人非因人的智慧誇口，而因上帝的智慧誇口，是上帝找到我們人，要救贖我們人 (耶利米書 9: 23-24)。除非試著從上帝智慧的立場來看，一個人很難瞭解上帝用於面對人的耐心；他的耐心意味著面對自己的受造物時用的智慧。

    有別於福音派教徒之傳統全知教義的新教義，起始於 1994 年的出版品《開放神論之爭》(The xe "Openness of God"Openness of God: a Biblical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God)。
 這作品包含神學家的論文集，質疑上帝對於未來的知識。上帝無疑掌握過去和現在的知識，但上帝能否真的知道，在一個自由的受造物 (人) 行為發生之前，他會做什麼。論據在於上帝的預知使人真正選擇的自由無效；除此之外，直到未來發生，上帝和人無法知道未來。

    尚有人表示上帝全知的傳統觀念是受到了希臘柏拉圖思想的影響，其中上帝是固定不變的，沒有關心這個世界的情感。他們的觀念相近於歷程哲學，其中上帝與世界互動，然後作出根據那些互動的決定。就這個觀念而言，上帝在他與世界的關係中持續成長。

    如此觀念的部份動機涉及舊約的特定經節；據我所知，他們沒有用到新約的經節。舊約經節用於支持他們觀念者，有關上帝改變心意，悲痛自己造了人，以及任命掃羅為以色列的君王。

    在出埃及記 32: 1-14 這一段經節，上帝威脅要摧毀以色列，是因為他們敬拜偶像的背叛行為，然而摩西懇求上帝不要摧毀他們，因為摧毀意味著他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應許將破局。在此種情況下，上帝改變他的心意，讓他們活。在撒母耳記上 15: 10-11 這一段經節，上帝說他很後悔立掃羅為王。在往後的事件中，希西家王被告知他的死期將近，但是在他請求上帝寬恕的禱告後，上帝遣先知以賽亞來告訴希西家王，上帝聽到他的禱告，並且會延長他的壽命 15 年。相對於神立掃羅為王的後悔評論，巴蘭說：「神非人，必不至說謊，也非人子，必不至後悔。他說話豈不照著行呢？他發言豈不要成就呢？」(民數記 23: 19)
    雖然以上經節用來表示上帝不知道未來，然而有的經節確定他知道未來。詩篇 139 說明上帝對人的知識是親密的，甚至一個人在說話之前，上帝就知道他會說什麼 (詩篇第四節)：「我沒有開口，你已經知道我要說什麼。」往後有則詩篇宣稱上帝是偉大的，上帝無所不知 (詩篇 147: 5)：「我們的主偉大、全能；他的智慧無法衡量。」
    有的經節當中，上帝知道偶發的情況，也就是一個人追隨一個行為過程與否，何事會發生的可能性。在撒母耳記上 23: 11，大衛人在基伊拉躲避掃羅，而掃羅得知大衛躲在基伊拉。大衛想知道掃羅會不會來，上帝的回應是「會」；於是大衛問基伊拉居民會不會把他交給掃羅，答案也是會。上帝這樣回應後，大衛就離開，掃羅得知他走則沒來。在創世記 15: 13-15，上帝告訴亞伯拉罕他和他的後代將發生什麼事。「上主對他說：你要確實知道，你的後代要流浪異鄉，被人奴役，被人虐待四百年。但是，我一定要懲罰奴役他們的那個國家；他們離開那裡的時候將帶很多財物出來。至於你自己，你會享長壽，平安地離開人世，入土安葬。」上帝對此奴役的知識代表他的知識造成奴役發生嗎？這只對開放神論者有涵義，但對於上帝預知的傳統觀念沒有涵義。

    在出埃及記 3: 19，上帝告訴摩西埃及王的事：「我知道，除非我逼他，埃及王是不會放你們走的。」在出埃及記 11: 1，上主對摩西說：「我要對埃及王和他的人民降最後一樣的災難。這以後，他一定放你們走。事實上，他會把你們都趕出這地方。」

    先知以賽亞預言的某些話語，關乎上帝對未來的知情。以賽亞書 42: 9 講到：「看哪，先前的事已經成就，現在我將新事說明，這事未發以先，我就說給你們聽。」以賽亞書 44: 6-7 講到：「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自從我設立古時的民，誰能像我宣告，並且指明，又為自己陳說呢？讓他將未來的事和必成的事說明。」在以賽亞書 46: 9-10，我們可見上帝說明：「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沒有能比我的。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

    我們要從這些議題建構什麼呢？首先，述說上帝知道未來、知道偶然事件等等的經文看來都是開宗明義；除非否定它們的正確性和真理，似乎再也沒有替代的說明。另一方面，關於上帝不知道未來的經節，看來可有替代的說明；它們可以說明為人類無知的妥協，或修辭學的問題；例如「亞當，你在哪裡？」或「誰告訴你是光著身體的呢？」但那也透漏著上帝所知道的事物，是亞當不知道的。

    第二，雖然神學傳統的使用不比聖經的等級，它在這些議題方面的確有一些指導作用，在於傳統說哪怕是在未來發生之前，上帝已經知道。有時候傳統是錯的，但在這些議題方面，它不是錯的。

    第三，區區凡人即使試著說上帝能知道，或上帝不能知道，似乎太過狂妄。從聖經的觀點來看，許多聖經的經節以「任何人有意」的想法作為基礎，肯定人的自由。否定這個自由就是削減人性；否定上帝對於未來的知識，就是削減上帝。

    在開放神論的一方，貴格利‧鮑埃 (Gregory Boyd) 寫出「God of the possibl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1)」一書，而「The God who Risks,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8)」出自約翰・桑德斯 (John Sanders) 的筆下。在反開放神論的一方，約翰・傅瑞姆 (John Frame)寫出「No Other God,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01)」，而布魯斯魏爾 (Bruce A Ware) 出版「God’s Lesser Glory: the diminished God of Open Theism (Crossway Books,2001)」。
上帝是全能的 (Almighty／xe "Omnipoten"xe "Omnipotent"Omnipotent)

    這個標題存在誤解的大量空間，因為用詞可能不具預期的意義。許多神學家不說上帝的全能 (omnipotence)，因為這詞等同於絕對的權能 (potestas absoluta)。全能 (omnipotence) 通常指上帝能作任何事情；如此下來，荒謬的問題經常提出；例如「上帝能夠造一顆自己也舉不動的石頭嗎？」或問「他可以叫過去不要存在嗎？」；而聖經不這麼說上帝的權能。解答這事疑問，必須注意幾點。
    首先，聖經怎麼說上帝的權能，我們必須保持仔細的閱讀。雖然聖經不說「全能 (omnipotence)」這詞，若是除去詞意的哲學包袱，這詞或許可用。

    第二，上帝的權能據悉是看不見的力量。如果我們把上帝的權能與他的愛分割，我們形同述說一位不存在的神，就算他真的存在，也是一位對自己所造世界莫不關心的暴君。「若不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瞭解他的主權同於神的愛之主權，我們無法述說永生上帝。」

    第三，上帝的權能與他的自行啟示有關，在於他所作的任何事都是聖潔和公義的。
 他的權能不等於總因果論，在總因果論當中，任何事都以宿命的方式發生，但他不是自己權能的奴隸。

    第四，全能 (omnipotence) 傳達統治萬物之權能的想法，但聖經述說上帝限制自己的權能。上帝造人，讓人有權能站出來反對上帝；讓受造物有相對的獨立。
    最後，上帝的權能與他的旨意有關。「上帝有意做何事」與「他能做何事」是沒有區別的。
 「他不可能做與他的存有相悖的事」
，那終歸荒唐事。他的旨意是要當歷史的上主，而他的權能展現於權能的表達和限制，是根據他的智慧和知識，好將他為人類救贖的計畫實現。上帝有權能實現他的旨意，除了他的權能外，再無別的權能。

上帝是無所不在的 (God as xe "Omnipresent"Omnipresent)
    說上帝是無所不在的，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上帝是不在的。」
 無論上帝在哪裡，他都以「整體存有」
 在那裡；這一個說法嚴防將上帝講成散佈在宇宙中，這邊一點，那邊一點。上帝就在他權能顯示的地方，沒有一個地方是他的權不能顯示，哪怕是在沒有他一貫力量的地獄中。地獄的要點在於使人不至於強制上天堂；對於不想與上帝有任何瓜葛的人，這是他們的最終審判。無所不在「是神的主權之一，立基於：任何存在事物，沒有他不能存在，有他才能存在，在他存在的前提下，掌控自己的存在。」

    人宣稱過上帝的靠近，也必須承認：人與上帝的關係之間存在明顯的「遠距」。上帝有的時候比其他時候靠近；他與人「靠近」的關係，發生在神子的道成肉身上。當耶穌受指派為以馬內利，我們目睹神子進入人的地位。聖靈居住於人的基督教義述說著上帝於心中的存在，以及人的命運要將信徒與非信徒分開。後者受助於上帝的權能，但是離他很「遠」。罪讓他們的心看不見上帝的權能，這些與上帝疏離的受造物以自我為中心打造宇宙，不讓上帝透光；但甚至連他們要這麼做，也必須受助於上帝的權能。

    我們確認上帝的無所不在時，莫將創造視為上帝。雖然我們以空間的概念設想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無所不在不依宇宙而定；無所不在指出宇宙一貫的存在依上帝而定。堅持不懈是上帝無盡的創造力，他在其中拼湊受造物。保羅・田立克宣稱：「上帝的本質有創造力，因此他當下存在的每一時刻，都有創造力；上帝給予萬物存有的權能，出自於這神聖生活的創意基礎。」

    基督信仰同等深惡兩個事物：一個是泛神論，在泛神論中，創造被視為上帝；另一個是自然神論，在自然論中，世界被設為運行狀態，上帝不介入。上帝無所不在，以維持這個世界的教義，具有兩個神論的元素。教義肯定自然神論不將上帝視為創造，也肯定泛神論說創造的存在取決於上帝支持的權能。

    神學家通常在超越性與內在的標題下，談論這兩項真理。上帝超越這個世界，也在這個世界裡。欲表達聖經的意象，這兩種概念都是必要的。這兩種概念可用一個比喻說明：美麗玫瑰花與太陽的關係。玫瑰成長，結出美麗的花朵，因為超越性的太陽將它的光束送達。同時，玫瑰花肯定太陽的內在，所以將光束吸收入自身內，然後呈現美麗的紅、黃或粉紅。太陽是在彼，也是在此。

上帝是榮耀 (God asxe " Glory " Glory)

    聖經中意指榮耀的文字，舊約中是希伯來文 [kabod]，而新約中是希臘文 [doxa]。「[kabod] 意指榮光，既是其來源，也是其光輝。」
 上帝只要做自己，就是榮耀的，正如光的本質充滿輻射和光輝。[doxa] 意指上帝自有的榮耀；因此上帝的榮耀是上帝的尊嚴和權力，維護自己，不會像他的創造有缺點、會腐化。上帝的榮耀「是神的所有完美之自行顯示的總和，是上帝神性的滿溢，是上帝所有浮現而出、自行表達、自行顯示的事實。」
 人述說上帝，就不得不稱他是榮耀的主。

    上帝不但自有榮耀，也希望人榮耀他。如果人要榮耀上帝，他必須聆聽上帝的話語，離開自己的罪來相信上帝。要榮耀上帝，就要服從他的旨意。信徒以服從來榮耀上帝，在基督裡，接受上帝的榮耀 (約翰福音 17: 22)。信徒歸信，必定要看到基督的榮耀與上帝同在 (約翰福音 17: 24)。受造物榮耀上帝的最高點，在於他們最終的改變，變的像耶穌 (約翰一書 3: 2)。 
上帝的永恆 (God's Eternity)

    永恆有一個常見的定義形式，就是上帝在時間方面是無限的。換言之，從過往的無限時間到未來的無限時間，上帝都在。雖然這是一個常見形式的定義，卻不正確。時間曾經不存在，這也算在永恆之內。然而我們必不說永恆是 [timelessness: 不受時間影響]，上帝是從永恆到永恆，他是永恆的存有。永恆可被描述為 [pretemporal: 前時間的]、[supertemporal: 超越時間的]、[post-temporal: 後時間的]。上帝早在創造之前就一直存在；他是前時間的 (pretemporal)，代表時間開始之前。我們也用名詞「超越時間的 (supertemporal)」，因為這代表上帝在時間進行時超越時間的概念。時間終止後，上帝在他的永恆裡，是後時間的 (post-temporal)。綜合來說，上帝「是同時存在的 (simultaneous)，即是開始、居中、結束，沒有分隔、距離、矛盾。」

    另一方面，時間是上帝的創造；時間與人類存在之前有關，與人類存在之後也有關。
 上帝維持永恆狀態的同時，他與時間有關。上帝充滿時間，存在於時間之中，但也維持永恆狀態。我們討論三位一體的教義時，可用一個名詞來幫助教義的概念。希臘詞「互滲共存」(Perichoresis) 意指三位一體之三個位格的相互關聯，各個位格存在於彼此之中，卻也保持與彼此的不同。上帝在永恆裡與在時間裡的關聯類似如此；上帝維持永恆狀態，卻也充滿時間。
xe "Time" 

    上帝對於時間的知覺敏銳；道成肉身就發生在時間裡。基督信仰不得將上帝想成只是不受時間影響 (timelessness)；泰勒 (A. E. Taylor) 作出耿直的評論：「如果上帝不知道昨天與明天的區別，他知道的不比我多。」

    時間與永恆的關聯是一個難以解決的議題，但聖經聲明上帝的永恆與其時間裡的出現，這必須獲得認同。

上帝教義的相關問題
空間用語
    在大量現代神學的劇變中，許多批評都導向了描述上帝的傳統方法。羅賓遜主教等人反對暗指空間關聯的用語。
他們爭論以「上」或「下」來述說天堂和地獄，對太空時代的現代心靈而言，是不具意義的。與其說上帝在上、在下、在地面，羅賓遜主教轉而說：「我們神的地。」(Ground of our Being.)
 這個象徵性相較於舊的象徵性，有何進步，只有時間能說明。
    真正的問題在於人是否應該放棄聖經內古老的用語；基督的再臨是以空間用語描述—因他升天，他會再臨。如果我們說上帝「在天上」，我們通常認為他在的住所，肉眼是看不見的。如果實情是上帝也「在地面」，無可否認的是，基督信仰總是主張上帝「就在這裡」。上帝「在天上」的象徵性，強調他與人，與創造相異。上帝「就在這裡」的象徵性，通指他在道成肉身裡與人接近，及他在帶人歸信的聖靈工作裡與人接近。

    太空旅行這件事指出一個象徵性的議題；當一位太空人在地球的引力之外，就沒有上或下。若要代用一個有意義的名詞，理想的選擇是「家」這個名詞。當一位太空人介於地球和月球 (或其他星球)，上或下則不具多大意義，但是回「家」的努力變的非常有意義。

    這個比喻在神學的論壇中富有成效；人在罪裡，就是遠離家 (遠離與上帝的團契) 這無論人在哪裡，都是如此。人要與神和好，就是要回到他處，回到家。

罪惡的問題

    貝德葉夫 (Nicholas Berdyaev) 是俄國存在主義者，曾寫到：「現代人之理性主義的心靈認為：人對上帝信念的主要障礙，以及人支持無神論的主要論據，出自罪惡的存在，也出自惡在此世界造成的悲痛和苦難。上帝的存在，全善與全能的天意，難以與罪惡的存在和好；我們的世界之罪惡的存在，是如此強而有力。這已變成了傳統卻又嚴肅的論據。」

xe "Nicholas Berdyaev" 

    鐵達時 (Harold H. Titus) 以類似的態度發表言論，他表示罪惡的問題是「無神論者的事實」。

    所謂的惡有許多範疇。有人講到自然的惡，例如洪水、地震、龍捲風，和其他損財奪命的自然力現象；也有人講到社會的惡，包括貧窮、戰爭、飢餓。

    惡的問題之討論必需區別人對人造成的惡，與看來不是由其他人造成，卻入侵一個人生命中的惡。

    人對人造成的惡比第二種來的容易瞭解。人最大的敵人之一，就是人；解釋此點需要人的自由之概念。貝德葉夫寫到：「惡沒有自由就無法說明；惡是自由的小孩。」
 人的自由是責任必要的假定；人就是有不服從的自由，人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一個先以決定的受造物，就不是道德的受造物。話又說回來，人不是絕對的自由。人無法停止衰亡，無法漠視地心引力，無法在達不到特定生理需求的情況下，撐的太久。然而自由對道德的議題別具意義；反抗上帝的自由，反抗他人的自由，反抗社會的自由，這三者也許能助我們瞭解這個世界的某些惡。對此，克利夫‧史戴普‧路易士寫到：「當靈魂變的邪惡，他們必定使用這可能性來傷害彼此；而這也許就佔了人的苦難之五分之四。是人，不是上帝，製造了肢刑架、鞭子、毒藥、奴役制度、槍、刺刀、炸彈；我們的貧窮和工作過度，是因為人的貪婪，人的愚蠢，不是因為自然的粗暴。」

    沒有自由的構成要素，一個人就沒有瞭解人類歷史的基礎。有人也許質疑為何上帝對人類行為的審判，需要延緩；上帝無助、無能、冷漠嗎？答案在於我們設想的神性是何種上帝。如果我們強調純粹的正義，我們可能把他想成超級警察，不容罪惡；因為知道人違法了，他會出手殲滅違法者。如此而言，我們是從刺激－反應的觀點來設想正義。當罪惡 (刺激) 發生，上帝的正義 (反應) 將來的迅速即時。如果這樣的概念是真實的，那麼誰還能活下來？我們都要被殲滅。

    如果我們以上帝的仁慈作為結論 (這是聖經確實採取的作法) 我們必須準備好看救贖的可能性之設計。上帝試圖讓罪人得以悔改，所以即使在處理我們的自由與罪時，也對我們很有耐心。

    第二種惡比較難以應付；我們能從龍捲風、地震、疾病作出什麼結論呢？自由在此有任何助益嗎？是否因為所有創造都關聯某種形式的反叛？或者換句話說，人類的世界、環境中，是否有一位侵入者為創造帶來不和諧？

    這顯然是克利夫‧史戴普‧路易士在處理疾病和苦痛的議題時，所使用的答案；他指出疾病與撒但有關(路加福音 13:16; 哥林多前書 5:5)。此點非常重要，在於惡因此與智慧、精明、負面目的有關。因為從惡者這方傾向牽涉他人，腐化他人，你我可進而將這個事實溯及創造；撒但不但導致人與上帝不和諧，也在人的世界種下不和諧的種子。

    我們可否將疾病與不和諧及暴政作關聯，正如人的經驗之反映？醫療專業說明人體內的自由基是造成疾病的原因。如果你我認為疾病是由脫離正常居住環境，導致不和諧的有機體造成，我們可將其形容是：一個有機體以暴政施壓另一個有機體。我們可用一些實例來說明此點：舉例而言，癌症看來是生命的侵蝕。癌症一旦發生，某一種細胞會侵嗜另一種細胞；白血病意味著一種血細胞生命攻擊另一種血細胞。很多疾病看來都依循這個模式- 一種生命侵入另一種生命，嘗試以寄生存在- 以暴政施壓。這與自然的平衡有何區別？區別在於自然的平衡與人之下的世界有關；人則不然，人是道德的受造物，超越這個平衡。從信心的論點，聖經宣稱人是創造的主，而除了人之外，創造的受造物都可供人用；因此動物的生命不得高過於人，創造的主。

    這種分析有理在於，當人類似乎克服一種舊的疾病時，新的疾病卻冒出，正如惡不是靜態，發展卻越趨複雜。如果我們說疾病是一位外者造成的不和諧(一位侵入者襲擊且影響人之下的世界)，它的類推可為人在自由裡的經驗：當人在自由裡，他受到反叛的誘惑，因此他也受到相同侵入者的暴政施壓。

    這個類推可以推至多遠？只有類推本身才能限制它的程度。當人在反叛裡，他不像他可以的那般壞；他的生活不像可能的那般邪惡和混亂。藉由相同的類推，我們的世界不像可能的那般混亂，也不像可能的那般病態和腐化。存在的混亂受到秩序的抵消；秩序似乎可與人的片斷存在故事作類推。混亂和秩序皆存在於人，可在人之下的世界察覺。

    針對以上的話，另一個問題浮現：自由受到一股智慧的使用，它能以暴政施壓人的居住環境(透過且藉由人的居住環境)，我們可以將這與啟示作關聯嗎？就這些論線，有些形式的說明蘊含在聖經裡(羅馬書 8:20-23)。惡與其不和諧的影響，不但遇人不停，並且滲透整個創造，到現在對它還有控制。有信心的人期望他與創造不受暴政施壓的時候，期望他享受上帝自由的時候。

    惡的問題之附帶議題關乎受苦；受苦乃是罪侵入這個世界的副產品。在人因原罪發生而進入罪之前，受苦不可視為上帝用來端正個性的方法。然而，儘管罪的暴政施壓和奴役伴隨，上帝總能挫敗罪，在人的生命理達到成功。

    正因生命存在至今，我們可說受苦為個性和靈性發展的近因。保羅在羅馬書給出這樣的觀點：「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馬書 5: 3-5)。就我們目前充滿罪的世界而言，人也許問除了受苦之外，如此個性發展能否藉由其他方式；但這並非斷言要有惡才能產生善。比較好的說法是儘管有惡，上帝助人成就良善。上帝使人對於某些事產生信心，這是他表達愛的方式，這不會受到阻撓，就算那個人先前不當使用他的自由，來腐化他與上帝的關係。
    為了說明這些觀念，克利夫‧史戴普‧路易士藉由人與狗的關係，提出一個實用的類推。人嘗試馴養一隻狗，所以一來人可以愛狗，二來狗可以服侍人；人的動機不是狗的愛所給，也不是自身照顧狗的渴望所給。在人對狗表達愛的過程中，狗的終極興趣得以保留。人選狗，而不是其他的受造物，因為狗隨著人有過著較好生活的可能性，勝過隨著自己的自然習性。人想要讓狗愈來愈可愛，有了這個掛念，人會做一些事情來移除，他認為是可愛的幹擾物。

    狗有臭味和不雅的習性使主人感到敏感；因此，人抓住狗，用香皂和水洗牠，然後教牠習慣家居，「教牠不可偷，如此人可以完全愛狗。」
 如果狗是一位神學家，從他的觀點來看，主人所給的一切會使他懷疑主人的好，「但是一隻發育完全且訓練完整的狗就不會有這樣的疑惑；牠比野狗大型、健康、長壽，而且就如恩典似的，牠被賦予了一個世界的關愛、忠誠、興趣、安逸，這些全然超越牠的動物命運。」
 

    這一切說明上帝給予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讚美鼓勵」。他給人一種需要轉變他位格的愛，這個轉變是劇痛的。

第五章 三位一體
    「上主啊！唯一的神、三位一體的神，無論我在這些受禰激勵而寫成的書中，講了什麼話，希望禰的子民都認可：若是我講了任何屬於自己的話，我請求禰和禰的子民原諒。」

           Augustine (奧古斯丁), The Trinity
    要認識上帝就是要認識他的益處，而不是學究教師講的，要認識他的本質，和他道成

肉身的模式 . . . . 沒有理由說明為什麼我們因該為這些關於神的最高話題耗費心力，例如

神一體和三位一體、創造的秘密和道成肉身的模式。我問你，這麼多世紀以來，這些學究

的神學家，只以這些問題佔據他們的工作，他們成就了什麼？

                              Philipp Melanchthon (菲力浦‧梅蘭希頓), Loci Theologici
    三位一體的教義是基督信仰之中最難理解的之一，卻是關鍵的文章。儘管如此，「三位一體 (trinity)」聖經內並無這個字的使用。特土良 (Tertullian, 大約在西元 160-240) 是第一位使用拉丁詞 [trinitas] 的人。

    三位一體的教義之討論中，必須闡明特定的初步事宜。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秘密的概念。這必不單指承認三位一體論；即使是神體一位論者，也必須承認他所宣揚的，關於上帝本質存有的知識，實在是微不足道。秘密其實不否定詢問和啟示；我們同意奧古斯丁說：「詢問不能理解的事，是有理的；如果一位詢問者得以知道他在理解之上進展多遠，他就不是一無所獲。」
 如果三位一體是秘密，那它更是重要，因為它還解釋著其他的秘密。道成肉身和聖靈住所的教義，若是沒有三位一體的知識，就不具什麼重要性。上帝是三位一體的概念不但不是智力的負擔，而且「啟發、豐富、提升我們對上帝的一切想法。」

    第二，我們必須在討論三位一體時持續提醒自己，人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而非上帝是依人的形象，所以人只是一個微弱的形象。因此當我們面對聖經啟示的資料時，我們必須記得上帝不是異數，人才是。人傾向將上帝視為[suprapersonal: 超越人稱]，也就是說，人以自身作為存有的標準，再將上帝與自己作比較。事實上人是[infra-personal: 低於人稱]，上帝在與人關係的比較中，才是標準；人才是異數的受造物。就我們可以瞭解神的程度而言，如果我們希望以公義來對待神，我們必不能因為人簡單、單一的個性，而來非議神。神不得因為與人不同，就被視為妖。
第三，三位一體的教義是聖經關於父、子、靈關係的資訊統整之表達結果。如果一個人問：「這三個位格如何與彼此有關聯？」他所得到的答案就是三位一體的某教義；其教義不是我們可以不在乎的無根據哲學和純粹哲學。

    在早期世紀的教會，三位一體的議題還未定論的時候，議題是以基督的本質為中心。他是否有著與上帝相同的本質，還是相似的本質？換句話說，他是否為神，還是他為優秀、雄偉、但受造的存有？區別可用兩個非常相似的希伯來字來概括；基督是否為 [homoiousion:  本質類似上帝]，還是他為 [homoousion: 本質同於上帝]？兩字雖然只因一個字母 [iota／i] 造成區別，這一區別可不容小視。卡萊爾與吉朋曾譏諷說世界的命運竟然懸在一個字母上，然而事實上這個區別就是這麼重要；這個問題有著無盡的重要性。
    坦率而言，三位一體指上帝道成肉身於基督裡。上帝為救贖人親自下凡，他並未派遣一位二級使者。對於重要的事情，上帝的愛使得自己給人親自的關照。

    很久以前，安瑟倫嘗試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一個低於上帝的存有不可救贖人？他推論到，無論誰救贖人，人必為該救贖者的僕人，因此任何低於上帝的事物都可將人帶入偶像崇拜。雖然他的推論有理，我們覺得這個問題以神愛人，所以他親自投入之觀點回答，較為理想。

    第四，我們必須分辨三位元一體的論據和三位一體的教義。三位一體的傳統制式表述(教義)是辯論聖經陳述意義的產物；教會必須反映聖經陳述，但這並不將教義提升至聖經的等級。確實，我們接受一則古老的教義，不該只是因為它古老，而是因為它真實。自從尼西亞會議起，被人視為正統的傳統制式表述必須立於聖經的基礎上。有了這些察覺後，我們將轉而研究聖經中三位一體的資料。

聖經中三位一體的論據

    古時的神學家述說三位一體時，習慣使用既定的複數名詞，為了講到神 (Elohim)、以賽亞書第六章三聖哉、以賽亞書中受苦難的僕人之段落、舊約中智慧的擬人法；雖然如此，我們必須將教義立基於新約。拿先斯的貴格利 (西元 329-89) 斷定舊約的啟示在上帝的子民當中，建立神格一體的基礎事實；因此在道成肉身發生之前，三位一體並非啟示的特定事實。
    關於申命記的示瑪 (一神論的陳述)， 過去有則觀察與此相關。在申命記 6:4，這位虔誠的猶太人朗誦：「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Here, O Israel : The Lord our God is one Lord.) 他作此宣稱時，使用的字詞可被視為潛在的三位一體概念。「我們神是獨一」(our God is one) 可被視為一體或一致的概念；「一」(one) 這個字蘊含數字以外的意義，表示統一性，即調和、親密無間、共處同地、意志團結。申命記寫成的數世紀後，死海社團使用同於申命記 6: 4 宣稱之字詞，指稱自己為「一體」或「一致」。儘管有趣，我們必須知道這事是人對於新約潛在的期望。

    新約給予我們獨特的，有關父、子、靈的資料組。儘管如此，有些人覺得三位一體的教義是被人加入，或帶入新約的。舉例而言，哈爾納克 (Adolph Harnack) 將三位一體的教義扁為「基督教的希臘化 (Hellenizing of Christianity)」。有的人在巴比倫或印度的思想體系裡尋找此教義的起源，因為它們有三體合一的神；此類似點僅為表面。新約中的猶太人都是嚴謹的一神論者，會對這樣的多神論嗤之以鼻。
    三位一體的教義資料並非隨著世紀演化，而是從一開始，就是新約的固定所有物；教義表達這些第一見證人的經驗。使徒同猶太人敬拜聖父 (父神)；在基督的人生中，他們領悟到他是聖子 (神的兒子)；對於神，他們給予「上主」的封號。他們在五旬節那日所經歷的，是聖子升天之前應許的實現，也是父神透過先知承諾的實現。

    關於三位一體之教義的資料有兩種。首先，有些陳述將這三個名字牽涉在一起；大使命 (馬太福音 28: 18-20) 就是一個例子。路加福音 1: 35 也以報佳音的方式，同時提及聖父、聖子、聖靈。聖靈是至高者的權能；馬利亞懷孕中的胎兒將是神的兒子；在福音書有關洗禮的段落中(路加福音 3: 21-22; 馬太福音 3: 16-17; 馬可福音 1: 10-11; 約翰福音 1: 32-33)，聖靈降在聖子身上，宣告上帝因他感到大喜樂。第四福音書提出聖子應許從聖父那裡，將派來存在於內心的聖靈 (約翰福音 15: 26)。尚有其它陳述
 提出聖父、聖子、聖靈的三重證明，但是我們的焦點現在必須轉到第二種陳述 (證明)。

    第二種陳述 (論據) 只提及聖子或聖靈的屬性，但不對其他兩者多作說明。舉例而言，約翰福音 l: l 提及道，即聖子的神聖本質，但沒有講到聖靈。因此基督神性的論據，即為三位一體的論據；這樣的準則亦可用及關於聖靈的陳述。

    參考第二種論據時，我們必須記得最早的基督徒是歸信的猶太人，他們有嚴格的一神論背景。他們沒有偏向多神論的傾向；要將神性歸於一個人類，對他們而言不是容易的事。然而他們稱耶穌是上主，因為他們在他當中認出神的屬性。「耶穌為主」這句簡單的陳述 (羅馬書 10: 9) 指出人對三位一體早期的信念，「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歌羅西書 2: 9)。多馬原本懷疑的心承認耶穌是「我的主！我的神！」(約翰福音 20: 28) 當時若有外人在，會說這個承認是褻瀆。提多書 2: 13 談到我們「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彼得早期的承認為：耶穌是神的兒子 (馬太福音 16: 16)。在約翰福音中，基督遭人控告褻瀆，因為他宣稱自己與上帝平等 (10: 36)。在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做了一個讓法利賽人無法釋懷的等式；他說：「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第 58 節) 他將自己等同上帝在舊約的自稱：「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記 3: 14)
    在我們為聖子的參照做結論之前，我們必須知道一般歸屬聖父的本質，也歸於聖子本質是：聖潔 (哥林多後書 5: 21)、全能 (馬太福音 28: 18)、永恆 (約翰福音 1: 1; 17: 5)、生命 (約翰福音 1: 4)、永遠不變 (希伯來書 1: 11-12)、全知 (馬太福音 9: 4)、無所不在 (馬太福音 28: 20)、創造 (約翰福音 1: 3)、最後的審判 (馬太福音 25 : 31-46)、禱告與敬拜 (約翰福音 14: 14)。
    新約關於聖靈的話語不如關於聖子的話語多。聖經中聖靈的神聖本質是以人稱的方式提及；聖靈並不是非人稱的「它」，而是人稱的「他」。在彼得對亞拿尼亞作使徒之間的責備時，亞拿尼亞所撒的謊並不是對人，而是對聖靈，亦即神 (使徒行傳 5:3-4)。是聖靈指導腓利，腓利才知道該跑到太監那裡 (使徒行傳 8: 29)。聖靈也指導早期的教會進行傳教活動 (使徒行傳 10: 19-20; 13: 2)。聖靈是聖子的應許，從聖父而來 (約翰福音 14: 16-17)。聖靈幫助信徒禱告 (羅馬書 8: 26)；而我們也受到警示，「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以弗所書 4: 30)。除此之外，聖靈給予上帝的恩賜，幫助人作事工 (哥林多前書 12)，他使人重生 (提多書 3: 5; 約翰福音 3: 5)，他教導人 (約翰福音 16: 13)，他使信徒聖潔 (彼得前書 1: 2)。我們為聖靈的概念作的結論是，所謂不可原諒的罪強調聖靈是聖潔的，而罪無法拖垮非常聖潔的人。

    討論關於三位一體的聖經陳述時，特定的原則能夠幫助我們釐清某些難處。

    首先是動作的主從關係。動作的主從關係原則必定要清晰和小心地，與本質的從屬關係作分野。早期的教會犯了一種錯誤的教義，他們將聖子的本質作為從屬的受造物；新約則不允許這樣的假定。然而動作的主從關係是存在的；這代表在活動的順序中，和動作的模式中，聖父第一，聖子第二，然後聖靈第三。華菲德曾說：「無論聖父做什麼，他透過聖子做，聖子藉由聖靈。」

    第二，奧古斯丁跟隨亞坦耐修的說法，宣稱意指聖子從屬聖父的文章必須說明，聖子乃道成肉身於一個僕人的形體裡，而非上帝的形體。聖子僅在他的人類本質之內，才次於聖父 (參見約翰福音 14: 28 與 10: 30)。

    第三，新約主要關注三位一體之位格的工作和動作，而非他們純哲學的關係；因此聖經不著墨細節的教義。

    第四，我們必不將三位一體的神分為三個神，比方說救贖的工作只與聖子有關，與聖父和聖靈無關。聖父(父神)的愛給予救贖的動機；聖子是救贖者；在救贖的應用中，聖靈居住在信徒裡。因此特定動作歸於特定位格，但是每個動作的牽繫，都不少於上帝整體的存有。

    對於聖經資料和三位一體所作的結論，我們觀察到三位一體的教義概括了許多福音書的內容。有關聖父，教義具體實現他「給我們基督」的應許。有關聖子，教義是「基督對我們說出」的話語。有關聖靈，教義是「基督在我們心中」的話語。

三位一體的教義
    三位一體的論據和教義之間的區別已定。教義牽涉一個問題，在於將這些論據聯繫起來。聖父不意味著一位聖子，而聖子不意味著一位聖父嗎？聖靈從哪裡開始進行，如何進行？這類問題的答案提供我們整體教義。

    在釐出三位一體教義的過程中，有許多的問題和爭論。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圍繞著語言；相同的名詞經常會用在全然不同的關係上。經過大量的辯論後，教義則以這些正統的名詞表示：

    「大公的信仰為此：我們敬拜三位一體且一體三位的神，既不混淆人格，也不分散本質；因為一位人格是聖父、一位人格是聖子、一位人格是聖靈。但是聖父、聖子、聖靈的神性為一；榮耀相等，權威同為永遠。正因基督真理強使我們承認，他自己的每位人格是神、是主，所以大公的宗教禁止我們表示有三位神，或三位主。」

    在語言方面，以上的信經誤導我們的世代。「人格」(person)這個字對此信經作者具有的意義，與對我們不同。它在信經裡的用法是指「一個神聖存在的永恆與個人模式(或方法)」。
 拉丁字：[persona](英文：person)的意思是「面具」(mask)，可供一位演員在舞臺上詮釋不同的角色。另一方面，早期的希臘基督徒使用[hypostasis]這個字，代表生存或本質，或指「某事物在其正當性中有其本質性存在，而不只是一個特性，或其他事物的形容詞。」
 希臘教父曾講過「三人稱同在一個本質裡。」

    專門用語顯然成了早期教會漠視不得的問題，對於現代的心靈，這個問題也未曾簡單。如果我們因為害羞的想法，而不以「人格」(person)說明三位一體，我們恐怕要毀了聖經有關上帝、基督、聖靈敘述的明確人格區別。如果我們以人格說明上帝，連帶納入所有當代涵義，那麼三位一體的概念似乎與三神論沾邊了。但是如果我們不用「人(格)」這個字，我們用的就不是頻率最高的字，此外恐怕要以非人稱的字來說明上帝，若是如此，我們恐會失去基督徒對於上帝的獨特概念。有些基督徒摒棄「三位明確人格」的說法；大馬士革的聖約翰將聖父、聖子、聖靈描述為：「他們在彼此的內在之中，但絕無迷茫、混雜。」
 巴西流宣稱：「聖父一切是如何，在聖子的身上都看得到；聖子一切是如何，屬於聖父。聖子在他的一生中遵守聖父，同樣的他自己擁有聖父。正因如此，聖子的本質生存即為我們所知上帝的形式和呈現，此外我們藉由聖子的形式認出聖父的本質(生存)。」

    卜仁納表示若我們不是在聖父中見聖子，在聖子中見聖父，而是將聖子置於聖父一旁，問題就來了。
 聖子不與聖父分開，但是明確的在聖父中。同樣地，聖靈是透過聖子，而不是在聖子一旁。這符合約翰福音的說法：「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約翰福音 14: 11; 參照 14: 20; 17: 21)
    無論人對於三位一體教義的信經陳述之反對為何，他們想必把教義本身想成預防特定重大異端的妨礙。信經陳述的公式制定者則欲否定這些想法：上帝太疏遠，人無法關切；創造是邪惡，僅聖靈是好；人的救贖乃藉由一個低於上帝的受造物所成。

    關於三位一體，奧古斯丁曾經呈現他的答辯：「就我們目前的詢問，讓我們相信聖父、聖子、聖靈是一位全體創造的神、造物者、統治者：聖父不是聖子，聖靈、聖父、聖子不可混淆；他們是相互關聯之人格的三位一體，是相同本質的一體。」

三位一體的類推

    三位一體的教義對人心呈現的神祕是如此深，以至於它需要一些類推來增加它的理解性。我們將舉出一些類推，但自識此一原則：再好的類推也是不夠的。

    生理上：水有三態的三位一體：液體、氣體、固體。在酒精飲料中，水、酒精、蜂蜜各種元素滲透全體。一顆蛋具有蛋黃、蛋白、蛋殼。一條繩子雖有三股，但是它們相織而成一體。一個三角形有三個邊可顯示聖父不是聖子，也不是聖靈(依此類推)，而是一個「三角形」。在關係中，一個男人可以同時是父親、丈夫、兒子。人性提供三位人格的意象：彼得、保羅、約翰，但他們屬於單一人性。一棵樹有它的根(聖父)、莖(聖子)、果(聖靈)。早期的教父則用太陽、陽光、光照點。為人之子亦供意味三位一體的類推。如果上帝有個兒子，他的兒子會有著跟他相同的本質。上帝永遠是聖父；要不然他也會變，也會演化。聖子的本質是永恆，正如聖父；他伴隨聖父來自永恆。雖然此類推並不涉及聖靈，但確實指出聖子對聖父的關係。
心理上：最深奧的心理類推來自奧古斯丁，他在西元417年完成他的作品：《論三一》(De Trinitate)。奧古斯丁表示，如果人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那麼最好的類推應該在人的身上找到。首先有愛的類推；如果上帝是愛，那麼愛人者必有被愛者；愛的靈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因此我們有聖父如愛人者，聖子如被愛者，聖靈如愛的靈。奧古斯丁的類推在前兩步驟後即不完全；後來的作家試圖解釋第三位人格如何重要，希望藉此加強類推。完美的愛沒有忌妒，且需要第三位元人格來分享愛。
    在心、知識、愛的三位一體中，奧古斯丁開始著手於心，然後是心知本身為心的知識，然後是心對本身的愛。關於這些，他寫到：「這三者為一；如果完美，它們是均等的。」

    奧古斯丁提出的第三項類推是一個人一生中，記憶、理解、意志的三位一體。

    最後兩項類推的價值在於，它們從單一本質呈現三種功能；它們也呈現互同時共存或相內住的因素。然而這些類推的薄弱在於，它們皆在單一人格之內，而上帝是三人稱。論三位一體與環繞「人格」這個字的問題，基於嘗試提出有益的類推，我們能諒解奧古斯丁的陳述，所以我們說三位人格時，並非表達三位一體，而是避免不作聲。

三位一體與其他教義

    三位一體的教義確實與其他教義有重要的關連。請先試想啟示的教義；我們從哪兒得到我們對上帝的知識？聖經宣稱在上帝對我們的啟示中，基督是最終的，也是最完整的表達(希伯來書 1)。就最後的分析而言，只有上帝才能顯示上帝。第四世紀時亞坦耐修據理論到，如果耶穌不是神的真兒子，和上帝的道成肉身，那麼他無法傳達「上帝的真知識，因為他既不見得看到，也不見得知道自己的父親」。
    若是沒有耶穌基督的啟示，我們就跌回自我尋求上帝知識的資源當中。憑著誠實我們必須承認，一個靠著人類力量就能喚之而出的上帝，根本不值得探索。如果我對上帝的概念僅我所有，我也說不上它有什麼重要性。如果耶穌基督不是上帝的道成肉身，我必須承認我跌回那種根據自然與星雲上帝之推理的宗教理論。

    當三位一體被否定時，替代選擇經常是神體一位論，或某種不明確的泛神論。神體一位論反對上帝道成肉身於耶穌基督的自行啟示；根據此論的傳統觀念，耶穌也許只是一位有重要宗教見解的人，他無法被視為神人。因此神體一位論僅藉由推理瞭解上帝，並不藉由啟示。

    泛神論模糊了神與人的區別，且依其某些觀念，所有的人都是神聖的顯示。神聖與人的融合使耶穌基督的獨特重要性消失；他的十架與其意義轉變而成一個準則，是所有人的典範。自行犧牲變成人生活的準則，而人的救恩來自人的犧牲，竟不是耶穌的犧牲！同時，泛神論的神不在此創出，因為這個世界屬於神的部份，總是有改變有進展。泛神論傾向分解而成多神論，其中在比較精緻的形態中，自然的美、人的聰穎、心的真理都成了崇拜的對象。有鑒於此，三位一體的論據 (教義) 緊密地與啟示全體教義有關。

    此教義在它與救恩的關聯中，也很重要。除了其他點出的事情，創造主上帝也是救贖者。上帝存在基督中，他使的這個世界與他和好。如果耶穌基督不是道成肉身的神，那麼我們的救恩便落在一個比我們稍好的受造物上，救贖也就不會落在上帝的本質上。如果救恩不單單落在上帝身上，基督徒的喜樂就會沒有空間，因為他們失去了堅固的救贖基礎。

    三位一體的概念關於信徒對神之瞭解的定位，非常重要。如果我們輕視與神之自行揭示有關的論據，我們形同輕視神。對神的愛，我們不該顯出某種冷漠；因為他的愛，他尋求向人顯示他的內在和本質。他並非有義務來顯示自己，實在是他要設下一個真理，那就是愛人者總要試著與被愛者溝通。基督於十字架上之受難像不是他唯一愛的表達：他自行啟示為聖父、聖子、聖靈，是另一種愛的表達。對神的愛無動於衷就像一種感覺遲鈍，這對承認愛上帝的人，難以想像。神已經對人說話，如果我們會明白他的愛，我們必須試著瞭解他的本質。

    此教義的涵義可延伸的更遠，幾乎任何基督教義都與它有關。若是沒有三位一體的涵義，教會將轉變而成一個演講社團或互助協會，因為少了明確的福音以供宣講。基督徒的希望，也就是基督的再臨，將流為人的王國；起始於因信稱義、重生、成聖、聖靈內住、基督生活的教義範圍，將受到完全不同的人為處裡。

第六章 耶穌，基督
    因此重要的是，注意不要將聖經中對耶穌神性的表白視為一神論的威脅或競爭。

G. C. Berkouwer (貝爾考韋爾), The Person of Christ (基督的位格)
    等式「非常神，非常人」這必須永遠視為使不相等的，成為相等。誠如我們之前明白說到，道成肉身不是指神從自己的本質，從自己神聖之道的存有模式，變成受造物的本質和存有模式；此外也不是神人之間第三物的出現。(The equation "very God and very man" must always be regarded as an equalizing of the unequal. As we have made it plain earlier, the incarnation of the Logos is not a change from His own nature or His own mode of being as the divine Word into the nature and mode of being of a creature, nor yet the rise of a third thing between God and man.)




Barth (卡爾・巴特), Church Dogmatics (教會教義學)
    耶穌述說神聖的權柄，現在我們必須作出選擇：他所講的，究竟是真理不是。如果不是，我們同樣還有兩個可能的選擇：他口出謊言，究竟是自覺的，還是非自覺的。若他是自覺的造假，那他是歷史所知最大的謊言家；若他是非自覺的造假，那他是歷史所知宗教狂妄症最可悲的受害者。有了這些可能性，我們傾向相信耶穌基督述說真理，且有權力述說神聖的權柄，只因為他是神。





               H. de Vos, in Berkouwer, The Person of Christ 
    神的兒子，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是真正永恆的上帝，屬於同一本質，與聖父平等，當到時機成熟，他果真承受人的本質在身，帶著所有本質特性，以及其共同弱點，但是不帶罪：藉由聖靈的力量，他被懷在處女馬利亞實體的胎腹。所以神性和人性兩種完全、完美、不同的本質不可分割地連結於一個人格之中，沒有作改變、分組成、造混淆。這個人格真正是神，真正是人，就是這麼一位基督，神與人之間唯一的中間人。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韋斯敏斯德公認信條》

    當幾個無名的猶太人遇到一位名叫耶穌的人，他的個性必有指揮的權能，才能說明為何他們捨棄正常的工作來追隨他。逐漸地，這些人得以瞭解他，後來其中一位得到屬靈的觀點即宣稱：「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馬太福音 16: 16) 在耶穌的生命中，週赴一週，月赴一月，他們得以讚嘆、懷疑、絕望，然後最終在他的復活中，發現站在他們面前的人，是一位極其與眾不同的人。

    要結論耶穌是彌賽亞的背景，牽涉許多舊約的段落。在耶穌的時代中，人對他的問題是，他究竟是不是「那位先知」？申命記 18 反映一股期望，其中上帝說他會興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來傳他的話語。摩西以後確實來了許多真實的先知，如聖經記載。先知拿單給予大衛王的話語較為切題，他說大衛的家永遠不會少了那位將坐寶座之人。大衛在末了的話中讚美上帝的應許是「完整且不變的」(撒母耳記下 23: 5)。過了一些時代後，大衛的後代受俘虜，押至巴比倫，但先知阿摩司傳達上帝的應許，上帝必重建立大衛的家園 (阿摩司書 9: 11)。何西阿書講到一段未來的時間，其中兩個國度將再聯合 (何西阿書 3: 5)。
    以賽亞書提供未來君王的生動意象。「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以賽亞書 7: 14)
以賽亞書 9: 6-7 寫到：「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以賽亞書 11 給予了大衛的國度一個希望的未來，它要像嫩芽一樣從殘幹上生出來。「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以賽亞書 11: 2) 彌迦書 5: 2 告諸以色列將臨統治者的誕生地，就是伯利恆。耶利米眼見他的時代裡國度敗危，他將希望的未來放大，宣布上帝的應許：「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耶利米書 23: 5) 後來神說他會扭斷使他們區為奴役的軛，要他們「服侍我所選立來繼承大衛的王」(耶利米書 30: 9)。

    以西結預言在他們目前的淪陷後，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因神的應許說到：「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來自我的僕人大衛。」以賽亞書有些段落著重耶和華的僕人，屬於不同於上的主題。最顯著的段落是以賽亞書 52: 13-53: 12，此部份關乎受苦的僕人。

    尚有許多段落背景為耶穌時代的以色列，其中明顯看出人盼望彌賽亞。彌賽亞並非無憑無據地無中生有；早期耶穌的使徒在耶穌身上看見這些應許的實現。

    這些預言的應驗會不會是湊巧發生的，可能性為何？

    「有人用數學計算，算出單單八個預言的應驗之可能性，機會是一百乘以百萬乘以十億之一。」
 史特博 (Strobel) 引用數學家史東拿 (Peter W. Stoner) 的計算，「四十八個預言的應驗之可能性，機會是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乘以兆之一。」

    五旬節以後，使徒開始對世人宣揚圍繞這些事件的消息：耶穌釘十字架、埋葬、復活。消息傳出了猶太文化的界線之外，從國內到國外，人們也獲得耶穌是誰較為明確的定義。耶穌的人格稱為基督，當信徒開始描述耶穌的人格時，他們為了他獨特本質的問題舉棋不定；許多觀點受人非議，直到西元451年在迦克墩會議時，一項陳述終於問世，後來成為有關基督人格教義的傳統與正統陳述。儘管如此，彌賽亞之爭議的歷史並不因迦克墩告一段落。有些過去受到譴責的異端持續地以不同形式竄出頭來；例如亞流主義藉由耶和華見證人重現，而自由主義是修飾過的伊便尼主義 (Ebionism)。
    任何時代都有人自覺地或非自覺地使異端重現，這是永遠存在的危險。唯一的保障在於徹底理解聖經，並以教義歷史的知識作為方針。

    人在理解基督的獨特人格時，必須使用兩種方法：首先是聖經題材法，然後是思想歷史中的教義推論法。

聖經資料
    基督論的問題以「道成了肉身」之陳述作為開始 (約翰福音 1:14)，此陳述結合超越的存有與肉體的存有，彼此如何關聯？這即為基督論的問題。此處，作者顯然有意作出兩個分離本質的關聯。卡爾・巴特提議：「如果我們用『道承繼肉身』來釋義『道成了肉身』，即能防止誤解，防止人說道成肉身中，道既停止當他自己，也不等於他自己；也就是說，道不再是神的道之完整概念。神是不能停止當神的。」
 因此我們必須宣揚真實的道成肉身或道「成為人」，「我們可以說『他成為肉身，並非他變成肉身，而是他承繼代表我們人的肉身活體，因此成為人。』」

    當我們轉向新約其他有關耶穌生平的資料時，我們可見他有些行為無疑屬於超人權能，而其他行為則屬於真的人類全能。

神聖的特性 

自覺意識 

    人說耶穌從年輕開始，就與上帝有著非比尋常的獨特關係 (路加福音 2: 49)。他宣稱他與上帝獨特的平等 (約翰福音 10: 30)；耶穌堅持人瞭解他，就瞭解聖父上帝 (約翰福音 14: 9)；人相信他，就等於相信派他來的那位 (約翰福音 12: 44-45)。他的自覺意識指出僅有他才能顯示聖父，若沒有聖子，人就沒有關於聖父的真實知識 (馬太福音 11: 27)。這看來確有涵義，因為正是因為褻瀆的話，人才要拿石頭丟他 (約翰福音 10: 32-33; 19: 7)。福音書中，約翰福音最大膽地寫出發生過的事，那些事只有超越人者才能完成。耶穌應許他所預備的天堂住所，他的追隨者得以與他同在 (約翰福音 14: 1-6)；他應許有信心的人，禱告將被聽見 (約翰福音 14: 14)；在他離開時，「另一位指導者」— 聖靈，就會到來。
    耶穌遭人審判時，人問他是不是彌賽亞。他的回答為：「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馬可福音) 為此他遭人控訴褻瀆，處以死刑。在交付大使命時，他宣稱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並且他的名字將與父和聖靈成為施洗祝福禮的名。無庸置疑，這些陳述與聖經是難以切割的。我們的洞察無法超越這些陳述，但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試著這麼做，
 他試著分別耶穌親口說出的話語，與人根據推測認為是耶穌的話語；同時他不得擅加從未存在新約作者心中的前提。

使徒的認知

    藉由使徒的認知，我們有意分出兩種參照。首先，我們可見最認識他的人，對他所作的認知。彼得必須列在首位；他說出的話語認同耶穌的彌賽亞地位(馬太福音 16: 16)。有一則重要的認同宣稱來自多馬；他起先懷疑復活的真實性，後來終於承認：「我的主！我的神！」(約翰福音 20: 28)。保羅是最後一位開口講話的使徒；他慷慨激昂地講出：「他是神的兒子。」(使徒行傳 9:20)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歌羅西書 1: 15)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歌羅西書 2: 9) 「取了奴僕的形像」(腓力比書 2: 7)。
    尚有人在這些使徒活著的時候，作過類似的宣稱，但是他們不算在這些使徒內。施洗者約翰宣稱耶穌是神的羔羊，是用聖靈施洗的人，是神的兒子(約翰福音 1: 29-34)。司提反描述他看見的天堂異象，是人子坐在神的右手邊 (使徒行傳 7: 56)。
    第二，使徒的認知必須參照新約書的聯合聲明。無論是在陳述或在標題中，似乎沒有一本新約書，沒有提出耶穌獨特性的參照。許多書的簡介有耶穌的參照，提及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受膏者。除此之外，「在新約中基督被稱為『上主』，不只在於人被賦予權炳、尊嚴、所有的概念，更在於絕對至高主權、預備者、保護者的概念。」
 

    歸屬耶穌的稱銜有其價值，在於它們衡量他的人格。這些稱銜讓人不勝枚舉，然而較為可觀的稱銜說耶穌是上主 (腓力比書 2: 11)、「萬主之主」(提摩太前書 6:15)、「榮耀的主」(哥林多前書 2: 8)、「中保」(希伯來書 12: 24,「中間人」為其新譯名)、「永遠可稱頌的神」(羅馬書 9: 5)。
 除此之外，新約將「上帝」這個名詞與耶穌作關聯，將近十二次。

神蹟

    老一輩且經常為保守派的神學家訴諸神蹟，藉以提及基督的神性。這些神學家作者所宣稱的一切，我們都能同意，也許除了結論以外。耶穌行的神蹟在他的一生中確實有重要的地位；我們不能同意大衛休謨和歐內斯特‧勒南 (Emest Renan) 的自明假定，表示神蹟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人不該將神蹟定義成時候一到就可能發現的未知律法。一個神蹟有真正的意義僅因為上帝親自作出一個行為，而此行為與他維持宇宙的力量相對。然而根據後來的觀點，所有事物都能被視為有如神蹟；這並非新約諸作者的本意。梅欽博士將神蹟定義為：「有別於自然秩序的任何偏移或超越，歸於超自然原因的介入。」
 重點在於神的直接行為。

    在討論神蹟之時，重要之處在於強調它們並非無關耶穌人身和神聖權能宣稱的獨立事件；情形並非好比僅某個人執行它們。對於僅某個人執行它們的宣稱，你我感到懷疑是很正常的，但神蹟不單是人所能。神蹟的執行者是人，卻也超越人。許多人懷疑新約的神蹟，將他們同歸為其他宗教文化的奇蹟故事；然而這兩種情況是不相同的。整體來說，世界各宗教的奇蹟故事據研究所知，是在世界各宗教創立者之時代過後幾世紀才興起。就基督的情況而言，並非如此。在使徒的世代內，人已宣稱他神蹟般的降生，他行神蹟，指稱他有神性的事件亦發生。所以關鍵問題不在於神蹟在耶穌生平的角色；相反地，在於他的權能之來源。在今日科學的時代中，人很容易置神蹟的概念於一旁而不理，我們也同意梅欽博士說若是少了神蹟，新約更容易讓人相信。但若是少了神蹟，新約便不值讓人相信。

    儘管如此，我們仍難以結論神蹟證明耶穌的神性。如果神蹟能證明某宣稱的真實性，那麼各種宣稱的機會都來了。基督科學、聖靈降臨教派、羅馬天主教會：他們都各有各的神蹟聲明，那麼他們都能說神蹟證明它們的宣稱了。

    事實上神蹟提供的一切，不過是人耳聽到的聲明(申命記 13: 1-3;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9)。消息內容才是判定真理的因素；聖經確實提到假像和假消息的存在。耶穌必須在他所言，及更重要的是他所行的基礎上接受審判；他行的神蹟是他所言所行的加分。
    人若能無偏見地閱讀新約，想必能透過眾作者之話語的獨特概念，結論眾作者瞭解耶穌的神性。但他的構成不單只有此一特性而已，我們現在來看其他的特性。

人類的特性
    童女生子 (Virgin birth )--- 新約等同強調耶穌的人性和神性。約翰說道成肉身，強調他與人的相似之處。另一個著眼點在於童女生子；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兩本書述及耶穌誕生的故事，此外尚有其他段落多少指明。
 童女生子這件事加強了耶穌之真實人性的意義；他有真實的血肉。這是力抗希臘文化和哲學的重要宣稱；因為肉體據信是邪惡的，所以他們不同意上帝可與肉體有真實的碰觸。你我可以看出使徒約翰反對這種思考模式，在於他警示：「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約翰一書 4:2)；而相反地，「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約翰一書 4:3)。基於早期世紀中爭議不小，使徒信經加上了「藉童女馬利亞而生」此一說法。它主要的用意是為耶穌的真實人性背書。
 就如同其他人，耶穌是一位真實的人，但他亦超越凡人。

    隨著現代人懷疑童女生子的趨勢，
人有時的疑問是，童女生子是否必須受人認同；卜仁納等人將此事的認同視為無關緊要的事。

    儘管如此，教義的問題從不等於人少接受的問題；人的意圖再再說明瞭聖經的真理。關於童女生子，卡爾・巴特警示：「當教會守護此教義，他們瞭解自己的行為，就好像為聖誕節秘密之門站崗。這永遠不利於任何自認可以快速過崗哨的人；這提醒那些人，他們正在走著獨自的路，冒著自己的代價和危險。」

    有人試著將「耶穌藉童女而生」的故事等同其他宗教發生的類似故事，既不公平，又不正確。耶穌的故事發生在起點，而其他則受幾世紀時間介入的影響。同樣地，福音故事與古老宗教神話之間亦無相似點和關聯性。基本上，這些神話多有關土地的肥沃，它們解釋死與生的週期巨輪。它們相同的故事每年上演，而耶穌的誕生和復活是唯一的一次時間事件。福音誕生的時間是在歷史的範圍裡，而那些神話與歷史事件毫不相干。關於所謂的類推，卡爾・巴特表示：「就這些所謂的類推而言，相似點絕不過於口語說說，因為提及之神奇誕生的神聖者之關連性，絕非上帝之話語的完全和嚴格概念。充其量是神祇，即人對自然之觀感或歷史之反映的實體化 (hypostatisations)。在實體化的背後，人的操控處處可見，好比世界理當的主和神祇的的創造者。

    生理和心理的反應 (Physical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隨著童女生子的故事發生在起點，聖經述說耶穌之人生的其他特性。首先，有話說到他生理的強健和智慧的成長 (路加福音 2: 40)。當他事奉時，曾走路走到疲乏 (約翰福音 4: 6)；他生理的生體需要睡眠 (馬太福音 8: 24)、進食 (馬太福音 4: 2; 21: 18)和水來止渴 (約翰福音 19: 28)。在心理的範圍中，耶穌表達喜樂 (約翰福音 15: 11)和悲慟 (馬太福音 26: 37)。他生平的特性是憐憫 (馬太福音 9: 36) 和愛 (馬可福音 10: 21)；除此之外，對於那些不對他生信的人，他感到義憤填膺 (馬可福音 3: 5 )。

    我們在他後半生的事奉中，特別強調他的人性。若是沒有他人性的完全概念，我們無法瞭解他受審之前的事件。在橄欖山，他向天上的父禱告，以求獲得關鍵時刻的力量，而他的流汗就像人受極度生理壓力的情形(路加福音 22:43-44)。他的死是真的死；完全沒有假戲策劃的牽涉。他的身體受準備將下葬後，一方面要不是安息日的來臨阻止葬禮準備，二方面要不是耶穌的復活讓葬禮準備無效，他原本要受到完整的猶太葬禮準備。

    耶穌無罪 (The sinlessness of Jesus)--- 耶穌，人稱基督是無罪的。他問了這個問題：「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約翰福音 8:46) 新約尚有許多其他處述及耶穌的無罪。
 

    耶穌是否無罪的問題發展，乃因人深刻確信耶穌一開始是人，然後才是神。希伯來書述及耶穌常態的生平，說他與有罪的人住在一起，但是自身不帶罪。正因如此，他的無罪之事實使他有別於人。這點，加上耶穌來到世上告訴罪的事實，是「這個世界」恨他的原因(約翰福音15: 18-22)。
    我們必須檢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有關他的人性，第二個問題有關他的無罪。第一個問題在於他接受施洗者約翰的洗禮；洗禮與罪的承認有關(馬太福音 3:6)。這對於耶穌的用意是認信，類似其他人接受約翰洗禮的認信。那麼耶穌是不是認了屬於大眾之相同的罪？關於耶穌受洗的這個段落並未如此表示。首先，約翰宣稱他自己是該受耶穌洗禮的；他心知耶穌的獨特人格。耶穌的回答是，他之所以必須受洗，是為了「盡諸般的義」(馬太福音 3 :15)。服從受洗之舉盡了他謙卑守法的人格角色；「基督以此種概念服從上帝的聖禮，不求特例。他屬於群人，且將執行父的旨意，因此他也希望接受洗禮；這不代表他自己臣服罪的力量，所以需要接受悔改之洗禮；而是他與群人聯繫，且將為此聯繫背罪。」

    第二，約翰福音聲明耶穌的受洗乃天國宣佈誰是彌賽亞的方法(約翰福音 1:33-34)。第三，在不加文添意的情況下，我們可依照彼得對洗禮的定義來看耶穌的受洗；他對洗禮的定義是，在上帝面前明覺的良心之證明(彼得前書 3 : 21)。對耶穌這位不需悔改的人，洗禮的象徵同於對其他需要悔改的人。
 對他，受洗宣佈他在上帝面前是無罪的。

    第二個問題有關他的無罪，在於他有沒有犯罪的可能。這個問題有時依此結構呈現：是否基督有能力不犯罪( potuit non peccare)，但他的確避免犯罪；或是他無能力犯罪(non potuit peccare )？如果第二個答案為真，亦即基督無能力犯罪，人該用什麼概念述說真實的誘惑呢？

    神學家提及[communicatio idiomatum: 特性的感染]，亦指基督兩種本質的特性互屬彼此。正因如此，他的人性也在授予權能的恩典範圍中，所以無法犯罪。然而此議題的危險在於，人將它用於神學詭辯。依照以上的規則，耶穌無罪的確認，立於他的無法犯罪；但是誘惑的定位，卻立於道德犯罪之不同背景。巴斯威爾宣稱：「耶穌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犯罪的(生理上不是不可能)，因為作為他自己，他是一個有品質的人(格)。」
 他認可自己所舉的一個例子，一個男人是不會打老婆的，雖然有能力打。貝爾考韋爾則辯論：

    「那些滿於說基督有能力不犯罪的人，信徒和教會必須堅持他們是錯的。關於耶穌的無罪之昭告，你我必須防守抽象模式的推理與誘惑真相的淡化 . . . . 聖經講到曠野裡的試探時，亦提及耶穌受聖靈充滿。他的生命中有著神秘的『無能力犯罪』，出自他的愛和慈善。聖經表示基督的無罪是他的永久行為. . . . 曠野裡試探的用意並非誘惑基督犯下道德的過失，而是誘惑他不要行受苦的路。」

    有鑒於此，貝爾考韋爾將真實試探限定於耶穌受苦的角色，而大試探則是誘惑他逃離苦難；然而，「他不會逃離他的苦難，因為他不願逃離。」

    耶穌生命的真理可用黃金受煉的類推作表述，但他生命的本質之一，就是永遠禁得起測試。

    關於耶穌的無罪，另一說法為「過程」。聖經提及那不知罪的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哥林多後書 5 : 21)。用意不在於讓耶穌變的有罪，而是讓他進入有罪之人的審判與生命；他的外在處境就是有罪之人的外在處境。

他的人格一體

    之前為了描述的關係，我們提及耶穌具有人類和神聖特性，但是聖經從未提及這個分野。當耶穌講話時，總是以人格一體講話。他說：「我告訴你們。」
 他從未說，我依照我的神聖本質說此，或我依照我的人類本質說此。當他講話，講話的人是耶穌基督，他是上主。明白說來，聖經只有耶穌獨一位格的證明可查。

關於基督的教義

正統信仰

    人提議許多關於基督位格的教義，教會為了此問題曾掙紮過四百多年，在諸多爭論過後，西元451年的迦克墩會議做了有關正統信仰定位的陳述。此定位受到羅馬教會和新教傳統的共同維持，而雖然浸信會未曾是信經的信徒，他們基本上接受此處設立的整體真理。我們認為讓讀者看神學多年來的努力和掙紮換得的成果，是有益的事情，所以引述以下：

    「因此跟隨聖父時，我們昭認且一致與共的教導，是僅此同一位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有著完美 (完整) 的神性和完美 (完整) 的人性，是真實的人和真實的神，此外有著適當的靈魂和適當的身體。屬於聖父的本質是他的神性；同時，屬於你我本質是他的人性，他在所有的方面都像我們，除了罪；關於他的神性，是聖父在史前所生，然而關於他的人性—為了我們和救恩—是童女馬利亞，神的生者，在末日所生；僅此同一位基督、聖子、上主、獨子—是生於且昭告於兩種本質，沒有困惑、沒有改變、沒有分別、沒有分離；兩種本質的區別不因結合而傷毀，使這兩個別本質的獨特性獲得保存，在同一位格，亦即三位一體之本質中並存—這不是分裂或分配成兩個位格，而是僅此同一位聖子，是上帝獨生的道、上主、耶穌基督，這如古老先知，和上主耶穌基督教導我們的，而聖父的信經流傳給了我們。」

    以上有一些說法需要解釋。首先，聖子據稱有完美 (完整) 的人性；他是一位真的人，有著適當的靈魂和適當的身體。然而人性的概念世紀以來有所改變；我們必不假定神子選定一個人類位格後，住進那個身體。巴斯威爾試著將本質定義為「屬性的綜合，不與實質的整體混淆。」
 依循此一思想線，巴斯威爾聲明：「不用模稜兩可的話，我們可以接受此涵義，且宣稱耶穌有人類靈魂。我這麼說 . . . 概念並非他有兩個靈魂，而是他永恆的自我，他的個性，在道成肉身中帶給自己所有屬於人類靈魂的本質屬性。他有了人類的靈魂，概念在於他的靈魂變成人類的。」

    依循相同的思想線，亦即「『意志』不是實質的整體，而是行為的綜合」，巴斯威爾接著提到基督的兩種定義，是由西元680年君士坦丁堡會議擬定。他寫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 . . 當他帶給自己所有人性的本質屬性時，他帶給自己人類的意志行為模式。」

    伯特納以「無人稱的一般人性」提到神子的一致性。此人性若是沒有神聖本質就沒有個性，只有與神聖一致時，才能回歸意志，發現自己的個性。
 伯特納將此比作人體和靈魂的關係；人若是沒有真正的個人生活，人體就會失去理性與感性，而不過成為人的生理本質。從約翰福音 l:14 之立場來說，卡爾・巴特表示：「『肉身』不意指一個人，是人類的要素和存在、人類的良善和本質，以及人性 (humanitas)，才使一個人成為一個人，而不是神、天使或動物。」

    我們要考量的第二個說法是「神的生者」。基本上此說法經人詮釋為「神的母親」，而這事叫新教徒不悅。無奈英文翻譯無法傳達希臘原字 [theotokos] 的涵義；此希臘原字「反而將重點擺在被生者的神性。人若否認她 (馬利亞) 是[theotokos]，著實否認了生於她者是神，也是人。」
 事實上，這個字沒有任何表示馬利亞生出神之神聖本質的涵義。

    迦克墩會議已成死議題了嗎？不全然如此！那些在神學自由主義之傳統中的人將其視為某種教義，從不應該存在。
 那些癡心於理性主義，亦即某種泛神論和異端的人，更不可能與迦克墩達成協議。另一方面，也有人接受它的本質，但是否定在此議題上，迦克墩有其超越聖經資料的必要性；耶穌基督是神人 (God-man)。因此卜仁納結論，迦克墩屬於過去，而聖經的話語就充足了。

    迦克墩會議的重要性，在於定義關於基督位格的教義，其主要的目的是防範異端。會議並未說明道成肉身如何發生，然而確實說明瞭定位，且譴責異端。我們不因傳統主義而參照迦克墩，我們之所以參照迦克墩，是為了將我們與正式陳述連結，試圖維護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的聖經消息。

關於耶穌基督之不可接受的觀點

    人嘗試達成關於基督位格的綜合陳述時，他們設立許多觀點。顯然並非所有的觀點都是正確的，其中不少被貶為異端邪說，或錯誤的。我們必須從正確的觀點來看這些人的嘗試；古代人的觀點若被視為異端邪說，現代人很容易不加思考他們的目的和動機，便與以否定。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是真心實意的人，努力尋找且解答他們時代中最偉大的問題：亦即，誰是耶穌基督？隨之發展，他們想出了錯誤或不足的答案。其他人則不然，他們嘗試加諸異端邪說在基督想法上，因此他們的動機是錯誤的。

    以下簡略敘述關於耶穌基督之不可接受的觀點，敘述價值在於供你我看出，幾乎在每時代中，古老異端偽善的升起。
    伊便尼主義 (Ebionism) --- 伊便尼派是追隨耶穌的猶太教信徒，他們全盤否認基督的神聖本質來解決問題。關於耶穌乃童女所生，他們之間似乎有意見上的區別，然而有些人將耶穌想成一個上主的靈臨到之人。被賦予上主的靈後，耶穌開始展開他的預言工作，並且「透過他的虔誠變成神的兒子」。
 這類的猶太教影響部份可從猶太派基督徒看見，他們差點叫教會遵守猶太法律這事成了。人若要為此觀點作結論，只有忽略新約一途。

xe "Ebionism" 

    到了現代，伊便尼派的態度可比擬某些宗教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古時的教義對於自由主義少有用途；自由主義試圖丟棄關於基督位格的教義公式，回到人推定何謂耶穌之單純宗教的狀態。關於耶穌之宗教與耶穌之宗教，自由主義接受此一對比。
 某些自由主義者對於耶穌所持的「回復」觀點，相當類似伊便尼派的態度。

    嗣子論 (Adoptionism)--- 嗣子論與伊便尼主義有一些關係。嗣子論者相信耶穌就像任何平凡的人，但是在生命中的某一點，他被收養為神子。他變成，或被「收養」成神子的那一生命點，是他接受重生，或洗禮的時刻。
 撒摩撒他的保羅是嗣子論最重要的代表，宣稱「道臨到主耶穌，且住進這個人」。
 嗣子論拒絕以道的真實概念來接受道成肉身；他們否定約翰福音 1:14 表達的道與人之真實結合。

xe "Adoptionism" 

    嗣子論對於教會一直是存在的試探，然而它確實損害新約的意義。很明顯的是，「嗣子論將聖經中見證基督是真人者，排除於聖經的整體文意之外。」
 貝爾考韋爾結論：「人為了在新約中提出嗣子論，必須作出極端的片段選擇，這樣的選擇會混淆基督之位格和工作的隱意。」

    幻影說 (Docetism)--- 此觀點有關意指「顯現」的希臘字。幻影說受到希臘思想線的影響；他們認為靈魂是好的，而實體和肉體是惡的，因此他們絕對無法設想上帝真的與人體有所接觸，而他們認為那看來像道成肉身之事，其實只是一種顯現；耶穌不是真的人類，卻是一個「只以人形顯現者。」
 巴西利得 (Basilides) 是幻影說其中一位倡導者，宣稱：「基督以幻象顯現，沒有物質的肉體，從未在猶太人的手中受苦，相反地不是他，而是西門被釘十字架；因此我們不該相信那位被釘十字架的人。」
不知怎麼的，這個想法流傳於麥加，也許在於回教徒否認耶穌被釘十字架。

xe "Docetism"
    幻影說必須否定福音書記載的事件，因為它的哲學想法是由希臘思想接續而來。儘管如此，新約採取堅定的立場，反對任何人否定基督的人性。標題約翰一書的書信講到：「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
 事實上，福音書與其他的書信共同構成基督之真實人性的景象。

    幻影說的現代修正型則是基督教科學會，此學會否定道成肉身的真實性；其前提是物質為惡，所以神不可能變成有肉體且免遭一死的人。

    亞波里拿留主義 (Apollinarianism)--- 亞波里拿留 (生於西元310年) 曾是敘利亞老底嘉的主教，論及要結合耶穌，基督之神聖與人類本質是不可能的。他接受人的三元本質，亦即身體、靈魂、心靈，但他據稱耶穌的人類本質是由身體和靈魂組成，而神聖的道取代了心靈的位置。若是根據此基礎，耶穌的人類本質就不完整。

xe "Apollinarianism" 

    西元 381 年，君士坦丁堡會議否定了亞波里拿留主義，其教義暗指耶穌並非一個真實、完整的人，而是一種幻影說。這若為真，人不禁要問：「究竟耶穌能不能被稱為一個人？究竟所有的福音故事的基礎，是不是一場神聖的欺騙？難道耶穌只是一個看來是人，卻不是人的人格？」亞波里拿留主義衍生與救贖的完整性有關的議題：若是耶穌沒有人心 (人心是人的本質的真實部份之一)，結果就是人在救贖中，想必有些事會受到忽略。

    因此人大大強調基督基督在各方面像人的必要性，除了罪，好讓他成為人的救贖者；一個不足成人的存有是無法全然進入人之苦痛的。關於道成肉身之不完整，連帶影響救贖事宜的想法，拿先斯的貴格利總結後講到：「『從未採用的事何來回復；與上帝結合的事才要留。』」

    涅斯多留主義 (Nestorianism)--- 涅斯多留曾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因其教導說到，基督二個本質的存在僅彼此相連，無明確結合，而受人責難。涅斯多留主義暗指二個本質、二個人格的存在，而不是二個本質、一個人格。在西元 431 年的以弗所會議，涅斯多留主義首度受到譴責，後來在西元 553 年的君士坦丁堡亦然，當時舉行第五次大公會議。

    涅斯多留本人是否真是異端，這點受到辯論，
 但就歷史學家後來瞭解，涅斯多留主義至少包含二本質之間簡單的道德一體；然而在人類與神聖之間，道成肉身僅為簡單的關係，而不是如詞意一般，道真的變成了肉身。xe "Nestorianism"
    歐迪奇主義 (Eutychianism)--- 歐迪奇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位隱修士，他試著為基督的人格一體來作辯護，但他在說及重點時也許操之過急，以至於他的陳述意味大於他想說的話。歐迪奇主義在歷史上發展後，意指一個觀點：當神聖和人類本質相遇時，一個融合產生，使的耶穌基督成為第三個實體，或本質。歐迪奇宣稱：「『在結合之前，我認我的主屬於兩個本質，但在結合之後，我只認一個本質。』」

xe "Eutychianism" 

    隨著兩個本質結合成為一個，道成肉身的人性就不能算是本質同於上帝 (homoousion) 即本質同於人，但是經由神聖本質吸收入內。無論歐迪奇個人可能有過的立場為何，關於他名衍生的概念，受人抨擊。

    結論這較為顯著異端的簡短調查，我們相信它們受到教會會議的立即否決。雖然在它們的否決中，也許存在許多政治、教會和策略用意，教會意見的共識在於這些觀點是錯的。所以結論是，伊便尼派和幻影說否定兩個本質的真實性；亞流主義和亞波里拿留主義無法接受兩個本質的完整；涅斯多留主義、嗣子論和歐迪奇主義否認兩個本質的明確結合。

    關於道成肉身的技術部份，聖經並無制定的理論。然而，強調的重點是道成肉身與神的關係，在本質上與神為一體；道成肉身與人也有關係，在本質上也是一位真正的人。

    現在我們將對近代的某些觀點作評論。

關於基督的近期觀點
    經過早期的異端時期後，關於基督位格的教義少有新的發展。中世紀可見一些舊想法的暴發，此外少有突破。以下討論的兩個觀點與不同的時期有關；第一個觀點與路德的時期有關，儘管它在教會教父的時期早有根源；第二個觀點通常與嚴肅類聖經導向之自由主義有關。

    屬性相通 (Communicatio idiomatum)--- 這個詞指示特性的相通，或屬性的相通。在道成肉身中，神聖本質的特性與人類本質相通，反之亦然。儘管如此，此教義經常偏於將神聖屬性歸往人類本質的方向。
 若以此教義為論，路德觀點表示基督在主的聖餐之肉身呈現為偶然發生。基督的肉身是無所不在的，因為道成肉身的聖子是無所不在的，所以他屬實的肉身能以要素呈現。

    然而許多嚴肅的問題與此教義有關；不只在於它缺乏聖經文句的基礎，更在於它「暗示基督之神聖本質與人類本質的融合」。

    虛己 (Kenosis)--- 虛己教義與基督的位格有關，來自人對於基督意識一體性的行義動機。
 此教義也為一個嘗試，說明耶穌生命中的成長與發展。基督在腓立比書 2:6-8 「虛己」，有人藉此建立觀點，宣稱基督將神的屬性捨棄，因此得以強調基督的人性、他的神聖自我意識，和他的聖召之發展。

    然而聖經能否容許此類段落受到這樣的評釋，則是令人感到懷疑。如果我們讓這樣的評釋過關，「真的是上帝透過基督臨到我們一事，就不再那麼令人肯定了；明確的結合會因此排除於景象之外。」
 貝爾考韋爾隨後結論：「已經到了路的盡頭，若是還將基督論重建，就會造成基督之完整人性的危險。」
xe "Kenosis"
結論與意涵

    我們回顧基督論的聖經觀點時，必然可從經文結論耶穌，基督，不單是個人而已，他是真神與真人 (vere Deus and vere homo)。自從使徒的時代以來，這已成基督信仰的教導。隨著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興起，有人提出意見，表示耶穌之宗教，有別關於耶穌之宗教—據說是貪腐者，保羅，的傑作。這意見也指此一區別：基督教建築在一個謬誤之上，或錯誤之上。

    同時我們必須作註聲明，道成肉身的福音在改善生命方面，要比人類德行和成就的福音更有權能；後種福音只是據稱為真福音而已。亞他那修 (Athanasius) 講到只有上帝才能拯救墮落之人群時，他的話真有道理。「『我們自己是他道成肉身的動機；全是為了我們的究恩，所以他愛人至深，以至於願意降生，好以人的形體顯現。』」

    在現代人方面，任何企圖勾銷基督位格之神聖與人類本質的著作，要不是牽涉某種古代異端的回復，就是與理性主義有關。正確的教義是如此重要，以致於聖經的字句必須再一次重申：「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神裡面。」(約翰一書 4 :15)；但另有他認的，讓他小心了。

第七章 聖靈
    我自己對大多數評論聖靈之作家的抱怨是，他們懂得太多了。

                       Ramm, The Witness of the Spirit 引述這句
    聖靈在新約的概念中，是上帝的存在，不但見證歷史上的耶穌是以永生的人稱存在，並且使其生效。聖靈的作工是有必要的，好讓關於基督的道變成基督專為我們的道，也讓基督的道變成上帝的道。

Brunner(卜仁納),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除非他們(聖父、聖子、聖靈)不是神，我們才有可能在此提供一個定義，這麼一個定義才會比這事詳細：神本身就是神啟示的最前線。但是神啟示的最前線其實是聖父、聖子、聖靈。除非聖父、聖子、聖靈不是神，關於這三位，我們才有可能提供一個最詳細的定義。

Barth(卡爾・巴特), Church Dogmatics(教會教義學)
    關於基督位格的寫作是一回事，關於神之聖靈的述說則是另一回事。許多關於聖靈的言論不過為聖經對於基督位格之說明的延伸；事實上，聖經並未多做這些關於聖靈的延伸說明。卜仁納宣稱新約所有的這些字句，不足以讓我們「歸納成一條『聖靈的教義』」。
 比較基督和聖靈的教義後(存在於基督教教義史)，一方面，你我可以說教會在定義基督的教義時，所做的探索遠過於新約的資料。另一方面，教會也受人指責，因為他們「在定義聖靈的教義時，新約的資料遠不足夠。」
 這兩件事都是真的，一為聖經的字句有侷限，二為教義所需的定義不存在；既然如此，我們能著手的資料很少。與其說哪些是聖靈的位格和作工，倒不如說哪些不是聖靈的位格和作工，也許我們會處在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

    儘管如此，聖經所記載之聖靈的位格仍是極其重要的。它的資料並不是如此微不足道，乃至於我們可以輕易地不考慮。基督教等級內的所有運動，亦即所謂的「第三勢力」，不停以各種獨特的方法強調聖靈的角色。「第三勢力」意指教會的部門、教派和團契，只要字義的概念可被稱為「聖靈降臨教派的教友」。無論人如何作論，將這個運動與其他基督教團體的關係作牽連，其聖靈的教義評量必須出自聖經的觀點，以及聖經認同是聖靈正確工作的觀點。

聖經的資料

    在討論聖靈的教義時，你我必須從基本的題材開始，也就是聖經。若是不從聖經開始，我們只能像保羅在以弗所遇著，受約翰之洗的門徒一樣，結論我們從未聽過有聖靈賜下來的事 (使徒行傳 19)。此陳述的重要性是根據猶太教的信仰，表示在先知的時代中—以瑪拉基作為結束 — 聖靈是與以色列分離的。
 後來保羅宣講的福音，則明示了聖靈的再次臨到。

    聖經所有的聖靈之存有的資料，足以據理力稱聖靈是一個位格 (人格)。他在舊約裡的呈現方式，有時是以神聖力量或權能的型態，但在新約裡則不然。在新約裡，他會對人說話 (使徒行傳 8: 29)、差遣人 (使徒行傳 13: 4)、禁止人 (使徒行傳 16: 6-7)、替人禱告 (羅馬書 8: 26)、引導人 (約翰福音 16: 13)、教導人 (約翰福音 15: 26)、住在信徒的心理 (約翰福音 14 : 17)。他的一般屬性是意志(哥林多前書 12: 11)、知識(哥林多前書 2: 10-11)、愛 (羅馬書 15: 30)。他的名字是聖靈；人若是犯罪，就是侵犯他 (使徒行傳 5: 3; 希伯來書10: 29)。

    如果有人提出異議，那人如此做一定是基於理性的基礎，而不是聖經的基礎，因為在聖經裡聖靈被稱為神的靈 (哥林多前書 2: 11)。聖靈無所不在 (詩篇 139: 7)，所以他住在所有信徒的心理 (約翰福音 14: 17)。雖然有不同稱銜之別，這些述說的都是同一個位格，聖靈，住在信徒裡頭 (哥林多前書 6: 19)，而信徒是神的殿 (哥林多前書 3: 16)，這等同於「基督在你心理」(歌羅西書 1: 27)。

    從這些聖經等式開始，我們得以討論特定的概念。因為聖靈在五旬節以獨特的方式到來，我們是否該結論五旬節之前，聖靈不在或根本不存在？說是呢，何以解釋舊約在創世紀一章的陳述，講到初創時，「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又何以解釋以色列的歷史，其中上帝透過先知的領導來指引以色列的發展，而先知的領導正是神的靈之所在。很明顯的結論是，神的靈過去存在、現在存在、未來也永遠存在，因為他與神屬於相同的本質。

    根據神的靈永遠存在、與神屬於相同本質、與神成為一體的陳述，人可以用獨特的方法來審視聖靈的特定顯現，也可以從他是永續的觀點來看這些顯現。正因如此，耶穌的受洗與聖靈的多元顯現是有關聯的。耶穌接受洗禮時，聖靈降在他身上，此處的意義在於象徵的成立，耶穌在此象徵為「聖靈之永恆持有者」。
 在此背景內，三位一體關係的親密性，以及三位格的獨特性皆彰顯。聖靈與聖子並不分開，但他們也不能被等同視之；亦即，他們不能被混淆。

    同樣地，以聖靈在五旬節之獨特顯現的觀點來看，許多基本的概念由此而生。首先，聖靈依循應許到來，因此他的工作必視為與基督的話語有關。第二，聖靈決不取代耶穌的存在；教會的信仰必須永遠以基督為中心，而非以聖靈為中心。第三，聖靈見證救贖的事實，這在教會的公告具有中央地位。第四，聖靈將救贖的工作普遍化；此意味各世紀的時間隔閡可以打破，因此基督為人贖罪這件事，無論在二十一世紀，或任何時代之見證，都可能具有意義和權能。聖靈若是非永續，後代對於基督的瞭解，只限於歷史概念的瞭解事實。好在因為復活和聖靈活動的普遍化，現代的世代，以及持續來臨的世代，都能認識這一個位格。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是，敬拜的本質是三位一體的。基督徒在聖靈裡，透過聖子來敬拜聖父。耶穌表示真實的敬拜在於屬靈的本質，因為神是個靈(約翰福音 4:24)；洗禮的慣例意味著相同的概念。聖經並無將此關係作非常細部的描述，所以神沒有賜與的事，我們無法絕對明瞭。卡爾・巴特將神的本質內，這些關係的傳統教義作一總論：「藉由本身恆之作父，神降生本身恆之作子。藉由恆之作子，神顯現本身恆之作父。在降生本身和顯現本身之間，他將本身定出第三格成為聖靈，即成為愛，來將他與本身結合。」

    有鑒於此，我們必須認同一個奧密。


聖靈的工作和活動

    在新約裡，我們所得的資訊多在於聖靈的工作，而不在於他的位格。

救贖活動

    聖靈在個人內部的工作，是從救贖的方面開始。救贖意味著一個人需要知道自己的無助；耶穌從人要認罪的概念述說聖靈的工作 (約翰福音 16: 8-9)。若是沒有如此自我瞭解的概念，人身為罪人，是不會知道自己跌下來的地方有多高的。明白自己有罪讓重生成為可能；耶穌將此描述為重生 (約翰福音 3: 5)；使徒將此形容為發生在人生命裡的新創造 (哥林多後書 5: 17)；保羅也以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之觀點提及此 (提多書 3: 5)；當救贖是完成的事實，聖靈就不離開信徒了，反而住在他裡面 (以弗所書 1: 13)；同樣地，耶穌向人應許聖靈的到來，聖靈不但同我們在，亦住進我們 (約翰福音 16: 17)。

    就此點，人可以說聖靈的永續救贖活動，在於將信徒改變成基督的形象；這已普遍稱為成聖 (sanctification)。信徒對於基督的瞭解持續成長，恩典也持續成長，就會得到聖靈的果實，分別為「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拉太書 5:  22)。人的成聖也可以形容為，人試著持有基督的心 (腓立比書 2: 1-4)。人最終改變成基督形象時，是主再來臨時 (約翰一書 3: 2)。未來的改變意指完美在死亡這一部分，還不可得。基督徒的生活中宣揚完美的地方，罪的嚴重性就會沖淡。

聖靈的恩賜

    聖靈的恩賜在於將特定能力賜予信徒，讓他能夠達成基督的呼召。許許多多的恩賜呈現在新約不同的經節；保羅告訴哥林多信徒的恩賜，包括智慧、知識、信心、醫病、行異能、作先知、辨別諸靈、說方言、繙方言、作使徒、作教師、幫助人、治理事 (哥林多前書 12: 8-10, 28)。對於其他的教會，他述說施捨的恩賜 (羅馬書 12:8)、傳福音的恩賜 (以弗所書 4: 11)、作牧師的恩賜 (以弗所書 4: 11)。

    這些都是關乎各式各樣基督徒生活的恩賜。人反而躍過聖靈的恩賜，說個人對於任何狀況的能力都是上帝的恩賜；但是個人的天才不是努力得來的，我們不該誇耀自己天生的才能，因為那不是我們自己產生的。因此，人沒有立場因為自己的生命擁有什麼特殊才能，就拿來誇嘴。 

    恩賜有一個涵義，不是大家永能注意到的；上帝不會叫一個人來擔當與他條件不符的教會工作。但是每個人都該有他自己的恩賜 (哥林多前書 12: 6-7)，每個人都有義務根據他的恩賜來為基督的肢體服事。

    正因為聖靈的恩賜有各式各樣，人不該冒昧把一個恩賜看的比另一個恩賜還高，或自以為所有的信徒都有相同的恩賜 (哥林多前書 12: 29-30)。

    聖靈的各種恩賜有一個次序。保羅將作使徒命為一、作先知命為二、作教師命為三 (哥林多前書 12: 28)。比較作牧師與說方言的恩賜時，後者歸為次要角色，會說方言者亦受告誡不得尋較高的恩賜。

    在我們討論兩個特定的聖靈恩賜之前，應該先設立此一原則；擁有任何恩賜不等於屬靈成熟度的保證。哥林多的教會擁有全部的恩賜；但是它的信徒被保羅形容成嬰孩，無法消化著實的屬靈食物 (哥林多前書 3: 1-3)。

    醫病的恩賜和說方言的恩賜，對於某些現代的基督徒造成困惑。

    醫病的恩賜據信是由聖靈降臨教派和主教制教派這兩獨特教派實行。新約提及醫病時，明顯將其指為一個恩賜 (哥林多前書 12: 9)，而雅各鼓勵他的讀者為病患執行信心的禱告 (雅各書 5: 14)。

    神聖的醫病和信心的醫病之間必須做個分別。當新約的經節述說神聖的醫病時，神能醫病，也確實醫病，但是以神的慈悲和旨意而定，而非以人的信心而定。另一方面，信心的醫病強調在病患的部分必要得信，也意味著如果他們沒有得到治癒，是因為在他們的部分未得信；這默示接受醫治，是每個人的權利。似乎很明顯的是，醫病的恩賜不是治癒所有人的保證。在以弗所，上帝用保羅來醫治許多人，但是後來他卻無法醫治特羅非摩 (提摩太後書 4: 20) 和提摩太；他給後者捎信時，提醒他要喝點酒來幫助消化 (提摩太前書 5: 23)。

    每個基督徒將接受醫治視為權利，同時亦達成特定的非聖經結論。首先，聖經並無應許每個人都有權利得到病痛的醫治。若是有此應許，理論上人會一直得到治癒，直到永生不死。第二，某些人受病苦時成就偉大的人格，他們的偉大人格若是沒有病苦的遭遇也許不成。這無理說病苦是成就美事的好方法，而是認同一個生命的道理。教會歷史上許多著名的人物，他們都逢身體的虛弱與屬靈的成長。在巴斯葛的生命中，身體沒有一天是過著健健康康的；路德的心頭總是縈繞著一股絕望的感覺。對許多其他人，這道理也是真的。

    第三，我們必須僅記保羅有醫病的恩賜，但卻不能成功地脫離那根「紮肉的刺」，因為那是上帝的智慧所許，好顯現他在保羅生命中的能力。

    信心的醫病已受到假醫病的侵擾。多年前有一位南方長老派教徒，他執行一則醫病活動的調查。他獲得許可進入幾場會議，得以觀察許多不同的「醫病者」，而他的發現如下：首先，「醫病者全都善用一種心理現象，稱為『現成的期望結構』。」
 也就是說，人來求醫的期望是要得到治癒。第二，困擾美國人的病大約百分之八十是身心相關的，他們對此熟知的事實作了運用；這代表醫病者約診的目標是非器官病的病患。第三，醫病者通常會過濾求醫者。如果求醫者患的是器官病，如癌症、小兒痲痺症、結核病，他們會被過濾在約診的名單外。第四，他們應用醫病「技術」。他們給非全盲的人面部照泛光燈，這種燈可以暫時移除患者眼中所有的陰影，然後說他的視覺在「恢復」。他們給耳聾的人「顳骨」緊貼一個大懷錶；根據全聾者極為罕見的事實，『滴答聲會藉由震動、透過骨頭、傳到聽覺神經』。
 亦有其他的技術，用於特定的病例。

    重要的問題是：這些醫病是真的嗎？Stegall 與 Harwood 結論這些醫病與使徒神蹟之間，毫無真實的關係。
 就算病患的病情真的有所改善，我們也可用兩種基礎來解釋—他們給病患作心理暗示，或病患受到了蓄意欺騙。

    我們結論是神聖的醫病，而非信心的醫病，才是瞭解新約此概念的關鍵。雅各書 5: 13-16 述說教會為病患代禱的次序，其中受請來禱告的是長老，而非醫病者。過程沒有獻祭、沒有販賣書本或販賣記錄、沒有個人聲望的增加。受強調的是長老這部份信心的禱告，而非病患的信心。在新約裡，只有五個得到治癒的人據說有信心，至於其他二十四個人的情形，都與信心無關。況且，在原本死亡的拉撒路這部份，信心的要求是困難的。儘管如此，為病患代禱是教會的合理角色。這是耶穌所給的一個事工 (馬太福音 25: 31-36)，至今未曾停止。

    在五旬節這天，說方言的恩賜首度實行。聖經只有兩處重要部分陳述這件奇事，分別為使徒行傳 2 和哥林多前書 12-14。這兩個陳述的比較，是有必要。

    在五旬節這天，說方言的恩賜用途在於對人講話、傳達概念、宣揚關於基督的福音，也讓說不同方言的人都能明白。有人提問這件奇事該說是講話的神蹟，還是聽講的神蹟；撇開這不談，此處說方言尚未逢哥林多前書所面對的問題。

    在哥林多，說方言的人是對神講話，只得用及一位繙方言的人，好讓聽講的人明白。除此之外，說方言僅屬個人行為造就，而且說方言會減少宣講資訊的機會，使其失去重要性 (參見哥林多前書 14: 2-5, 13-14, 19, 27-28)。

    哥林多教會的經驗帶來了兩種基本的概念：第一種，「方言」是語言 (languages)；第二種，方言是狂喜話語 (ecstatic utterances)。第二種概念受到了較大的支持；儘管再受歡迎，第二種概念的接受還是伴隨著某些嚴肅的問題。首先，從使徒行傳的「語言」到哥林多教會的狂喜話語，這是很大的落差。並且，使徒行傳與哥林多書的用字相同，人卻經常將語言的溝通解釋為狂喜話語，這何以可能呢？第二個問題，說方言是為著不信的人 (哥林多前書 14:21)，這與此一律法段落有關：「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語言似乎比較可能留給不信的人印象，狂喜話語則不然。如果哥林多信徒說方言的奇事，實為狂喜話語，會有一些學者將其與神祕、異教徒、原始宗教的奇事畫上等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哥林多的經驗據保羅瞭解是神的恩賜。
    無論說方言的本質為何，保羅給予明確的指示說明此恩賜如何使用。如果公開的敬拜中沒有會繙方言的人，會說方言的人就不該使用此恩賜 (哥林多前書 14:28)，此外繙方言的人還不得超過二到三個。相對於現今的情形，哥林多信徒在說方言時都有自我控制。你我必須戒慎，別將現今說方言的情形與新約的經驗等同視之。

    此恩賜的價值為何？任何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都必包括五旬節的起始本質。五旬節乃是偉大屬靈事實，聖靈年齡的起始。而當基礎已經建立完成，架構就不再需要了。

    說方言吸引了耶路撒冷的注意，但耶路撒冷一將注意集中在使徒身上時，有件事變的更為重要，就是使徒的宣講。說方言本質上並非完整的事，需要宣講來使其完整。換句話，說方言的恩賜並非基督信仰的頂石。保羅對於說方言之次級角色的評估受到重視：( 1 ) 注意五句使人明白的話與萬句「說方言」的話之比較；( 2 ) 注意明顯的預言，可以翻譯成為宣講；( 3 ) 注意何事教導教會和建立教會 (哥林多後書 14: 22-23; 15: 3, 5, 24, 29)。

    有個問題需要答案，即說方言能否成為今日的聖靈恩賜。有些人說是，有鑒神永遠是同一位；在復興運動時期，奇事據稱是會發生的。其他人說不是，有鑒說方言就像神蹟，作用在於暫時幫助教會開始運行。

    無論以上問題的答案為何；首先，聖經僅將此恩賜歸為次級角色，我們對產生 (實行說方言) 教派的運動應該懷疑。我們必須謹記，似乎哥林多的教會才有五旬節降下的恩賜；這是我們所要留意。第二，現今 (說方言) 的提倡者經常表示每個人都有說方言的權利。但就算說方言為今日的恩賜，他們這樣的表示未得任何文字的支援。第三，說方言似乎少有實際用途。如果宣教士不需要學習宣教區的外國語言，此恩賜的實際用途照理能形成，但情形並非如此。第四，現今 (說方言) 運動的危險在於變成的靈性象徵，導致屬靈上的驕傲。說方言的提倡者為的就是帶領其他基督徒體驗說方言，這樣一來忽略了福音宣講的明確角色。

新約的專門用語

    新約某些專門用語容易導致基督徒讀者的誤會；對於特定關於聖靈的用語，若是沒有精確的瞭解，困惑和焦慮經常隨之而來。

    聖靈的施洗 (Thexe " baptism of the Spirit" baptism of the Spirit)--- 這個用語出現在馬可福音 1: 8 和約翰福音 1: 33，它可以定義為聖靈的活動，其中原本疏遠的人，藉由他對基督的信心，得以 (浸禮或洗禮) 進入基督付出生命的關係；這在人有信心時發生。聖靈的重生和洗禮是同時發生的；當一個人相信時，就受了聖靈 (以弗所書 1: 13)。沒有經節給予信徒的命令是尋求聖靈的施洗；人何必尋求自己已有的事物？所有信徒憑藉著他們對基督的相信和信任，都有了聖靈的施洗。聖靈在一個人生命中的必然，不取決於感覺，但取決於神的應許。他的應許是，相信基督是救主的人，就是受了聖靈的人。
    聖靈的充滿 (The xe "filling of the Spirit"filling of the Spirit)--- 聖靈的充滿可與成聖 (或生命之純淨) 的成長對照，信徒心中的最終形象是像基督一樣。受到聖靈的充滿不意指一個人有更多的靈 (份量上)，但是靈對於信徒有更多神聖的控制。以這為基礎，聖靈存在的感知有起落潮之分別；人有的時候比其他時候更得神使用。人可能失去聖靈的充滿 (受影響而逐漸減少控制)，然後一遍又一遍的重新獲得，但是人不會失去聖靈的施洗或在基督裡的位置。使徒行傳許多不同的場合顯示使徒禱告，然後受到聖靈的充滿。在接下來的某個時候，他們再次受到充滿。聖靈在此概念不是一個被用盡的物質，而是有關人對神國的奉獻，奉獻有的時候密切，有的時候無法密切。使徒並非持續受到聖靈最大充滿 (控制) 的人；明顯的是，「聖靈的充滿」與他們當下服事的使命有關。當一個新的服事使命來時，他們受到神的恩典充滿，準備好面對挑戰。至於持續充滿聖靈，人能否承受如此連續的精神壓力，令人懷疑。
    主張此用語涉及的區別與救恩 (salvation) 有關，是重要的。聖靈的影響落潮時，救贖 (redemption) 不會失落。如果恩典是根據新約慈善或善意幫助的概念，恩典 (grace) 的失落就是用語上的矛盾。人的信心明白神的應許；他的聖靈伴隨我們到最後。 

    聖靈的永存 (Thexe "indwelling Spirit" indwelling Spirit)--- 神的靈永存於信徒的內在生命，這是重要的事實。神的靈將信徒當下的生命，與基督受死的救贖行為連接。永生的靈讓基督的信仰有生命，使其有別於遵行無生命書本的紙上宗教。此概念失落的地方，各色各樣的無生命宗教反而生出神秘主義之式樣的替代物。只要是道德主義或死教義不進人耳的地方，神秘主義就會升起。
    若要免除這些危險，就要瞭解神的靈扮演的角色。關於聖靈，耶穌的應許是保惠師要取代他的位置，常與我們同在，也要在我們裡面 (約翰福音 14: 16-17)。保羅至信羅馬人時，寫到神的靈住在我們心裡 (羅馬書 8:9-11)；尚有其他經節提到相同的事。
 聖靈存在的角色是給予信徒確信，確信他對基督的信心有效。他的存在是一個保障，就是人最終會像基督一樣復活。當一個信徒與基督同在，他受引領藉由聖靈禱告，而聖靈會替他禱告 (羅馬書 8 : 26)。因主的恩膏我們得教訓，得聖經對我們生命的意義 (約翰一書 2: 27)。當我們的處境不美好時，是聖靈讓我們沉重的心提升，讓我們希望美好的事物 (羅馬書 15:13)。當我們願意時，聖靈引導我們將新約的概念應用在我們人世的處境上 (羅馬書 8:14; 加拉太書 5 :18)。若是沒有神的靈存在，我們與基督教的主要根幹就不相連了。在信徒的生命中，存在的聖靈將基督信仰從人類努力的範疇移除，將它單單一個放入恩典和生命的範疇。
    基督教的強調與古典神秘主義的強調是不同的。古典神秘主義尋求信徒與上帝 (或世界魂) 的統一，透過這些步驟：滌罪、沈思、最後在狂喜之中體驗統一。甚至是中古世紀存在的基督教神秘主義，也與聖靈存在信徒之間的新約宗教理論不同。中古神秘主義在滌罪和沈思方面類似傳統神秘主義，但在仿效基督方面不同。仿效基督意指苦修主義的實行，為求屬靈的啟發。苦修主義者更將基督視為模範，不將其視為一位中間人 (mediator)。在新約裡，相反地，「我們若是沒有這麼一位中間人，就無可做直接的事了」。

    統一的體驗亦不同；就傳統神秘主義和中古神秘主義而言，它可以牽涉上帝本質的意象，或指人的意志化入永恆。其目標是將人吸收進入神聖，有如一波海浪的一粒水滴與海洋回歸一體。

    (新約的) 基督教神秘主義反對以上兩種神秘主義。無論任何時候，基督教神秘主義都不可尚失基督的人格；無論任何概念，聖靈都不可變成與我們相同。
 若是沒有基督作為中間人，關於聖靈存在內心的教義就失去意義；然而古典類型的神秘主義傾向否認基督的歷史重要性。人與上帝的關係憑著基督留存於人的聖靈建立，人不可能獲得更甚於此的親密關係。人藉由尋求基督的過程發現上帝；人若不靠基督，永遠尋不著上帝。

    論聖靈在信徒生命的引導，有一原則是聖靈不會命令信徒去做與聖經相對的事。聖經設下關於聖靈的指導方針，而讀者需要預期聖靈活動和聖經之間的和諧。人們根據自己深感的確信來為他們的行為辯護，但他們的行為卻與聖經相對，必須疑問長久以來自己深感的確信，有可能是感覺和想像長久以來一直掌控優勢。人對神的靈所宣事項，有了直接的感覺，但是不顧聖經的指導方針為何，也許會造成個人進步的自負慾望。

    關於個人確信，有個問題觸及渴望進入神職的人。有的時候人聲稱聽見了聖職呼召，要準備進入聖職。在準備的過程中，他們的學術工作低劣，他們的演講能力乏善，他們與人相處的能力不佳，所以教會把這種人留下當牧師的可能性很低。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式在於做出區別，區別聲稱聽見了聖職呼召，與真誠要以奉獻的方式為神所願服事的人。聖職受人過度強調是最高奉獻的呼召；然而上帝的「呼召」對像是各行各業的人。如果上帝呼召某個人，卻不賦予他在該方面的天生能力—包括聖職—會使人懷疑他到底願意，還是不願意該方面的服事有所成。

教會與聖靈

    聖經表示信徒是由同一個聖靈受洗，進入同一個肢體。若是沒有聖靈，一個人無法進入基督的肢體。你我可以說是主把信徒加給教會，不暗示任何挑選的想法(使徒行傳 2:47)。如此說來，聖靈的感受是自由的，不以聖餐 (禮) 作為條件。
    教會的故事是一部史詩，述說神的靈如何在歷史裡行動，透過歷史說話。教會絕對不是基督的繼承者，教會是基督的靈使用的工具，基督則引導教會的命運。「聖靈是基督的真代表，是基督的另一個我；教會藉由一個事實知道如此，就是聖靈擔任的主(Kyrios)，也是基督本身曾擔任的角色。」
 從外表來看，教會似乎永遠受到人的困境包圍。它的內部結構有如基督的身體，搏動著救主的心跳聲，並堅持最終完美的立場。基於教會的人性，教會並非絕無謬誤。雖然神的靈無疑是沒有謬誤，但是信徒的人性並非永遠敞開來接受神的靈指導。
 教會會議的歷史繁載的事實，證明不是每個人都能免於錯誤的思想。人畏懼去想，猶豫去說的一個事實，就是正統教義純粹為哪一個想法得比較多票的結果。

    在羅馬天主教裡，聖靈與聖經受到分離；聖靈被視為教會的生命或靈魂。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聲稱教會持續受到聖靈的教導，沒有任何憑藉聖經的需要。這事的產物不過是將「內心之光」回歸作為教會的權柄；反而羅馬總是小心避免此概念與本身的關連。聖靈工作的聖經形象歸於聖靈與聖經基督話語的關聯；聖靈是基督對我們說話的媒介。無疑聖靈永存於基督的肢體裡，但是教會是透過聖經才受到聖靈的教導，而非不需憑藉聖經。

    現代的教會必須明白，神的靈透過基督與人有團契。有鑒現代的教會動盪不安，部分解釋在於它們拒絕承認上帝的斡旋角色，聖靈。

結論

    聖靈的教義就像三位一體的教義，皆論及基督信仰重要卻常受忽略的部份。移除了這個基本的元素，基督教就少去了它的權能。否定聖靈的角色，基督信仰就變成一個沒有人能達到的標準。然而，聖靈永存於內心中是意味著人可以改變、革新、重生。他使耶穌的故事免於變成一則歷史人物的故事，也使基督生命的果實變成今日為了人的救贖需求，可以達成的事。

補遺
聖靈與靈恩運動
    現今的靈恩運動關於聖靈有著不尋常的教義；此運動的基本假定為聖靈的施洗是歸信後的體驗。在標題著名 Baptists and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的宣傳冊中，一位牧師宣稱：
    「告訴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他沒有聖靈是無知的作為，因為我們必須有聖靈才能成為神的兒女；但是人在重生中有聖靈，與聖靈和火的施洗是不同的. . .」

    羅伯特‧弗羅斯特在他廣為流傳的書 [Aglow with the Spirit] 做了類似的分別：「重要的是你必須先知道耶穌基督是你的救主，然後你方能見他做你的施洗者。」

    聖經的教導與上相異。彼得在五旬節時對群眾的回應是：「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使徒行傳 2: 38) 在使徒行傳，不但彼得訓誡聖靈的施洗是與歸信連結，且在使徒行傳 19 可見此一令人驚奇的關係；保羅問施洗者約翰的門徒：「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新約的其他書亦將聖靈的施洗與歸信連結，如保羅在使徒行傳 19 所做。以弗所書 1: 13，請看應許的聖靈如何與歸信連結。羅馬書 5: 1-5 和使徒行傳 11: 17 都可見此相同的關係。使徒行傳 8: 1-24 講到撒瑪利亞人與猶太人之間的敵對問題，該處此關係有了例外。此例外有一個可能的理由；上帝作此例外之事，為的是將混血的撒瑪利亞人融入上帝的家裡，所以才出現此一獨特、叫他們接受聖靈的使命。

    靈恩運動錯在「聖靈的施洗」這個用語的使用。靈恩將聖靈的施洗視為第二次祝福，將聖靈的充滿視為歸信的恩賜。這顛倒了新約的用法；聖靈的施洗與歸信連結，「聖靈的充滿」這個名詞與作基督信仰聲明和見證有關。當使徒祈求膽量來做見證時，上帝即以賦予他們膽量來做回應，象徵著此一用語「聖靈的充滿」(使徒行傳 4: 3 l)。這發生在使徒行傳許多次，反應服事的起落潮。如果這被稱為第二次祝福，人想必要進展到第三、第五、第一百次祝福。

    靈恩運動有著不尋常的強調，它說明聖靈如何運作的獨特模型，並說在使徒行傳裡明顯可見此說明。請設想以下的宣稱：

    「沒人會否認我們給所有教會工作的標準是出自使徒行傳；沒有一個瞭解聖經的人會否認我們的主要典範是使徒行傳。我們必須回歸使徒行傳，因為上帝在該處告訴我們他所希望的教會類型。」

    此論據基於兩個理由不可信：( 1 ) 使徒行傳並沒有作以上的聲明；( 2 ) 我們必須接受新約全體是信心和實行的基礎。「只接受使徒行傳」的標準，是馬吉安 (Marcion) 傳播的早期教會異端之部分復興，他從新約挑出支援他所提教義的書，將其他的書連同聖經一起否定。

    就算「只接受使徒行傳」是一個標準，靈恩運動可有遵守這個標準？他們的共同生活 (communal living) 呢？他們遵守使徒行傳的範例嗎？如果使徒行傳是標準，我們是否必須變成猶太人才能成為基督徒？我們是否必須執行會堂中見證的模式才能外出觸及外邦人？尚有其他的問題可以提出，但是我們必須結論聖經中每個受神默示的片段給予我們充足的基礎，來建立教會教義和它的實行外貌，不是只有從其中分出的一本書，為了促進某特定教義所能給。

    靈恩運動第三個想法是更具爭議的元素；他們認為說方言是一個人已受聖靈施洗的唯一確信證明。請設想以下陳述的涵義：「聖經提出聖靈的施洗之證明為說方言。」

    有庇利斯 (David J. Du Plessis) 是神學家也是靈恩運動的重要領袖，寫到： 

    「參加靈恩運動的人非常喜歡的一句話是『說方言是受聖靈施洗的起始證明』。這句話雖然聖經中找不到，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確是事實，且從五旬節那天開始。」

    聖經並未給予什麼基礎表示說方言是聖靈存在的證明。使徒行傳可讓我們讀到說方言之事僅有三例；這三例各與獨特的歸信故事有關，僅為使徒行傳中超過十七個歸信故事之三。第一個 故事在使徒行傳第二章，正是教會、新的以色列、新約社群成立之時。故事中只有使徒用各種語言向群眾傳達信息，然後三千個人歸信，而彼得的承諾因此實現。此故事沒有說到歸信的人開口用方言 (靈語) 講話，或者說他們可以如此做。第二個說方言的故事有關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團契的議題，以及哥尼流和他家人引人注目的歸信。此外說到彼得和他朋友很訝異神將他的靈賜予這群外邦人，也讓他們開口用方言 (靈語) 講話。此故事是一個正式的轉折點，代表基督的福音是全人類所見；這也可以視為第二個五旬節。

    第三個說方言的故事出現在使徒行傳第十九章。使徒行傳 18: 24-19: 7 這一片段提出施洗者約翰的門徒與基督之關係的問題。這個故事指出約翰的施洗與聖靈無關，既不完整也非基督。於是這十二個門徒歸信基督 (使徒行傳 19: 4-5)、領受聖靈施洗、開口用方言 (靈語) 講話。因此共有三個故事 (或稱案例、寓言) 告訴關於基督教會之獨特性的基本真理。背景是新的以色列，對象不分外邦人或猶太人，而約翰施洗者的運動在基督教會中完整。

    其他歸信的故事沒有提到任何說方言的事情。說方言的事情在這些故事中缺席，是很奇怪的事嗎？但是我們不妨從另一個方面來反駁支持說方言的陳述；有人表示說方言是聖靈存在的證明，那麼非基督徒說的方言呢？從原始的宗教、伊斯蘭教、其他的世界宗教都有學者描述說方言的現象。難道這表示他們也有神的靈嗎？這可以證明的，要多過靈恩想要結論的呢！

    那麼，神給予信徒什麼樣的適當證明，使他知道自己有神的靈？我們從聖經清楚可見這事根據應許和象徵。應許與領受聖靈施洗有關 (使徒行傳 2: 38)，而水的洗禮是此事的象徵。然而，你我不得將其視為毫無例外，誠如西門受了洗卻未歸信 (使徒行傳 8)。正確來說，耶穌所談論之應許的聖靈，常存任何相信的人的心中，而他這麼做時，就是有人相信了 (以弗所書 1: 13)；沒有什麼保證比直接從上帝來的應許好。

    我們現在必須從一個觀點看靈恩運動，有個觀點經常受到忽略，即靈恩運動的方法論。換句話說，他們有條件或步驟來幫人說方言。一套標準步驟包括了「與罪隔離、悔改和洗禮、聽取信心、服從、強烈尋求、問神」。
 羅伯特‧弗羅斯特描述他如何輔導人開始講靈語 (說方言)：「我們鼓勵她要移動她的嘴唇與舌頭好發出音節，要在信心中瞭解這些話語都將是神的靈敦促。」
 百萊斯 (Du Plessis) 表示：「你相信他的話語、他的應許那一刻起，你就敢講，而且聖靈會幫你發出聲音。」
 同樣地，羅伯特‧弗羅斯特說：「我建議他移動他的嘴唇與舌頭，要有信心瞭解如此一來，他能配合靈的渴求來指導他頌讚。」

    許多活動參與人的證詞描述他們在信心上的不滿足、強烈尋求更深層的事物、對他們存在的意義感到掙紮，然後追求說方言的恩賜。跟隨這個步驟，現代的靈恩活動的說方言可能是強烈渴求和自我建議之履行的結果。

    評估這一個觀點後，我們相信整本聖經和使徒行傳絕無提供說方言的方法論。使徒行傳三處提到說方言的片段中 (使徒行傳 2: 10-11 ; 19)，沒有提到尋求。使徒行傳 2，使徒們都坐著，沒有尋求；使徒行傳 10-11，他們很驚訝說方言的事發生，可見並無強烈尋求；使徒行傳 19，聖靈的存在與領受洗禮有關，正如使徒行傳 2: 38。

    我們必須結論使徒行傳並無提供條件，表示使徒們要努力、尋求、奮鬥、行動，或移動他們的嘴唇來啟動聖靈的存在。聖靈不是贏來的，是應許而來的。若是真如靈恩人士所見，可有一個方法論來得到第二次祝福，那麼基督信仰就變的貪腐有如使徒行傳和加拉太書裡，猶太派基督徒的需求。這些猶太派基督徒跟隨保羅，卻到處說除了基督還有其他需要的事，說僅有基督是不夠的，人也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靈恩人士可能是現代版本的猶太派基督徒，誠如他們說歸信基督是不夠的，說人必須要有第二次祝福。

    加拉太書、歌羅西書、羅馬書、希伯來書和新約的其他書中，果真有任何的真理，都有關人接受基督是救主時，也接受上帝本身最初和最終的恩賜，聖靈。

    靈恩運動在其核心有宗教理論的問題，然而許多人卻見證他們在這個運動的屬靈成長。我們如何評量促進屬靈成長的事呢？任何評量都必須立基於聖經基礎，而非其他基礎。我們主要的批評是這個運動在其聖經的使用方面上不誠實。人不應該先開始體驗某事，然後試著拿新約內容核對；人應該從閱讀新約開始，然後尋求自身經驗的評量；經驗是沒有什麼宗教權柄的。於是我們給他們真正的問題是：這個特別的現代宗教經驗有無任何聖經權柄？如果有，是不是與新約描述的經驗一樣？只要我們稍加檢視新約全書就不難知道，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指向自我建議的文獻會有心理提升的作用，但是心理提升不得與聖經宗教理論混淆。

第八章 贖罪：新的聖約

    贖罪若從基督教的創造中心排除，長期來說是將基督減弱，以至於可從基督教去除他，將他扁為衍生人物。





Forsyth (福賽斯), The Cruciality of the Cross
    如果我們研讀宗教歷史的時候提出這些問題：「赦免在此為何意？如何得到赦免？」我們會發現掌管這些問題的法理為：一個起於獻祭體系的宗教愈是進入「較為屬靈」的領域，赦免愈容易形成，或照理赦免的想法一形成就立即消失在神秘主義的想法裡，或消失在那些身分哲學裡。如果以上不發生，那個一個嚴格且作法十足令人印象深刻的道德主義即發展而成(瑣羅亞斯德，斯多亞學派)，其公義觀念不留任何赦免的餘地。如此一來，我們要不尋求有赦免但與獻祭邪教有關的宗教，就得跟從毫無獻祭和毫無赦免的宗教。






                    Brunner (卜仁納), The Mediator
    啟蒙的猶太教可以宣講寬恕的福音，但我們基督教基本上必須與有關「赦免」的說法運行；不是與上帝的立即原諒，而是與他的救贖方法；不是與他的願意，而是與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不僅是他的目的，也是他的作為；並非有意，而是已成。薄弱的福音宣講「神願意原諒」；有力的福音宣講「神已經救贖」。






             Forsyth (福賽斯), Cruciality of the Cross
    贖罪 (atonement) 是基督信仰的中心事實。有一個陳述是真的：「宗教改革者的意見是，正確瞭解十字架的人必瞭解聖經，因為他瞭解耶穌基督。」
 然而關於十字架的意義有不一致的觀點。不像其他論定的教會公式，贖罪的教義從未論定，卻也從未像基督位格等教義受到爭論。贖罪的教義從未有一則理論普遍地戰勝其他理論；只有這類情形：有些理論一時盛起然後衰落，後來又受到新的強調。所有基督教傳統內的神學家都同意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如同保羅的陳述。但光是要知道他如何為人而死，要知道他如何救贖人，便成了贖罪的中心問題。也許著手處理贖罪的理論最簡單的方法，是透過年代學。

古典論






xe "Classical " 

    教會早期支持的理論其中之一是古典論 (classical theory)，或稱贖罪論 (ransom theory)。簡單說來，贖罪論根據的想法是基督的死構成支付撒旦的贖價，好取消撒旦對人持有的應得要求。俄利根通常是此論的歸功者；「他是第一位這麼做的基督徒神學家，他清楚教導基督的死是付給惡魔的贖價，換回的是人因罪喪失的靈魂；惡魔在這場交易中被擊敗了，因為基督靈魂的完美純淨對他而言，是無法嘗試也無法保留的折磨；同時基督本身和所有追隨他的人都戰勝了惡魔和死亡。」

    雖然尚有許多其他理論的存在，古典論的觀點贏得許多有影響力之人的支持，但不是每一位的表達形式都妥當。女撒的貴格利使用古怪的語言來倡導此理論，他寫到：「神性隱藏在你我本質的面紗下，就像魚鉤在魚餌內，貪婪的大魚將魚餌連著魚鉤一同吞下；因此，生命被帶入了死亡之屋，魚鉤的光在黑暗中閃耀，而黑暗與生命是徹底相反的，所以光亦有滅的可能；因為當光在的時候，黑暗的本質就不持續，而當生命活躍的時候，死亡的本質就不存在。」

    女撒的貴格利明白他的理論意指欺騙 (上鉤)，但他試著為此辯護。他結論：「敵人成就了他 (基督) 的欺騙，毀滅了我們的本質，但是神藉此設計不但賦予失落的人優勢，也給帶來毀滅的他 (基督) 賦予優勢。」

    古典論的支持經常在各形式之間搖擺不定，直到安瑟倫和阿伯拉德的時期，並在安瑟倫的時期有一個新形成的理論後來勝過與它為敵的理論。然古典論在現代因為奧連 (Gustaf Aulen) 而復甦且改變；奧連試著表達此理論是構成宗教改革之路德神學的基礎，是瞭解聖經唯一的適當觀點。奧連對於路德的說法是：

    「他頻繁使用惡魔欺騙的想法，這與他理論中一個重要的元素緊密相關，就是隱藏的神 (Deus absconditus) 這個詞的想法，路德在許多地方回歸這一個想法，同時他對這個詞的意義有所改變，但其意義有一方面是指啟示的神 (Deus revelatus) 在這世上作為隱藏的神 (Deus absconditus) 見我們；在基督受人鄙視的人身中、在他的卑微中、在他所遭苦難和死亡的自我犧牲中，神是存在，也是隱藏；這一個想法構成惡魔欺騙形象的基礎。所有最強大的力量存在於他，亦藏於他：但是『敵人』攻擊他時就是不明白這個事實。因此路德關於惡魔欺騙的言語，是他一個非常深層想法的表達。」

    古典論因為多因素而告終。其中主要的因素是安瑟倫關於贖罪的簡練著作《神為什麼成為人》(Cur Dues Homo?) 問世了，此書非常嚴肅看待贖罪的教義。古典論告終的第二個因素是本質的不完整，雖然它所用的詞出於聖經，書中尚有許多觸及基督死亡意義的名詞，古典論基本上將這些名詞全部忽略。最後的因素是此理論不贏得廣大的接受度，歸咎於它的粗陋、它隱指的欺騙，以及它對此說法的默許：也許惡魔對人有些正當的掌控。贖罪的教義值得更佳的事，我們現在來看看。

安瑟倫與榮耀的概念

    安瑟倫的理論得著許多標籤，例如「商業論」、「滿足論」、「拉丁論」；安瑟倫的著作《神為什麼成為人》(Cur Dues Homo?) 出現在十二世紀。安瑟倫特別強調贖罪的絕對需要；根據安瑟倫，贖罪的需要是神的本質。人的罪在於不將榮耀歸給神；榮耀正因他的本質當屬於他。侮辱神是罪；不給神榮耀讓人虧欠於神。因為神是無限的，他的榮耀以無限比例擴展，而人與神作反的罪，後果也將無限擴大。

    安瑟倫寫到：「這是人和天使虧欠於神的債，償了債的人就不再犯了罪 . . . 而這是我們虧欠於神唯一且完整的榮耀債 . . . 任何人不給出這份當屬神的容耀，就搶了神本身的榮耀且侮辱了他；而這是罪。」

    人可以藉由服從的行為來償他從神帶走的榮耀，既然這是對的，那麼神身為宇宙的公義審判者，必定需要滿足；否則他的行為與本質相悖。因此根據安瑟倫，既然人的罪是冒犯一位無限的存有，造成該存有所需的滿足則是無限，但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彌補無限的滿足，所以安瑟倫結論：「上帝不償債，因為他不欠債；人不償債，因為他償不起。因此有位神人來執行此事，重點在於這位存有既是完美的神也是完美的人，為了達成贖罪。」

    因為慈善，上帝派了既是無罪也是無限的基督，透過他代替人類的受苦和死亡才能達成無限(完整)的滿足。基於基督無罪，他沒有義務受死，但是他所做的受死超越神對他的需求，因此他達成上帝眼中額外的功績。上帝不需要額外的功績，所以給了人，而人的罪則獲得赦免。

    若到此作結論，那麼安瑟倫的理論不達精簡，也不達一場神學演講的熟練處理。回顧安瑟倫的作品，茲必須提出以下的意見。此理論似乎受到安瑟倫當代的封建生活主導，因此誇張了君王和子民的關係。其影響在安瑟倫的作品可見，以及德國法律風俗和西方神學發展而成的悔罪體系。
  

    理論的動機是比較嚴肅的問題；贖罪必須有神聖潔的愛作其基礎，而不是神的榮耀，因為新約正是以神的愛作為起始。另一個問題有關滿足和功績的概念；如果基督達成完整的滿足來抵消過去人犯的罪，那麼未來新犯的罪又該如何？當安瑟倫講到「功績」時，他已經不在他「滿足論」的需求之內了；安瑟倫的功績想法不符合新約的贖罪想法。
    其他嚴肅的問題可能一併而發；舉例而言，為何上帝堅持他的榮耀得到完整的滿足，而基督命令他的使徒原諒他人七十七次呢？反駁這個問題的理由也許正當有據，你我可以表示因為我們是罪人，而上帝處於不相同的處境，但是這個問題仍將持續，尤其當你我不根據榮耀，而根據愛來設想上帝。

    與安瑟倫同時期的亞伯拉德 (Peter Abelard, 1079-1142) 對安瑟倫的理論舉出評論性的問題，並且提出他自己的觀點。在評論中，亞伯拉德質問上帝如何因自己兒子的死而感到高興，「難道當時上帝不該對人更加生氣，人犯的罪可是將他的兒子釘十字架處死，這罪更甚於人在伊甸園只吃了一顆果子，反而因此違犯了第一道命令」。
 亞伯拉德接著說：「如果亞當的罪是如此大，只能由基督的死來贖罪，什麼樣的贖罪才能補償人謀殺基督，以及多次與基督和他的追隨者作對所犯之罪行呢？為什麼聖父因為自己無辜聖子的死得以喜悅，所以透過聖子的死，聖父應該與我們和好？」

    為了使自己的評論達到高點，亞伯拉德說：「這事看來確實如此殘忍與邪惡，竟有誰需求一個無辜人的血作為某事的功績獎賞，該不會這事竟該取悅他，因為一個無辜的人就該被殺，更該不會上帝認為自己兒子的死該是合宜的事，所以為此他該與我們和好！」

    這些都是亞伯拉德提出的嚴肅問題。正當這些提出的問題威脅安瑟倫的理論時，另一種神學概念反而提供充分的解答。看過亞伯拉德的評論後，我們現在來看他的理論。

亞伯拉德與範例理論

    我們可見亞伯拉德反對在他時期之前，及與他同時期的人所持的觀點；亞伯拉德以神的愛和恩典之事作為主題起始。在他對羅馬人的評註中，他寫到：「神對我們展現恩典，透過如此獨特的行為 — 神兒子將我們的本質承受己身並保存，得以用言行舉止作為範例教導我們，甚至到死 — 神用愛將我們與他更加全然結合；隨之的結果就是人的心燃起神聖恩典的恩賜，而人若是真正慈善就不該懼怕為他受苦難。」

    亞伯拉德在此主題的持續說明中，表示基督的出現幫人脫離奴役並贏得自由，也表示現在人的行為是「出於愛，而非出於畏懼」。亞伯拉德相信人與神的分離單單在於人；神希望人回歸他，而基督純粹顯示在神的部份對人持續的愛。亞伯拉德指出亞伯拉罕及哥尼流的範例，他們都是有信心且不獲洗禮就獲上帝接受的人。耶穌的話最是全然表達上帝的愛：「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 15: 13) 基督 (人) 的死對人 (朋友) 有何意義？亞伯拉德這麼回答：
    「依據兩種說法他為我們的過錯而死；首先，我們的過錯正是他為此受死的過錯，而我們犯的罪是他為此擔刑罰的罪；第二，藉由死亡他可能拿走我們的罪，也就是罪的懲罰，並以他自己的死罪作為代價，引導我們進入天堂，而藉由如此恩典的展示，他可能吸引我們的心離開犯罪的意志，且讓我們的心全然愛他自己，因為誠如他說：『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 15: 13)」

    亞伯拉德此理論的單純性消除了敵意；神希望能赦免人。沒有什麼事真的阻擋人獲得此赦免，除非是人自己的問題。沒有什麼贖罪真的需要，上帝的愛已經在基督裡表達，不需藉由基督的死獲得，然而基督卻願意給予我們確信，要我們知道上帝在乎我們。

    亞伯拉德此理論在他的評論家眼中看來如何呢？克勒窩的伯爾納 (Bernard of Clairvaux) 作出攻擊，表示在亞伯拉德的理論中基督不過是一位教師。他作出亞當與基督之間的比較，表示亞當的範例讓人成為罪人。他進而指控亞伯拉德是藉由奉獻，而非藉由重生教導救恩。若是不看救贖的行為，所有卑微和奉獻的範例都是無用的。對於伯爾納，真正的問題在於指導或者復位，而實際上他堅持兩者，但是他反對為基督死亡意義所設的範例理論。

    其他評論家攻擊的是此論對於聖經資料的片面使用；關於人的本質和人在罪惡裡的腐敗，此論顯得不夠成熟。若是亞伯拉德的理論為真，道的真意當中就不會有贖罪；全部所剩的僅為永遠的事實 — 神愛世人。有鑒於此，亞伯拉德對於安瑟倫提出的問題回歸原點；為什麼聖父因為自己無辜聖子的死得以喜悅？

約翰・加爾文與受刑罰理論

    約翰・加爾文將基督的服從視為討論贖罪的正當起始點；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腓立比書 2 : 8)。若是沒有服從，他的生命與死亡將會毫無意義。正因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而且毫無罪，他服從神來救贖人。他如何以他的死救贖人？約翰・加爾文說：「我們的無罪開釋關乎於此—讓我們應該受刑罰的定罪變成神兒子的頭應該挨刀。」(參見以賽亞書 53: 12)
 約翰・加爾文接著作出基督的死與舊約裡獻祭的相似處。耶穌基督變成了「償罪的犧牲品 . . . 罪，包括定罪和刑罰，就不再歸於我們。」
 此處形成「受刑罰」的想法；亦即，基督為人而赴刑罰。
    承受罪的刑罰不是故事的全部；約翰・加爾文強調基督復活的角色，就是救恩的完整。 「我們據稱非藉由他的死亡，而藉由他的復活，我們再獲永生的希望。」
 因為復活是真，升天的基督得以應許保惠師將住於信徒心中，好讓「有信心的信徒不但能活的好，也能快樂的死」。

    約翰・加爾文處理的是經常有關贖罪或補償想法的問題之一；贖罪經常意指祈求獲得上帝贊同的獻祭。約翰・加爾文描述基督的死是贖罪的死；這與神的慈善有何關聯呢？約翰・加爾文宣稱「如此模式的表達是依我們的能力，我們才有可能較為瞭解若是沒有了基督，我們的處境將會是何其不幸和多災多難」。
 神的愛是贖罪的動機，但是神無法去愛罪—他必須處理罪；這關乎聖經裡講到神的憤怒。因此約翰・加爾文寫到：「因此，為了將所有觸怒神的立場都廢除，他才能讓我們與他完成和好，他藉由基督的死所設立的贖罪， 廢除了我們心中所有的罪惡，所以先前不潔不淨的我們，出現在他面前時得以是正義和聖潔的。」

    約翰・加爾文的理論散佈廣闊的影響，其接受度遠過於改革時期教會的範圍，即使那些因為不同理由反對改革時期神學的人，也接受關於基督死亡的受刑罰理論。          

    約翰・加爾文的理論在評論家眼中看來如何？其中心評論仍維持亞伯拉德對於安瑟倫的批評—替代贖罪的問題。上帝在要求罪受懲罰的方面看來正義，但當一位無罪的人受懲罰來為罪人贖罪，正義看來不受顧及。替代在些某情形可依理獲准實行，例如償債、為國效忠等；但是問題來了，人因罪加諸於身的刑罰可有替代嗎？支持此理論看法的人說耶穌基督在此論點是不同的：可以成就沒人可以成就的事—代受我們因罪該受的刑罰。       

    次要批評在於此理論的支持大多根據舊約的獻祭體系，而非基督本身對於死亡的觀點有感而發的話語。完善進行的贖罪觀點必由新約開始，只有新約允許時，才得與舊約資料比對。

    尚有一個問題，幾乎所有的觀點都會遇到，就是三位一體論的「錯誤觀念」。新約的陳述講到神派遣他的兒子來拯救世人，因而創出無辜第三者的錯誤觀念。正當大家認為道成肉身和救贖行為是基督所做，三位一體論的錯誤觀念必須由坦白的陳述化解，「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哥林多後書 5: 19)。愛我們的、臨到我們的、擔我們的罪於己身的、赦免我們的，是上帝。即使「演說中的錯誤觀念」似乎有意，實則沒有不正義的行為。

    總而論之，我們需問受刑罰的概念足不足以說明基督的死。自從宗教改革運動，此概念在新教徒的思想歷史持續受到尊重。是否有一個更好、更充分理解的想法來處理基督的生命與死亡的意義？我們希望在本章的後半段提出這麼一個假定。

蘇西尼與「無贖罪」理論
xe "Socinus " 




    蘇西尼 (Faustus Socinus, 1539-1604) 是一位移居波蘭的義大利人；他在神學方面是理性主義者，對於聖經有強烈的訴求。在1605年出版的拉寇問答書中 (Racovian Catechism)，蘇西尼的見解成立。此見解與贖罪的關聯重於對其他觀點的批評，而非任何在具體觀點發展中的深奧。

    相對於贖罪的其他觀點，蘇西尼聲辯如果上帝無須滿足就赦免違犯舊約的罪，他還要赦免多少違犯恩典新約的罪呢？他問：「慘忍可憎的死刑，既然上帝無須滿足，為何應該促成殺他無辜兒子的旨意？如此一來，不但兒子的寬大行為送終，當我們看到人對神如此極度的不敬和無語形容的褻瀆，與其想出一位元最仁慈和寬宏的神，我們想出的是一位低劣和汙穢的神。」

    有人相信基督受死是要為人贖罪，蘇西尼將其視為「謬誤、錯誤且太過可惡」。
 他指責滿足和赦免是相反的；如果滿足是為了壞事所求，人就不能提赦免。蘇西尼結論上帝依自由意志赦免人；因此否決滿足的觀點。
    基督的生命與死亡意義為何？耶穌基督，受到上帝祝福的存有，是人的教師；他的臨到是為了向人顯示信心和服從的方法。「信心是一個方法，我們既能藉以用我們的靈魂擁抱基督的應許，也能從此以後尋求我們的最佳能力信守他的訓誡。」
 實際的服從在信徒這部份是強調的；信心和服從讓救贖成為人要去達成的事，但這件事配合人失敗時獲得赦免。因此，耶穌基督從「力行方法的人」變成「顯示方法的人」。

    關於蘇西尼的評量，你我可以說他未具體呈現觀點來勝過他對其他觀點的基本批評，他的見解有額外關聯，就是從福音書取出好消息。蘇西尼嚴格批評其他理論中無辜死罪的問題，卻未提供基督無辜死罪較合理的說明，僅說藉由死於最無尊嚴的極刑，基督向人顯示他的愛；而他未說的，正是基督的死何以是上帝愛的表達。即使他的見解呈現基督愛的表達，上帝的呈現免不了再次成為暴君—這正是蘇西尼想要避免的事。

    以蘇西尼對耶穌基督的看法作為例外，蘇西尼主義是猶太教水準的回歸；浪費了上帝透過耶穌基督做過獨特事情的福音。蘇西尼提出的問題具有意義，但是他的答案較為反動，建樹不多。如果我們要瞭解新約，我們必須看的比蘇西尼主義還遠。

    因此我們致力提出對教義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贖罪「種類」；目前許多差別已定，還有一個事實是因為作者不同，他們使用不一致的名詞來描述自己的理論。贖罪在基督教的思想歷史中究竟獲得足夠的處理與否，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我們現在開始試著對新約的資料作公道的評論。

    莫茲利 (Canon Mozley) 語帶智慧地說，如果贖罪要對個人有所意義，個人必須「對三件事作公道的評論—聖經的意義、道德良知的意義、基督教信仰經驗的意義」。
 並非所有對於十字架的詮釋都符合莫茲利充足的正典；事實上，流行的贖罪觀點似乎受到反對第一正典之時代文化的影響，第一正典就是聖經的意義；而古典的贖罪觀點似乎過於受到騙局的影響。

    安瑟倫的觀點構築於過時的封建制度之思想線；即使阿伯拉德將他的特定想法與聖經作關聯，他仍舊忽視聖經中的特定重點；約翰・加爾文的受刑罰理論等似乎是由超越新約法律意涵的法律想法造成。每個理論的起始點在本質上都不充足；滿足、範例、受刑罰等概念只是完整景象的些許部份。他們最多能算是大樹的樹枝，而樹幹又是另一回事了。

    耶穌基督的生命與死亡需要充足的說明，是就我們能夠盡力走到的地步。雖然我們可以承認基督的死牽涉超越人理解力的神秘，在尋求瞭解的過程中，我們要盡力走下去。

救贖的假定

    關於基督的生命與死亡，唯一充足的假定是聖潔的愛。贖罪不只關乎愛，更是聖潔的愛。單單愛可能被誤會，上帝可能被想成年老昏聵的老祖父，會忽略且赦免任何事情，而不要求信徒這部份的新創造。若是這種情形，上帝希望以忽略受造物的罪來獲得他們的愛。正如安瑟倫切心強調，聖潔的愛並不忽略罪的嚴肅性。因此，聖潔的愛需要道德重生。聖潔的愛是任何滌罪的事物，給信徒滌洗淨化任何與上帝本質相悖的事物。

    約翰福音 3: 16 表達這些概念；道成肉身的動機 (乃至於贖罪) 是愛。上帝若是只要表示愛，他可以宣佈罪獲得赦免。但是為了在他的愛裡聖潔，上帝處理人的罪性，因此進展至問題的核心—上帝自身的轉化。福賽斯宣稱：「實際上表現愛的上帝是一位真上帝，不是因為他愛，而是因為他有權能將所有的事物順服他聖潔的愛 . . . 即使是罪本身也要在救贖的恩典裡順服他的愛。」

    聖潔的愛有必要在此成立來反對其他的假定；贖罪不能被視為「上帝憤怒的轉向」。
 沒有任何根據顯示上帝分化，因而一位憤怒的父親要敵對一位表現愛的兒子。與此類似的想法是贖罪為有罪的人獲得上帝的恩典；這話要是有任何明確的事實，就是贖罪乃為上帝施恩典的結果。有人假定舊約的獻祭體系之起始想法是取悅一位憤怒的神，這樣並不正確。實際上，體系幕後的理論是上帝制定此體系，人方能有權進入他的存在。

    息怒想法或贖罪概念其中一個難處，是說明何以讓他人替代受罰；即使有人爭論在人類法律或封建法律中，他人可以替代做某人的事，還有此推論問題尚待解釋：如果基督為我而死，為什麼我仍必須死？為什麼他的死亡不會消除我的死亡之可能性？如果死亡是由屬靈疏離的觀點述及，而非由生理事件，那麼為什麼贖有罪之人的罪必須堅持是生理替代？

    滿足若是關鍵的假定，好比安瑟倫如此認定，那麼隨之的問題有如莫茲利所說：「如果 . . . 神的榮耀是考量，那麼就說不清為何神不接受悔改作為他榮耀的滿足。」
 如果神人耶穌完全滿足父神，那麼父神這方就沒有赦免要做。這似乎歸為沒有赦免的結論；相反地，是神子正當獲得神所賜予的一切，因此人獲得獎賞。

    另一方面，有如亞伯拉德提出之僅為範例，贖罪的聖經資料看來提出之則更勝於此。在新約中，獻祭想法的事要比道德範例的事多出許多。新約是如此用來敘述基督的死，以致於全書二十七章的中心思想看來都是基督的死。雖然現代人的心反抗贖罪的想法，贖罪卻是必要的事實。「福音書本質的組成包括一個真實的事件、神與人之間真實鴻溝的標記、上帝真實運動的標記、顯示你我處境之嚴肅性與言語無法形容之神愛美妙的事件。」
 贖罪是嚴肅的審判，力抗關於上帝的低劣概念，例如「神會赦免、那是他的事」。

方法論

    許多作者看來都設立想法，但我們不可能從一個假定，建構贖罪的協調觀點。某些作者認為從保羅書信瞭解的贖罪觀點，與從福音書和希伯來書不一致。有些作者分析新約的諸多用語，但不試著綜合它們；環繞單一主題發展的理論對於聖經資料的多元性經常不足。
    許多人的研讀步驟是按照里昂・莫理斯 (Leon Morris) 所作書中提出：《使徒佈道中的十字架》(The Apostolic Preaching of the Cross)。莫理斯先處理舊約的希伯來用語、然後是七十士譯本的對應詞、猶太教祭司的概念、最後是新約的用語。

    研讀的適當做法必須由新約開始；雖說新約的確是舊約的延續，但有個區別。此區別在於新約作者具有詮釋舊約段落的自由；以下兩個範例顯示這個事實。

    就期望彌賽亞的情形而言，我們看見預言的實現與預言的希望之區別。當彌賽亞釘十字架受死時，預言的希望大多關乎國家人民，甚至連使徒也哀悼：「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路加福音 24: 21)；他確實以非預期且有別於舊約希望的方法救贖了以色列。另一個範例來自耶利米書，在這個段落我們得悉有個區別將盛行；耶利米宣稱新約將「不像我與他們祖宗所立的約」(耶利米書 31: 31 以後)。因此，我們將預期兩部約書之間的延續與非延續。我們必不以舊約或任何非基督信仰的文獻來詮釋新約；相反地，我們必須讓新約先傳達信息，讓其評判舊約獻祭和贖罪的概念。

ADVANCE \d 3
中心主題

    有什麼單一主題足以說明關乎基督死亡意義的諸多用語呢？我們提議耶穌的生與死必須由新約的實現與建立之觀點來看；此概念受到採用，因為它包含耶穌切心所知自己的死之最廣泛的話語。在最後的晚餐，實現的新約之表達極其心酸。

    主餐 (聖餐) 是賦予教會的儀式，人藉此緬懷耶穌受死的內容與意義。我們可從安全的立場來說，他的死可從他關乎主餐與受死意義之儀式的觀點來看。最後的晚餐之記述與其宣告意義皆呈現於三本對觀福音書 (馬太、馬可、路加)、哥林多前書，也在約翰福音提及。每處的呈現情形都講到耶穌對杯有感而發，「這是我立約的血」(馬可福音 14: 24; 馬太福音 26: 28; 路加福音 22: 20; 哥林多前書 11: 25)。在三本對觀福音書，主餐與此事實有關：罪的赦免意味著耶穌灑下立約的血。正因這記述與耶穌受死的關係值得強調，我們必不忽視它。

    即將建立的新約職權在基督的話語中有了開始，而新約的其他方面對此證實；「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 (中間人)；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希伯來書 8: 6-7)；我們也獲悉耶穌是「更美之約的中保 (中間人)」(希伯來書 7: 22)。因此耶穌的死乃是關聯新約之建立的死，不但耶利米和以西結兩本書都在舊約中作出新約的預言，其用語也在新約中為讀者詮釋。
    耶穌受死的獨特角色很重要；他獻出他的生命來批准預言的新約職權。在舊約中，聖約的訂定或裁定是由動物的獻祭而成 (耶利米書 34: 18)；在獻祭中，立約的血是重要的特色。有鑒於此，當時逾越節的儀式可能很重要。原本的逾越節中完全沒有贖罪的陳述，基於這個理由，耶穌在逾越節的星期內死亡，而不在贖罪日死亡，顯得格外有意義。逾越節在門框和門楣上塗血的呈現與聖約的更新有關；當血一呈現，聖約就被帶至屋眷當中，殺手天使就會越過該屋 (出埃及記 12: 13)。
    在舊約中，藉此相同的方法，舊的聖約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更新，所以新的聖約是以一個更加肯定的應許建立。在新約中，與其是動物的死，神子的死才是建立的方法；而正是此精確的形式讓新約比舊約好。

    路德在說明主餐的意義時道出這些話語，有如耶穌的口道出：

    看啊！有罪且受譴責的人，我用純潔且你不配得的愛來愛你，藉由慈悲父神的旨意 . . . ，除了你的功績和渴望之外，我在這些話語中應許你，應許你所有的罪將受赦免，應許你將獲得永生。你可以確信我的應許是不可撤回的，我將獻上自己的身且灑下自己的血，以我這麼一死對你肯定我的應許，我的身和血留給你作為這相同應許的標誌和紀念。

    新約的想法得以融入新約之標題以下諸多用語的涵義。述說基督的寶血之段落可以理解為此約的建立；關於因信稱義的段落呈現信徒在新約中的立場；從救贖觀點述說的段落提出了新約藉由聖靈的權能；述說神與人和好的段落對原本與神疏離的人宣告新約的意義。

    首先，考量寶血的地位，新約的建立。傳統上，基督的寶血在贖罪的想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約翰一書講到「他兒子耶穌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翰一書 1: 7)；人則提出有關血如何洗淨的問題。然而沒有理性的推理能夠說明，為何動物或基督人體的血可以洗滌；有些人宣稱寶血贖罪「純粹是因為神的命定或典章」。

    若將「寶血」這個字視為核准或建立神的聖約，它就具有更多意義和意思。約翰一書第一章的用語是以聖約的關係寫成；每個陳述都是以「若 …」作為開始。在希伯來書，10: 29 我們得悉相同的想法，但以不同的文句表達；血是立約的血，並召告為成聖方法，我們藉以保守與神的聖約關係。因此，立約的血述說罪的赦免，這事的本質就是洗淨。在新約其他寶血之段落的考量上，我們不難用核准聖約的觀點來看它們。

    除了對觀福音書 (新約的起始三章) 中最後的晚餐之記載之外，約翰福音第六章首度有意義的提及基督的寶血。我們對此段落唯一的實際瞭解，與最後的晚餐有關；耶穌的一生中從未有過任何片刻指點他人吃人 (約翰福音 6: 52-53)。同樣的，第六十三節告訴我們耶穌的話就是賜生命的靈。它們據瞭解為什麼的類比？答案再度是最後的晚餐，其中耶穌告訴我們他的死亡與生命之聖約。藉由接受象徵元素，亦即耶穌的肉和血，我們接受上帝與我們所立的約。

    在羅馬書 3: 25，若是希臘文 [hilasterion: 挽回祭] (英王詹姆斯譯本的挽回祭用字是 [propitiation])據瞭解為施恩座，或上帝施展恩慈的地方，那麼寶血真的就是立約的血，藉此我們知道我們已得到恩慈。若不是，這個問題仍持續：寶血如何贖有罪之人的罪？
    在羅馬書 5: 9，我們因他的寶血稱義。我們應該察覺關於新約的因信稱義與寶血概念之間，存在緊密的關係。稱義的意思是一個人在神面前得到接受；我們是因信透過基督而得神接受，即使在我們並非無罪的時候。基督的寶血之洗淨具有相同的類比；基督的寶血不使我們變成完美，但是對我們述說新約，神藉此接受我們的悔改和信心，並因此賜給我們他的靈，他的靈會持續對我們內在作工，使我們聖化。新約唯一的指標是我們最終的變化，正如稱義的指標是我們最終的成聖。

    在以弗所書 1: 7，我們得悉藉基督的血得蒙救贖。但含載此的背景是愛子，與在創世以前我們藉由他得到的祝福。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以弗所書 1: 4)，但此事僅在後來的時間顯現，透過他的寶血，就是我們救贖的約和赦免罪的保證 (以弗所書 1: 7)。我們也得到救贖與約的基礎—「他豐富的恩典」。

    以弗所書 2: 13 看來意欲將與神無聖約關係的外邦人社體比較此事：基督的寶血現在讓他們成為立約的有情群體。

    在歌羅西書，基督的寶血也與聖約關係有關 (歌羅西書 1: 20-23)。我們藉著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與神和好了，「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 . . . 不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這表示與神的聖約已定，而人因信確認此約，或以不接受駁回此約。

    在彼得前書 1: 2，類似的情形彰顯；「順服耶穌基督」與「蒙他血所灑」的關聯正是聖約發佈的方式。基督的犧牲早在創世以前就已決定 (彼得前書 1: 19-24 )；在這個段落，人之信神是因為他叫基督從死裡復活；人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依此情形，因耶穌的犧牲接受聖約就是真理。

    啟示錄 1: 5 陳述「他用自己的血使我們洗去罪惡」(有古卷：洗去)；和合本的修正譯文為「脫離」，這符合我們提出之赦免的約。
    希伯來書裡有基督的寶血之最長討論範圍 (第九、十、十三章)。基督是新約的中間人 (希伯來書 9: 15)，新約是由他的寶血建立 (希伯來書 9: 14)。獨因基督的死，新約才有可能成行，正如先前的聖約不灑 (動物的) 血是不核准的。在先前的律法下，人準備帶著鮮血的獻祭物，這在神面前被視為聖潔，所以現在基督灑下的寶血，是信徒成為獻祭物的方法，這在神面前蒙獲接受，也因此得到罪的赦免。在希伯來書 10: 14-18，基督最後的獻祭再度與聖約的建立有關。在希伯來書 13: 20，寶血明顯與聖約有關。作者表示「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

    因此，我們已見關於耶稣寶血之較具意義的段落，也見這些段落可由核准聖約之陳述的觀點來瞭解。

    第二，(因信) 稱義：意指信徒在聖約中的地位。有鑒於新約中的贖罪概念，你我必須考量「(因信) 稱義」這個詞的用法。最貼切的段落在羅馬書；亞伯拉罕據稱是因信稱義 (羅馬書 4: 3)。你我可在此詢問關於他稱義的問題，得到的結論想必是，當亞伯拉罕被動接收神的聖約時，他稱義了 (創世紀 15: 6 以後)。亞伯拉罕並非生來完美或無罪，但他順從聖約關係裡的信心，所以被視為無罪。

    在羅馬書 4: 5，我們得悉神稱罪人為義 (神宣判罪人為無罪)。亞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羅馬書 4: 16)，我們也得算為義之人 (羅馬書 4: 24)。亞伯拉罕因聖約而得到接受，此類比也為我們發生。

    當我們還有罪的時候，我們在神面前得到接受，這事需要說明。神提供新約，而我們因信接受 (但是我們終其一生或多或少，離不開罪惡的淌水)。新約的證明、信心和對我們的應許乃是基督的死亡與復活。倘若新約只有基督的死，我們就得不到任何信心和希望。復活顛覆了基督的死，使其不至於僅僅成為一位好人的死。復活提出此聖約有效性的彌封，並且他是神子的事實。

    第三，救贖：新約藉由聖靈的權能。有人曾大量強調舊約和蒲草紙抄本集的使用，但是在新約的使用上，我們不會加上這些或詞源學的使用。賽爾 (Thayer) 將新約中的救贖 (Apolutrosis) 定義為「釋放 (解救) 透過了基督的死生效，免受聖潔的神報以憤怒以及人罪有應得的刑罰」。
 這正是新約表達的事，其中神有應許，要移除我們的罪且允諾赦免。除了神的忿怒移除之外，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基督的死對我們的宣告。

    某些範例中救贖與寶血的概念結合，因此更加結合此理論中可能的關聯。某些手稿可見此關聯，如以弗所書 1: 7 和 歌羅西書 1: 14。在希伯來書 9: 15，救贖的關聯是新約的建立。在希伯來書 9: 12，永遠贖罪據記載為其結果，因為他 (基督) 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

    救贖 (redemption) 有一個相關用語是 [ekagorazo]，在述及救贖的意義時出現兩次。「基督既為我們成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加拉太書 3: 13) 我們雖未得悉基督如何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但是得悉此一理解基礎：我們不再受律法的控制，因為我們活在新約下，舊約已經過去。在加拉太書 4: 4-5，我們得悉基督贖出我們脫離律法。我們受到「收養作為兒子」，因為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加拉太書 3: 29)，因而也是信約的繼承人 (加拉太書 24-25)。
    另一個關於救贖的段落肯定有助於聖約的瞭解；提多書 2: 13-14 述說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他為我們捨了自己，要 (救) 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

    「救贖」是什麼意思？ [lutroo] 這個詞意指釋放或救贖、付出代價或贖金以得自由。現代人只以鑑識概念來看救贖；只以最初概念來看潔淨。在新約的救贖中，我們以神子的代價脫離我們的罪惡，他用他的生命立定此約；我們因神的靈持續待在我們心中作工，而得潔淨。 

    有一個相似的字 [lutron] 出現在四本福音書中兩次。耶穌說人子來，「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太福音 20: 28, 馬可福音 10: 45)。我們並未得悉這份贖價要如何收取；我們可以爭論此為聖約的觀點詮釋，而提及的贖價是指耶穌慘烈的死，因而建立新約的死。

    另一個相似的字是 [antilutron]，出現在提摩太前書 2: 5-6。關於「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antilutron] 這個字翻譯為贖價 (ransom)，或為賽爾的定義：「給出某事物以換回某人；某事物作為贖救他的代價。」將 [antilutron] 這個字與其後的字分隔，讀來並不洽當。若我們從「新的聖約 (the new covenant)」的觀點考量此段落，此段落就大大有理。耶穌是神和人唯一的中間人，也是新的聖約的中間人。新的聖約之見證乃至於保證，在他的死亡與復活之時間點來到。

    但我們要考量的還有兩個相關字：[hilasmos]、[hilasterion]。前者出現在約翰一書 2: 2 和 4: 10；後者出現在羅馬書 3: 25。關於 [hilasterion] 的翻譯，不少爭議在於它的翻譯應為「挽回祭」(propitiation) 或「施恩座」(mercy seat)。
 更具有意義的爭論在於這兩個字的翻譯應為「贖罪」(expiation) 或「挽回祭」(propitiation)；其中一個關鍵議題是：上帝是否應該感到憤怒？此論據以贖罪為中心，但根據我們對贖罪的解釋，此論據被錯放了。憤怒真正的問題不在贖罪的時候來到，而是在審判的時候來到。新的聖約已建立，且提出上帝對人的愛。如果新的聖約被拒絕，上帝的憤怒就會出現。如果上帝的兒子被摒棄，而且立約的血液被褻慢，上帝的憤怒就會出現 (希伯來書 10 : 29)。

    「贖罪」(expiation) 或「挽回祭」(propitiation) 背後的基本意義是：贖罪 (atonement)已經由某種方式達成。希臘文字典無助於區別「贖罪」(expiation) 與「挽回祭」( propitiation)，因為阿恩特和金瑞契將希臘詞 [hilasmos] 定義為：[expiation, propitiation]。

    此段落的重點在於處理我們的罪；基督本身是贖罪本質，也是贖罪者。我們的罪與我們分離；這難道不是新約所指？神不再記住我們的諸罪；它們在進入新約的時候就已赦免。這樣的意義對約翰一書 4: 10 同屬真實；神已赦免我們的罪，此乃藉由基督的死顯示，作為新約的象徵。

    第四，和好：這是新約的意義。莫理斯聲明：「新約對於和好的動詞形式和名詞形式 (reconcile, reconciliation) 等用法，待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究竟在和好的過程中，神可以算是與人和好，或和好的過程只是人與神和好。」

    人使自己疏遠了神，這點清楚可見。罪造成了一道陷窟，人需要橋樑。新的聖約訂立後，道路為人敞通。這樣的意義對以弗所書 2: 16 同屬真實：「兩者結為一體」、歌羅西書 1: 21-22：「你們從前 . . .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哥林多後書 5: 19：「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

    倒是沒有指明神與人和好的陳述；然而，此義隱含在字的一些概念裡。神不曾也不會容忍人的罪；在某些概念裡，他與人和好是憑藉著他將人的罪移除之意願。我們的觀點並不因此小看罪：相反地，罪是如此嚴重，只有神能夠將罪移除來容納人。在此種情形，我們有了相似的類比；新約與舊約。神在獻祭的律法制定以前，即與亞伯拉罕立定一約。亞伯拉罕因為對神的聖約存有信心而得神接受；立定此聖約的工作需有動物的血液流出 (創世紀 15 : 8-18)，作為它的創立。我們的解讀並非亞伯拉罕透過獻祭贏得神的喜愛；而是亞伯拉罕得神接受、赦免、被神容納，而此聖約是給予亞伯拉罕的標記，告訴他該發生的都是真的。

    在新的聖約裡，我們有類似的故事。神透過他兒子的位格訂定了新的聖約；人將被神接受、罪被神赦免，都是蒙聖約的基礎，聖約是以基督灑下的血建立。我們從前與神疏遠、與神為敵，而且是罪的孩子，被應許得著神的赦免，也得著新生命，這是透過聖靈的重生，而聖靈是新約的應許，唯一的條件就是接受新約。

新約的涵義

    我們已討論新約與許多專門用語的關係，現在我們應該開始討論新約與耶穌角色之其他概念的關係。

    首先，基督的死作為新約的創立，這事達成神永遠的旨意。

    關於神永遠的應許 (Relating to the promise of God from eternity )--- 救贖的事是恆古以前發生的事。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以弗所書 1: 4)；而基督的生命與死亡是神對我們的恩典，在時間和空間裡的展現。提多書的引言述及神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 (提多書 1: 2)；基督捨命與將命取回的權柄只來自超越的父神 (約翰福音 10: 17-18)，但是他來的旨意是要為我們把命捨了，正如他說：「成了！」(約翰福音 19: 30)，代表旨意的完成。保羅說他自己是一位傳講奧秘的人，此奧秘現只透過基督啟示 (以弗所書 3: 3-6)。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加拉太書 4: 4)。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 (羅馬書 8: 32)。耶穌從受遣來受許多苦的觀點，形容他的生命 (路加福音 17: 25)。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路加福音 19: 10)；這也是他道成肉身之前的旨意。從他的青年時期，他就知道什麼是關於他的父親的事務(路加福音 2: 49)。他部分的任務是要毀滅魔鬼的工作 (約翰一書 3: 8)；他藉由聖靈的恩賜進行這任務；聖靈更新且指導我們的生命，給予我們恩典來克服困難。
    在腓立比書經典的段落中，保羅述說基督虛己的事；基督捨棄天堂的榮耀，為了帶救贖給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腓立比書 2: 6-11)。在他裡面居住的是神自己完整的特質，藉著他叫萬有都與自己和好了 (歌羅西書 1: 15-20)。

    以上與許多其他資料可用來顯示基督的生命與死亡是神的工作，從恆古以前就已預定。從建立新約的觀點來看基督的死，我們能在律法和恩典兩教規方面，評理神對他自己子民的安排之正確性。

    關於第一個人和第二個人 ( Relating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man)--- 聖經對罪的觀點是，在亞當裡發生了某件徹底的事。保羅說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 (哥林多前書 15: 21-22)。雖然創世記第一章並未描述一個聖約，相同的元素存於該處。

    亞當自在的行為有如創世紀 2: 16 所表達，但可與創世紀 2: 17 的「你不可吃」作比較；這兩個經節隱含順服與反叛的關係。如果我們假定聖約關係的參照處，我們可以結論聖約關係是遭到罪破壞的。神的子民有時再度肯定他們與聖約的關係，然而後來又免不了偏道犯罪。正是因為以前這些聖約的失敗，有人預言了一個新的聖約。舊的聖約無法使人成為公義的人；在耶穌基督裡的生命之靈是道理，使信徒脫離舊約的律法 (羅馬書 8: 2-4)。

    在建立新的聖約時，耶穌用獨特的方法做事。身為第二個亞當，他沒有犯罪 (希伯來書 2: 17; 4: 15)，所以能夠幫助軟落的人。透過基督與他的聖約果實，人有了關係和人格的恢復。透過基督的靈，人的「知識獲得更新」(歌羅西書 3: 10) 並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以弗所書 4: 24)。這些都是聖靈透過新約關係居住的結果；耶穌做事的獨特方法在舊約並不多見。

    使徒在傳講時曾經宣告：「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使徒行傳 13: 27-39)
    關於神與亞伯拉罕定訂的聖約 (Relating to the covenant with Abraham )--- 與亞伯拉罕立定的聖約是新的聖約之預示，在新的聖約下萬國皆受祝福。保羅給外邦人的基督徒捎信寫到：「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加拉太書 4: 28 ) 亞伯拉罕相信神，而神因為這信接受了他。救恩的本質未改；在新約下，救恩是藉由信心，正如亞伯拉罕的約。這個保證現在得到確認，因為有了基督的死亡與復活，但是接受的方法仍然相同。希伯來書的理解則是當作者寫到：「聖靈也對我們作見證；因為他既已說過『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又要放在他們的裡面』。以後又說『我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和他們的過犯』。這些罪過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希伯來書 10: 15-18) 可見亞伯拉罕的真正後嗣是信上帝的 (羅馬書 4: 13-17)。耶穌的意圖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馬太福音 5: 17)；正因如此，應許的聖約透過單單一個基督完成。
    關於基督徒的殊榮 (Relating to Christian privilege)--- 聖經依據後來的聖約 (即透過基督建立的聖約) 應許的元素來描述基督徒的特權。根據保羅，神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哥林多後書 3: 6)，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哥林多後書 5: 5)，這正是先知關乎後來的聖約作出的應許；神在信徒中間居住 (哥林多後書 6: 16)，正如聖父曾經應許立定新的聖約。透過新約的益處 — 神的靈，人才有可能戰勝罪、撒旦和死亡。

    第二，新的聖約實現宇宙意義；贖罪的古典看法功在提出基督戰勝了邪惡和黑暗的力量。贖罪以後，世界就不再是由黑暗和撒旦掌控，而是在基督的統管之下。此處的強調，在於人從邪惡力量的解救。

    以欺騙為中心思想的專門用語稀奇古怪，經常用來表達基督的肉體內藏著他神性的魚鉤。然而是新約賦予基督的死之宇宙意義更加充分的意思，而不是古典觀。新約得著建立後，透過聖靈居住在信徒裡，他們從罪的解救成為可能；在舊約下的信徒是未曾如此的。依可能性而言，在新約下的信徒戰勝撒旦所有的試探和騷擾。雖然信徒仍須面對生命中的試探，而有時候屈服於它們，但是信徒有聖靈的力量在他裡面，來克服生命與死亡。叫基督復活的相同力量也要叫我們復活 (哥林多前書 6: 14)；因為這新的聖約，「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約翰福音 12: 30-33)。希伯來書的明證是基督藉著死 (新約的建立)，他敗壞那掌死權的，並要釋放那些因怕死而「一生為奴僕的人」(希伯來書 2: 14-16)。

    我們重複，這些戰勝的益處在在都是與新約有關之應許的結果。在新約的關係中應許的聖靈，讓勝利成為可能。

    第三，其它觀點有的部分異議和問題，新的聖約之概念沒有。關於贖罪，有個所謂客觀看法的常見的異議和問題，在於基督的死之涵義。如果我們已受基督的死救贖，為何基督徒還將一死？肯定的是，如果基督的死能救贖人，人可以據理推論到，他的死尚未達成全部的救贖，最多只達成從屬靈的死逃離的方法。為什麼人的生理本質依然受到死亡的牽制呢？這個問題若從贖罪的傳統觀點來看，沒有答案。

    新的聖約不受此問題的困擾，因為基督的死是基督信仰戰勝死亡的保證。此聖約特別關乎罪的赦免和聖靈的內心存在；此聖約的保證是這些，而不是生理的解救。

    有人提出意見反對贖罪的滿足理論，罪在耶穌受死的十字架面前要如何赦免呢？想必然，人認為基督的死亡很有重要性。如果人只能在耶穌的名字裡得救恩，非他不行，怎麼耶穌在死之前，還能給赦免呢？就我們的觀點，這沒有問題。神在釘十字架前赦免，釘十字架後也赦免。這赦免是根據悔改和對神的信心，至今依然是如此！天國的宣道在本質上與先知的書沒有任何不同；宣道是要叫人悔改，人悔改就得罪的赦免 (路加福音 24: 47)。自從耶穌的時代以來，應許的新約對悔改的人意涵更大了。他在新的聖約有更大的保證 (希伯來書 7: 22)，因為神，他在子的位格中，給著他慈愛的保證，比舊約聖徒們所知的更好。

    傳統理論受忽視的方面是說明舊的聖約如何達成，新的聖約如何開始。大體上，新的聖約之建立只獲得少許注意。人認為新的聖約已建立；然而新約 (新的聖約) 如此命名的事實是重要的。關於舊約的不足與新約因基督的死之建立，希伯來書的內容說明不少。

    另一個問題關乎某些理論，例如安瑟倫、約翰・加爾文和古典論，神為何不能純粹原諒人，有如他命令人要原諒他人？依據新的聖約，這不造成問題；就其觀點，人看見神宣佈他的赦免之事實。基督為我們的罪受苦，因為人無法也不會接受神赦免的事實。能赦免罪的除了神還有誰？沒有什麼能阻擋赦免的道，除了人這部份的不信。蘇西尼 (Socinus) 提出了正確的問題，但是給了錯誤的答案。他想知道為什麼上帝沒有滿足就不能原諒；就他的觀點，基督的死沒有必要。

    新的聖約對於神的赦免之論，沒有滿足或榮耀的回復。神的榮耀沒有受損；在他對人赦免的態度中，他本身的榮耀沒有增加或減少。神子的死並非蘇西尼所想的沒有意義，反而是神與人建立新的聖約之方法；他的死是有意義的死。

    蘇西尼理論的難處是贖罪什麼都不算，而救恩還需達成基督給的高道德準則。對他而言，宗教的意思是「正確的思想和正確的行為」。
 但在新的聖約裡，救恩憑藉的是單純的恩典；我們的赦免是神授的。此聖約有著聖靈的益處，全屬神的恩典。

    亞伯拉德的問題對於受刑罰和滿足理論是真正嚴肅的問題，他問：「無辜聖子的死何以如此取悅聖父，讓他透過這件事與我們和好，而我們的罪過卻是如此深，要無辜的主為我們死？」
 亞伯拉德此問題的基礎在於先前提到的「三位一體的錯誤觀念」。此問題就新的聖約之觀點沒有意義，因為就是神在聖子裡與人和好的，他以建立新的聖約顯示和好這件事。

    我們現在來看莫茲利 (Mozley) 的標準，以作為本章的結論；贖罪必須對聖經的意義、道德良知、基督信仰的經驗等，作公道的評論。我們明顯看出，新的聖約具體傳達新約所有專門用語的意義。新的聖約確實建立符合新約道德良知的教義，它在基督信仰的經驗方面也是真的，因為它論及神的靈在我們的心中做明證，告訴我們經驗是如此。






第九章 人的本質tc "IX. The Nature of Man"
    沒有基督的信仰作為前提，我們個人什麼都不是，不然就什麼都是。在基督的信仰裡，人在自然和時間的過程之中，從作為受造物的無意義，乃至藉由維持他的生命之神的慈愛和權能，提升成為有意義；但是據理解，他作為自由心靈的意義次屬於神的自由。

           Reinhold Niebuhr (尼布爾),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人的本性與命運》
    無庸置疑，沒有什麼比說第一個人的罪造成那些人也有罪，還能震撼我們的推理；那些是如此遠離罪惡的起源，看來不會參予其中的人。這個傳遞我們看來不單是不可能，也非常不公正 . . . . 的確沒有什麼教義比這一條還能無禮的觸犯我們；然而，若是沒有這神秘、最難理解的事，我們連自己也無法理解。

Pascal(巴斯葛), Pensees《冥想錄》
    人可以在無限的退化中超越自己，除非在神裡，不可以發現生命的盡頭，這個事實是他的創造性和獨特性之標記；與他的這個能力緊密關聯的是他的傾向，他傾向將他部分、有限的自我以及部分、有限的價值化作無限的美好。他的罪存在於此。

        Niebuhr(尼布爾),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人的本性與命運》
人最終的罪，路德確實說，是不願意承認他是個罪人。

                       Niebuhr(尼布爾),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人的本性與命運》

    人的教義經常呈現在人類學的標題下，因為諸多理由而重要。首先，它這個主題能夠用以與不信的世人作長篇討論，因為不信的世人也是人。第二，人所相信關於人的事，將形成歷史的絕多運動。你我只需要來看看三個人就好。

    要瞭解求得權力的本能需要，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是我們必須認識的人，此需要亦可見於德意志第三帝國或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數百萬人的心中留下他的印記；只有他對「人」的觀點才是重要的。讓馬克思特出的主要不是對於經濟的強調，而是「人類尊嚴和正義的想法、人類身分和社會典範的想法，以及瞭解人類存在的歷史本質」。
 最後一個人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給予我們人的觀點是從性的本能理解，人成為人的本質則必須從這個觀點詮釋；顯然一個「人對自己的觀點形成他的一生」。

    因此人類學科之間存有此一區別，用以下的方式可明顯分辨。人類學科有科學人類學，嘗試揭露人的歷史存在事實。人有一個值得瞭解的歷史；人類一直以來居住的世界，是可以觀察的。人的生命受到科學觀察，必不得視其無用。人在生理上與化學上為何，經常創造性地影響他成為什麼。

    哲學人類學對於人的主題非常感興趣。人是什麼？生命是什麼？他的身體是什麼？他有沒有靈魂？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屬於哲學的興趣範圍。在哲學人類學和神學人類學之間存有可觀的興趣一致。後者的獨到處是在啟示裡尋求對人的特殊理解。它得用聖經查詢它接受的足量知識。神學人類學不同意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說的諺語：「研究人類的正確途徑是研究人(意為研究人類的主要方面是研究和改善人的生活條件)。」如果這就是我們可以進行的一切，我們的任務是相當失望的。儘管有諸多誤解造成這概念，聖經對於人的概念最終才是你我可得，最實際和最樂觀的一個。

    有兩種方法可處理聖經裡關於人的基督教義。首先，一個人可以集合聖經裡所有關於人的陳述，然後將他們依序彙整；這是最常用的方法。但是由此觀點來瞭解人，有一個問題。要是有罪的人不是人的曾經，我們該如何才能瞭解，人現在該是什麼？瞭解人的模式在哪裡？即使我們有可能將人類學建立在彙整的資料上，依然缺乏現在和過去之間的連接環節。「我們沒有什麼立據可從聖經概念裡有罪的人之任何特性描述，來推理神造之人的真實本質。」

    另一種方法將從此「人」耶穌開始，他是此真正的人。「單單此人耶穌的本質，就是人類本質之問題的鎖鑰。此人真是人。」
 依此情形，人類學取決於基督論。藉由看著耶穌，我們看到了自己。「在他裡面，有不在我們裡面的平靜和清晰。在他裡面，是神創造的人類本質，沒有折磨我們的自我矛盾，沒有我們藉以嘗試從我們的羞辱中逃脫的自我欺騙。在他裡面，是沒有人類原罪的人類本質。」

    這種方法有其價值。我們對第一個人(亞當)知道的不多，但是這個人(基督)在歷史的發展中閃耀。也許「基督是第二個亞當」這個說法給了一個評論。「基督因信得神接受，作為神的性格之啟示，而同樣是他，也被視為人的真實性格之啟示。」
 瞭解基督時，我們知道我們該是什麼。

    我們現在來看人的教義之專門用語。

人的創造

    人出現在地球的表面是我們都接受的事實，但人是怎麼來的，什麼時候來的，這兩個問題則不大容易說定。在過去，神學家接受創世紀的陳述，毫無他問。但隨著現代科學的興起，有了新的問題；而現在，神學家經常從人的過去之科學資料開始討論，然後嘗試將聖經陳述勉強帶入他們的科學說明。然而真正需要的，是兩種學科—科學與宗教—接受讓對方著手進行懇切的研究。




創世紀 1- 3 是歷史或神話
    人的教義裡有個決定性的議題與創世記的早期幾章有關。你我該如何瞭解這幾章？它們基於史實嗎？在那話語的深刻感覺裡，它們是否為神話，表達關於人的深度神學真理？你我至少有三種方法來對這幾章作考量。

    傳統方法 (Traditional)--- 關於神的創造活動之描述，創世記的早期幾章之傳統觀點將其歸納成為六日，一日二十四個小時。人在第六日受造，年齡上很年輕。在西元前4004年發生的創造想法，從大主教烏色爾的時代以來，一直很有影響力。但當許多科學家進而聲明人類的年齡要更早，可以想見的是這兩個學科衝突了，有些事必須淘汰。某些基督徒放棄了創世記的早期幾章之傳統觀點，某些人放棄了科學，而自限他們的信仰，還有某些人尋求些不同的方法。諸多建議已提出，其中太少具有優點，例如舊司可福聖經的間隔說。支持年輕地球概念的，有個當代運動叫作創造論研究機構。他們這一群來自不同學科的科學家共同合作，為了質疑達爾文主義的諸多假定；我們現來討論在神學界對此最居高的兩個爭論趨勢。

    創造在六日內啟示：創世紀提到的六日，是六個二十四小時的日子，在人類歷史的某一點，神在這六日內告訴人創造的故事；這個故事真是年代久遠。神一天一天告訴人這個故事，每一天的內容，人可能把它寫在碣石上，相似於巴比倫人寫他們的故事版本之方式。正因最早的希伯來人來自巴比倫文化，可以預期的是文體上有相似性。在這六日內，神告訴人過去的故事，其中並不關乎地球的年齡或人類的年齡。創世紀的真相是人類生命的真相，從神身為創造主開始。 有人也許覺得創世紀從簡單到複雜的陳述，與地質圖之間有很廣的相似處，但是創世紀並不提供年齡因素的指示。

    這個看法的優點在於：( 1 ) 它不因任何年代史擾亂；( 2 ) 它可能與科學的真相達成整體的協和；( 3 ) 它維持一個「日」的概念之完整性，據理解希伯來人對於日的概念是一夜一晝；( 4 ) 它符合我們對於這遠古文化的瞭解。

    創世紀是一個神話：不幸對許多人，「神話」這個字意味虛擬的事。這個字有許多意思。神學家用這個字說明一種文學類型，或憑藉，是可以表達深度神學真理的，如這個字可對人的本質與存在之真理作最深度的表達。

    如果我們接受創世紀的故事為神話，它就成為每個人的故事。也就自從人的存在以來，它是人的故事；未來，它還是人的故事。人始終面對是與非的議題，必須在它們之間作選擇；這個故事指出人一再選擇罪的事實，反了上帝。保羅・田立克說：「創世紀的故事，第一至三章，如果作為神話來看，可以指導我們描述：從本質的存有(essential being)到存在的存有(existential being)之轉變。此神話最為深度且豐富地表達人的意識中存在的疏遠；並提供結構來著眼處理從本質到存在的轉變。」
 創世紀的陳述變成人類生命中每一天的故事，而非很久以前曾發生於人的一件事。從神化的觀點來看待此陳述，有它的價值。它避開了傳統宗教理論的問題(將於隨後討論)，其中亞當的後代看來要承擔他們從未犯的罪過。但為什麼每個人都曾到過個人背叛的點；關於此問題，它並沒有適切的答案。我們將於隨後討論。

亞當是名字或名詞？

xe "Adam" 

    此問題與前一階段緊密關聯，而有二個觀點在此角逐。首先，亞當不是一位歷史人物的名字，而是意指男人。此觀點為亞當(Adam)這個字其實根本不是專有名詞，而是意指男人的一般用語，如人類。直到 3: 20 給予了女人一個適當的名字，夏娃，相同的規則才得以應用在女人上。因此結論是：創世紀的提及並非意指一個特定的人，而是提供每一個人的故事。
 保羅・田立克肯定這些早期的章節是神話，並將它們詮釋為「有夢想的不知罪」狀態；這些陳述談論的不單單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時間和萬地之前的潛在性狀態，未來也將潛在。
    第二個觀點為亞當確是一位歷史人物。屬實的是，聖經修訂標準譯本將英王詹姆斯譯本用的這個字，亞當，翻譯為「人」。前者的舊約到創世記 3: 17 之前從未提及亞當，以後僅於 3: 20 和 5: 2 提及。亞當這個名字只在福音書裡用過一次(路加福音3:38)，使徒書信則提供教義架構，將「亞當」的初次罪過與第二個亞當，基督的順服作比較。

    反對亞當為歷史人物的異議有三：( 1 ) 早期章節的文法使用；( 2 ) 將亞當視同為古老原始人的問題，基於科學對他的「所知」；( 3 ) 罪既定的問題，與罪的傳統教義有關，其中人類為亞當的罪受審判。這些異議雖不是不能克服，但必須解決來回復此觀點的重要性。

    也許還有第三個觀點可以介紹，但不是廣泛持有的觀點；我們可以藉由維持前兩個觀點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亞當理當意指第一個歷史人物，畢竟人類總有一個起源。亞當的故事理當也可以從存在(主義)的觀點來理解，每個人都可以在故事中看見自己於「是與非」之間作選擇。要馬兒好，何不讓馬兒吃草？

人與動物

    我們先延後討論人類起源時間的問題，來討論人與動物的不同。你我可以比較人與其他高等動物之間的諸多生理相似點；然而人有較大的腦和直立的身軀，他的拇指和第一指(食指)是朝著不同方向長的，這些都是重大不同的生理特性。「人是唯一能把自己立為目標的生物。」
 人可以『看』自己，而且除了自己之外有世界的知覺；這反映人的理性本質。雖說動物有可能作有限的推理，但是惟獨人才有「抽象和概念化的能力」。
 動物不可能創作哲學和神學的書。

    宗教和道德的領域是人特有的。雖然一直以來有人走向偶像崇拜和宗教腐敗，人無疑是唯一敬拜上帝的生物。只有人可以承受道德議題的責任；只有人可以成為殺人罪犯。卜仁納說人類本質的表達，就是渴慕某事，「為了自己的緣故渴慕心理的事、為了自己的美麗渴慕美麗的事、為了自己的美好渴慕美好的事、為了自己的真實渴慕真實的事、為了自己的聖潔渴慕聖潔的事。沒有動物對死者有尊敬；人對死者有尊敬，且在此之前，人的本質已經存在。」
 俄爾(James Orr)強調人理性的宗教與道德能力、人的演說能力，以及人在「美術、制度、科學」方面的持續創造能力。
 人再怎麼相似於其下的生物，他與牠們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區別。我們同意卜仁納說人的人性之事「不可能從動物王國衍生而來。」
 心靈的出現還需要「心靈」來解釋。

人的年齡

    人在地球上存在的時間長度在傳統思想上需要革新。不幸地，大主教烏色爾的年代學已經受人加諸於聖經，經常被視為聖經的一部份。曾經令人熟悉的年代，西元前4004年，據稱是人的受造時期，是將舊約中的世系譜加總算出的結果；這不再為人接受了。甚至連非常保守的華菲德都寫到：「關於人的年齡多古老的問題，其本質上沒有神學的意義。」
 聖經並未給出人類創始的年代，其世系譜的用途僅在於提供世系線的參考，而非世系時間長度的加總。關於世系譜，華菲德隨後講到：

    「他們整齊的世系排列經常是簡括的呈現；而據我們所知，在創造與亞伯拉罕誕生之間所測的間隔時間，與其是 20 個世代 (約莫 2,000 年)，可能為兩百個世代 (約莫 20,000 年)，甚至可為 2,000 個世代 (約莫200,000年)。總而言之，聖經的資料無法指引我們估計世界創造與大洪水之間經過的時間，以及大洪水與亞伯拉罕的聖召之間經過的時間。」目前為止，若以聖經的聲明為意，我們應可假設不同的時間長度介入這些事件中；除此之外，這些事件看來都言之有理。」

xe "Man's Age"
    如果你我要接受關於亞當的聖經陳述，將其認定為史實，你我則必須調整對於過去的設想。我們不能設想亞當身著藍色嗶嘰西裝，擁有現代人的一切便利；相反地，我們必須用「原始」這個字來描述他的存在。如果亞當是第一個存在的人，他的原始狀態想必更早於其他的原始人類，例如尼安德特人。在到達特定科技進展之前，人曾經居住原始的居處、創造粗糙的工具、建立某些生存的手段—第一個人要學的可多著呢！雖然有些人否定亞當是史實的第一個人，第一個人總得在某處開始出現。無論他從何時開始出現，他一開始的狀態必定是原始的，這才是設想的真正感覺。然而再怎麼原始，他也是人。

    我們也見有些人否定史實的亞當與原始人之間，任何可能的識別；卜仁納正是其中之一。他這麼做是為了堅稱這些原始人，沒有年代記載連續性可到達以色列的歷史。他接受創世記裡亞當的故事為每個人的故事，所以不在乎人類或任何生物的年齡。

    不同的數字曾提出來說明人在地球生活的年齡，最古老的回溯大約是五十萬年，這個數字也許挺高，但是話說回來，尼安德特人似乎在大約十萬年前，就有某些宗教生活。安全說來，數字愈是回溯到過去，其確定性愈低。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人絕非最近的存有。你我別忘了北美洲早至西元10,000年前就有人，而農業似乎早至西元8000年前就已發源。
    我們必須謹記在心的是，只有上帝知道人類的年齡多大；我們沒有關於亞當和夏娃的生日宣明。人類學家受到了達爾文主義與人類出現的緩慢發展之影響，其中有些所見認為這個過程過了 1-4 百萬年。也許較為吸引人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才開始的研究，當時是將來自世界各地女性的粒線體DNA(mitochondrial DNA, mtDNA)用在所謂的「夏娃理論」裡，其諸多調查將人類女性的年齡回溯至，或多或少，大約50,000年前。

進化與創造

    任何xe "Evolution"神學領域之人的教義應當考量此主題，進化。這麼做等於自討誤解、誤釋，但如果一個人要攻擊進化的教義，他無疑會被貼上蒙昧主義者的標籤，比作從反近化時代殘留至今的餘物。現代科學是如此有威望，任何人看它教義時若是多加懷疑，等於是自找麻煩。
 儘管如此，評論仍必須有的；但是，不能單靠宗教的動機引起。若是有任何見效的評論，必須來自科學界，或在邏輯上的瑕疵。

    也許意見交換的一開始應該先著重在定義上；進化作為專門名詞是有是瑕疵的。在生物學家之間，它的模稜兩可其實再明顯不過。進化到目前為止意味二件不同的事—進化憑實與進化憑信。

    進化憑實：這是關於種類之內改變的理論。一個種類之內的彼此個體雖然互有微小差異，但是非常相關。此方面的進化概念包括兩個種類的混合產生第三個種類，例如金翅鳴鶯與藍翅鳴鶯的混合產生了雜種，勞倫斯鳴鶯。這類型的進化是已證明的事實；是已被觀察和核准的事實。

    這樣一來，進化不對神學造成問題。但是因為關於此專門名詞「進化」的模稜兩可，生物學家應該採用另一廣為流傳的專門名詞，可以持續且廣泛地使用。也許建議他們與其使用「進化(evolution)」，不如使用「發展(development)」。進化爭議的來由，是關於此名詞的第二個意義。

    進化憑信：生物學的發展可能與生物學的進化相對。前者是根據事實，後者需要信念的推動。多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總結此信念的概略陳述：「進化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卻是由不連續的小突變步驟組成。從進化的連續性推斷而出的常理是：仲介於現存生物的基因型過去也一定存在。假設人與最簡單的病毒真的是共同祖先的後代，那麼，如果過去所有存在的有機體變成化石、得以回復，我們將可見到，仲介於人與病毒的生物基因結構之完整的連鎖。」

    對於此信念的概略陳述，你我怎麼說？一方面進化論者頻繁地以教義形式作出信念聲明，另一方面卻承認他們別無其他證據來支持聲明。你我不妨看看以下的聲明：

    「此證據決定性地顯示人從非人的祖先進化而來，雖然我們對於這些階段，進化過程發生的階段，只有零碎的資訊。」

    迎求支持此信念的證據僅為化石餘物。然而就此事，多布贊斯基聲明「靈長類的化石紀錄很不湊巧是不足的」。
 沒有關於人的仲介化石餘物，而且根據多布贊斯基，沒有超越「單一人種或類人種類」的證據。
 但這一方面受到承認，另一方面進化論者之信念的聲明卻說，這是決定性的。

    若是以較為坦率的心態，一個進化論者應該坦率地承認：「我說人是從一種類猿的生物進化而來的，但是我沒有任何證據來支持我的信念，但是我相信—許多人也和我一樣相信—此事確實發生。我雖無法證明，但藉著將進化之發展理論的事實應用於化石生物的出土，我相信生物是這樣進化的。我從已知的事實推理出未知的事，從而在此信念上建構我的理論。」

    這可不是進化論者一般有的坦率。通常一個進化論者不會這麼好意地分別他的事實與信念，因此才會有進化論模稜兩可的議題。然而，進化憑信已受到以下問題的批評。

    1. 第一個問題有關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之表示面臨了巴斯德的格言(the dictum of Pasteur)： 目前「生命只由另一先以存在的生命產生」。
 可能是巴斯德的「法則」在生命的起源行不通嗎？科學哲學有一個心照不宣的結論：法則不會因為年代而改變。自然的法則如果有錯，時候一到可以證明出來，但是一條真法則不會僅基於時間的改變，而變成無效。如果巴斯德的法則是真的，這對於進化學者目前設想之生命的起源，便成了一個議題。

    有兩則經常提出的建議，但是它們還不足以使大部分的進化論者信服。第一則說「複雜蛋白質和核蛋白質的自發形成」引起早期的生命型態。多布贊斯基儘管宣稱這是最不可能發生的事件，他推動其信念表示，有數十億年期的時間，再不可能發生的事件也會發生，而且確實發生，依其信念的假定，生命就這麼開始了恆常的進化。  

    第二則建議說病毒是生命與無生命之間的鏈接，但這說法也有問題，因為病毒的本質是寄生的，而且「目前未知任何自由生存的病毒」。

    對此，許多生物學家的誠實之策是承認，關於最初生命型態的起源，他們的確面臨複雜的證據缺乏，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理論的信念，使他們得以設想生命以一種方式產生，證據在現今階段是有限的。有些生物學家廣達他們的信念，如辛普森(Simpson)言之，「雖然許多細處尚待解決，生命的歷史之客觀現象，已然明顯，是可由純粹唯物論的因素來說明的。」

2. 第二個問題有關化石紀錄中出現的生命：生物進化論者的一般結論表示，所有主要的生物門出現在寒武紀，大約五億年前，這個時期持續大約八千萬年。生命的出現是驟然的，化石並無紀錄可建議寒武紀之前之生命型態的型態；除此之外，辛普森指出一個事實說，這些生物門「根據增長的複雜性，未以預期是『正常』的順序出現」。

    藉著將已知應用於未知，將目前的事實應用於過去的未知，一個進化論者可以假定在寒武紀的生命型態出現之前，生命即已進化；但是他沒有證據，應該承認他的信念介入他的理論。就在此點，進化論者與創造論者相遇。雙方都能確定寒武紀出現了生命；前者言明他的信念，表示生命在寒武紀的生命型態出現之前已進化，而後者可能聲明，生命的突然出現也許意味神在我們指稱的寒武紀創造生命。信科學的人不信 「神蹟」
，但是目前對於生命從無生命產生的信念，他需要神蹟的道理，和信宗教的人需要神蹟的道理是一樣的。雙方都應該知曉自己在做的是什麼；雙方都在做的是信念的陳述。 

    3. 第三個問題有關生物機制：就算為了論據的緣故，假設生命是由一些簡單細胞進化而來的，要解釋如何發生還是很困難。信念再度介入了進化論者的設想；有兩個建議除了立場相對，本質也有難處。大多數的生物進化論者之意見是，新的種類「透過小突變的選擇和固定而起源」。
 多布贊斯基有話反對此，他聲稱「突變不會產生新的種類。果蠅的突變體依然是飛蠅，它們屬於果蠅的同種類，果蠅則是他們的前代屬於的種類」。
 第二個意見是—新的種類的發展之發生乃藉由大突變；這個意見的辯護者有戈爾德施密特(Goldschmidt)。這倒是成了爬蟲類的蛋孵出雛鳥的可能性；與此可能性相對的是大多數進化論者之一般意見，「藉由單一突變階段而產生的大突變，在生物世界的發展中為

為罕中之罕。」
 造成突變的是什麼，以及如何造成突變，依然是未解答的議題。
 解答也許來也許不來，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令人接受的良好理論；進化論者的信念則是答案會來。

    4. 第四個問題有關典型的證明：特定類型的證明據稱可以支援進化憑信：( 1 ) 來自重演律(recapitulation)或胚胎學(embryology)的論據；( 2 ) 化石的證明；( 3 ) 動物的分佈；( 4 ) 比較解剖學與殘留餘物。就在他們已經用這些論據來支持進化憑信時，這些論據可能另有理解方式，是不支援進化憑信的。舉例而言，扁桃腺和闌尾曾經被人視為沒有用途，但是較近期的證明指出他們在人體內仍然有用，可製造抗體。  

    在此，我們的目的不是要以另有理解方式回顧這些典型的論據，因為已經有人這麼做過了。必要是在於注意另有的可能性，以指出典型的證明不一定支持進化論者的信念。

    5. 第五個問題有關減化論：進化憑信因被控是簡化論而窒礙難行。簡化論—將所有現實簡化至一種思考模式，這長久以來是人在尋求理解中的一個問題。進化憑信嘗試將人的生命史簡化成單一理解方式；此嘗試是可尊敬的，只是生命太過於複雜難懂。與此嘗試立場相對的，是仲介的生命形態尚未發現的事實。但有一段文在許多學院流傳，用來表達作者認為「與其相信仲介的生命形態從未存在，相信它們尚未發現才是比較理性的。」

    除此之外，簡化論者的趨勢看來與此證明相反：特定的生命型態經過了四億年之久從未改變。小型的海洋腕足類動物，舌形貝，就是這麼一個例子。
 他們或許假定它是從別的型態發展或進化至目前的型態，但是沒有反證，所以就算有人假定它不是，同樣是有道理的；這取決於理論的需求是什麼。化石記錄中缺少在目前之前、不同生命型態的證明；此外，經過了相似長久時間從未改變的例子，則在化石記錄中無獨有偶，而多布贊斯基和辛普森兩人對此作了許多參照。

    簡化論的議題是：我能夠將我的理論帶至多遠？我能不能將關於種類發展的事實，加入同生物門的進化論或跨生物門的進化論？進化的信念會說你可以，但是可以的證明還不見蹤影。

6. 第六個問題有關創世紀的「類」：生命最早的證明包含主要的生物門。只要進化論者不再堅持其圍繞單細胞起始點的信念，進化論與創世記的宗教底本之間，或許會比起初看來還有更多相同之處。聖經記錄神創造了「類(kinds)」，這個詞沒有確切的生物學同義詞，但是具有的意義可與生物學廣義詞對應，如(生物)門；如此指出創造論者與進化論者之間原本的誤解。創造論者理當承認相同生物門從簡單至複雜的發展，但是否定某些進化論者作的信念陳述，表示生命有跨生物門的進化。此處的議題同於簡化論的議題：在生物門的大體真相中，我能夠將我論及種類的特定理論應用至多遠？ 
    7. 第七個問題有關ㄧ位元物理學家：有一位元物理學家，保羅•戴維斯(Paul Davies)，是科學議題的作家，寫了好幾本書關於宇宙論的議題。他寫到：

    「透過我的科學工作，我得以越來越相信物理的宇宙是由一股精巧性裝置而成，如此驚異以至於我無法接受它只是一個殘酷面。就我看來，必定有一個較為深度的解釋。一個人想要稱此深度為『上帝』與否，都只是喜好和定義的問題。此外我發現必然得到的觀點是，心靈—亦即對於世界的知覺體認—不是無義也不是伴隨自然而來的變異，而是絕對基礎的一個事實面。」
 於是戴維斯提出此問題：「如果世界至少以大體而言是理性的，那麼理性的起源是什麼？不可能是單從我們的心靈發生，因為我們的心靈只反映已經存在的事物。」

    戴維斯亦提出關於正規進化信念的嚴肅問題。他寫到︰

    「核糖核酸(RNA)或脫氧核糖核酸(DNA)的分子，內部含有數以千計周密安排的原子，而且只要缺乏蛋白質，它就不能做任何事(特別是再生的事)，像這樣的分子實在很難苟同它是自發進入存在的。同樣不可能的，是核酸與蛋白質偶然同時進入存在，並且偶然找到一個高效率的共生關係。生命的形成藉由分子的偶然混成，這種高度的不可能性被荷爾(Fred Hoyle)比喻為一陣旋風穿過航空器工廠，將散亂的組件吹成一架可以運行的波音747客機。若說組合DNA的分子是偶然排列的，估計有很高的機會不利此說法，大約十至四萬比一；這機會如同丟銅板大約130,000次連續都是正面。」

    戴維斯將機制改變的問題與起源的問題放諸於以下的觀點：

    「誠如我們所見，所有的生命都包含核酸和蛋白質之間的合作。核酸傳播基因資訊，但是它們不能獨自行動；它們在化學上是無作用的。實際的工作是由蛋白質執行，它們具有卓越的催化作用能力。但是蛋白質的組成是根據核酸傳播的指示 .... 即使有一個物理機制被人發現可以組成一個DNA分子，除非其他的機制同時以相關的蛋白質包圍它，否則它不會有作用。此外難以料想的是，完整的連鎖系統僅在單一階段裡自發產生。」

    幾頁後，保羅•戴維斯註明：

    「靈魂的複雜分子之無盡的分裂與改造，然後在十億年後形成小病毒是一個可能性；執行此可能性的概算是可能的。各種可能的化學組合之數字是如此巨大，以致於有很高的機會不利此可能性，超過十至兩百萬比一。這是難以設想的數字，機會比丟銅板六百萬次連續都是正面，還要不利。從病毒變成某種假設較為簡單的複製基因可以大大改善機會，但是這樣的數字還是不會改變一個結論：生命藉由偶然分子混成而自發產生，是非常不可能的事。」

    8. 第八個問題有關智能設計(Intelligent Design, ID)：最近幾年一個稱為智慧設計的新運動開始存在。此運動的重要性亦即其目標，包含顯示新達爾文主義的弱點和不適當，以及顯示世界需要一個比自然主義更好的解釋之可能性。世界與其複雜性的解釋，需要某些智慧設計的理解。自從分子生物學的興起，人現在對生命的所知，要超越達爾文的所知太多太多。許多自然主義的生物學家作出反對智慧設計的指控，認為智能設計提出宗教的問題；然而，反對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的人也有不信宗教的。但頓 (Michael Denton) 雖出版《進化論：危機中的理論》(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但是沒有提出什麼神學主張。比希 (Michael Behe) 則出版《達爾文的黑匣子》(Darwin's Black Box)，認為有些事物如此複雜不能縮減，所有的元件都要到位才能作用。捕鼠器是一個簡單的例子；人不能僅用一塊木墊捉老鼠，或加一塊金屬夾也沒用、或水準儀、或金屬夾鉤，只有讓它們組合起來才能成功捉到老鼠，而分子生物學可說是此簡單例子的複雜性之成倍增加。

    信自然主義的達爾文主義者與信智慧設計的人之間，基本區別可在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常被引用的陳述中看出，「生物學是複雜事物的研究，看來曾為一個目的而設計」；信自然主義的達爾文主義者不認同此陳述。信智慧設計的人看了相同的陳述，結論複雜事物曾為一個目的而設計。信智慧設計的人不作出推論表示上帝存在，但是堅信智慧在複雜、資訊豐富的生物學秩序中，獲得表達。
    大量文獻因許多人發展而成：Michael Denton(但頓),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進化論：危機中的理論》 (Bethesda,Md: Adler and Adler, 1985); Phillip Johnson, Darwin on Trial, (Downers Grove,Il: InterVarsity Press,1991); Michael Behe(比希), Darwin's Black Box, 《達爾文的黑匣子》(Simon and Schuster, 1998); William Dembski, Intelligent Design: the bridge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 and Design Inferenc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8) and Icons of Evolution by Jonathan Wells, and Jody F.Sjogren (illustrator) and others.

    有鑒於以上的問題，我們可以作出許多評論，但我們必須在進化論的第二面認清信念的面。有鑒於此，進化論者不應該瞧不起因為進化論缺乏證據，而拒絕或遲於肯定其理論的人。對於不相信進化曾如己所述地發生的人，那些人可能相信生命的出現與創始且引導生命的神有關，他應該給予相同的尊重。

    涵義較廣的進化論存在武斷的道德涵義，但看起來進化論者對此控訴似乎聰明應對，可見他們許多人便發展出進化的道德，將其寫入書裡。

    進化協同其傾向唯物論的聯合趨勢，與道德有直接的關係，因為人對於形而上學的想法—生命、人、宇宙、神的本質—與他如何過生命有直接的關係。代表性的人物有阿道夫‧希特勒，他以進化的教導高度蠱惑人，德國青年運動(German Youth Movement)也受到其教導觀點的灌輸。納粹德國，部分來說，就是此事的後果。同樣地，過去蘇聯正式倡議唯物論的進化觀點。卡爾・馬克思在1860年讀悉達爾文之作，想要將他的《資本論》(Das Kapital) 題獻給達爾文，但是達爾文婉拒此殊榮。同樣地，墨索里尼曾受到進化論的影響。雖然確有其他因素影響這些人的生命和事件，但是一個人按其所想而有過其生命的方式，仍是不變的常理。
    有一位知名的哲學家再度提出進化存有的議題，他是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芝加哥哲學研究協會的理事；提出的議題如以下：進化將人假定為其他生物之間的一種生物。如果人有什麼不同，也只是表面的不同，而不是根本的不同。如果人與獸之間沒有根本的不同，「那麼現在根據道德基礎反對有害歧視的人，實將沒有堅固依據支持他們的基準原則；他們的道德基礎是：所有人類基於人性平等，在關乎他們共同人性的全部方面，應該受到平等對待。而在人類的歷史中以革命的力量實行的社會與政治想法，可能被貶為空心幻覺，被視為應該停止的無庸之道。」

    阿德勒接著說到，各式各樣的標準可能為了評估不同的人而起，他以此論據提問：「若是如此，優越人群為何不甘脆用我們現在對待動物憑藉的辯解方式，來辯解自己如何對待落後人群？我們利用動物作為馱獸、我們為食物和衣物宰割動物、我們摧毀傳染疾病或危險掠食性動物；他們有何不可憑藉與此類似的事實與道德基礎，然後奴役、剝削、甚至族殺落後人群。」

    就目前學界持有的進化，不允許人與獸之間存有根本的間斷性—亦即，存有一個非物質的元素如精神或靈魂—因此進化無法允許人獸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這意指人普遍設想的道德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他們所得的結論僅關於人類進化的到來。進化論者嘗試為人類發展某種道德，但這事啟不與進化哲學不搭調。他們的道德在發展過程中有了變換，從與上帝有關的是非對錯，變成功能在於保存生命與社會和諧的行為體系。

    此立場的代之，是傳統有神論的要義之重申，其中人是獨特的人稱、特別的創造、會與神永恆共用生命的存有、具有自由意志和道德責任。只有這才是道德、待人平等、個人之特質、生命之目的或目的論的真正意義；這也才堪為意味深長的文明基礎。

    最後的聲明應該將這一切都指回人類起源的故事，這是我們在這一部分主要關切的事。我們可以說些什麼？在地質歷史的某個時間點，人出現在地球的表面上，這是唯一有意義的事。關於人「如何」來到，我們沒有證據。那麼，人如何來到？基督徒的信念敦促人照著聖經說，是上帝創造的，但是沒有化石證據可以給予我們神的指紋。進化論者的信念敦促人說，是從某種先前的型態進化而來的，但同樣第，進化論者沒有仲介型態的蛛絲馬跡。雙方人馬，必定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上帝的形象
    聖經聲明人是依上帝的形象和樣式所造的 (創世紀 1: 26-27; 5: 1; 9: 6)。依上帝的形象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此不意指一個實體形象。倒是有些人，如摩門教徒，會說上帝有一個身體形態。以身體形態來冥想上帝，不但是濫用聖經，也是誤解神人同形論之表達的使用。神的手臂、眼睛、耳朵，此類的陳述是神人同形論之陳述；也就是說，為求溝通的緣故，以人類的陳術語陳述上帝。聖經亦述及上帝的翅膀、上帝是磐石，但是不會有人想要照字面解釋這些陳述，這可不比他們照字面解釋其他處，因為這是說不通的。耶穌說上帝是靈 (約翰福音 4: 24)，而單獨是靈就能做上帝的工作；單獨是靈的陳術語就能傳達上帝的存有之最高意義。將上帝想成實有的身體，等於是去否定耶穌的話語。

    第二，上帝的形象已根據性質或實質而定義。柏克富總結人依上帝的形象包含：

    「... 人的靈魂或精神，也就是樸素、靈性、不可見、不朽的性質。( b ) 人為理性與道德的存有之精神力量或能力，亦即智力、意志以及它們的作用。( c ) 人的本質之智力與道德正直，表現在真理所產生的正義和聖潔上(以弗所書 4: 24; 歌羅西書 3 :10)。( d ) 人的身體，不是有形物質，而是靈魂合適的器官，分享靈魂的不朽；亦為人的儀器，能藉以對從屬的創造實行統治。( e ) 人對地球的統治。」

    第三，羅馬天主教神學普遍在形象和樣式之間作分別。羅馬天主教作家一般根據愛任紐(Irenaeus)，他在第二世紀作了此分別。上帝創造第一個人，給他二個生活的類型：對應於形象想法的自然生活，以及上帝的樣式之超自然生活。超自然生活是由祝聖的恩典組成，伴隨希望、慈善，以及正義、慎重、節制、剛毅之道德品質。
 當人犯罪，他失去了超自然生活(或樣式)，而保留自然生活(或形象)。上帝的自然形像包括靈魂的自由、靈性、不朽。

    對於以上羅馬觀點的評估，第一個反對問題在於區分形象與樣式的合法性。此分別根據的是無根據的文法使用，因為希伯來語言本質上是相當反覆的，而反覆性流露想法的充滿，並非人之性質構成上的區別。第二個反對問題在於罪對人的本質做了什麼。卡爾・巴特這句話說的對，人「不可能達成神給予自己的、人類本質的，任何根本改變」。
 再一次，他聲明：「罪不是創造的。」

    罪的作用指出多馬學派(羅馬天主教)與改革思想之間的基本區別。羅馬神學家會說人被剝奪；亦即，他的超自然生活已被奪走。改革學派聲明人已經墮落；亦即，人的行為瀰漫著罪。多馬學派的立場意味著人是因為受到罪的惡化，所以現在的本質是不完整的。  

    第四，[imago dei] (神的形象)不是一個物質，而是一個關係。這個概念能以康得的格言作為起始：一個人是一個有責任的存有。你我不能將人視為與神隔絕、自我完整的個體。反而，他是神之社群的個體，他在對神的責任中有他的意義。罪不會刪減他的責任；相反地，罪愈大他的責任愈大。因此「人的自由，從不是在上帝面前拒絕接受自己責任的自由；從不是犯罪的自由」。

    此觀點有某些好處。首先，所有的人都是依上帝的形象平等而造—他們都是有責任的受造物。天分的不平等增加個人在神之社群負責任的需要。第二，人無法改變他罪的本質。他也許否認有罪，反抗他的創造主，但他仍然是有責任的人。第三，此觀點不會有傳統觀點的一個問題。改革學派之上帝形象的留存，是非常難以體認的說法；當一個悲觀的視點被推到了極端，要解釋人的某些道德行為，就很不容易。此觀點不結論人總是有道德品質，但是認清人「自己是與上帝原始關係的明證」
；人仍然是有責任的。第四，有責任的個體必得合併其他觀點的元素，如理性和神性，因為只有人對上帝有責任。

人的本性
    尼布爾對此作出的陳述是「人的本性之所有現代觀點，主要是人的二個特別觀點之適應、改變、變化的組合；這二個特別觀點是：( a ) 古典遺物的觀點，屬於古希臘羅馬世界；( b ) 聖經的觀點」。
 基督信仰總是難以讓古典遺物的觀點作自我管理。尼布爾也說明：

    「基督教對人的觀點，明顯有別於其它理解觀點，憑藉的方式為」. . . 強調在 『上帝的形象』之教義中，人的屬靈境界之自我超越的高度；[ . . . 強調] 『人』的弱點、依賴性、有限性， [並且斷言] 『這是造成人的罪的結果：無可避免地，人不情願承認他的依賴性、不情願接受他的依賴性、不情願承認他的不安全感，但人不是非得如此；這個不情願使得人陷入自己突顯的不安全感之惡性循環，而人想要逃離其中』。」

古典希臘

    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許多思想，以及中世紀天主教，皆受到柏拉圖與亞裏斯多德的影響。兩個來自希臘思想的重點決定了早期基督教思想將採取的方向。首先，人的理性本質得到最顯要的地位。理性是創造的原則，如此才是「同於上帝」。
 第二，身體與心靈(或理性)之間得以維持一則二元論。心靈(或屬靈原則)為善，與其相對之身體則為惡。
 身體被認為是靈魂的牢房，因而下等。你我能從早期修道院的實行看出此類型思想的影響： 逃出世界、服從身體受到嚴峻苦行，以及與西伯來聖經相當不一致的實行。
我們不得說聖經未記載任何關於此類型的二元論  ；我們現在就來討論。
聖經對於人的觀點
    在聖經裡，人據稱是永生的靈魂。傳統上，人的本質據稱是由身體和靈魂組成；然而依據聖經，將人稱為永生的靈魂較為正確。聖經的強調在於人之存在的一體；你我可由卡爾・巴特來看這點，他聲明：「我不只是我的靈魂；我是我的靈魂只因我也是我的身體。我不只是我的身體；我是我的身體只因我也是我的靈魂。因此必定不只是我的身體，我的靈魂也有體認，必定不只是我的靈魂，我的身體也會思想。」

    基於人的一體，將存有的功能分為實質是不正確的。人不能將思想歸於靈魂，卻自己明明在思想；也不能光說身體會受苦而靈魂不會，卻說自己在受苦。我們對自己存在的描述，通常比我們的思想還要一致。我們理當說「我覺得」，而不是只有我的心裡覺得；「我餓了」，而不是只有我的身體餓了。這些陳述舉凡種種，都是主格為我的話語，我同時是靈魂也是身體。

    另一個重要問題在於靈魂與靈的關係。在新約裡，靈魂與靈從未分開。當它們受到分別，「靈是靈魂的原則」。
 換句話說，人是充滿己靈魂的身體，而人有靈，「但是我們不能光說人 是 靈」。
 只因人有靈，我們能說有天他要成為靈魂(生命)；這成為了人與獸的區別。當神的靈的支承能力從人的身體的生命撤出，死亡即到來，於是身體歸為地球的塵灰，而身體的人格進入他的創造主之審判。

    有些人已習慣表示靈魂的不朽是與身體分離的。仔細注意，這種表示嚴格來說是指死亡以後，靈魂無盡的活，而身體無盡的死。當然這是人的存在之希臘概念，而非聖經概念。靈魂的不朽暗指神創造了一個無法摧毀且沒有結束的實質；這也是希臘概念，而非聖經的人類學。根據聖經的概念，只要神仍然給予靈魂它的存在，靈魂仍然可被想為不朽。靈魂沒有倚靠自己存在的權或能，它的生命得持續倚靠靈。基督徒述說永生的生命，因為其生命乃藉由神的權能維持其存在。說人有永生的生命是不正確的，因為永生的生命只屬於神。人的生命有一個開始；神的存有則無。

    對於生與死的態度有個區別，可藉比較蘇格拉底與耶穌之死的記述看出。對於蘇格拉底，死亡是一種釋放，以感受沒有恐懼和悲痛的體驗。耶穌展現希伯來文化對於死亡的觀點，其中死亡對於人格存在是一個真正的威脅。

    二分論或三分論：基督教會從早期世紀即辯論的一個問題是，人屬於兩個部份(身體和靈魂—二分法)，或三個不同部分(身體、靈魂、靈—三分法)。二分論者訴諸於創世紀 2: 7、約伯記 32: 8; 33: 4、馬太福音 10: 28、哥林多前書 5:3 等此類經節。三分論者也訴諸於這些經節，但嘗試特別從帖撒羅尼迦前書 5: 23 和希伯來書 4: 12 建立其論據；前者經節講到「靈、(靈)魂、(身)體」，後者經節講到上帝活潑有效的話「刺透(靈)魂與靈」；有鑒於此二，靈魂完整度與深度顯然是欲求的概念。沒人會去辯論人的本質分為四個或五個部份；而且，耶穌曾說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馬可福音 12: 30)。有人或許質問，為何人要以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希伯來書作為根據，為了三分論作辯，而不為四分論或更多分論作辯？

    這兩個觀點的爭論自從早期教會開始以來，也許可以說二分論者較具有影響力；然而，如果你我強調人的存在性不分開，而是單一的存有，那麼二分論或三分論的問題就不是很重要的問題。
    靈魂的起源：如果人是一個永生的靈魂，每個新生兒如何得到他的靈性本質呢？傳統上，這個問題的探討是靈魂的起源。總的來說已有三個答案：靈魂已然存在、靈魂遺傳論、創造論。
    1. 靈魂已然存在(Preexistence of the soul)：此觀點罕受基督教思想史的支持，其起源憑藉的是希臘哲學思想。有一位基督徒的倡導者是俄利根，他宣稱神一開始已創造特定數量的理性本質。這些靈魂(或理性本質)都被賦予自由意志，而且依它們特有的本質應該仿效神。要跟隨神或因忽視神而墮落，在於它們。理性的本質變的與惡魔或其他邪魔的反叛有染，所以神將世界變成它們的懲罰地；如此使的每個靈魂囚禁於一個身體裡，作為它的懲罰。
 因此每個新生人類後代都是懲罰的產物；神將人類身體放入一個靈魂，其囚禁維持到死，然後靈魂受到釋放。就某個概念，這讓人相似於「墮落的天使」。

    此觀點罕受基督教思想史的支持，主要的理由之一是觀點的證明不根據聖經的陳述。

    2. 靈魂遺傳論(Traducianism)：這個詞來自[traduce]，意指轉移、橫渡；神學上這個詞意指靈魂伴隨身體是從父母傳殖而來的。第二世紀也有人倡導靈魂遺傳論；特土良系統地說明此論，在他和後來作家的影響下，此論得以廣受倡導。

    就某個概念，靈魂遺傳論的意思是人的靈魂包含在亞當裡，因為每個靈魂最初的由來是自上帝把生命的氣吹進亞當。對於這個觀點的討論比上個多許多；首先，聖經未說生命的氣持續被吹進每個新生人類，傳殖看來只是藉由生理的方式。第二，人用以辯論來反對此立場的經節(傳道書 12: 7; 以賽亞書 42: 5; 撒迦利亞書 12: 1; 希伯來書 12: 9; 民數記 16:22)表達的事實必不過於此，就最初的由來之概念，上帝是人的靈魂之創造主。

    有人提出反對意見，根據他們認為此論是一種唯物論。他們認為，靈魂遺傳論似乎將靈魂當成一個從世代傳送給世代的物質；然而，這看來是基於他們對人的靈性本質之有關話語的誤解。人的靈性本質不是肉體，卻是某種實質。世代與世代之間，似乎有特定的性質或個性是可以傳送的，例如我們都聽過有音樂世家，而這不需以生理條件設想。

    3. 創造論(Creationism)：創造論為每個新的靈魂是神的直接創造之概念。每個新的靈魂在道德與倫理上是純淨的，然後得要接觸有罪或墮落的身體。柏克富說：「這可簡單意指靈魂雖然是由神的創造行為召為存有，仍然是在胎兒身體的生命裡預先形成，也就是在父母的生命裡，因此這使的它的生命不在罪的綜合之上和之外，而在之下和之內；罪的綜合是人類全體的共同負擔。」

    如同其他的觀點，創造論在教會歷史早期受到倡導，其倡導者包括安波羅修、耶柔米、伯拉糾。創造論的反對意見主要有二。首先，最大的反對意見是此論(至少非直接地)使的神成為罪惡的肇事者，因為神將純淨的靈魂放入一個最終會汙化它的身體。第二大的反對意見是此論使的父母負責小孩的身體，卻省略靈魂的分與，以致於小孩的靈魂是將父母排除之外的獨立元素。創造論與靈魂遺傳論相抗的問題是難以解決的問題，即使是非常關切此問題的奧古斯丁，也無法作出解答。巴斯威爾在其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結論：「因此我將隨著奧古斯丁結論，在聖經的基礎上，我們無法堅定達成靈魂遺傳論，或者創造論之人類靈魂起源的觀點。」

    此問題「或者」的說法是整體討論的一個問題，因為有可能兩者皆是真理的某方面。關於此問題的總結，我們同意卜仁納的陳述：  

    「我，這個人，顯然是我的祖先和神的新創作之產物。我們必須把延續性歸於存留，把新元素歸於神，而此問題可能持續未定，每個人如此屬於全體，也不屬於全體，即便有泛祖傳下的元素之延續性與說明性，究竟是不是新的事物。無論情形如何，這無疑必須為了人的人格聲明；每個人是神的新創造；儘管在文化顯示裡，原創性可能非常輕微，但每個人都是原創的產物，沒有人是系列的產物。每個人不只是一個人，也是一個人格，因此與神他的創造主直接關聯。」

罪的起源

    在任何討論罪的起源之聖經故事中，你我必須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罪從哪裡來」？對於罪的起源，聖經沒有提供一個哲學答案，然而我們可以在聖經中找到一些前提。神是聖潔的，不可被視為罪的始作庸者，亦不可被視為可以受到罪的試探。除此之外，聖經只記載關於罪的起源之暗示。約翰福音記錄耶穌的話語，說到魔鬼從起初是殺人的(約翰福音 8: 44)；約翰一書講到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約翰一書 3: 8)；提摩太前書 3: 6 略為提及魔鬼的罪是自高自大的罪。猶大書 1: 6 宣明魔鬼是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
    如果天使的罪關乎他們在質疑上帝的良善之中，背離上帝，這就確實類似創世紀 3 試探的故事。原本在天使的領土已有所成的天使，結果在人的領土亦相當有所成。創世紀 3 對於蛇的記述是很重要的；尼布爾斷言基督徒無過於「將此蛇視同為魔鬼，或將此蛇視為魔鬼的工具或象徵。相信有魔鬼的存在，就是相信任何邪惡的人類行為之前，都有邪惡的起源或力量。人犯罪之前，魔鬼已經犯罪。事實上，魔鬼是一個墮落的天使。他的罪惡與墮落在於他無所不用其極要超越他的適當狀態，來變的像上帝。魔鬼的墮落之隱喻可見於以賽亞書之上帝要懲罰巴比倫」。

    此創世紀故事中有許多教導。首先，即使是魔鬼本身也是初創為良善，而罪惡來自他違背上帝的行為。此概念中，與罪惡牽連的事有背離良善、背離創造主，而為了自己。第二，魔鬼在伊甸園出現的故事顯示人的違背不是因為自己任性或邪惡墮落的關係。當時的情形並非已受魔鬼全盤掌控，以至於人非得犯罪不可。第三，人自己不是罪的發明者。人的罪與魔鬼的罪之間有一個基本的區別；魔鬼是罪的發明者，也是第一個涉罪者。他的罪是「純粹的反抗、純粹的傲慢、純粹的聰明、靈性的罪孽。人犯罪的元素總是包含脆弱、非靈性、感覺」。
 第四，有罪的受造物—無論天使或人類—都有汙化週遭他者的傾向。有罪的當事者即成了傳惡者。

    因此，我們對於人開始有違順服上帝的故事，必先達成的起論是人乃初創為良善。罪惡是從外而來的入侵者，人開始走入罪惡中，是因為有違順服上帝。

第一個罪的本質

    人的第一個罪不是性的罪。在《來自地球的信》中，馬克吐溫誇張地呈現了創世紀的故事，講到亞當與夏娃對於性的發現，
 但是他不但不懂得性的心理，也對聖經之性的概念作了很不公平的呈現，還把性說成了禁止和罪惡的事。這扭曲了聖經的概念，因為上帝創造了男人和女人，是為了人彼此有合適的伴侶。

    神學家以更為嚴肅的心態，嘗試將第一個罪描述成單一名詞，如背叛、驕傲、不信，但是這個嘗試是將內容減化。不過，也許這些事情真的都與人的第一個罪有關。人的第一個罪必定也與後來記錄在人的歷史上之人禍罪過，有所關聯。新約講到罪的特定性質，依此情形，驕傲是後續罪孽的起點。尼布爾表示「驕傲比性還要基本，而且後者就某方面是由前者衍生而來」。
 巴斯葛以這些條件定義罪：「這個我是很可恨的 . . . . 總之它有兩個性質：它的本質是不公正的，因它使自己成為每件事的中心，而且它對於別人是麻煩的，因它試著使他們成為下手；在於每個我都是其他人的敵人，終將成為統治他人的暴君。」
 驕傲顯於人的自我任性，人在其中將自己提升至上帝的地位，最終的目標是榮耀自我。除此之外，驕傲顯於想從神手中獲得自由的舉動。
    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在其經典著作《人的本性與命運》(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以驕傲的情形來說明人的罪。不湊巧地，此辭「驕傲」對我們已經意為自負或過度傲慢，但是驕傲以尼布爾所用的概念是與自我中心有關。此辭有意思指一個人過度關心自我；尼布爾是據此，以驕傲的情形來說明人的罪，因此罪得以有三種劃分，雖然它們的界定不是那麼清楚：權力的驕傲、知識的驕傲、長處的驕傲。

    權力的驕傲 有兩個不同等級形式。「權力的驕傲之第一個形式是社會地位較為安全，或看來較為安全的個人與團體之特定性質。」
 然而，人是絕對找不到這種安全，因為厄運的發生可能就在頃刻、近在咫尺。權力的驕傲之第二個形式更顯然為「不安全感促成。這些人的罪是因為知道自己不安全，於是尋求充足的權力來保障他們自己的安全，當然也就無可避免地犧牲了其他的生活」。
 此類型的權力顯於貪婪、不安、恐懼不受注目之形式，以及其他方式。

    第二個形式的驕傲是人之理智的驕傲。「理智的驕傲因此是理性的驕傲，其中忘記傲慢關乎的是暫時的過程，想像此傲慢已經全然超越歷史。」
 其最終的結果是，一個因為理智的驕傲有罪的人，要不是未查，就是無視自己的無知；其罪是，人使的自我覺得是最終思考的人。
    第三個形式的驕傲是道德的驕傲。「道德的驕傲顯於所有『自我公義』的評判，其中他人受到譴責，因為他人未能符合自我的高獨斷標準。既然自我以其自有的標準評判自我，就覺得自我良善。自我以其自有的標準評判他人，當發現他人的標準與自有的不符，就覺得他人罪惡。這是殘酷與自我公義之間關係的秘密。」
 尼布爾結論「道德的驕傲之罪的想法一成，就會帶來靈性的驕傲。其最終的罪是自祀若神之行為的宗教之罪；明白顯於道德的驕傲。」

原罪的結果與罪過的問題

    即使是不將聖經設想為神的啟示的時候，我們也大能坦承人有某些事根本是錯誤的。人對於人非人性的對待讓有思想的觀察家疑問，究竟有什麼可以充足解釋這些問題。為什麼人會自然地接受自私與罪？任何給予此的答案，大概不免進入「原罪」這個詞的討論。

    原罪是用來描述亞當所做，使得自己以及人類腐敗的事。
 原罪後來的意義，亦即我們作為亞當後代承繼的意義，這對於講到人有罪的教義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涉入了罪過的議題。另一個辭「人的墮落」描述人的背離上帝，來過犯罪與反抗的生活。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韋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歸納了這兩個概念：

    「人墮落之充滿罪的世界，包含亞當第一個罪的罪過，在於缺少原本的公義，以及他整體本質的腐敗，也就是普遍所稱的原罪；伴隨所有承繼而來的實際罪過。」
 

    此定義可被接受，但是真正的議題在加入問題 16 的答案後出來，其中講到神與亞當定的約，然後講到因為亞當的罪過，「所有從他的世代正常繁延而下的人類，因他而有罪，且隨他墬入他的第一個罪過」；人的教義此一方面最是觸犯現代知覺。此觀點依舊受到革新傳統學派中，對於宗教理論較為保守的人的辯護。然而卜仁納評論，雖然原罪的理論從奧古斯丁的時代即受秉持，此論卻是「完全有別於聖經的思想」。
 他補充到，聖經確實表示因為亞當所有人類都有罪，但是並無告訴我們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有兩個緊密有關的基本問題：亞當的罪對於他的後代的作用是什麼？罪過在何處進入一個人的生命中？我們在提出任何建議前，必須注意分歧的來源圍繞在羅馬書 5: 12 與哥林多前書 15: 22 之保羅話語的經節。
 我們要如何詮釋這些經節？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是以什麼樣的概念？如果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我是否因亞當有罪過呢？或者換句話說，能否有代理的罪狀？我能因我沒做的事而受責罰嗎？

    以下的闡述將說明我們提議的答案，並且試著將這兩個基本問題作聯繫。

奧古斯丁與加爾文的觀點
    從愛任紐(Irenaeus)的時代起，即有人將亞當視為人類所有罪的起源。透過亞當的罪，人得遭魔鬼的奴役。
 以此例而言，羅馬書的經節之理解是指死亡降臨所有的人，因為他們都透過此人亞當犯罪。奧古斯丁說亞當的墮落(或罪)是產生了死入地獄的人類民族，這話加爾文後來也說過。人是如此受到罪的瀰漫，以致於改革學派表示人的存有已經完全墮落。即使是異教徒的美德也被視為掩飾的惡行；也就是透過別有用心的動機，慈善的外在行為受到了腐敗。在人身上找不到什麼好事，唯一的好事就是在基督裡找到救恩。從加爾文的觀點，你我可以說人受到罪的瀰漫，從頭到腳。
    然而，如此關於人的道德處境的陳述可能有誤導作用。此概念不是說人已經壞透了，也不是否定人確實有值得讚美的獨立行為之概念。此概念是說「首先，罪人對神沒有自然的愛慕；第二，他們無能藉由固有的道德力量來補救這個瑕疵。他們只好將傲慢與自私宣洩在新異、高雅的等級上。」
 這也表示，人的罪使自己不可能發現上帝。

    這個處境聽起來非常嚴重；這意指人天生成為罪人。為何如此？

    我們將亞當視為與人類民族處於一個雙重的關係。首先，他是人類民族的自然第一人，所有生活的人的父親。我們血統上都是亞當的兒女；從他，我們有了我們的體格。單單就此並不意指他的兒女與罪的問題之牽涉，除非最後問到，這些沒有公義的後代如何成為公義？第二個方面是神與亞當立約的關係。因為亞當是所有後代的代表，他的意志行為因此也是他們的意志行為。改革學派的神學家柏克富寫到：

    「因為他是泛人類民族的代表，他的違背影響他所有的後代。神在公義的審判中，將立約第一人所犯的第一罪的罪過，歸於與他泛有關聯的所有人，由於此，他們出生的處境也是有罪和墮落，而這個承繼的腐敗也包括罪過。這說明瞭為什麼只有亞當的第一罪歸於我們，而不是他後來的罪或其他祖先的罪，這也鞏固了基督的無罪，因為他不是一個人類的人格，不受神與亞當立約的關係所管。」

    因此，人生來有亞當的瑕疵，也因為他的罪而有罪過。有一個很大的反對意見是，這與人對於公正的感覺背道而馳。一個人得咎，怎能因某件在他出生之前發生的事？同樣嚴肅的還有這個問題：沒有個人的涉入與責任，還有罪過可言嗎？回答「你曾在亞當裡」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任一。以相同的概念，我曾我父親裡，但是我並未承繼他的良善，也無須負責他的罪。羅馬書裡若有什麼事說的明白，就是個人為個人的罪負責—而不是其他人的罪。

新伯拉糾的觀點

    第四世紀近尾聲的時候，一位名叫伯拉糾(Pelagius)的英國修士來到了羅馬。他教導人，亞當的罪與人類民族的腐敗之間沒有關係，也沒有任何罪過的涉入。人生來無罪且自由，就像亞當違背上帝之前一樣。人也有能力過著沒有罪的生活，只要他心渴望。他甚至相信有些人在耶穌誕生之前，過著沒有罪的生活。依此而作的假定是，人有能力實現神的命令。這些命令並非不可能執行，因為神創造主命令的只有我們有能力做到的事。

    新伯拉糾的觀點受到現代基督徒存在主義者的採用。有些現代神學家否定亞當與其他人的罪之間，有任何關聯。基本上，每個人生來的處境是無罪，而且就像亞當一樣，每天面對著決定他與上帝關係的事宜。這與新伯拉糾的觀點大有相同，不同在於此觀點申明，事實上所有人都犯了罪，而且不住在完美裡。所有人都死，是因為所有人憑本身的條件犯罪，不是特別因為亞當犯的罪，羅馬書裡的經節乃是以此概念來理解。尼布爾聲稱即使是否定伯拉糾主義、述說承繼腐敗的奧古斯丁，依然肯定羅馬書 3: 23 經節的道理，如其所述「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無論是在亞當裡或自己裡犯了罪。

    卜仁納表示第一罪與小孩子的過錯之間沒有關聯存在，藉以描述此處境。那麼第一罪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卜仁納否定任何事件再現的可能性；若是非得決定什麼時候，他則斷言：「在小孩子首度變的有意識自己是『我』的時刻，以及他確實表達此意識的時刻，此時刻正是費希特頌揚之人的誕生。」
 雖然生來無罪，我們唯有的回憶是，一直以來我們是道德上有過錯的人。人的歷史整體來說也是如此—歷史就我們所見充滿了罪。

    那麼此觀點與創世記的前幾章有何關聯？創世紀的陳述據理解是每個人的故事；真相是所有人都有與上帝作反的處境。所有人矢口否認自有的特質，將自己的話語置於上帝對他們的話語之前。

    此處境的問題在於說明，為何每個人總是這麼做。卜仁納的答案如下：

    「我們一致在罪裡，這放諸在過去的世代皆準，包括我們個人的過去，以及人性的過去。我們不知悉在我們存在的任何片刻中，曾有過不是罪人的時候。就我們的知覺而論，『身為有過錯的人』之處境是從我們的第一罪開始。但是我們無法以心理方式重現此第一罪；此罪已遺失在嬰兒期或幼年的記憶迷霧中。就我們的人格回憶而論，我們有意識自己是有過錯的人。就全體人性，這同樣也是真。就目前歷史所能觀察，人性看來是有罪的。」

    那麼為何人要轉向罪惡？有兩個答案也許出眾。保羅・田立克是一個現代存在主義的神學家，述說人的創造與墮落同義。受造之人的本性似乎就是有著「從本質到存在的轉渡。神創造初生的人；但是如果人受造，人就會落入存在疏離 (existential estrangement) 的處境」。
 然而，有人大可質疑這豈不意指神的創造工作其實很壞？關於第一個受造的人，這更是何等為真。第二個答案則說罪是一件全體的事，而人性已經涉罪如此之久，以致於無罪的小孩快速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意志，以反對周遭其他人的意志。

    雖然此觀點優於建立事實以訴諸個人責任，以及罪過是個人的罪的結果，此觀點拙於解釋為何人要轉向罪惡。有人提出意見反對改革學派的觀點(我能因我沒做的事而受責罰嗎？)在此應修改為「我能因我年紀太小時，不知罪的事而受責罰嗎？」總之，新伯拉糾主義否定亞當的罪與他的後代之間有關係，也否定亞當的罪過與個人的罪過之間有關係。

羅馬天主教的觀點
    羅馬天主教的觀點介於奧古斯丁主義與伯拉糾主義之間，首先由亞他那修 (Athanasius) 提出，最後由多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接受，因此也稱為多馬學派的觀點。羅馬天主教的觀點描述雅當有兩個類型的生活。他有一個自然生活，加諸於自然生活的恩賜，是超自然生活。超自然生活包括信心、慈善，以及渴望與神同在的神學美德。當人違背神，他失去了超自然生活。因此，人完全失去他有過的某事。亞當犯此罪以後，仍然有他的自然生活，但已受到犯錯傾向的汙化；儘管如此，他還有意志能力來選擇不犯錯。「此觀點以消極的方式描述原罪。原罪乃是本質上不屬於人的某事之失去，所以無法被視為人性本質的腐敗。」

    關於罪過，小孩生來是中立的 (或無罪的)。此與伯拉糾主義有相同處，但也有不同處。未受洗而死於幼年的小孩，因為道德中立，既不被譴入地獄也不被收入天堂。中立並非無罪，因為他們未曾得到神的榮耀異象。洗禮便成了充分回復與神團契的關鍵 (這個立場在新的信仰問答裡已經修改，如前所述)。

    羅馬天主教的罪與人的觀點不全然是和諧的。此觀點嘗試說明為何小孩開始喜歡犯錯，因為他們生來就有犯錯的傾向，然而這相較於加爾文主義只是微小的進步。未受洗而死的嬰孩，在羅馬天主教的神學上，未必景況較佳於加爾文主義。沒有受洗就無法進入上帝存在的事實，邏輯上代表強烈的慾望 (或承繼而來犯錯的傾向) 歸咎於人。這真是沒有意義的分別。未受洗的小孩承擔某人罪過的結果，這個事實本質上雷同於革新學派的立場。

某些浸信會和其它觀點
    某些浸信會表示，亞當的罪導致他的後代有犯過錯的傾向。約伯的問題，關於乾淨的不可能來自不乾淨的，與此有關。無罪的怎麼可能來自有罪的？未曾從任何人看到的自私行為，我的小孩怎麼可能顯出如此行為。人因為犯錯，所以是有罪的人；或者，因為人是有罪的，所以人犯錯。這個問題已經以「或者」的方式呈現。就此情形，兩邊都是真的。人開始喜歡犯錯，歸因於他是個人，人似乎生來就有自私的傾向。小孩在年齡很小時作出因他生理需要的合理要求，從而進展至要求持續的照顧、娛樂、關愛。如果看在眼裡的父母不察，小孩會建立起圍繞於他的小宇宙。自我中心隨著年齡持續增長，除非受到紀律的管束—而這確實需要紀律。

    這個問題的第二個部份是：人因為犯錯，所以是有罪的人？這也是真的，且是罪過真正進入之處。沒有個人對於罪的涉入，罪過就不會存在。為了使事情明白，我們必須說明小孩在幼年「無需負責」的歲月裡所做的事，沒有罪過的羈絆。然而在這段時間裡，身為亞當子孫的他顯現成人常見的過錯：自私、自我中心、憤怒等等。只有等到小孩到了一個年紀，他領悟這些行為是錯的，以及他對這些行為是有責任的，罪過才會進入。

    如此的處境在聖經裡可有先例？我們真正面對的是「負有責任的時代」。雖然這個說法並未以一個確定名詞出現於聖經，你我可以在猶太受誡禮儀式的實行中見此概念，儀式中有一個十三歲的男孩承擔神的宗教律法之義務。依此概念，你我才能瞭解保羅的話語，實當他寫到：「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羅馬書 7: 9) 依相似於此的概念，你我得以瞭解約翰福音 1: 9：「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這是說明每個人在生命之中的某一點得到領悟，所以別人對己的看法是，己對己的決定是有責任的。關於罪，關於神，個人決定必須作出許多。

    此處境的優點顯而易見。它類同明示人無法倚靠自己力量實現救恩的處境；它顯示 [sola gratia: 唯獨恩典] 才是宗教改革運動的宣言；它強調自由與責任的方面，相異於改革學派的處境；它關乎目前個人的罪過，而非過去某個活著的人的罪過；它嘗試說明為何人人普遍犯錯，而不以自由的概念作為犧牲；它將罪過止於個人實際介入程度；它承認小孩不只學習變的有罪，且展現一顆會轉向罪惡的心；同時，它指示幼年沒有負責任的立場，但不指示罪過的延伸涵義。

    這個階段的結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可以聚焦於人是如何使的自己淌入這混水。以下的整理應該有助大家聚焦於我們這一階段討論過的不同觀點。

人

亞當與後代的關係
加爾文主義：人性本質因亞當而墮落；人甚至嘗試做好，也會作惡。

羅馬天主教：人性本質的惡化是隨著犯錯傾向，是可以克服的。

伯拉糾主義：所有的人生來無罪，與雅當的罪無關。罪是學習而來的，但是可以避免。

浸信會：人有犯錯的傾向，可以偶爾做出外表上的好行為，但無助於幫助他自己。

小孩
亞當與後代關於罪過的關係
加爾文主義：人因亞當有罪過，因對基督的信心蒙救贖。

羅馬天主教：人是中立的 (？) 透過洗禮回復。

伯拉糾主義：人不因亞當有罪過，犯錯的人需要信心。

浸信會：直到有責任前，人沒有罪過；個人在基督裡的信心是必要的。
    很明顯的是，我們都發現自己在罪裡。我們都知曉我們負責我們個人的行為。一再切心「我怎麼會走到這步田地」，可能使我們不去想「我要怎麼走出這步田地」。耶穌基督之福音的中心聲明是，人是有出路的，是從個人犯錯的罪離開的出路—此外也沒有什麼犯錯不屬個人的。神已經提供了出路，明理的人將其視為他唯一的希望。

附記
在人的教義裡的問題

    人的信心與人的教義確實有一些問題。實如改革學派意指之承繼罪過的問題，已經受到現代神學家的高度批評，卜仁納尤其如此。他說：「然而，教會教義的『絆腳石』在於此，使的我們對某人犯下的過錯有責任。」
 然後他堅決認為罪和責任並立，否則罪過的概念就沒有意義。他指出這個事實，聖經裡無論何處何人提到罪，都與責任有關。
 他表示人可以從他們的過去承繼許多，但是「過錯、不信神的邪惡、與神疏離」都不是可以承繼的。
 他反對改革學派的教義，因為該教義似乎讓罪成為承繼的生物傳殖。同樣地他指出，改革學派嘗試強調人在罪裡的無助，這是已經到了「決定論的粗糙形式」。
 根據卜仁納，上帝的形像的真正意思，是人總是在有責任的處境，無論是在罪裡與否。另一方面，要現代觀念來領會改革學派的立場之有關概念，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個人主義是一個我們與之共存處的概念，但是另一個辭，全體，則與改革學派的教義有關。此辭表示人性是一個全體，具有一個代表。改革學派未曾降低個人責任的重要性，但加爾文不會接受代理的罪狀；儘管如此，無法不犯過錯以及責任，這兩個概念普遍共立。最後，對於加爾文，這兩個概念必須沉於神秘，有正義的神對於正義的瞭解，勝過於人。

    自由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freedom)---「一個人的本質是自由。」
 罪，沒有從自由開始存在的可能性，就沒有意義。自由「是人的受造物模式。自由為人而改，因此適合」於人。
 自由的事宜重要；關於自由，前三世紀與第六世紀的比較是有趣的。自由的教義發展而來力抗斯多亞學派之命運的教義，你我可見其表達者有游斯丁、俄利根、加帕多家教父、屈梭多模。
 第六世紀的強調則是，人在罪以及自己無法的處境之束縛。

    我們必須說的自由是什麼？首先，沒有絕對的自由這種東西。富希士說如果有絕對的自由，那將是最殘暴專橫的行為。人的自由是選擇依賴上帝的自由，「人只有與上帝結合的時候，才是自由」。
 自由不是好比你可以在上帝面前放著自己的責任不管，「犯過錯從來不是自由」，
 人確實犯過錯的事實帶來了束縛。耶穌在馬太福音 16 說的就如人的自由，為著維持自己的獨立，反要失去自由。否認自己的，反要得到自由。枉用我們的自由犯錯，我們囚禁了自己，毀了我們的自由。現代人的問題在於尋求不帶責任的自由。他還沒有學到「在神聖的愛裡，得到與失去自己是同樣的事」。

新約與教會女性的角色

    我們有一宗文件稱為新約。新約裡不是每件事都有關新的聖約；事實上，其中有些資料是舊約裡最美好的，即使該資料是在新約 (這一部約書) 裡。

    舉例而言，想想那位青年財主問過耶穌的問題。他說：「夫子，我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穌的回答是：「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馬太福音 19: 16-1 7) 耶穌這個時候還可能說什麼？這是猶太教的精華。耶穌作出的陳述，尚有其它成為猶太教的精華典範；最大的兩條誡命是什麼呢？他的回答反映猶太教廣為人接受的觀點，要盡心愛神，以及愛鄰人如愛自己。

    如何才能得永生，有件事的發生造成此問題面臨了重大的區別。這件事為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和復活，其前後皆為猶太基督徒歷史。從耶穌的死亡事件中，開始存在某件大眾想法很能接受的事，但同時不幸地被神學文學忽略；我意指耶穌在最後的晚餐說的話。他在該處立定新約；而耶利米和其他先知曾宣佈新約的到來。

    「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 31: 31-34)
    在最後的晚餐，耶穌拿起餅和葡萄汁，說了這話，「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加福音 22: 20)。新的聖約以耶穌獻上自己的生命作為開始，有別於神與亞伯拉罕立定的第一聖約，其中使用動物的血 (創世紀 15: 9-18)。新的聖約以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作為開始，從此以後，如何得到永生的問題，面臨了不同的答案。腓立比獄中看守人的問題可見此區別，當問到：「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答案不是遵守誡命，而是「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傳 16: 30-31) 。

    只有當我們認同耶穌的死亡、復活及其帶來之新的聖約，這三者的同心性，這兩個不同的答案才有共同的道理。否則，耶穌與保羅這兩個形成對比的答案不可能調和。我們無法將舊約的精華與新約結合；然而，羅馬天主教傳統試圖這麼做，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有很多的強調在於宗教的作品，而非純粹恩典。宗教改革運動的傳統強調的是神的恩典，以及因信稱義的重要性，而不是作品。在詮釋新約方面，如果我們要成為真正的基督徒，我們必須瞭解存在於福音書及書信中，關於舊的聖約與新的聖約之不同。正如耶穌的教導中有猶太教的精華元素，保羅和彼得書信中所作的評論，有些亦反映猶太教的元素。

    第一個世紀之中，並非每個關於基督徒生活的議題都獲得解決。在諸多事宜上，早期教會的實行遲於趕上其宗教理論。奴役制度的議題正是其中之一；舊約允許奴役制度，儘管期限是七年，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可允許較長的期限。

    在新的聖約下，基督徒的忠告來自宗教理論所改的概念。宗教理論要能影響實行，需要一段時間。影響發生之前，基督徒的奴隸得順服他們的主人，但是加拉太書 3: 28 提出除去奴役制度的宗教理論；加拉太書 3: 28 宣告在基督裡不分自主的、為奴的。對於腓利門，保羅的勸解是應將阿尼西母保回作為兄弟，別再讓他為奴。當時宗教理論已在，希望打破基督教組織裡的奴役制度。為此需要時間，而且連基督徒都不免基於經濟理由，盲目無視恩典之新的聖約關於奴役制度的宗教理論。新的聖約之宗教理論是神已拆毀所有阻隔的牆(以弗所書 2: 14)以救贖全民，無論他們是誰，並且使他們成為在基督裡的同等繼承者。於此我們可見奴役情形中，文化的實行仍延伸至基督教的紀元，這些實行基本上對立於在基督裡得恩典與平等之宗教理論。

    讓我們來想對於福音書真正重要的事：因為基督的死引起的實用(但為)神學結論是保羅在加拉太書 3: 26-28 所作的陳述。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以弗所書以更多的細節重述此宗教理論。以弗所書 2 表示我們因基督與神結合；基督使的猶太人與外幫人成為一個民族。「這樣看來，你們外幫人不再是外人和陌生人；你們是上帝子民的同胞，是上帝一家的人。」同胞聽起來比外人好多了。我們在聖經中得警示要避免回到猶太教，如加拉太書，我們亦得警示別再過著像外邦人的生活(以弗所書 4: 17)。新的道就是與基督結合的道，以及所有信徒，包括女性，得平等的道。

    除此之外，他廢了律法與其誡命、法規，為了在兩個民族中創出一個與己結合的新民族。「藉著基督，不管是猶太人或是外邦人，我們都能夠在同一位聖靈裡來到天父面前。這樣看來，你們外幫人不再是外人和陌生人；你們是上帝子民的同胞，是上帝一家的人。」 (以弗所書 2:18-19)。你我必須謹記這與猶太的傳統形成的懸殊差別；在猶太教傳統下，外邦人的處境堪憐。

    一如既往，當一個新想法或做法傳入，有些人會遲於迎新，仍然維持他們對於舊概念的支持。有趣的是我們可以注意保羅於加拉太書 2: 11 的紀錄，保羅批評彼得屈服於猶太的影響。該批評之重要在於意味信心與恩典的立場，與猶太教的律法和儀式主義相對。然而，儘管保羅確實在此議題指責彼得，且繼續宏辯地寫作、教導，守護著新的聖約，他自己藉助於猶太教為求解決出自他的時代文化之某些現實問題。我們可以想想他對於教會關於女性的立場與活動之忠告。

    他告訴哥林多的教會 (哥林多前書 14: 34-35)「婦女在聚會中要安靜。他們不可以發言；就像猶太人的律法所規定的，他們要安於本分 .... 婦女在聚會中講話是不禮面的事」(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人大可問猶太人的律法在此，與恩典之新的聖約福音何干。這使的保羅看來也有錯；雖然他指責彼得，他豈不是在犯同樣的錯誤，只不過方法不同。對於早期的基督徒社群，猶太會堂是唯一既有的模型，它有悠久的歷史，但是不與新的聖約之宗教理論調和。與其用神學的方式，保羅藉用現實的解決方式來處理小問題，這使的他處於反求律法、糟蹋自己在神學事宜上的教導之頗為尷尬的處境。

    我們可用同樣的方法來觀察其他的範例。保羅致提摩太的忠告(提摩太前書 2:9-15)是女人要沉靜學道。她們不可教導，或得到高於男人的權柄；是那女人受騙而破了神的約。若是聽到這樣的評論，我們該怎麼說？這不符合加拉太書 3: 28 的宗教理論；除此之外，這在神學上是毫不相關的，因為墮落的宗教理論與亞當有關，不是夏娃。羅馬書 5: 12 提到罪是從一人(one man)入了世界，不是一個女人。事實上在這條非常重要的經節(羅馬書 5: 12)，沒有隻字片語可意指夏娃，只有亞當。如果以上提摩太前書的段落適用於女性立場的議題，這反讓神處於痛恨女人、不肯原諒女人、只肯原諒男人的獨特立場。這樣的結論會否定新的聖約反映的恩典之所有重要陳述。

    這也許聽起來都是保羅的錯，但是我們必須記得他曾表述他會與所有的人調和。對於猶太人，他會過著像猶太人的生活；對於外邦人，他會活在神的恩典與自由裡。有鑒於此，他會藉由他的傳統來解決一個現實的問題，並非不尋常。只是那不符合他所教導，我們在基督裡共用平等的神學立場。

    彼得在他的前次書信中，給予我們一個相似的立場。作妻子的應該有如莎拉服從亞伯拉罕，順服自己的丈夫；順服的妻子可以變成莎拉的「女兒」，只要她們有好的行為。對此我們必須承認新約反映基督教的非常初期，而模範很難這麼早就得著。儘管如此，基督的福音之平等性不得反求舊的聖約之範例，就算範例再怎麼好也不行。(舊的範例有不好的方面；例如一個妻子無發生育，可把她的妾給丈夫。)
    希伯來書發展出其他關於新的聖約之涵義。我們得悉「那前約若沒有瑕疵，就無處尋求後約了」(希伯來書 8: 7)。此外，「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希伯來書 8: 13)。在希伯來書 10: 1 我們得悉「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像」。

    如果我們要認真看待關於建立新的聖約之耶穌話語、保羅的宗教理論、希伯來書絕不攙雜的評論，我們必要活的像新的聖約之人，很小心地不要再次陷入舊的聖約。今日許多基督教國家的宣講是以舊的聖約作為基礎，有關如何得救的福音宣導也許相對於律法，可是一旦宣導對象歸信基督，有些情形則為教導出自舊的聖約，比新的聖約還多。例如教會對於女性的態度說明這無奈的一點。

    如果我們無法認真看待女性的立場，有如這些教義陳述，我們恐怕誤採舊約或異教徒的方式來看待女性，而使新的聖約變的無用。以弗所書 4: 20-24 陳述：「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如果一個人宣稱他的心志改換一新，卻依然如許多人將女性視為不平等，那是何等諷刺和自相矛盾。我們在基督裡的新開始是不分男性、女性的。

    這對女性的涵義是什麼？

    1. 婚姻：基督徒的婚姻必須關乎新的聖約，與我們在基督裡共有的平等。這不只是新的聖約之涵義，也是愛的本質之應用。愛尋求平等。如果愛沒有平等，人有的絕不超越一個主僕的關係。最偉大的愛的範例是神變的與人同等，甚至與僕同等。道成肉身的稱奇之處是無限的神竟然下採人類的等級，好與我們同等，同時救贖我們。如果我真的愛我的妻子，我會想要為她做事，而不是要她作我的僕人。愛的本質是付出，不是需索。以弗所書 5: 21 述說彼此順服，這是愛的自然發展。男性支配否定了我們在基督裡的平等，也誤解了愛是什麼；任何類型的強勢支配都是與基督的範例相悖的。過去和現代有許多文化將女人視為男人的從屬關係者；回教的文化中，女性當下與在天堂的地位都從屬男性；印度教的文化中，女性沒有等同男性的權利。然而當我們說到人與基督的結合，這種關於女性地位的從屬關係是不存在的；耶穌也曾指出天堂沒有嫁娶。文化的婚姻總是要女人服從並且迎合男人的自尊；新約的概念則是人與基督的結合帶來靈性的平等，與在基督裡的一體。這才應該是天堂的處境，但這要從地球上恩典之新的聖約開始。

    當我們考量書信之陳述對於新的聖約的某些正常應用，若是沒有基督裡兩性平等的概念，我們無法以任何正常的方式瞭解它們。腓立比書 2: 3 告訴我們：「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那我考量的只在於男人對男人，以及女人對女人嗎？在保羅致信的腓立比教會，有這樣分別是不可能的，誠如他寫到「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才有可能在基督裡；在基督裡，所有人成一體，與他結合。
    2. 經濟：同工同酬反映新的聖約之涵義。支薪不公平反應一個主僕的心態，也逼使女性處於依賴男性的角色，這與基督裡的平等概念相悖。世俗的社會可能不想實現基督教的平等理想，但是基督社群確是應該保守此典型。沒有了支薪公平，女人將永遠遭受男人左右。在許多社會中，一個離了婚的女人經常為了經濟生存而不得已賣淫；在我們的社會中，她經常被逼入福利的死角，而她的小孩和她一起受苦。

    3. 聖職：如果大家在基督裡平等，誰能禁止女性參與任何形式、她們做得來的聖職呢。保羅致提摩太信中，述及教會主教與領袖的忠告是關乎男性；顯然地，這信的目標是男人為領袖的猶太會堂。該時地的男人受允學習律法與接受教育，女人卻不受。男人成了教師，女人則不成。所以為了應付眼下的情況，受過訓練的領袖是尋找的目標。這是一個實用的解決方式，豈是一個神學的解決方式？絕對不是！

    如果我們要成為新的聖約之信徒，必須說在基督裡我們平等，並說在神的眼裡男女沒有分別。神因此召喚人來用各種方法服事，聖職正是其中一種。授聖職禮沒有什麼好神秘的，人人可以認同女人就像男人，也有恩賜和能力。很多男人根本不該為聖職服事；好的一方面是，女人有才能、智慧、能力，是應該發展來為人類謀福利的。有個大損失，而我們無法估計失去了多少，因為有人忽略了女人的才能、心智、能力，防著她們不得使用神給予的恩賜。

    我們必須觀察到的是，在基督教初創時唯一的制度模型是猶太會堂。在該情況下，根據文化和舊的宗教理論，男人才是可能的領袖。即使在今日正統和保守的會堂，還有對持女性的立場，反映在他們的會議當中。也許有兩百位女性出席，僅有五位男性；但有特定禱告詞沒有最低人數(minyan)男性十人，是無法說的。這個從屬的立場已經存在了好幾世紀。

    在教會組織的應用中，福音的宗教理論遲步不前。某些有趣的議題是隨手可得的，但都次屬新的聖約之主要議題；也許是因該時該地女性未受教育、不受允讀律法書、不受允執教或做其他事；這些都可為真，但不足以說明為何早期的教會裡，會有這些舊約的應用。有件變得很重要的事情則是，在基督裡無論是男是女，人有平等的宗教理論。無論要讀書、發展心智、作出建設性的貢獻，平等讓這一切都有可能，甚至必要。宗教理論已在，教會卻以蝸牛的速度將其實行與新的聖約接軌。

    4. 機會：設想此一遭透了的處境，有個父親對他傑出的女兒說到，我很遺憾妳將不成你欲成者。妳必須忽略妳的才能，妳要順服的男人，可能智慧、能力或才能都不如禰，可是他憑著是男人要勝過妳；此為世界上成億女子的處境。但更特別的是，基督教的社群裡也有這事，因為與其活在新的聖約裡，有人仍活在舊的。再設想此一情形，有個傑出、聰明的女孩，她的希臘文和其他科目學的出類拔萃，希望能進入聖職，然而她的父親告知(他們的宗派)沒有較會願意接受她，她將永遠不會接到教會的招收。

    也許有人對於女牧師有心理的反彈，但那不等同宗教理論的議題。女人在面對問題時，有男人沒有，但是需要的觀點。直到最近的光景，我們才見基督教領域裡逐漸有女性的自由。但成億的女子遭受教育與發展自我機會的否決，她們的心智對於人類的福利是白白的損失。

    5. 權利：許多社會是習慣否認女性繼承權利的。其中一個原理的闡述是，女人嫁入另一個家庭後，她們所得的財富將會帶離原家。這不過是表達女人不算什麼的另一種方式。正當這些事發生在印度教、回教或中國等文化，在新的聖約裡這可是一點基礎也沒有。在基督裡，平等就是平等；沒有防備，沒有周邊，沒有警告，沒有例外。無論沒有基督的世界要怎麼做，基督徒必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 12: 2)。

    從耶穌的話語，我們有了聖經中許多最強有力的概念，是在我們的關係、我們的觀念、我們的標準重新開始的新的聖約。可惜基督教會甚至在說的方面，都還沒有好好善用這些話語。這些話語關切我們所有人，如果無法遵守這些話語，我們將回復到舊的聖約對待女性，乃至於對待每個人、處理所有社會問題的方法。

     許多文化裡的女人少有選擇，為了經濟生存經常屈從或被迫賣淫。印度文化中，死了丈夫的婦女選擇不多。過世丈夫的家不要她，她的原家也不要她，因為她是一個經濟責任。就是這個原因導致最近一次妻子的殉節(死了丈夫的妻子將自身投入丈夫火葬的柴堆中)，該年輕妻子這麼做了，還被升為女傑的地位。非基督教的文化裡女性低下的地位是可憐的，但基督教的社群中女性的地位已得聲明為在基督裡的「同等繼承者」，沒有藉口再叫女人作從屬。若是這麼做，就是屈從與基督教義或實行無關的文化。
    世界上大約有十億回教徒與十億印度教徒，其中半數的回教徒與半數的印度教徒是女性，悲慘的事實在於，這些女性善用她們心智和能力的機會都被否決，而這兩個文化這麼做，實在否決自己無法估計或想像的潛力。令人惋惜的是女性的平等在今日的世界僅來自兩大來源，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提升女性主要是以經濟的理由。基督教則有潛能，更確切地說，有義務以本質的理由提升女性：在基督裡，女人與男人成一體，與他結合。 

    如果我們真是新的聖約下的人，我們必把新的聖約之宗教理論投入實行，並移除世界文化的標準，無論標準是從舊的聖約或異教實行而來。如果我們認真看待加拉太書 3: 28 ，我們對待女性的方法無他，就是待她為在基督裡同等地位的人。

基督徒對罪的看法
    人也許認為他可以，也應該對自己體恤，但這是不可能的。他認為是，並作為是自己的幫手，但在相信自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時，他卻一直都是自己最糟的敵人。

                                      Barth (巴特), Church Dogmatics (教會教義學)
    人生的罪性總是定義為有意志的；同時，它也以惡魔般的精神力量之形式向信心現形，命令、征討人類意志。罪團結一致的相互聯繫，使其在難解、陰暗力量的方面有形化；這些力量是一個神祕的綜合，無法將以正確地界定與定義，而且當你設法要掌握和領會，它便悄悄溜走、模糊暗去。

                       Aulen (奧連),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基督教之信仰)
    既然 ... 罪的概念總是與人的全體有關，除此之外，既然神對於罪的審判總是無條件的根本否定，我們在神的面前分別構成嚴重罪過的重罪，與構成輕微罪過的輕罪，意義何在。我們對於罪過的知覺和自己不配的了悟，根據人的估計，不因為罪較不嚴重，而感覺較不強烈。依此關聯，實際上罪是沒有什麼較輕或較重的等級好站腳。

                       Aulen (奧連),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基督教之信仰)

    一位神學家在罪的主題上應能寫出有意義的東西，因為這是所有人類共同的經驗，無論人承不承認罪。兩個極端立場前後立於罪的教義。一端的人有鑒於神偉大的愛，將罪看得微不足道，因此他們乾脆抹去福音基本事實的所有意義；亦即，人在耶穌基督裡的贖罪。在另一端，人被視為受到罪的汙化，以致於做什麼都不符合人類標準應有的崇高良善。我們希望能避免這兩個立場。
    基督信仰，就信息的本質，非常著重罪的教義。福音是宣佈神已如何「帶走了」罪；福音是神對於人的違背之回答。

為何罪是罪？

    人在什麼基礎上可以說某些事物是罪？許多不同的想法經人倡導，罪已有了這些定義：( 1 ) 罪是社群習俗的危害，但此危害最終可為對，可為錯；( 2 ) 罪是幻覺，依此情況不存在；( 3 ) 罪是無知，依此情況可由教育根除；( 4 ) 罪是人的獸性展現，依此情況人不該得其咎，因為罪是他本性的一部份；( 5 ) 罪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不該擔心；( 6 ) 罪是良心的侵害，而與教養息息相關，因此被侵害的良心是不可靠的。
    我們其實沒有談論罪的基礎，「除非以宗教的概念。罪的知識意義，我們僅可將其瞭解為神聖的啟示闡明罪的事實」。
 鑒於此，當人談論道德標準，終將只有兩個大的道德體系反對基督教的觀點。首先是自然主義的觀點，以存在的事實作為起始，根據自然的事實試著作出道德的解釋。每段經驗之結束，欲求的概要是「正確」；因此，正確是人類在社群經驗中證明有用之事。一個人在自然主義的生存方法中不可問他應該做什麼；「道德—就大體的瞭解—要能成只有破壞自然天性，也就是只有做人『應該』不想做的事。自然主義的道德家可面臨的選擇要不是否定這個『應該概念』的存在，就是放棄他的自然主義」。
 幸運地，許多自然主義者對於此事宜並不堅定，雖然否定了上帝，對於道德保有人道主義的觀點。

    另一個反對的體系(第二個)是某種為了本份，而與本份有關的唯心論。「我因為喜歡做某事而做某事，這個行為不好；我因為理當做某事而做某事，只有這樣才是好，要不然我『可能』不會做。」
 此種道德包含三個觀點：人可將正確瞭解為理智，理智不是從啟示得來；正確據瞭解為理智，必定不分例外約束大家，這介入普遍有效性的概念；正確的概念必能告訴大家什麼情況必要做什麼事。
 第三個觀點受到兩個主要的批評，皆是德國哲學家康得所作。首先，此觀點似乎將理當做的事，本分，與自然規律劃作等號，但是自然規律並不告訴我們理當做什麼。第二，有一個隱性的原則與明定的理智標準正好相反，那就是幸福的標準：「人人自己有好的行為，是希望別人的行為像自己，一個幸福的人類社會自然會發生。」

    反對這兩個大的體系自然是基督教的道德觀點，根據的是聖經的主張。「上帝做的事、旨意使成的事都是好；反對上帝旨意的都是不好。好事僅在上帝的旨意裡立基、存在。」
 上帝的聖潔是好事的基礎；「上帝做的都是好事；人的善舉無他，就是讓自己參予神的活動。」

    基督教的道德觀點之普遍，是透過正面的特點。愛的誡命有一個無條件的特性，絕對適用於所有人、所有情況、每種處境：「此觀點之普遍，也是透過神聖旨意的世界廣度，旨意使成的事就是：他的國度。」
 負面的特點是，人宣稱某事為罪，是因某事違犯神的本質。因為某事違犯神的本質，某事也違犯人的結構組成，以及神為人的設計。因此，沒有神的自行啟示之事實，人不可能正確地說明罪。而沒有神的誡命之參照，罪的說明毫無意義。

    有人將罪視為與神有關，以及與神的受造物「人」有關，但是他可以說罪是錯的，因為罪根本上是自我欺騙，而神所願是人得到真理。在許多情況下—在最初的階段—罪頂著無害的光環。在其他情況下，一個特定的舉動與其作用受到了隔離，所以給人無害的印象。自我欺騙的方面，其次就是罪是自我毀壞的是事實。神的誡命與生命有關，而罪違犯生命的組成。也許還有一個評論關於罪的罪惡，就是人在罪裡變得以自我為中心。當人把神關在生命的門外，自己作自己的神，他把自己與生命最美好的事物切開。自我為中心切斷了與神、與人、與世界大體的團契。

罪的本質

    關於罪的本質，基督信仰的訴求是聖經，至少會看兩個類型的素材。它既分析創世記裡亞當的故事，也綜合關於人之罪的陳述。沿著這些思想線，我們將嘗試討論罪的本質。
    罪必須由某處開始--- 聖經的記述，無疑要從亞當的罪為首之立場來瞭解。我們在第九章已經討論記述的真實性，也在該章討論亞當後代的事宜，與其相關之罪過的問題。鼓勵讀者們可以溫習前處素材。
    罪的開始對於罪的本質之問題有十分的影響。亞當之罪的本質聚焦於不信的話語、違背的話語，這些話語是因為傲慢，是因為以自我為中心。一個字不足以表達所有牽涉的事；欲作較佳的表達，我們或許杜撰一個英文有連字元號的新詞，例如「不信的違背」(unbelieving-disobedience) 或「違背因不信」(disobeying-in-unbelief)。在創世記的故事中，神的美意受到了質疑；那人亞當不信神的告誡是真，因而導致他違背。除開不信，我們無法瞭解違背。這個故事的重述有時把人想成有兩個抉擇可採，是服從還是違背。那人亞當從來沒有一個中間的立場可選，因為從一開始，服從的誡命就在他身上，他找上罪就是在違背服從的誡命。不信的違背對他是一個真實的經驗，對所有的人類也是。

    「不信的違背」本質是如此，使得自我變成人類生命的扭曲因素。活在「相信的服從」裡就是活在神的統治，上主神的權下。有了不信的違背，自我採取自我的統治，宣佈專制權來與上主神作反；所以罪意指權的轉換。但是就人的情況，不是指從一個專制權轉換至另一個，而是從神行善的權轉換至人類自由的混亂狀態，其中每個人都有專制權。這個世界充滿自我的渴求者，其自我的規則是罪的結果。奧連表示「不信的罪與自我中心的罪是從不同觀點來看的相同事物。自我中心要與神聖的旨意作反，因此才會『不信』。一但讓這股力量來治，人與神的團契即毀。」

    罪的本質是如此，使得自我中心呈現不信的違背，使得接觸到的事物都腐化。豈能有別的結果？原罪的教義重點，這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見於原始的記述。亞當和夏娃的小孩豈不受他們腐化；該隱呈現不信的違背，同於亞當和夏娃所做。雖然我們非僅僅強調罪的傳播之範例理論，你我不難看出此理論升起的理由。就算有人認為小孩生來無罪，父母自我中心的本質也會很快腐化他們。人類民族一致在罪裡，幾乎是不需解釋。

    亞當的罪不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行為。罪不是個無關今昔的隔離事物，對於人的個性是有涵義的。不信的違背的本質是如此，一旦一個人犯了罪過，他就再也無法回到無罪 (un-sin/ innocence) 的處境。罪可以被原諒，但它有它的破壞性結果。罪有一個累增的作用，當罪累積增加，罪的呈現變的容易。罪可以比作電瓶線組的腐蝕，腐蝕愈多，電力愈弱。罪愈是腐化人的個性，人克服罪的力量愈小。  

    我們可將不信的違背與感官享受的關係視為人的自我中心本質的呈現。人喜愛片刻的樂趣，卻沒有權衡在未來時間內，放縱的自我中心自毀，人面臨神的審判。罪非僅僅依人的感官享受的本質來定義，感官享受也只是呈現不信的違背；感官享受是自我中心「自私利己」的結果。

    除此之外，我們不可悠然將罪定義為理智異端的一種。的確，人想什麼與作什麼之間真的互有關係，但是罪不僅僅是無法相信這條教義或那條教義。若是信的不多，也沒有什麼美德可言；另一方面，人的罪與他的不相信和不委身首先關連。

    人類民族第一罪的重要在於解釋罪的事實，以及瞭解人的歷史。然而，根據人後來的故事，第一罪不是最重大的事實。比第一罪還重大的，是人的故事之一體兩面，個人的罪。

    罪是個人的--- 我們非以此標題意指亞當的罪不是我們個人的行為；而是，我們個人的罪與我們的責任有關，與亞當無關。我們不可能藉由責備其他人，自己的過錯就勾銷了，好比流便設法辯解自己參予兄弟謀殺約瑟的邪惡行為 (創世紀 42: 21-22)。
    罪涉及整個人--- 罪不是加諸於人的，也不是意外犯的，罪沒有人的恣意介入不能犯。罪腐化整個人，使得人對最終事物的觀點受到扭曲。他無助地處於自己創造的世界裡；他不但在這個世界不精通，他的罪也已經使他與神的世界疏離。他就像是人逆泳向上，欲抵抗猛烈逆流；這是此辭「全然邪惡」的其中涵義，不是說人已經壞透了，也不是說人必須監督英雄主義的某些「崇高」行為，而是說邪惡的泳者無法抵抗猛烈逆流，也無法藉由自己的道德力量，補救他的邪惡處境。
 全然邪惡意指人無法靠著自己的力量和技巧，獲取進入到神國的入口。

    罪不是成單的行為，罪的行為彼此之間有關係。有時作家對於這兩個詞，罪 (sin) 和罪的複數 (sins) 作出區分。罪的複數 (sins) 意指許多不同的行為舉動，是由罪造成。此區分的基礎來自羅馬書第六章，其中保羅表示罪為統治人的專制權，或稱統治權。罪的統治權統治人，直到人藉由自己「在基督裡的死」得解救，罪就無法再統治一個「死去」的人矣。同一章中，人授命要抵抗罪惡。我們非常需要如此的區分，才能看出個人行為與行為動機之間的關係。人自己投入罪的奴役制度，將自己拍賣為罪的奴隸，依自己的自我中心決定結標，直到他從罪的統治權得解救，他才能逐步回復完整的自我。是他的心必須要改，如同耶穌說，在這受奴役的心裡國度裡，是罪的來由 (參見馬太福音 15: 18-20)：人因不信而違背，如此呈現而出的欲望，與人的結構組成之美好相反。

    個人的罪意味著責任。路得提出兩個理解觀點：「人若非事事無責，就是對自己的生命全體有責。」
 人投入罪的奴役制度，歸咎於自己，人對解救者基督委身以得解救，也是自己的義務。「人呈現自己的所作所為，而人的所作所為造成人自己。」
 人犯了一個過錯，再接著一個過錯，而他這麼做都是有意識的：因此是有責任的。

新約中罪的總覽

    新約有許多特定的罪，人已嘗試分類它們，但多半是造作牽強的。有時候人為的分類是介於反上帝的罪與反鄰人的罪；然而，「沒有什麼反鄰人的罪不反上帝。反鄰人的罪之所以是罪，是因為同為反上帝的罪」。
 對於罪的主題，新約的呈現非常豐富。這些罪頗為特定，但是確實呼應一般準則。我們不假定以下包括新約裡所有的罪，然而總覽以下列出的罪仍有其價值。

    咒罵、通姦、生氣 (原文兩個字)、傲慢、卑鄙的想法、丟失真理、痛苦、自負、痛飲、吵鬧、自滿／自負、貪求、熱衷爭論、怯懦、縱情酒色、欺騙、墮落的想法、違背，包括：
違背父母、混亂、意見不合 (原文兩個字)、行為如狗、酩酊 (原文兩個字)、敵意、忌妒、錯誤、邪惡、邪惡的眼 (出於忌妒？出於怨恨？)、邪惡的思維、敲詐、不忠 (原文兩個字)、虛假、不正確的證明、兇猛、不潔、愚蠢／愚笨 (原文三個字)、通姦 (標準譯本的修訂本 [RSV] 也翻譯成不道德)、髒話、閒話、貪心 (也翻譯成貪求)、相憎、叫男人厭惡、恨神、恨良善、傲慢、冷酷、同性戀 (原文兩個字；和以下的雞姦)、偶像崇拜、(原文兩個字)、不道德、不合適的行為、殘忍、難寬恕、不純、忘恩負義、不公正、無禮、邪惡的發明、說謊、惡意、惡性、殺人罪、殺父或殺母罪、對社交聚會的熱衷、情慾 (原文三個字)、邪惡的渴望、情慾與聲色之娛的奴隸、偽證罪、聲色之娛的愛、污染、驕傲、瀆神、放蕩、瘋狂的放蕩 (原文另成一字)、喜吵架、魯莽、狂歡、辱罵、搶劫、無情、自利、蠢化、罪 (sin)、毀謗 (原文三個字)、雞姦、巫術、衝突 (也翻譯成喜吵架)、卑鄙的懷疑、偷竊、背叛、無信心、不聖潔、不公義、惡事 (也翻譯成邪惡或不公正)、崇拜惡魔、爭吵、憤怒 — 不算重複數共有115個詞。

以上列出的罪已是相當的總攬，對於基督徒的道德生活有所意義。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整理出一些觀察。首先，以上列出的罪都與個人的罪有關。人要在新約裡找出社群或國家的概念只會徒勞無功，例如以上的總攬，隻字未提戰爭的罪、譴責國家的罪。人理當可以將個人的小罪擴大至國家的大罪，但是你我必須記得，整理出以上總攬的新約段落，主要著墨於個人的罪。當人心裡只想將罪狀擴大至國家政策，我們質疑的基礎是，那些未享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可能把他們的宗教概念加諸於想法上。基督教的概念假定人有屬靈的背景，也就是歸信的經驗，沒有此經驗作為先決條件，說其他人遵守基督教的道德準則都是不準的。

    第二，以上列出的罪未根據分類。以上的總攬包括所有類型：生理的、心理的、心靈的。我們目前藉由「宗教」文化所譴責的生理 (或肉體) 的罪，比例遠高於其他的罪。諷刺的是，我們經常譴責的肉體的罪隨著身體的老化「燃盡」，不嚴厲譴責的心理、心靈的罪隨著歲月的增長加強，這種可能性很高；舉例而言，不平者變得更加不平，諷世者變得更加玩事不恭，心理反對上帝者變得更加深信自己的反對立場。這些不是叫我們忽略人悔改和更新個性的可能性，而是強調許多罪的分類造作牽強不正確。

不可寬恕的罪

新約的些許參照屬於特定的罪，不屬於一般罪的分類，通常稱為「不可寬恕的罪」或「褻瀆聖靈」。關於不可寬恕的罪的本質，人沒有普遍一致的看法。也許有人會採取陸卡克 (Halford E.Luccock) 的態度，他以相關參照提出許多事，說到：「有些事我希望耶穌未曾說。」其中之一是馬太福音 12: 22-37，他承認他有感這麼一個想法，這個段落的話語是在盛怒之下說出，所以也許別的時候，耶穌便不會這麼說。
 如此的評論若是關於普通的人，絕不為過；但是，耶穌生來具有目的和知識以行父的旨意，將耶穌這一部分的反應這麼勾銷，看來叫人難以做到。因為無論當下耶穌說不說這盛怒的話 (陸卡克也承認) 恆有的基本真理就是：罪可以變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於人的心未曾渴求一個改變。我們現在就來看這種罪。
    人已做出許多嘗試來解釋不可寬恕的罪的本質；這些解釋有時不互相排斥。首先，有人將不可寬恕的罪定義為反對歸信。他們時常用創世紀 6: 3 的經節來表示終有一時，神將不再庇護人心，然而此話「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僅指諾亞必須建造方舟的120年，在120年後，洪水將臨，所以此經節無關不可寬恕的罪，也就是說反對歸信不是不可寬恕的罪。許多人多年反對歸信，後來仍歸信成為基督徒。人歸為塵土後這個定義可變為真；如果一個人反對歸信到死，他就涉入了不可寬恕的罪，但是他的生命終有幾時是有機會讓他可以歸信的。

    第二，有人將不可寬恕的罪定義為不信福音真理的堅定心意。這與以上的定義僅有少許區別，但心意從真理轉向虛假可能造成更嚴重的違背行為。奧連表示：「基督信仰說到『硬心腸』的情形時，據瞭解特指人不再知罪，所以明白拒絕神聖與仁慈的旨意。」
 因此，人要不是生命已然到此情形，也不會一而再執意反對基督的福音。然而，我們並不覺得這是不可寬恕的罪。
    第三，馬太福音 12: 22-37 與馬可福音 3: 19-30 的真理是，不可寬恕的罪是很明確的事情。當法利賽人認為聖靈清楚的作工是出自邪惡的來源，耶穌便說了這真理，因為他們認為他趕鬼的力量是靠鬼王的勢力。善良的行為不來自邪惡的受造物；它來只藉由聖靈的力量(約翰福音 3: 19-21)。「不可寬恕的罪是否定上帝為其行為的執行者，那是完全違背上帝。」
 濃縮成四個字來說，它是「稱善為惡」。

    為什麼它是不可寬恕的？基本的理由是心理上的，不是神學上的。它證明瞭道德倔強與墮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於永遠沒有改變的希望。稱善為惡的範圍是將善良的行為歸因邪惡的動機，遠至英國詩人密爾頓 (John Milton) 常被人引述的經典名句：「邪惡的事對我才是好。」
 罪有了更加周密的形式，諸如感官、娛樂、聲望、野心、權力、受眾歡迎，人就願為其奴，不願離開，完全顛倒的價值觀於是發生，邪惡變成好事；然而，儘管一路到頭是如此，從神的立場，他不會停止赦免的機會，問題出在人心的自由，寧願在顛倒的價值觀繼續向罪稱臣。
    關於不可寬恕的罪，還有兩個特性必須討論。首先，信主的人有可能犯此舉嗎？一般答復是沒有，因為他們還是有良心和掛心的警惕。事實上，問題何不改成任何人有可能犯此舉嗎？然後以本章細節作為基礎來問。我們今天沒有耶穌本人存在我們身邊，也沒有他行醫病的神蹟；然而，我們卻能將善良的事情說是出自邪惡的來源，好成就完全顛倒的價值觀。茲在此只提出問題而不答。

    另一個特性是介於違背聖靈的罪狀，與違背聖靈的罪。我們在罪裡做的事，都是違背聖靈的事。我們已受告誡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以弗所書 4: 30)，而話說回來只有此舉可被稱為不可寬恕的罪。

未受寬恕的罪

    未受寬恕的罪是人死未招認的罪。有人活了相當好的基督徒生命，但可能有責於某些他從未招認、也未回頭的罪，這對他的涵義是什麼？

    對此主屬基督教的問題，根本上有二個答復。首先，羅馬天主教的立場表示，倘若有不可饒恕的大罪，即使是一個好的羅馬天主教徒犯的，也是不可開赦，而且他的罪舉會招致下地獄的審判，若是他的生命裡犯的僅是小過錯，在煉獄的階段即可過關。對他們而言，未受寬恕的罪有這兩種處理方式。

    第二個答復來自宗教改革運動的觀點，這個觀點比較獲得新約的背書。上帝使人跟他有合宜的關係 (羅馬書 1: 16-18; 3: 24-24)，這個概念意指人有著對基督的信，因而被神接受，但不意指他在生命裡永遠因此完善了。基督徒的生活有他的起落朝，即使當人有責於時起的罪舉，他已受救贖的事實不變；也就是說，他時起的罪舉危害他與神的團契關係，但不危害他與神的團契關係。人不可能一直交代自己所犯的大小過錯，如果試著這麼做，可能會給人留下蓄意犯錯的印象，但是新約告誡之所謂沒有去行的罪舉 (sins of omission) 又如何說呢？沒有去行的罪舉之危害性不亞於行出來的罪舉 (sins of commission)。
    人要是像羅馬天主教神學家將罪分級，總會身處誤使自己下地獄的險境；另一方面，神的恩典是有仁慈的接受相信的男女，儘管他們有缺點。我們不是要藉此將罪淡化，而是罪如此嚴重，我們必須肯定上帝有旨意保守我們，否則我們根本不會被保守。如果我們必能自保完美，那麼又何來恩典的需求？   

    未受寬恕的罪還有另一個方面。人不靠神和神兒子的福音還是可以繼續生活，只是他一旦死就終結了生命，未曾將生命交託給耶穌基督，也就是死得未受寬恕，這有別於不可寬恕的罪。在此，未受寬恕的罪變成了無從寬恕。

罪的分類
xe "                               Distinction of Sins"                           

    
    在基督信仰的變化內，關於罪的分類有些不同的觀點。觀點的極端之一，是羅馬天主教的觀點，將罪視為兩個分類。首先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不可饒恕的大罪是「極度破壞道德命令的舉動，以至於摧毀了靈魂與上帝之間存在的友誼，並粉碎了道德律法；道德律法是上帝所造良善的相關主從關係，也就是無限至上的良善」。
「不可饒恕的大罪立即的影響是恩典的失去，只要犯罪的人死得沒有懺悔，恩典的失去必定造成他與神永恆的隔離。」

    我們必須留意的是，羅馬天主教之恩典的概念就像供給靈魂的精神物質，有如食物由口入體。當人犯了不可饒恕的大罪，供給靈魂的食物 (恩典) 就被切斷了，沒有了食物供給，靈魂就會死去。為了重新得到供給，靈魂必須悔改並得赦免，藉由接受教會的聖禮，來使恩典的物流重起。(我們不是想舉這個例子來冒犯羅馬天主教，但是在恩典的概念上，我們有必要作出最大的區別。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新教整體而言不將恩典視為物質，而為上帝仁慈的態度。此區別對於罪與恩典的不同觀點極為重要。)  

    不可饒恕的大罪之範例是「傷害自己或自己的鄰人，導致自己或鄰人無法執行正常人的責任 (此類傷害如自殺、完全忽略自己的精神福利、偷竊、謀殺) 」。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古老問題，一個得救的人可能再墮落嗎？羅馬天主教的答復強調是可能的！

    第二，小過錯則「不涉及恩典的失去，其影響可由恩典之超自然的原則，與靈魂裡仍然維持的愛來修補」。
 若把小過錯比喻為靈魂上的「汙點」，可顯此類之罪的意義。小過錯不是不可開赦的滔天大罪。免不了，人還是得為小罪受苦，但儘管煉獄是大部分羅馬天主教徒的先達點，他們可以確定無論在淨化受苦的階段待多久，他們最終將過關到達終點天堂。每個人都會犯小過錯，「哪怕是最聖潔的人也不能全身而退」；
 而人的小過錯不可能累積成為一條不可饒恕的大罪。同理在特定情況下，人的罪舉既是可原諒的，也是不可原諒的。如果他犯的罪是不可原諒的，但他認為是可原諒的，那就是可原諒的；再者，如果他犯了的罪本質上是可原諒的，但他認為他犯的罪是不可原諒的，那就是不可原諒的。以上簡略呈現羅馬天主教對於罪的分類之觀點。

    觀點的另一個極端是新教徒的觀點，他們不作罪的分類。這個觀點起始於雅各的主張：「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雅各書 2: 10) 除此之外，新約裡呈現的許多罪狀彼此不分。耶穌同時述說邪惡的想法與謀殺、通姦行為與誹謗、通姦與偷竊。保羅在羅馬書陳述的罪狀，將閒話與謀殺等同視之，並將忤逆父母的人與「懷恨上帝的人」置於同句；在羅馬書 13: 13，他就爭競嫉妒的狀況，不作分別地講到荒宴醉酒。新約裡其他的經節段落，大部分也是如此。

    有些教派如羅馬天主教傾向作出罪的分類，他們的據理其中之一為罪狀不同。然而，真正重要的不同在於後果，不在於罪狀的問題。舉例而言，通姦行為有嚴重的後果，因為牽涉的不僅僅是一人，是整體關係網內的人都受影響，而小孩的存在意味著嚴重的後果以及兩個家庭可能的破碎。耶穌倒是拿淫念的嚴重性來比通姦行為；「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他犯姦淫了」(馬太福音 5: 28)。淫念縱然不像實犯之舉牽涉整體關係網內的人，耶穌仍然將其稱為通姦行為，與實犯之舉同嚴重。同樣地，謀殺與謀殺意念之間有區別，但彼此皆構成受神審判的義務。

    因此實犯之舉的嚴重後果雖相對於犯罪意念，但彼此皆是違背神的相同嚴重行為，彼此皆是不可開赦。
    同樣的還有虛假、欺詐、嫉妒、閒話之事，以及新約裡呈現的許多罪狀。耶和華是真理的神，這與見證、誹謗、不公正有關，他依自己與人的權利提出了某些要求。十誡指出他具有各事的優先權利、依他名應得的尊敬、他在世上的日子、他對於人的統治；人也有某些權利：生命 — 不犯謀殺、家庭 — 不犯通姦行為、財產 — 不犯偷竊、名譽 — 不犯毀謗、安全 — 不犯忌妒。
    當人在作罪的分類 (不考量後果)，其實是在作一個宗教理論，最後把許多罪變得合乎道德行為。在神學裡如此的趨勢會減弱上帝聖潔的概念，結論就是人有能力為自己的許多小過錯贖罪。這樣的分類是讓恩典告終，讓人自己的良善升起，在在都與新約相反。

罪的後果

    新約簡單明瞭地總結罪的後果：「罪的工價乃是死。」(羅馬書 6: 23) 為了說明罪為何要受懲罰，許多原因已整理而出。有些人的聯想是懲罰辯護神聖的公義；其他人主張懲罰給罪人帶來改革；尚有其他人表示懲罰威懾持續的犯錯。然而，這些都有可能引起反對意見。

    對於罪的懲罰，真正的答復因素有關人的創造設計與上帝的聖潔。

    從人的創造設計來看，上帝造人是如此有章，以致於自然規律和關於善惡的法律在在以人的利益著想。只要人遵守秩序結構，他就能找到幸福。就此觀念，你我可以論及禁止通姦行為的法律。創造主對人的創造設計是要一男一女情比金堅地共同生活，若有人讓通姦行為入場，整體家庭結構的景面岌岌可危。忠誠破局；婚姻裡一心不能二用，因為雙重忠誠與一夫一妻的結構相悖。當人違犯他忠誠和信任的誓願，他違犯了創造主的設計，因此將自己與上帝疏離。婚姻誓願的違犯自動帶來特定的心理後果，他的精神生活反受令人痛苦的幹擾支配，「奪走了他的喜悅、使他不勝任日常工作、有時整個毀壞他的精神平衡。他唯一的靈魂變成矛盾想法、激情、慾望的戰場。意志拒絕跟隨理智的評斷，沒有了理智意志的控制，激情肆無忌憚。生活的真和諧毀了，神聖的生活也受到了詛咒。人處於崩潰的狀態，強烈的痛苦竟要時常為伴」。

    這正有關另一個答復因素：上帝的聖潔。人不但違犯了自己本質的結構組成，也違犯了設計者的本質。上帝是聖潔的，他的本質是如此，以致於人的罪惡、不聖潔、邪惡的本質若是進入上帝的存在，且若是不受保護，就會受到殲滅；那麼在人的生命中，若無上帝持續的力量和存在，人身為有限的受造物，只得因違犯自己存在的設計而死。

    你我必須謹記在心的是，救恩就是這一切之最終後果的解救。肉體的死亡無可避免，但是人得到了原諒，進入上帝的存在且受保護的方式亦有了譜：基督在聖約裡的死。

罪的後果有四：

    現今的苦難 (Present miseries )--- 有些罪附有罪果的種子，會帶給人苦難、痛苦、悲痛。有些罪一旦犯了，給身體帶來傷害；身體狀態的不全只是一部分的苦難，未招認的罪更可能多年困擾人的心理與心靈之健全。有些罪與身體也許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當人的憂慮、悔罪、自責侵擾靈魂之時，身體最終還是受了影響。儘管如此，我們必須知道幾許情形看來，人竟因為罪發達了，「公義的」反而只有受苦的份。詩篇 73 講到這種情形；雖然罪在現今的生命有發達的餘地，但是罪的審判要等到最終神的審判才是完整。   
    靈的死 (Spiritual death )---「罪使人與上帝分離，意味著死，因為只有與永生的神形成共融體，人才能真實地活。」
 如果人不在死前歸信，人與神的分離竟終成永恆之事。你我可以將其稱為永恆的死。
xe "        Spiritual death"
    身體的死 (Physical death)--- 就我們對物質感官的領域所知，這定義應為生命的停止。身體的生命作用停止，人的心靈能力就不再具有表達的管道，人生所有的結構組成崩潰瓦解，身體腐朽之外，他的靈也喪失在地球上的住所。組成身體的一切再度化為塵土、失去人形，要到復活再臨，才將新的人形帶入存有。靈離開了身體，留守在它註定的地方。得救贖的靈享有主的存在，而未得救贖的靈開始經歷部分的審判，當所有的人復活後神會審判，屆時將是完整的審判。然後死者的靈與其復活、新的人形再度結合，好作個完整的人進入未來的存在。
    人身體的生命頗能呈現這個事實。每個新生的嬰兒都是會死的受造物，身體持續地用新細胞替換自己的組成，而死細胞的排除則是一生不間斷。當身體的生命作用再也無法維持修復和再生的需要，身體的死就會發生。
    永恆的死 (Physical death)--- 就此點而言，死並非指存有與存在的終結。永恆的死指個人為自己的存在，自命一個脫離神的存在之存在。這事永遠發生。正如在會死的生命裡，有判意的人藉由神的力量維持他的判意，所以在永恆的死裡，他的存在情形同藉由神的力量維持。路德之評論，地獄是神的地獄還是有道理的。聖經並非表示有個終結點，據推測是因為罪傾向使人與上帝更加分離。有罪的人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變得更以自我為中心，跟隨罪的方向走，人邁向枯萎的腳步絲毫不曾慢下來。
    地獄的恐怖不是上帝將要對我做的事，而是我對自己做的事。此事宜的完整討論將留至本章剩下事物的教義中。

xe "        Death everlasting"              
關於罪的爭論
    人傾向為自己在宗教或道德上的罪辯解說理。這可見於早期世紀，有些基督教背景的人竟為奴役制度辯護，但發起運動來廢止奴役制度的，卻也是基督教社群的人。也許每個世代皆不免有其特定的罪，自己想要辯護。

    在二十世紀後半期至二十一世紀的開展，論及同性戀的爭議持續成長。此議題聚焦於同性戀的教牧接受授聖職禮，成為有實行權之同性戀的主教。有鑒於此的問題是，兩個同性戀者究竟能不能結婚。不管所在地的法律如何定奪，基督徒必須從聖經的著眼點來看待此議題。如果我們要忽略聖經，那麼我們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則腐化為相對主義。相對主義裡沒有在宗教或道德上的罪，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不會有對與錯的牽掛。

    關於同性戀，我們必須考量兩個原始資料。首先必須個別考量舊約，因為有人可能反駁我們不是活在律法下，是活在恩典下。而舊約確實譴責同性戀為厭惡之事。

    我們以創造的故事之創世紀 1: 27-28; 2: 18, 23-24 作為開始：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耶和華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在評論創造的故事前，你我必須瞭解舊約之神的概念起始於神是無性的，這與許多文化的神相反。
    古代世界的所有神幾乎都有配偶，現代世界的許多神也不例外。從聖經開始，才有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分別。在聖經裡，非婚姻之性行為是禁止的，其他的古代文化沒有這樣的守則。

    創造的模範是一男一女，是亞當與夏娃(Adam and Eve)，不是有人戲稱的亞當與史蒂夫 (Adam and Steve)。創造在此點不可能有同性戀的關係，男女關係才是神的設計之關係。一個男人的不完整，不在於他需要另一個男人、或動物、或很多女人；再別無他物，一個女人就是一個男人的互補。

    人體解剖學 (有如配管系統) 如此設計是要完成神的誡命，將地球上佈滿子嗣。同性戀的辯護者提出的問題是，如果些許人不能生育或無法有性關係，那麼他們不就有罪於無法完成這項誡命。舊約之許多範例裡有女子不孕，但是未曾指她們好可轉向女同性戀的關係，也未曾指她們沒有子嗣就是有罪。沒有子嗣雖是失望，但不是罪。

    同性戀的神學家看來曲解的第二處經文是羅得在所多瑪的故事。創世紀 19: 4-9 (兩個天使到羅得家受招待，來判斷所多瑪的邪惡，好決定要不要赦免該城) 客人還沒有上床，所多瑪的男子，不分老少，都來包圍羅得的房子。他們喊叫羅得，問他：「今晚住在你家裡的那些人在哪裡？把他們帶出來！我們好跟他們睡覺 (文言詞語：我們好認識他們)。」羅得出去 ... 對他們說：「朋友們，你們不可做這種邪惡的事！瞧，我有兩個女兒，還是處女；我把她們交給你們，任憑你們對待她們。但是你們不可為難這兩個人 ...」... 但是他們回答：「 ... 我們要對付你，比對付他們還兇。」

    同性戀的行動主義者辯解所多瑪的罪是無待客之道，不是同性戀。然而，羅得對所多瑪的男子答覆是「不可做這種邪惡的事」。好客不會是邪惡的，但是強姦的意圖是邪惡的，羅得看來瞭解這一點。他建議把兩個還是處女的女兒給他們，之所以出此下策，本質上就是因為「性 」。該城的男子已執意要強姦同性來客，要不是天使介入，那兩女是會受糟蹋的。往後世紀的文獻確認所多瑪是個性雜亂的古城，十二族長遺訓和禧年書皆有載。除此之外，約瑟夫與斐羅 (Josephus and Philo) 二位著名猶太作家聲言所多瑪的居民有同性戀的本質。

    同性戀的行動主義者要用以西結書 16: 49 來證明所多瑪居民的罪不是同性戀，是居民都「心驕氣傲，糧食飽足，大享安逸，並沒有扶助困苦和窮乏人的手。」這與同性戀是沒有什麼關聯，但是他們忽略隨後的經節；「他們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以西結書 16: 50) 什麼是可憎的事？猶大書給了個答案。猶大書第七節：「又如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也照他們一味的行淫，隨從逆性的情慾，就受永火的刑罰。」這不是現代才有的所多瑪之罪的詮釋，這已反映在第一世紀及前的資料，諸如馬加比三書和禧年書。
    利未人的條例提供我們另處譴責同性戀的舊約經節。「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 (或可憎之物)。」(利未記 18: 22) 「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 (或可憎之物)，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利未記 20: 13)
    這些經節已受同性戀作家的反對，他們宣稱經節與同性戀沒有什麼關聯，與偶像崇拜才有關聯。偶像崇拜才是可憎之物，所以經節不是指同性戀。令人不解的是，他們還需要曲解聖經來為自己說理。這些經節的內文都在述說性的關係，並非偶像崇拜。否則該同性戀運動的邏輯就是，如果行為與偶像崇拜無關，那麼任何性行為都可接受，這將包括亂倫、通姦、甚至人獸交。此詞可憎之物用於其他上下文，不僅僅是偶像崇拜。箴言 6: 16-19 描述七樣耶和華所憎之物，其中沒有一樣與偶像崇拜有關。

    只要不是受到曲解，不是為個人的行為辯護，舊約的詮釋引向的結論為同性戀是錯的，是神譴責的罪。

    到了新約，我們有了同樣的故事。同性戀在神的眼裡是罪，並有嚴正的反對聲明可查。首先看羅馬書第一章二六到二七節：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有些同性戀者宣稱保羅意指異性戀淺嚐體驗同性戀行為，因為對他們而言，這麼做是不正常的；此宣稱非也。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的概念可不是在形容淺嚐體驗。慾火攻心的概念表達一種生活方式，足以定罪。同性戀的生活方式依社會學研究顯示，典型男同性戀者的伴侶也許多達五百個。同性戀的生活方式足定不正常的罪名，既違反了神的創造，也違反了福音消息。
    新約下一處的經節是哥林多前書第六章九到十節：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 (自身與人類的濫用者) ...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 ... 行淫和親男色的(自身與人類的褻瀆者) ...」(提摩太前書 1: 9-10)
    希臘詞 [ αρσενοκοιτηϛ (arsenokoite)] 是保羅從七十士譯本 (Septuagint; 舊約的希臘語翻譯本) 取出的詞，正源自譴責同性戀的利未記經節。有人爭論此詞對新約是新詞，不意指同性戀，且當時有別的詞是用以指同性戀的，所以他們這麼論到，如果保羅有譴責同性戀的意思，他應該用別的詞，然而事實上，此詞源自七十士譯本之當事的利未記經節，確實譴責同性戀的生活方式。另外，人何以堅持限制保羅的詞彙量呢？寫作的豐富性不正在於許多不同詞彙的使用。

    同性戀運動以他們的生活方式能在社會上獲得接受，作為目標；這是其運動之哀。他們只得曲解經文來爭論，論及他們的行為正常，或他們生來如此，或他們無法改變。人想為自己生活辯解的事情，多的很。人可能為通姦行為辯解，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的配偶不滿意；人可能為虐待兒童辯解，因為他們要嚴格管教；人可能為搶劫辯解，因為社會一直使他們貧苦。嗜酒者可能為自己辯解，因為他們上癮了，無計可施。
    當事經節的好消息是這些人僅為全體的部份，這符合保羅關於哥林多人的言明，消息聖經 (Message Bible; 哥林多前書 6: 11)有載：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中文：和合本)
    從神而來的幫忙總是好消息。我有個經驗令人遺憾，我認識一位母親不肯向兒子多說好消息，是藉由離開同性戀的生活方式，而在基督理生活的可能性，因為她可以接受兒子的同性戀行為，即使是不變基督徒。

    婚姻外的性：同性戀的運動是如此，佯稱不同歪理的基督徒群組也是如此，他們辯解大家不知怎的受了隱修士那掛人的教，因那掛人認為性慾為惡。他們經常作與奧古斯丁有關的參考，指出他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認為身體為惡，因此性慾為惡，性慾既然為惡，能不要有慾而有小孩比較好。此類影響可追溯至中古世紀的教會，乃是掌控人民的手段。

    正確地說來，性慾是神所給予有關愉悅感的恩賜。神創造性慾，性慾有愉悅感，作用在於兩人的緊密相依，以及繁殖。夫妻之間相愛的性關係可以是屬靈的經驗，居中之人因為神給予我們如此美好的經驗而感到歡欣。

    聖經裡之論及性慾的經文段落，我們應有的說法為何？

    第一處的經文段落是在創世紀 第二章，其中神創造一男和一女好彼此為伴；那女人是那男人適合的伴侶。倘落男人是如此不完整，以至於他的生命還需要妻以外的其他女人來行性慾的作用，我們的結論豈不是神沒創好嗎？男人欲求其他女人之實，乃是人們背離了神創造的遠始狀態所致。男人受到其他女人的吸引，這點沒有疑義，但這就是必須控制的事，同樣的事還有憤怒、貪婪等，舉凡種種的罪。婚姻的從一而終才是婚姻性履行的基礎；創世紀第二章是神如此用意的典範，這個典範未曾改變，但曾受許多文化否定，甚至也在舊約以色列的歷史裡。

    這經常有爭議，在於人指出像大衛、所羅門和其他不計其數的人，神並未給予改正或審判。舊約裡神未給予改正或審判的事物很多；就我們的標準，大衛對待俘虜的方式是足以定罪的，但是神並未因此介入而定罪，此外地球上其他人的罪，我們也無從瞭解，但是保羅向雅典人宣講的時候，對此作出見解：「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傳 17: 30) 確實有文化延續從創世紀之典範偏離的標準，但是你我不妨再想想，他們也付出了人類自由的代價。
    第二處的經文段落是在出埃及記 第二十二章 十六到十七節：「人若引誘沒有受聘的處女，與他行淫，他總要交出聘禮，娶他為妻。若女子的父親決不肯將女子給他，他就要按處女的聘禮，交出錢來。」

    有人以此經文段落為據，論及聖經裡的婚前性行為並無遭人禁止，因為此段落提出的要求是關於錢，不是關於性。實則不然，我們必須說交付聘禮的錢之事件意味著某事出差錯，在於那男和那女都沒有權利進行性。此外，狄安娜 (Diana) 受人姦淫，然後其兄為她報復的例子，顯示性可不是如某些人想的要進行就可進行。他瑪人與亞捫人 (Tamar and Ammon) 兩民族皆反映婚姻外的性關係，兩民族的命運皆以悲劇收場。
    有人爭論兩個彼此相愛的人，只要兩方同意，就可以有性關係。亦有人爭論，如果有兩對夫妻關心彼此，同意換妻來享受晚上的愉悅感，這是愛的經驗。有此推理的架構後，只要是出於愛，什麼事都無妨，但是現今有例，有些人殺了人，是因為他們「愛」對方至深。「愛」這個字經常是偽裝的性慾貪求，好比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說愛她來引誘，事後就甩人然後不再「愛」她。

    性慾有嚴重的問題。利未記舉出的禁令許多述及家庭關係，但是其中一條述及鄰舍；「不可與鄰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利未記 18: 20) 本段經文起始於摩西告誡人民不可過著有如異教徒的生活；「你們從前住的埃及地，那裡人的行為，你們不可效法，我要領你們到的迦南地，那裡人的行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們的惡俗行。」(利未記 18: 3) 如果以色列人要與周圍性雜亂的民族有別，這豈能指自由性愛的回歸？好比有人試將「基督徒」與「交換性伴侶(換妻)」兩詞前後合併，這在在都是前後矛盾。

    「因此，男人要離開自己的父母，跟他的妻子結合，兩個人成為一體。」(創世紀 2: 24) 「男人」跟「他的妻子」結合(不是別人妻子)，這給予我們一夫一妻制的授權。他們理當成為一體，至死方渝。只有一夫一妻制才符合此處語言的細節。

    傾向基督徒解放運動的人 (解放壓抑性慾的標準) 辯論聖經從未禁止婚前性行為。他們宣稱希臘詞 [πορνεια] (porneia) 翻譯為「通姦」(fornication)是誤譯，並宣稱 [porneia] 翻譯為性淫亂 (sexual immorality) 比較正確；他們的意圖在於主張未婚性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儘管如此，給現代人的福音 (Good News Bible) 將未婚性行為翻譯為淫亂 (Immorality)，呈現於哥林多前書第六章十八節：「避免淫亂 (porneia)。人無論犯什麼罪都不影響自己的身體，惟有犯淫亂的人是害了自己的身體。」(中文：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當代英文譯本將未婚性行為翻譯為：「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什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中文：合和本) 
    「淫」這個字是指希臘詞 [porneia]。哥林多前書此經節可將未婚「淫的」與已婚「通姦的」作對比。此經節之各種不同希臘詞的使用，無論是淫亂 (immorality) 或稱通姦 (fornication)，皆在於使用者的習慣，但皆非與婚姻有關的通姦行為。所以明顯地，兩個模菱兩可的用語是指未婚的人，而通姦行為是指已婚的人。如此看來，我們有理說新約確實譴責單身未婚者發生的性。
    這從保羅書信的兩處經節明顯可見。哥林多前書 7: 2 講到：「但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這不是避免婚姻外的性是什麼？無論是淫亂 (immorality) 或稱通姦 (fornication)，就是要避免的。怎麼可以說婚前性行為是好的呢？有配偶之所以重要，其中在於性生活的履行，以及避免婚前可能發生淫亂。

    消息聖經 (Message Bible) 於帖撒羅尼迦前書 4: 2-5 講到：

    「....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

    自由意志論者試著顯出聖經的自由意志論之觀點，因此提出實踐的考量。古人年紀輕輕就結婚，依性別而定是十二到十四歲，正是在生命初可生育的時期。但我們不認為猶太文化會有換妻行為；對他們而言，認定子嗣是很重要的，這正是舊約世系譜的意義。

    至於現今性自由的態度，宗教背景的觀點表示只在生育控制有效後才有可能。但這不是說因為以前缺乏生育控制，所以淫亂不存在；以前淫亂的後果反而是羞恥。現今的情形沒有羞恥，只有強辯。

    過去五十年間進行的性自由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後果，性傳染的疾病在性行為倡狂的歲月裡暴增。在性革命以前，淋病和梅毒是西方社會兩種基本的性疾病，現在醫師一說至少就有三十二種性傳染的疾病，其中以愛滋病最為致命。我們有青黴素可以控制淋病和梅毒，但仍沒有藥物來治癒愛滋病，而愛滋病的普遍流行性已對世界上數以百萬計的人造成傷害。在許多國家，雙親的死歸咎於性雜亂，留下他們的遺孤。有些文化裡人們錯信與處女性交可以治癒愛滋，但事實上那可能害得少女也得病送命。

    在這場性自由革命裡，女性要擔當的風險高多了，生育控制可不是百分之百有效，有些人可是還沒準備作媽就懷了小孩，這經常導致墮胎，殺掉未出生的小孩，緊接而來的經驗是墮胎後遺症，這種受苦的經驗幾乎沒有女人願意多談。

    女性的性伴侶多，可能易患身體上的毛病。她不只可能易患性傳染的疾病，也可能因為多重伴侶而易患子宮頸癌。

    「有名的德國醫師柯霍 (Koch) 曾述許多醫藥的法則，已被視為『柯霍氏法則 (Koch’s Postulates)』。其中一條法則是病原體在特定人口愈是迅速傳播，愈變得劇毒致命。」目前的人類乳突病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最能明顯映證此一法則。HPV病毒是造成性傳染疾病(或稱性病)的原因，發病的型態最常為乳突或『疣』，男性是分佈於陰莖頭或陰莖軸上，女性則是分佈於外陰、陰道和 (或) 子宮頸上。這些乳突很醜，很像花椰菜，某些病例可見整個外陰都已呈現花椰菜般的器官損害，外觀看起來非常噁心。嚴重的 HPV 病毒種類造成高逾百分之九十九的子宮頸癌病例，而子宮頸癌是女性最常罹患的癌症。HPV病毒也可能是造成外陰癌、陰道癌、陰莖軸癌的原因。HPV病毒是人類的病原體，至少已好幾百年，但是直到過去三十年此病毒才變的如此劇毒致命 ... 可以推測是迅速傳播惹的禍，因為就連人的生理都哉莫再性雜亂。」

    不僅這些問題嚴重，女人也可能成為壞男人眼裡純粹可剝削、利用、虐待，然後拋棄的「東西」，這特別容易是在她懷孕後。女人後來發現男人說「我愛你」的時候，意思其實是我要性，而她說「我愛你」的時候，是認真想要承諾；但是已經太遲了。這個時代，男女互相剝削利用也是可能的，但是女人通常是最大的輸家。

    基督徒對於性慾的觀點是，神創造男人和女人好彼此為伴。這份關係需要承諾，兩人之間的誓約，他們將衷守彼此、樂於彼此、肯定彼此、相愛彼此。夫妻倆在愛裡共同成長，方能讓婚姻有點像在地球上的天堂。

    企業的罪：企業世界裡的罪多得不勝梅舉，我們不可能將這些罪編目，因為這些罪依公司不同。本世紀我們已見安隆醜聞，其中因為幾位關鍵人的管理不善，害得賣命多年的基層員工沒了退休金。亦有報導指出許多首席執行官 (CEO) 為了個人的樂趣而操縱企業，完全不把股東列入考慮。

    有些承辦政府契約的事業，員工給付金低於生活工資，上級管理階層卻吸走大把薪水。

    在過去半世紀裡，企業經常增加他們的外包 (outsourcing)，目的只為增加他們的底線贏利。企業為求贏利，分內事大幅刪減，人們回家吃自己。外包逐漸變成美國企業的經濟大罪；這無關找不到有技能的人，貪心才是此議題。如果人們因此找不到工作，他們又怎麼買得起企業的產品呢？

    另一方面，企業鮮少對環境有所敬重，用其能源但不思回補，再將其以廢棄的產物污染。企業不管周遭人群的福利，如此污染水、空氣、環境。直到政府介入，他們才會採取控制措施。至於雨林的維護，還沒有什麼建樹。雨林的減少歸咎於企業的貪心，以及對於雨林未來漠不關心。一旦全數摧毀，就不會有新的雨林。雨林的消失會影響天氣、貧瘠土壤的生產力，連帶造成尚未發現物種的消失。

    政府的罪：論及這麼廣泛的主題真的需要篇幅，其中人權的鎮壓堪稱此罪的首當之首。歷史上不乏獨裁者，而「強權就是公理」的觀點在柏拉圖加以描述以前，早就存在。新聞輿論受控的呈現是一種鎮壓，讓人民沒有言論自由。鎮壓在宗教的呈現，是讓人民沒有自由憑己良心來信，或不信。回教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文化缺乏自由的情形，令人感到可怖。言論自由與宗教自由深深威脅著獨裁者，然而不允許言論自由與宗教自由的文化，無法在充滿概念的開放市場進展得宜。當人民受迫敬拜一個他們不接受的神，受迫而不得不屈從，這個政府是假的。受迫的敬拜根本不是敬拜，人需要發現的問題是，一個讓人民受迫敬拜的神，本質為何？是神，還是惡魔？

第十一章 基督徒的生活
    沒有什麼比未遇神學家的基督徒快樂。(There is nothing so happy as a Christian who has never met a theologian.
                                          據信為凡斯‧海夫納 (Vance Havner)所述
    我們若是不背耶穌的擔子，就得背負我們自選的重擔，要重上個一百倍。(If we will not bear the yoke of Jesus we have to bear the yoke which we ourselves have  chosen, and it is a hundred times more heavy.)

                                      Barth (巴特), Church Dogmatics (教會教義學)
    完成真佳作的人，在他的信仰裡已經有了恩惠，因此不覺得自己要先仗自己的佳作。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士來馬赫), The Christian Faith
    這看來是可以的 ... 我們可以將其稱為新生經驗，並將其分成許多元素 ... 一一描述為新生經驗之創造(重生)、新生經驗之逆理(稱義)、新生經驗之過程(成聖)。

                                    Paul Tillich (保羅・田立克), Systematic Theology
    「我為你做了這一切，你要為我做什麼？」新約的論調並非如此，新約所知的耶穌並非為我們活著、死了，好將我們的罪赦免，有如追憶般地拯救我們，而是有如手受綑綁，等待我們的行為符合他為我們達到的自由。

                                      Barth (巴特), Church Dogmatics (教會教義學)
    何謂當一位基督徒？人如何成為基督的門徒？當一位基督徒對我自己、對別人、對神的意義為何？當一位基督徒如何面對道德生活與其成敗？我們先前討論過的問題自然引向宗教問題的關聯處，或稱「經驗」面。雖然我們先前的討論大多為理論上的，但也是非常有關實踐上的。如果我們完全忽略了先前十章的討論內容，就沒有基礎以一章討論基督徒的宗教經驗。

    當人試著解析基督徒的生活，可在其中發現特定的經驗、態度和希望。新約有許多專門名詞在不識此道的人耳裡聽來格外艱钜，但這就像其他學科，人必須學會一些新的詞彙，例如必須考量信心、悔改、重生、成聖等專門名詞。學生請謹記在心，雖然人必須從這些專門名詞作出看來嚴格的區別，但這不代表我們討論的是區別的宗教經驗。事實上這些專門名詞許多是密不可分的，並且從宗教經驗的觀點來看，是同時而來的。    

恩典     tc "                                                Grace     " \l 2
    因為神的恩典 [希臘文： χαριϛ, 英文讀音： charis]，基督徒的生活成為可能。恩典的意義為何？凡是基督徒都述說神的恩典，但並非所有人的定義都一致。羅馬天主教傳統述說的是成聖的恩典 (sanctifying grace) 與行動性的恩典 (actual grace)。成聖的恩典「使我們的靈魂與其能力處於一個狀態，能夠自行順應上帝及我們的救恩。」
 成聖的恩典之結果是，個人已將原罪與過去可能犯的個人罪清洗渧淨，而歸功此恩典，人的本性之根本變革也就發生，恢復了亞當的墮落所失去的超自然生活。
 

    羅馬天主教的觀念裡，行動性的恩典是「加諸於人的力量，也就是從神而來持續的影響與幫助，好使我們有能力，活在他本著成聖的恩典帶我們所達的等級上。」
 行動性的恩典幫助信徒進行一些值得的服事，並且避免犯錯。

    恩典的焦點之重要性在於分別。兩種恩典主要都是透過教會領受，即使人領受行動性的恩典，條件也是「他們對教會有熱誠」。
 成聖的恩典是在洗禮的水中初領受，其後是透過適宜的聖禮。

    因此你我可見恩典是新教與羅馬天主教傳統共有的因素，那麼它們的同異處為何？雙方皆同意要是沒有神的恩典，人不可能得救贖。羅馬思維所認的恩典表示某事無代價地給了，
 將其表述為「特增至靈魂的建設實物」。

    新教思維則會強調恩典的態度定義，不外乎仁愛、慈悲、愛。對於新教，恩典不是「物」或精神動力、或能量、或力量，恩典是救恩的動機。羅馬思維可能引來的爭議是，此思維從未認真看待聖靈的聖經概念，與其信徒之宗教生活的關係。因為神是有恩典的，聖靈存在於信徒的生命之中，所以我們若要正確說來，恩典之物並不存在，恩典並非量子增至信徒之中，真正發生的事乃是神的靈存在於信徒之中。恩典若為物，既不能為信徒指引方向，也不能幫信徒克服罪，但是神的靈能。恩典不能照亮人的心，但是神的靈能。恩典無法將人領回上帝，但恩典是救恩的動機，藉由恩典，神的靈在人心作工。                              

    兩個思維的異處必延伸至洗禮或其他聖禮方面。恩典的實物觀點符合聖禮的體系，其中恩典雖然維持重要的聖經意義，神的靈卻不能授與什麼，仍需透過比聖禮體系更親密的方式。

    將恩典視為實物，與信徒持守信心的方面形成問題。倘若恩典如此定義為物，人的臨死之身不就也要有恩典，要不然人就永受己罪的責罰了。

    新教思維之恩典不離稱義，靈性生活則非如此不易達成。我們以後論及稱義時，將再度著眼於此，並將看出羅馬思維渾淆了成聖與稱義，而本質上該思維從未理解因信稱義的概念。

    新教徒持守恩典的聖經概念，其意是指「對人仁慈以待」。
 救贖的行為後，蘊藏恩典的理解。信徒因神的永生而受益，乃是藉由聖靈，不是藉由恩典之物。聖靈是存有，在其之中我們各有己的存在。有人圖方便的緣故，可能說：「神的恩典充滿我。」但這個意思不外乎，感謝神的仁慈，神的靈在我生命裡活著。

    將聖禮與領受聖靈分別，這聽在羅馬天主教徒耳裡也許奇怪，但這維持新約的獨特性，在於聖靈與聖禮體系無關，而與信心有關。      

信心

xe "         Faith" 




         
    基督徒的生活是憑著信心 (希臘文： πιστιϛ, 英文讀音： pistis) 與上帝保有關係。其他世界宗教的宗教關係，都不是由信心的觀點來理解。「保羅是首位人士用此字來描述與上帝的合宜關係，他這麼做，也給了此字在宗教語言一個絕對優越的地位。」
 同時，許多人對於信心的所見並不正確，他們經常將信心視同相信某事為真。當一位基督徒朗誦使徒信經，「我相信上帝 .... 」，他是藉由宣稱肯定信經的聲明為真。在信經的「我相信上帝 .... 」開頭詞組裡，沒有新約用字之「信心」的涵義，這些開頭詞組的作用相當於讓人宣稱相信有上帝，憑恃的道理同讓人宣稱其他所信之事，例如相信有拿破崙這個人。對於拿破崙之事的相信，與對於信經的相信，憑恃的是相同的道理，但是相信有上帝也好，相信有拿破崙也好，這些都不需要我們的心意付諸。
    相對地，當新約述說信心時，涵義不光是人對於所信之事的理智贊同。何謂信心？信心的希臘詞為 [pistuo]，其定義為「只要順服基督，就能充滿悅心之信賴，認定耶穌就是彌賽亞—神任命的神國救世主」。
 要對基督有信心，就是要將自己奉獻給他。信心非得提及的是順服、承認、歸信。
 信心「是領受救恩的條件」，
 代表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人，我「屬於我之外」。
 信心的意思是「對自行啟示的神，說出無條件的 是，我願意」，
信心的意思是是對上帝的依賴，人無所依視同為虛假，而真正的自由從此份依賴開始。

    如果信心的定義為信賴，我們必須否定某些相對的概念。信心不光是贊同，不是救贖的起因，不是沒有原因的輕舉妄動。信心並非無憑無據的樂觀，或不加懷疑，或失敗主義的門面，或不願面對現實。

    有了信心的議題作為起始點，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信心在誰那裡？在羅馬天主教會，信心的累積是在教會裡，當嬰兒接受洗禮時，其信心是由父母或教父母代表。許多新教的教會採取類似的信心代表制度，直到小孩的年紀能自覺地肯定他的信心。浸信會教會的傳統則堅持信心屬於個人，這代表沒有自覺和個人責任的人，就不可能有信心，因此信心的前提是到達有自覺關聯的年紀，也就不是嬰兒時期。

    我們已然強調信心是依從新約的委身，而信心與知識的關係也重要。人對使徒信經之真實性的相信，確實不同於人對耶穌基督的委身，但是人強調的委身不是盲目的委身，信心與知識息息相關，並且取決某些事實聲明。

    在聽到福音之前，人的信心無從回應。福音包含許多關於基督受死和復活的歷史事件，與其對人的意義。奧連強調此點時說到，「信賴包括人對神的啟示之內容與信息的『贊同』」，
 我們若是對著一位已死之人，而且他的死對我們的生命沒有真義，看來難以委身。信心的前提是基督值得信賴、他活著、神存在、神自行顯示自己、他是愛。

    信心永遠與基督的位格有關。人對他有知識，充其量算是一位歷史學家；人對他有信心，使得自己成為一位基督徒。人腦子裡存的與心坎裡根深蒂固的，加爾文在區別這兩者之時，洞察到此點。

    因為信心與知識的關係如此密不可分，教導基督的知識有真價值，藉由教導，人對基督作的見證引起信心的回應。

    信心也與一種知悉的方法有關。既然委身是以某些知識作基礎，在承諾裡的人也學習基督的知識，體驗他所做過的事。
 此外，在信心裡的人承認耶穌基督是救主，如此承認讓人第一次學習到自己身為何人；在信心裡，人所見的自己是真的自己 — 沉於反叛、過錯、違背；在信心裡，人學習到基督能為自己做什麼。藉由將自己交託給基督，人學習到自己將變為何人，就是符合他形象的人。

    信心與順服有關。佇立在人面前的上主挑戰你我相信他，這同一位上主也為督促你我順服而立，但是順服與位格不可分，與人對位格的信心也不可分。
 卡爾・巴特寫到：「信心不是順服，但既然順服沒了信心就不是順服，那麼信心沒了順服也不是信心。兩者屬於彼此，就好像大雷雨的雷聲與閃電，形影不離。」
               

    這自然導向信心與事工的關係。羅馬思維強調宗教事工是部分的自我救贖，這受到新教徒的反對，他們雖主張一定要有道德改革，但非依自我救贖的觀念。新教徒堅持順服，順服是委身與信心的意義，但此說法不意指基督徒成長過程的完美化。羅馬思維的關鍵問題是，如果人想要依憑自我的救贖事工來取悅神，什麼時候算是功德圓滿呢？顯然，沒有人可以全心、全意、全力來愛神。因此，唯有透過神的恩典，人可以得著救贖，人可以藉由信心得著神的全部恩賜。如果信心是真信心，人不會想要依憑自我的救贖事工，因為如果信心從神而來 (事實如此) 信心無法主動採取自我救贖。

    以信心作為基督徒生活的基礎，這意味著一個選擇。這是「一個決定、一個冒險，也許是膽怯地，但同時也是大膽地對神說出 是，我願意」。
 有時人將信心理解為神的恩賜，
 將信心理解為神的恩賜之所以行的通，因為神有創造信心的主動權。藉由神對人的呼召，人於是給予信心的回應，依此觀念，我們可以說信心是由神造成的，
 但是信心也是人心對神的恩典福音之最重要的個人回應。信心沒有替代物，就好像愛沒有替代物。

    希望開始基督徒的生活，人要面對的是個人信心的各方面，有鑒於此，信心也與認信(confession) 有關。當人將自己交託給主耶穌，是出自順服。認信的誡命是耶穌給的，基督徒一定要高舉他信心的旌旗。新約可不認什麼「臥底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要以教會的語言昭認他的信心，並且還要解釋給大體世界不懂的人聽。卡爾・巴特提及認信的論調強烈：

    「當某人遲於昭認自己的信心，他就會說『親愛的朋友，你也許是一位非常屬靈的人，但那是看在你有資格公開對你的信心負責任。你所聲稱的膽怯不是出自個人未交託的世界嗎？請捫心自問！倒是有件事明白得很，基督教會有什麼地方不敢以教會的語言昭認，通常也就不昭認了。』」

    依從定義，信心意指對某人有信心，因此認信。誠如羅馬書 10: 9，昭認和信心互相對應。

    信徒對基督的信心確使其心歡迎神的靈，而神的靈在信徒的心裡作工。信心讓救贖的事件成為可能，在事件中人的內在更新，或稱義、或赦免，開始趨向基督徒的成熟度發展。

悔改

xe "                                             Repentance"                                          
    xe "Repentance" 

    基督徒的生活是以悔改 (repentance) 作為開始。新約裡描述悔改的用詞有些許，但最重要的一個是希臘詞 [μετανοια, 英文讀音： metanoia]，意思是「把心改善，全然修改屬於過去罪的可怖事物。
 人的悔改因此需要遠離罪與邪惡，邁向神與公義」。
 雖然許多神學家所論之悔改，分為理智的、感情的、意志的元素，悔改是「個人身為單一存有的單一行為，需要投入個人理智、意志、感情」。

    悔改不得與遺憾被逮渾淆。真誠的悔改意指為自己的錯後悔，即使沒人發現。

    就現今的情況，悔改不像信心那般受到注意。保羅・田立克將悔改誤比為概念的啟迪教化，
 且悔改扮演的角色不足以構成某些神學文獻的索引標題。然而，悔改在基督徒的生活解析裡是一個重要的概念。約翰・加爾文表示其重要性與罪的赦免有關，而罪的赦免是福音的總和。
 他將悔改與信心分別，但不分割。
 在討論的次序上，加爾文的想法是悔改也跟隨信心。

    神學家尚未長篇論及悔改，其中一個原因是悔改已在信心裡預先假定，誠如人無法認為神是聖潔，有信心相信他，自己卻與罪掛鉤，而悔改無法單獨作用，誠如悔改但未以信心作為目標者，了無意義。沒有信心的悔改只會導致絕望，正因如此，人的悔改需要遠離罪之外，還要邁向神。

    悔改不得與補贖 (penance) 渾淆。補贖是一個羅馬天主教的聖禮，包含因罪悔改、罪之招認、贖罪之行、罪之赦免。因此，補贖包含—贖罪之行—行某事來贖罪，但是悔改 (repentance) 不在於「補」罪，而是「棄」罪。悔改可能包含惡之隔離 (或稱罪之招認)，但是此為悔改的果實。悔改是信心的消極面，但兩者沒了彼此皆不能獨立。
歸信

    歸信 (conversion) 是對基督之信心的最終結果，棄惡投他。耶穌本人親口描述歸信是進入天國的必要條件 (馬太福音 18: 3)。那麼，何謂歸信呢？「歸信正是如此自我交付、如此讓信仰完全改變、如此回歸上帝。」
 歸信是「世俗標準的粉碎」，但不是以逃離世界作為觀念，而是以人在上帝裡發現真標準作為觀念。
 因為與信心也與悔改有關，歸信xe "Conversion"是「人與基督團契之新生命的開始」。
 我們可將歸信視為人的反應，但從另一個觀點來看，歸信就是個人的重生，及其屬靈生活的開始。

    歸信一方面是一生一次的經驗，另一方面需要人重複來做。歸信的經驗有如新生的經驗，一生一次，過了新生，人就不可能再被生一次。歸信之所以需要人重複來做，因為人在失足犯錯之後，總是能 (也應當) 回頭再來、重拾信心、重新悔改。此種結合概念之歸信，表達者有卡爾・巴特，他描述歸信「是為轉變、是為運動，其中原本完全如昔的人，已是完全如新的人」。

    實行嬰兒洗禮的地方，人大致上不會把歸信考量，明顯因為他們都是新生洗禮的基督徒，沒有受到歸信的要求。取而代之的經常是幼年的堅信禮，以及同意接受教會承辦的累積教導。
 這種實行致使人成為文化的基督徒，而不是忠誠的基督徒。幼年通過信仰問答的課程教導，不能替代個人將自己的生命交給基督的委身，歐洲空蕩蕩的主教座堂見證著歸信的缺乏。 

重生

                                                xe "Regeneration"
    我們現欲檢視之基督徒的生活方面，更正確稱為救贖的神聖面。雖然我們應該認為信心和悔改與神對著人的作工有關，但重生也不是我們自己做得來的事。重生 (regeneration) 這個字意指神在人心的作工好比新生 (屬靈的新生) 因為人原本形同死、不存在，現在都朝著上帝活了過來。這是從天降生 (希臘文： γεννηθη  ανωθεν)，是耶穌對尼哥德慕表明的希臘詞。如此人心裡的改變，是聖靈內在作工的結果。神的存在像風，但是我們能夠感受和感知神的風 (Divine Wind) 帶來的結果。重生因指人的生命與基督連結，方有此用語「成為新的受造物」。關於重生的教義，卜仁納說到：「重生在此，在人個性的無形核心理，發生了永恆決定性的改變；透過昔人之死與新造之人，『基督在自我當中形成了』；自此起源，新事哪怕只是相對的新事，也進入了有形的存在。」
 

    重生，這用詞總結聖經裡許多字詞涵義。這詞確實出現在提多書 3: 5，表達屬靈的新生活之意。重生之從神新生的概念多次出現，主要是在約翰的寫作裡，但並非全部。
 其他的概念是成為新創造 (以弗所書 2: 10)、成為新的受造物 (哥林多後書 5: 17; 加拉太書 6: 15 )、成為新我 (以弗所書 4: 24 )。除此之外，聖經尚用及使靈復活的概念(以弗所書 2: 5; 哥林多前書 2: 12)，靈曾經活於罪而死於神的統治，現在活於神而死於罪的統治。
    重生的概念意指人的改革，不光是為了服從神，贏取他的恩惠，而是為了得著神的靈之改造，進而得著他的恩惠。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以數量上的觀點，而是以性質上的觀點來看。祁克果的目標有一部份就是宣明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在性質上極其不同」，這不是要教某一方沾沾自喜，而是要知道，有信心的心裡必有神的作工。有神在人的心裡作工，形成彼此區別，因為有些人已將傲慢捨棄，他們的信心肯定神存在。

    基於內在新的靈性生活，也就是基督的存在於心，人的道德關係有了改變。我們應當在公義裡，與愛的聖潔裡，變化更新 (以弗所書 4: 23-24)。因為人已重生，而且稱義，人得以進入神的存在。

    相對於羅馬天主教的立場，重生不是在人性組成上加諸某種物質，而是使「昔人」復活。重生不是恩典的累積，那是「整體高階的造作事實」，
 是由羅馬神學家所秉持，重生是「神給予人朝往屬性權能的新方向 (或新趨勢)，人曾經擁有這些屬性權能」。
 人在未重生的狀態亦有愛，但為自私的愛，重生代表人的愛以崇然成為對神的愛。如果有人說到，有新的元素瀰漫於人的存在，那不是從聖禮衍生而來的物質，那是神本身的、永生的靈，在人的心裡作工。

    經過重生，信徒雖已脫離罪的統治，仍不能脫離與罪的對抗。
 重生必不與清白聖潔相等，或與稱義混淆，信徒雖已不受罪統治，仍需抵抗罪，但重生也不會因為信徒抗罪失敗或誤陷罪裡而無效；相對地，神的靈在信徒裡作工的事實，使得他們有可能將自己的靈性生活重新來過。一個小孩犯了錯不意味他要重回母胎再生出新的肉體生命，同樣的道理，因為信徒擁有靈性生活，他們可朝屬靈成熟度成長，找著克服罪的勝利。

    大部分的神學家都認為重生是必要的事，但中心議題是如何讓此事發生。有兩個不同的立場，基本上一個是說透過洗禮 (嬰兒洗禮)，另一個是說單純透過信心。提倡用洗禮作為重生方法的人，以新約特定的經節作為他們的訴求 (馬可福音 16: 16; 約翰福音 3: 5)，其他出現「水」這個字的經節則是用以加強他們的概念，然而這些經節的使用引起了一些告誡的評論。

    馬可福音 (16: 16)的經節不是支持重生教義的穩固基礎，這是一個有爭議的經節，未被認定是早期希臘文手抄本的完整部份，此外該節接著說，不信的，要被定罪，其重點是在於相信，不是在於洗禮的角色。

    另外主要告誡的評論是，約翰福音 3: 5 等有「水」的經節其實完全沒有提到洗禮。有「水」的經節就一定指洗禮，這乃是被推理、被假定的事。此外，基於以下的原因，尼哥德慕也不可能如此理解耶穌的話：經節之詮釋有歷史適當性的原則，經節的理解必以聽到此話的人為主，就好像尼哥德慕本人對此經節也能理解，這代表後人無權硬將洗禮之聖禮觀點融入尼哥德慕與耶穌的對話。洗禮之聖禮觀點不同於新約的性質，有鑒於此理由與其他，我們必須認定與重生有關的，是單純透過信心，並且在約翰福音 3: 16，耶穌給尼哥德慕的結論是，信徒的靈性生活取決於相信基督 (或將自己交託給基督)。

    雖然約翰福音 3: 5 有很多歧義，該經節還是彰明—而且幾乎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重生(或稱屬靈的新生、從天降生)是進入神國必要的條件。

稱義

                                          

xe " Justification"  

    稱義 (justification) 是神對有信之人的宣明，宣布人透過基督已得神接受。稱義是指有信之人的赦免，是論及重生的另一種方法，但是兩個概念之間還是存在一個區別：重生多半述說著開始的情形，稱義 (神允許人在他面前的站立) 則是有關基督生活的全體。
    由於因信稱義的角色為宗教改革運動的關鍵教義，有兩個定義將非常實用。

    《韋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依循著改革的傳統，提供此定義：「稱義是神給予白白恩典的行為，藉以赦免我們所有的罪，在他的眼裡接受我們為公義的人，只因基督將他的公義歸於我們，我們用純粹的信心來領受。」(第 33 問) 加爾文將稱義定義為「從控訴罪狀的釋免，僅此無他法，就好像人已證明無罪」。
 釋免的中心思想是錯誤的解讀，因為其思想顯示人已無罪；實則不然，人即使稱義還是大有罪過，因此與稱義緊密關聯的，是罪的赦免。

    稱義本詞有著多解釋性，此詞以拉丁文進入西方國家的早期宗教理論，詞的概念可見於法制體系裡，法官賞善罰惡；同樣地，此詞「屬神的公義」似也意謂著人必須依照的標準。儘管如此，這些傳統概念都未保留這些詞在新約的真正涵義。首先，稱義是指宗教道德上的罪人獲判為公義，
 但不是指神使得罪人成為公義，雖然有時候人是這麼說的。如此一來，稱義不是靈魂的性質，而是關係。換句話說，「稱義不是指一個人的道德品質」，
 所以，「屬神的公義」(righteousness of God) 之介係詞若改為 [from] 較易理解：「來自神的公義」(righteousness from God)。稱義不是人必須依照的標準，而是在耶穌基督裡得生命之恩賜。「來自神的公義」意指神接受與耶穌基督有關係的人，他們因信心而與耶穌基督有關係 (羅馬書 1: 14-18)。

    保羅・田立克採取的現代說法之一，是將稱義的涵義表達為被神接受，「雖然根據法律的標準不能接受 ... 我們被問及的是，要不要接受這不能接受的」。

    這促使我們思考稱義的雙重本質，一個人獲判為神能接受的同時，他卻也是神以外不能接受的，怎麼會這樣？因為神創造了如此新的關係，「凡在『神的眼裡』算數的，由神來定奪，別人沒有的說，而神說：『我向你保證，當你是如此，你與我有合宜的關係。我是作此決定的最後權威。我愛你，不是因為你配得我的愛，純粹是因為要這麼做是我的旨意，儘管你不配得』。」

    我們必須強調稱義的雙重本質皆為全然。身為信徒的人，不是半個宗教道德上的罪人與半個稱義的人，而是同時為全然的罪人與全然稱義的人。
 此雙重本質不但對於稱義為真，放諸其他的領域也準。

    稱義的雙重本質必不詮釋來意指，神只宣明人得到接受，不在乎人與其生活方式的改變。相反地，神不但宣明人得到接受，且持續在人的生命裡作工，使得人最終的改變 (將來圓滿的完成) 能符合神的宣明。

    這自然導向有關稱義的討論，及其與宗教工作、宗教行為的關係。一個人被神接受是否純粹因為信心，或他也需要述說他的信心，述說讓接受度加分的事工、發展道德的宗教行為，以便加強因信稱義的狀態？

    羅馬神學認同後者，基於他們神學方面一個根本的原則，基督做的事人做不到，但是另一方面，人自己做得到的事，自己必須做。傳統羅馬神學這麼看來誤解了路德，因為他們將稱義與重生的概念渾淆，這導致罪必得分類，分為小過錯和不可饒恕的大罪。既然他們信徒將稱義視為「除罪的內在革新」，如果罪回到了信徒的內在，則導致二選一的抉擇：信徒否認自己罪的嚴重性，將其視為小過錯；或者，信徒承認自己罪的嚴重性，再度回到與神疏離的狀態。傳統上，羅馬思維都這麼做。如果一個人死，但不是在內在恩典之無大罪的狀態，依羅馬思維他必受審判罪。另一方面，小過錯不足以嚴重到讓一個人跌出恩典的狀態外。然而，羅馬思維引起了這麼一個問題：罪的分類站得住腳嗎？新約未提供如此分類的根據，倒是耶穌將淫慾視為通姦一般糟，將憎恨視為謀殺一般壞。人純粹因為信心而稱義，這道理如此重要，因為只有藉此，人才能真的有希望。如果人要得救恩，必需部分依賴自己的工作，三個問題因此形成：我有可能做得足夠嗎？那我什麼時候會做得足夠？等到我做的足夠的時候，我怎麼知道？結果必得否決個人優點和個人工作的重要性，因為與聖經相反。加爾文斷言「除非對完全遵守律法的人，上主才會許諾；但是這種人沒得找」。
 路德的絕望反映工作型救贖的結果，當他清楚看見道理，就是人純粹因為信心而稱義，希望才來。

    當額外的人為條件增加時，就是在誤解恩典的意義。「於是公義無法藉由人為努力贏得，人為成就也無法建立公義的權利；公義是純粹的恩賜。」
 信心既是服從，就不可能是成就，因為成就意謂著自我心意的維護；服從意謂著為了他的心意而放棄自己的。
 

    如果一個人在宗教生活裡要有希望，只能透過他對因信稱義的適當理解，任何其他抉擇導向的是悲觀。雖然耶穌曾被問及：「我該做什麼才能夠得到永恆的生命呢？」而作出回答，但他的陳述觀點是依照猶太教的背景，而不是基督教。囑咐人要履行誡命時，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作為救贖的方法符合典型的猶太教，但不可能做得到。然而，耶穌當時無法提供別的答案，因為他還沒死，新的聖約也還沒建立。新的聖約正如其名，是新的。新的聖約是稱義的聖約，宣告罪的赦免不僅在重生的時間點，也在信徒的一生。

    我們說稱義，必定說到罪的赦免。罪的赦免難以相信，也難以接受，正因如此，稱義也叫人難以接受。人必須先降伏、殲滅自己的傲慢，罪的赦免才能臨到。一個人遲於相信罪的赦免，叫自己懷疑是否真有完全的赦免。人的赦免誠意有限，未來難免記得他人的過錯。神的赦免一次准了，他就記得要忘記該次。

    稱義的宣判是永久的聲明，但稱義與赦免的關係是持續的。神赦免罪的行為不是只發生一次，然後人就要彌補自己所有的偏差；正好相反—赦免屬於靈性人生的全體。稱義與讓神赦罪的經驗非無用也，但能修復我們與神原本不好的關係。一旦我們稱義、獲得赦免，我們受邀將住在他那裡，在他那裡生活、行動，使我們的生命與他緊密有關。
 
    總結來說，稱義包含二件基本的事：讓神赦罪 — 意指我們應受的審判已經赦免；以及恢復與神團契的關係。

成聖

xe "                                           Sanctification"
    我們要討論成聖之前，不妨先說說成聖與以上論及元素的關係。稱義是神判定與信徒有新關係的聲明；重生是神的靈使靈性已死之人復活的工作。成聖是神的教養，我們可以說他如父母親般養育新的存有，從新生到基督裡關係的全然成熟，這份養育不到死後不會完成。成聖若是沒有重生作為開始，就好像懷孕不生小孩。成聖若是未如稱義聲明的因基督確立，個人對於基督信仰的確信將不成立。

    那麼何謂成聖呢？歷史上的定義是「神白白的恩典作工，讓我們整個人朝著神的形象變化更新，使得我們愈來愈有能力對罪默然，為公義過活」。
 成聖意指基督徒逐漸變的像基督。成聖的概念認同稱義的雙重本質，即人身為信徒，同時是全然的罪人與全然的義人，但成聖的概念涵蓋這點：信徒對於神靈指引的方向，委身的義務漸增，使得他們成為神的財產和工具。
 成聖的概念表示神接受違背自己的人，他宣明人已被接受，讓人可以為他盡忠。
    神在人心的作工蔓延人的一生。他從人心開始，人心是人的屬性之交匯，他使得人心朝著他活了過來。正如酵素慢慢地滲入麵包，神從我們生活的中心慢慢地透出，擄獲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想法、我們的慾望，還有我們自己。這是成聖領域之雙重本質的真理，神的靈愈是擄獲某人，某人愈能感受他與神的本質之間相隔的距離。

    將成聖視為無罪並不正確，新約使徒書信任何有關道德的段落，對於基督徒犯宗教道德上的罪，都有警示。成聖的真理是某人不再受罪的統治、管轄，但不是某人不會再犯宗教道德上的罪。
 人必不得將成聖與道德主義混淆，或與遵守特定規則混淆。單純遵守規則就是少看內在改變，而內在改變才是成聖的真理。
    若由否定世界或逃離世界的觀點來思考成聖，同為錯誤。基督徒應當在基督裡成為真正的人—也就是說，基督徒應當經歷人該有的成長。人要成為神的子民，不是要身處隔離社會的環境中，而是要在以人類為大體的社會中當基督的僕人。
 早期世紀的基督徒，許多人受了希臘哲學二元論的影響，逃離社會成為遁世者以及隱修士。

    儘管修道主義有諸多貢獻，該主義仍然是基督教之成聖概念的曲解。同樣地，新約採取的詞「聖徒」原本述說的是獻出自己生命為基督而活的人，此義曲解後意指在道德純淨方面站立在他人首肩之上的人，或與世俗世界少有關聯的人；新約的聖徒意指對基督與其旨意忠誠堅定的人。聖徒是基督的子民，關愛需要幫助的鄰人，而非假虔誠、冷漠之人，對鄰人沒有關愛。聖徒不是放棄世界的樂趣，行苦修主義生活的人，而是接受來自神的美好事物，並將其用於自己服事方面的人。雖然我們在普遍應用方面，不乏此詞「聖徒」的應用，然而新約當中還沒有一位特定的人士符合聖徒的標準；聖徒只在引述多數概念時提及。

    論及成聖，保羅・田立克將其描述為進展中的「新存有」。他給予四項原則。與新的生活相關。
    首先，信徒面對自身內在與週遭的掙紮，增加了覺悟，知其掙紮與魔、與神皆有關。身為基督徒，一個人深刻地發覺他應該為何，但受進展遲緩所擾，且擔心輕鬆自在可能讓自己退步。

    第二，信徒面對宗教的律法時，增加了自由，他在聖靈的管理中過活，亦根據愛過活。

    第三，信徒體驗增加的完備心理，代表克服了自己與他人的孤僻問題。人身為信徒，尋求的是成熟的關係。在這個經驗中，信徒「藉由讓孤僻與人神之共融體相依」，
 克服了孤僻。人轉求屬神的幫助，所以克服了內向性。 

    第四，信徒在成聖之中感受著自我的超越。這代表「若是人沒有參與聖潔行動」，
 就無法達成以上的覺悟、自由、關係。參與聖潔行動需要特定的行動計畫，這與特定的奉獻生活有關。當我們聽到神對我們說話的聲音，就是屬靈成長的臨到。我們認真思考神聖的聖經經文，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上執行重要的教養功能。若是某個信徒沒有按時傾聽神的話語、認真思考，他將活在孤僻的生活中。同樣地，當一個人與神溝通，他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上執行教養。聖經有命人要禱告，神賜代禱的能力是要給所有人，特別是政治領導。模範禱文通常稱為主禱文，教我們以謝意祈禱，為我們的每日需要祈禱，不管是身體上的還是精神上的。當一個人說到神的事情，他也是在基督徒生活上執行教養。分享好消息是精神生活的補劑，不僅自己有機會幫助他人，且藉由幫助他人，我們自己也成長。

    參與神的聖潔行動還包括許多服務：關愛鄰人；照料孤兒、寡婦、病殘；尚有其他慈善行為。儘管如此，不能將基督徒的生活當作純粹的行動主義，該主意不等同參與聖潔行動。自我超越不在於純粹的行動主義，只在於人透過基督而有著與神的關係。

    我們可以從不同觀點討論成聖。在一個觀點上，成聖是神的工作，在另一個觀點上，成聖是人的工作。

    如果我們將其形容為神的工作，可與稱義的教義作比較。信徒之所以稱義，是因為參與基督的公義；同樣的概念，我們因他被宣為公義；也因他被宣為成聖。
 卡爾・巴特曾論到，若是成聖的這個概念能夠多多強調，有許多錯誤教學和實行能夠避免。
 畢竟，是神使我們成聖的，不是我們自己。基督的死不是只使我們稱義，然後剩下的事都交給我們。耶穌代表我們達成稱義、完成稱義，我們的信心被喚起、有回應；同樣地，我們因基督成聖，我們的服從是受命於至上的愛。這個概念理當不會導致喪信的靈性悲觀主義，或繁瑣的守法主義。

    如果我們因基督成聖，我們會有信徒的反應，聽到來跟隨、來服從的召喚。我們服從他「跟隨我」的召喚，就是服從自我的變化更新，最終我們將其形容為人變得像基督一樣。凡有不服從耶穌召喚之處，朝基督形象的變化就不會有進展。當一個人聽到來服從的召喚，他就是一個罪行被阻礙的人，要成為基督的跟隨者。主召喚他，是要革除他的「昔我」，或昔日的生活方式，給予他主的靈之存在，來克服這些難題。來服從的召喚包含朝基督形象的變化，作為目標。誠如加拉太書 5: 22-23 記載，服從基督的召喚能夠產生聖靈的果實。在歌羅西書 3: 5-16，信徒受命要治死屬世的慾望 — 淫亂、汙穢等；同時，他們也受召要有憐憫、慈愛、饒恕、愛。
    既然我們服從基督的誡命，我們能不能談談表現良好的獎賞呢？傳統的羅馬天主教神學論到恩典使人做出「好工作」，人因而得到獎賞。這是一個社會上認同的原則，工作和活動的結果是獎賞。只要情況是某人自願把工作做好，他有理由要求報償。「神以這條普及的人類法律著眼，正視人工作的責任，獎賞人對於神職服務的忠誠；只是他將神職服務的獎賞原則升至另一更高水準。」

    新教徒一般不認可如此的獎賞原則。神既不需要志願的事工，亦不聘用事工。我們的辛勞換得的好工作就是獎賞的結果，不是接受獎賞的依據。我們作事工的服從，出於謝意。既然神藉由基督使我們都成為他的兒子，藉由基督使我們都成為聯合繼承人，他已給予我們聖靈的保證作為永恆生活的首款，我們夫復何求呢？
 如果神竟為我們的忠誠稱讚我們，不是因為我們贏得他的稱讚，而是因為他樂知他的慈悲在人的生命中結了果實。

    本教義最後一個問題是，有些教學指出基督徒能在今生到達完美的境界。就此，聖經的議題看來集中於約翰一書 3: 6, 9 之類的經節，在英王詹姆斯 (欽定) 譯本裡，這兩條經節可指與罪毫無關係的狀態，屬於翻譯和上下文的問題。威廉斯 (Williams) 翻譯約翰一書 3: 6 則施與希臘時態的作用，成為「凡住在他裡面的，就不實行罪」，以及約翰一書 3: 9 成為「凡從神生的，就不實行罪 ... 因為他是由神生的」。詞「實行」是理解的關鍵，基督徒還是會犯宗教道德上的罪，但是他們不以實行罪作為生活的指導原則。約翰一書的內文表明罪對於信徒還是個問題，且作者寫到這些經節時，也把自己包括在內：「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約翰一書 1: 8) 「如果有人犯罪，我們有一位公義的耶穌基督。」(約翰一書 2: 1-2)
    當我們論及基督徒不能在今生到達完美的境界，必須同等重視基督的命令，他命基督徒以門徒的身分跟隨。記得使徒保羅在羅馬書 6: 1-2 提問「我們該繼續生活在罪裡，好讓上帝的恩典顯得更豐富嗎？當然不」！拉格比 (Rugby) 公學校長的阿諾德也據信說過：「總是要力求完美：不要相信您到達完美的境界。」

榮耀

                                      

xe "Glorification"
    基督徒的生活從當前的生命開始，約翰福音也強調，永恆的生活當前既擁有。說到目前為止，一切都與時間上基督徒的生活有關；然而，基督徒將永遠活著。這個概念的總結是一個頗長的英文字，「榮耀」(glorification)。由於基督徒是二個世界、二個次元的公民，基督徒的焦點首先專注於這個世界的生活，然後才是下一個世界的生活，其標題為榮耀。這個概念形同下一章之終末論的接點；終末論有關最後的事物。

    希臘詞「榮耀」(δοξα, 英語讀音： doxa) 我們看來不甚其解，一般說來，此詞與光華、輝煌、亮光有關，而提到神時，與莊嚴和優越有關。就此，我們的興趣主要在於信徒，此詞因而指「真福的榮耀情景；基督徒受命也受諾，在他們的救主從天堂歸來以後，真實的基督徒將進入這種情景」。
 這個想法出現在聖經不同的背景：我們現在的苦難跟將來要顯明給我們的榮耀相比是算不了什麼的 (羅馬書 8: 18)；有一天能擺脫那會朽壞的枷鎖，得以跟上帝的兒女分享「光榮的自由」(羅馬書 8: 21)。

    今生的生活也許活在苦惱和迫害之下，但是永恆生活的光榮無可相比。基督徒生活的未來存在和未來履行，都與基督有關；基督是榮耀的希望 (歌羅西書 1: 27)。基督的歸來意指未來，信徒存在的狀態之新起點 (歌羅西書 3: 4)。我們應該做記區別「光榮生活」與永恆生活的狀態，信徒現在的狀態是第一個，未來的狀態是第二個。彼得前書 5: 1 強調基督徒未來生活的本質，要信徒分享將來所顯示的榮耀。

    這個概念與人的皆然本質有關。人的身體本質將變化，以進人的屬靈存在之未來存在 (哥林多前書 15: 44)。我們可以將我們可能的變化，比較基督的復活存在，就可以得到身體本質變化的最具體構想。他的身體是一個榮耀的身體，我們的也將是 (腓立比書 3: 21)。

    總之必須強調的是，基督徒的生活解析看來像是時間順序，但是沒有人故意排序，也不可能排得成。人歸信的同時，人也得榮耀 — 因為一切的發生都在於基督。

基督徒的生活與榮耀之補遺
    我們故意省去的部分是堅持不懈 (perseverance) 的教義。許多人討論這個問題：「人能否跌出恩典的狀態外？」恩典的新約定義是仁慈的恩惠，採用此定義，跌出恩典的狀態外可為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因為只要人還活著，神都要人回到自己的身邊。這個問題的措辭或許改為：「人能否『得救』然後再次『失落』？」當問題用這種方式問，就會成為一個無意義的問題，之所以無意義，是因為最初的論點就不成立；即言之，人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最初的論點若不成立，那麼一切人稱自己為何的陳述，不過是片面之詞；即言之，「我是一個基督徒」或「他說他是一個基督徒」，莫可證明真正信心的有無，如果可以證明，不受欺騙，那麼這個問題就有意義。實際上，你我只能說某人曾經公開宣稱是基督徒，但不再這樣宣稱了；他一度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活躍，但現在放棄了。

    聖經有些經節用於建議背道的可能性，然而這些經節相當有爭議，所證明的，常多出「跌出恩典的狀態外」的原因。認為原因是如此的人想證明，一旦人背道，無法再悔改。希伯來書的經節，即 6: 4-6，應該解釋為教牧對於人的問題之估計。今天有人「有了上帝的光照」、「嘗到了屬天恩賜的滋味」，且聖靈曾在他們的生活中看來活躍，卻不再以同伴關係 (團契) 見神，和神的人。他們的這種見證，再一次把上帝的兒子釘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要他們回復到悔改的狀態，看來不可能。一個教牧反覆工作，要將人回復到有信的狀態，也許總是失敗；然而，這些經節並非斷言一個從天而來的神學旨令，言之這種人不會回復他們與基督的同伴關係 (團契)。我們僅有目前才能說他們「無法再回復」，不排除他們也許在某個未來時刻回復的可能性。
    基督徒的生活有高潮也有低谷，不是呈一條直線成長—雖然有的時候，人的理解是如此。況且，當神在人的心作工，人的心總是會抗鬥，也許背道是因為某個人生命中的某個時候，屬神的抗鬥不贏的關係，但我們不可以理當以此結論。

    關於堅持不懈 (或信徒持續有信) 的教義，基本真理是信徒必須相信神的從一而終。欲支持信徒的堅持不懈，最常引用的經節是強調神的從一而終。
 我們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保證，在於神接受我們。

第十二章 教會，第一部分
    我們要尋找標準，來為教會活動的根本原則和實行作定義，要從什麼來源尋找？在教會論的研究中，沒有什麼比清楚這一點還重要。(As we seek criteria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church activity, to what source shall we look?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in the study of ecclesiology than to be clear on this point.)
      


                      H. E. Dana, A Manual of Ecclesiology
    耶穌基督在教會裡、透過教會，願意選擇人類的救恩。(It is in and through the Church that Jesus Christ has willed to elect the salvation of mankind.)   

                            The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耶穌並非「發現」教會，他在自己附近無疑會集了門徒人群，這些人特別與他有關，他在事奉中特別裝備這些人，派遣這些人。(Jesus did not "found" the Church; and Jesus unquestionably gathered around Himself a circle of disciples of such as were specially related to Him and whom He specially equipped and sent out in His service.)
            Brunner (卜仁納),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教會的一體與其聖潔相似，有多重本質，多重教會才是一個團結的教會。(The unity of the churches similar to their holiness, has a paradoxical character. It is the divided church which is the united church.)
Tillich (田立克), Systematic Theology 
    許多教會如此分離，他們內在方面互不接納彼此，因而外在方面也不；這個存在現象找不出神學、屬靈、聖經上的原因。這麼一來，許多教會意味著許多主、許多靈、許多神。(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theological, spiritual or biblical for the existence of a plurality of Churches genuinely separated in this way and mutually excluding one another internally and therefore externally. A plurality of Churches in this sense means a plurality of lords, a plurality of spirits, a plurality of gods.)

                    Barth (巴特), Church Dogmatics (教會教義學)
    真實的教會不可能由二十個教會制度組成；基督徒的團契僅可能來自他們對於基督的屬靈知識，這顯出他們心向耶穌的團體意志。(No true Ecclesia can be made out of twenty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Christian fellowship can spring only from spiritual knowledge of Christ, which implies the will to brotherhood in Christ.)

                              Brunner (卜仁納),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年間見證了教會制度的動盪不安，儘管統計數據看好名義上的教會會員數和緘默支持教會的人數，教會檢視本體的需要愈來愈大。舉例而言，「南方浸禮會」這個宗派大約有百分之七十的教會在五萬人口以下的城鎮，然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住在五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區正朝向與教會隔離的生活。這個充滿公寓大廈的舒適世界，讓人有可能將自己隔離傳統的教會傳福音活動。我們社會的流動性讓教會越來越難在一個特定區域辦出穩定的見證，只要一個工業、一座機場、一個集團關閉了或移走了，一個原本有教會的社區可能就要解散了。

    有個新問題在於教會大小的方面。大城市裡有大型教會，一天舉行多次編制完善的敬拜服務。大型教會聚眾數千人，很多人彼此不認識，也彼此無法接觸。喜歡大型教會的人，可能因為他們在人群中不顯眼，也比較不須負責任。

    其他複雜的方面包括教皇約翰制定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帶來的改革特性，造成的改變使的羅馬天主教會被控走向新教化，反當新教教會被控走向羅馬化。專門名詞「合一」(ecumenical) 表示有希望的合併乃是斬除基督教國家分派的方法，但是人對教會合一的熱愛已經大大減少。

    以教會制度作為主題的問題分析，哪怕在卜仁納清楚易懂的作品中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也未必得見。

    卜仁納提出的基本議題為此：教會是一個制度，還是一個團體關係 (團契)？若是制度，教會的定義是作聖禮分與恩典的機構，透過聖禮，將恩典分與忠誠的信徒。另一方面，團體關係 (團契) 不作聖禮分與恩典。此關係倒是作福音宣講，也作教會儀式，但不是以羅馬教會的聖禮觀念。教會的定義不合，在於教會的制度結構與新約相悖。由於此詞「教會」連繫著牧師、聖禮、常有的政教關係之等級制度，卜仁納用詞時，寧願捨「教會」(church) 而用 [ecclesia]，這是新約希臘詞的字譯／音譯，英文翻譯是「教會」(church)，但是英文字的「教會」(church) 有著「與新約希臘詞 [ecclesia] 非常不同的涵義」。
 問題不在於翻譯欠佳，在於人對其制度結構的聯想，捨用其詞的不止卜仁納一人，還有路德，儘管他與羅馬天主教有一些友好關係，寧願不採此詞「教會」，並將希臘詞 [ecclesia] 形容為「社群、聚會者、團體、小團體」。
 尚有他人使用詞「屬靈社群」(或手足關係)，
 親岑多夫 (Zinzendorf)即用過此詞，卡爾・巴特稱他是首位真實的合一論者 (ecumenicist)。

    新約裡的 [ecclesia] 不是一個制度，而是一個同伴關係 (團契)。「不外乎是一群人的同伴關係，是他們與神的同伴關係，也是他們與彼此的同伴關係。」
 與神和好，且在和好之中找到真我的人，組成此同伴關係。希臘詞 [ecclesia] 是「基督如手足般的主治」，
 也就是成一個社群的人藉由委身與基督有關，基督因而是他們的大兄長。

    是這一方面的不同與不和，讓卜仁納聲明合一運動已停擺。悲哀的不是宗派基礎上的多元化持續存在，而是「他們不承認 [ecclesia] 是屬靈的手足關係，不是制度」。

    手足關係可以有法規和制度，但成手足關係的人不得將關係的本質視為其屬，最重要的是，不得將手足關係視為制度，這正是事情的根本。[ecclesia] 之本質的理解，並非制度的本質。基督徒手足關係的本質基本上不同於制度的本質，後者稱為教會，前後本質事實上無法相較。

    新約裡的 [ecclesia] 何以改變成為教會制度？這難以回答，人說不出一個肯定的時間點，是他們確定 [ecclesia] 已滅，而教會新現象已然。

    耶穌基督社群的教會發展是如此難解的問題，正因為其改變步驟微小但持續，也因為新的制度元素不是純粹的創新，而是事實上從不明的起源發展而來，天主教的理論有此一說，這些起源早已部分潛在新約的教會 (ecclesia)。
 

    早期的教會 (ecclesia) 處於調整、防異端、防教會分裂的階段，其中同伴關係的制度發生。制度取代了同伴關係，詞「信心」從委身的意思，轉變成採納的信經和道德準則，而永生的道轉變成制定的神學和教條。

    這個轉變可能得到什麼合理的解釋呢？這稍後將在治理教會的準則探討，但當時依聖經的觀點，我們可說這不可能有合理的解釋，為其哀悼也矣。從制度的觀點，羅馬教會為自己維持的是教會的教導角色，因此無論他們現在為何，都是對的，反正基督大概曾經指導教會成為現在的角色。羅馬教會維持的基本宣稱中，有兩個宣稱解釋世紀以來的轉變。第一個是救恩的聖禮觀點，這將教會視為恩典的分與者，這需要牧師職分的介入。第二個是俗權 (世俗權力) 的宣稱，這將教會視為與國政有關 (政教關係)。兩個宣稱都與新約的教會 (ecclesia) 相反。

    教會的本質不是純理論的問題，一個人所領受的定義大幅影響他與教會有關的活動。雖然改革教會並未完全回復至新約的教會 (ecclesia)，他們在這個方向已經走的夠遠，足以改變歐洲和美洲非改革區的文化模式。卜仁納承認他受惠於自由教會，
 宣稱功歸他們，「世界此一地區有了個人自由和社會責任感，有了批評現狀、重要學術、甚而聖經的自由，也有了自由科學、人之尊嚴的理解、以及服務尊嚴的觀念」。

    因此，教會本質的問題將影響教會在世界的方向。自宗教改革運動起，從來沒有時候比現在還需要一個新改革，以重新宣明基督門徒的教會概念 (ecclesia concept)。 

治理教會的準則
    教會本質的討論該有什麼準則可依從？依什麼觀點，人可以批評教會的實行、活動、機構？關於教會本質的討論，根本上有三個出發點。

    傳統：許多基督教國家表示傳統有權威性，他們雖然尚未全然捨棄新約，卻以新約裡初現的基礎作為合宜的解釋，藉由假設教會是新約的權威教師和詮釋者，他們少有需要向新約求證什麼，但不顧教會的教導功能包括此一事實：教會是學習的教會；因神的靈是教會的生命，讓教會的學習日益增進。
    傳統就其本身而言，我們必須否決，因為傳統支持的諸多事物與聖經相對。聖經本身竟成傳統暗自歸認的起源，將聖經以外的事物歸於聖經。用傳統來作準則不好，因為傳統多元，人要依從哪個傳統？傳統絕非一致的整體；關於教義和政策事宜，教會教父給出的意見實在多樣。

    傳統的幫助在於傳統所教導的課程，但不在於政府的決策和教會的特色。

    權宜之計：權宜之計的倡導者聲稱教會未曾得到任何準則，權宜在於人的能力與智慧，「基督徒世紀以來規劃的教會機構類型，最能適應每個接續時代的品味和條件」。
 世紀以來，教會朝助益典型的發展已有進步，但無絕對的典型可作為比較的立足點。

    權宜之計與目標有關，教會的目標卻是由聖經闡明。正當有些事物助於達成福音的目標，不變的是，沒有了聖經的準則，我們就沒有了教會目標的知識。因此，權宜之計也就沒有了指標。

    聖經：如果我們要知道任何有關 [ecclesia] 的事，該事必從聖經而來。是聖經提升了教會，而非教會視同聖經的監護者。教會 (church) 的確是在聖經寫成之前就已存在，但是 [ecclesia] 的成立，不可能與已載或未載福音的宣明無關。我們的論點是：如果你想瞭解教會應該為何，就去瞭解聖經對此的宣明為何。
 這對羅馬的傳統造成問題，在於羅馬教會相信自身絕無謬論，所以關閉其心，絕不真心接受他人對聖經的批評。但當教會 (ecclesia)接受聖經為其生命與自身瞭解的準則，也就接受他人對其主的批評，而自身批評正是自身改革的持續依據。

教會的定義

    教會的定義有許許多多，而不同類型的廣泛之分有三。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body of Christ; 拉丁文： corpus Christi)：羅馬天主教作家與新教作家以不同的觀念採用詞「基督的身體」。羅馬傳統將教會描述為外在形式的制度，部有牧師職分，牧師經授權分與聖禮，因而將神的恩典分與忠誠的信徒。人與教會分離是對聖職人員、聖事、聖物之侮辱，或冒犯之行為。人與教會分離，或教會之分裂，只因愛的缺乏或傲慢而造成。我們應該強調的是，羅馬傳統將教會的外在形式視同為基督的身體。

    新教徒採用詞「基督的身體」，以述說「隱性的教會」，意指外在形式與空間的機構之外，信徒是因信心與基督有關係。基督他是教會的頭，而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這設想全然是象徵性，也是親密性，因信心連繫著人與基督的關係。

    教會是上帝選民之團體：奧古斯丁強調此觀點，加爾文潤飾此觀點，而韋斯敏斯德公認信條為此觀點作總結，講到：「大公教會，或稱隱性的普世教會，是由上帝選民全數組成，他們在過去、現在、或將來結合成一個肢體，以基督為首，其餘為下；教會是基督的配偶，是基督的身體，他完完整整、滿足所有。」教會因而能包括地方教會之顯性形式外的事，也能排除顯性形式內的事。通常，改革宗教會的立場駐守於此。

    教會是聖徒相通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拉丁文： communio sanctorum)：此觀點從改革傳統升起，但強調的對像是組成教會的人，而不是神的揀選之令，有兩則信條作出此觀點的歷史表達。比利時信條 (Belgic Confession) 聲明：「我們相信並宣佈大公教會，或稱普世教會，乃是真實的基督信徒之聖潔會眾，他們全都期盼基督的救恩，被他的寶血洗靜，藉由聖靈成聖且保守。」

    相似地，第二紇裏微提信條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 聲明教會是「忠誠信徒之團體，他們是從這世界召喚並集合而成：聖徒相通就是一群關係密切相通的信徒，他們憑藉救主耶穌基督以及聖靈的話語，真實瞭解、正確敬拜、正確為真神上帝服事，且因信心成為分享美好恩典的人；而透過基督，恩典無盡提供」。

    聖徒相通強調個別信徒因信透過神的靈，而與基督結合。許多應許給予了個別的信徒，他們與教會親密而安全的關係，以及聖禮的領受，都不意味外在形式的制度。

    我們可以用較為簡單的辭句來說明教會 ( [church] 或 [ecclesia] )。教會是一群因信對基督忠誠堅定的人，服從他的命令而已然受洗(就是作記以示他的約與己生命已定)，基於服從，他們在生命中尋找他給人類的目標。第三個定義與自由教會的傳統有廣泛的相似之處。個別信徒之範疇與聖禮之範疇相對；「教會希望回復新約觀念的使徒之範疇，非常迫切的需要就是脫離聖禮思想。」

    我們可以結合這三個定義嗎？我們難以結合第一和第三個定義，此二分歧。第二個定義「教會是上帝選民之團體」，目前再為隱性不過，雖不是完全不能與第三個定義結合，卻也不能完全結合。

    第三個定義在三者之中較屬聖經。就我們目前時代的有利位置，看來有當務之急要來回復新約教會的概念，而聖經教會的概念與制度化聖禮之教會的概念相對。人們有興趣的，是個別信徒的問題，以及面對這些問題的議題。人與基督的手足關係，和上帝子民的同伴關係，提供人以達需求的方法。耶穌成立了一個民族，不是一個制度。「民族可以有制度，但決不能瞭解自身為制度。」

教會的起源

    我們不可能定位教會成為現實的精確時間。論以同伴關係，教會是由耶穌集結之門徒開始。教會既為同伴關係，然而在耶穌復活之前，他們沒有好消息可宣佈，也沒有宣教活動可做。

    從制度的觀點來論教會的起源也是困難。論以耶穌事奉期間之教會的起源，共同的引述來源是「彼得認耶穌為基督」，載於馬太福音 16: 16-18。在四本福音書中，詞「教會」 (church; ecclesia) 的出現僅二例，分別是馬太福音 16: 18 和 18: 17，前處對於羅馬天主教神學家一直是很關鍵的引述來源。

    我們就以經節為真，更加重要的問題是詞組的解釋。「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 (Petros／a petros)，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 (petra) 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傳統的羅馬觀點一直以來，引述這經節以支持彼得成為基督在地球上的代表。有些情況下他們訴諸於亞蘭文，該文的詞「彼得」(Peter)與「磐石」(rock) 同為 [kepha]；然而，世上沒有亞蘭文的福音書。我們僅有的希臘文福音書將這兩個名詞作出重要的區別，彼得是 [Petros] 磐石是 [petra]。誠如羅馬教會假設聖經該處的默示，我們理當能說聖經該處可能改變字詞，用了雙關語來表達意義。耶穌並未對彼得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你之上，而是在這磐石上，提到的是除彼得之外的某事，或彼得做的事。

    就我們看來，較佳的見解是「彼得認信耶穌為彌賽亞」才是「磐石」。教會 (ecclesia)建立在「耶穌為基督」的認信上，彼得被形容為有福，正是這個原因，他代表群眾發言出聲，認信耶穌向他們微妙顯明之事。關於此認信，耶穌當時囑咐門徒不要告訴任何人 (第 20 節)，認信同於在人面前認基督的需求 (馬太福音 10: 32-37)，但此文真正重要的意義在於耶穌被認，而不是叫人來認耶穌。有意強調彼得的個人角色是教會的基礎，也必須一道強調其餘的使徒甚至於先知—但作為房角石的，總是耶穌基督 (以弗所書 2: 20)。

    認信--- 認耶穌為基督，為任命的彌賽亞—是通往天國的鑰匙。這認知不同於律法師的認知，耶穌對他們的批評說到：「你們律法師有禍了！因為你們把知識的鑰匙奪了去，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阻擋他們。」(路加福音 11: 52) 任何人認信，如彼得所做，即有通往神國的鑰匙。

    論及該經節的一些主要問題後，我們必須評估此為述說教會起緣的適當處，而該經節給予我們的，不過只是教會的「胚芽」。五旬節以前，完善的教會不是一個現實，因為到了五旬節，教會方有聖靈的存在和可宣佈的福音。五旬節是教會起緣的高潮，因為上主在此時對教會，也就是信徒的同伴關係，加了元素。在此時，教會職員的任何事未曾提及，因為教會職員不是教會起源的必要，然而在新約教會裡，教會職員確實有一個貢獻作用，我們將在稍後討論他們的角色與起源。

    從制度的觀點，我們對詞「教會的起源」並沒有很一致的用法，因為難以如此。也許有人照著羅馬神學家的作法，述說教會的起源，但最終還是得不到一個時間點來說：「這是教會。」天主教的發展想法使其成為不可能。結構上，羅馬教會已經成長，今天的羅馬教會不同於西元五百年的。憑良心講，此問題：「(制度的) 教會從何時起源？」用這個回答挺公平：「起源仍在發生。」

教會的記號
xe "Marks of the Ecclesia" 
    我們能不能說「真實的教會」？許多人肯定這個陳述，但其他人非常否定。卜仁納將此詞「真實的教會」視同為自相矛盾的陳述，因為如果新約是決定問題的標準，那麼就沒有「真實的教會」可言，更確切地說，就只有本質上非制度的屬靈教會，或手足關係。教會是從古老種類轉變而出的一個新種類，因此要討論這個問題，人必須考量在基督社群歷史中，確實發生的轉變。

    此轉變 (從社群到世界的運動) 迅速延伸，直到人生於教會形同生於國家，教會與國家情況鄰接時產生的問題，導致神學家作出教會社群的分別。在政教情況下，有些人只是名義上是教會的成員，另一方面，有些人展現在於基督的信心，順服以行。由於人名義上和信心上身為基督徒的誤差，奧古斯丁等人表示有顯性的教會，相對於隱性的教會。神學方面仍然常用及此分別；然而，此分別受到兩個立場的否決，立場之一是羅馬天主教，他們將顯性教會視為存在其主教的外在制度；立場之二是那些企圖回復教會之新約概念的人。
    這個分別意義不大，隱性的教會不在歷史露面，因此永不形成同伴關係。單以個人為基礎，每個人都能身處「隱性的教會」，另一方面，顯性教會不再是同伴關係，「反而是一個制度，一個匯集人群、注重外在的助人途徑。這兩種概念的教會皆不符合新約裡意欲且領會的事：人與基督之團契的共融體，這也意謂教會成員的彼此形成的共融體」。
 除此之外，「隱性教會」是完全不屬於新約本身的概念，「而實際顯性教會作為救恩的純粹外在途徑，此詮釋雖不是完全不屬於新約本身，卻是完全不可能」。

    顯性教會概念相對於隱性教會概念，前者的證明是新約裡的經節用詞。這些經節有百分之八十一，必須解釋為當時當地成群的信徒。
 而用以支持隱性教會概念的經節大致是從以弗所書來，該處的 [ecclesia] 是以理想的概念指為屬靈的以色列，但不是以具體的概念。該處經節強調的是人與基督聯合的祝福，此祝福為所有時代、所有信徒共有，而指屬靈的關係，但此特定的「屬靈教會概念，無具體表示其客觀存在的形式，因為當時當地的教會是不同本質、不同作用的事物。」

教會的傳統「記號」
教會的一體

    教會，或 [ecclesia] 應該成一體，但真正的議題在於，何謂成一體？一體是一個向外性的組織，是靈的統一性，是教條的團結，還是目標的團結？對此，通常有兩個看法受納。tc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 \l 2
    組織的統一性：羅馬天主教會的團結在於其組織；所以，此團結雖然不是完美的典型，但被視為事實：「這是教會自始組成的記號。耶穌應許的團結，適合他的追隨者的社會，團結的表達可見一種信心的聯合聲明、一種敬拜行為的呈現、一種政治體系的接受。」
 歷史上，羅馬天主教會強調團結的立場是人與教會的主教聯合。

    在目前新教的合一運動裡，宗派正在合併成為較大的團體，以期宗派主義將消退，而結構團結將湧現。

    宗派主義 (Denominationalism) 確有本質上的問題。可能導致無效率，因為不同團體的努力有重複性，可能導致傲慢，可能導致宗派的排外主義，以經濟階層分別教會生活，等等問題。另一方面，不該假設有了一個整體組織，教會保證團結。即使是羅馬天主教的傳統，人們僅需知道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奧古斯丁隱修會的歷史，以懂得關於教義的主要議題，及各方意見上有何強烈區別。甚至信仰上(de fide)的信心聲明也不保證團結，許多羅馬天主教徒會否定信仰上的陳述，不會多顧教會的權威。提倡組織團結的教會聯合主義 (Church unionism) 也有本質的問題。他們假定宗派的區別實為瑣細無妨—許多情況下這是真的—但這關乎個人重要的教義問題。教會聯合主義會要求個人，放棄原本宗派的信心概念，但那是個人身為宗派成員之重要持守。「宗派的偏見確不是基督徒該有的行為，然教會獨斷的教條主義和切斷人誠實信心的行為，豈不更甚。」

    無論教會聯合行動有多少，教會聯合主義無法創造真實的教會。人對於基督的屬靈知識，長成基督徒的同伴關係和手足關係。
    同伴關係的統一性：教會的團結是屬靈的團結。人與基督有關，在於人對他的信心，因此人對自己與其他人的屬靈身分，變得有所知覺。耶穌對人的祈求是「願他們都合而為一。父親哪，願他們在我們的生命裡；正如你在我生命裡，我在你生命裡一樣。願他們都合而為一」(約翰福音 17: 21)。此話可說是不帶任何教會結構的意味。

    然為了教會聯合採取行動的人，反而是教會的領袖。事外的教友認同的是，當人人相信基督是救主，各宗派的信徒何嘗沒有屬靈的團結。同伴關係的統一性代表多重教會的可能，以迎合不同的人。救世軍(Salvation Army)雖湊合了一群信徒的同伴關係，他們卻也遭高教權敬拜禮的排擠；大家敬拜的難道不是同一位上主嗎？多樣形式的敬拜並不排除我們在基督裡的屬靈團結。奇怪的是，沒落的教會籲求與聖興的教會聯合，而且本質上教權較高的教會涵蓋教權較低的，雙方都有可能是輸家。

    儘管教會聯合行動是個趨勢，事外的教友總是要比掌教權者，還來的瞭解在基督裡同伴關係的團結。他們瞭解教會的團結是多重的；「多重教會才是一個團結的教會。」
 

教會的聖潔   tc "Holiness of the Church     " \l 2
    教會的聖潔，這個概念從羅馬天主教到新教之間，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羅馬理論：羅馬天主教的觀點是，教會造來實為聖潔。「教會代表捨棄罪與不潔，而擁有恩典，我們的生命方向因而與神的誡命和諧一致。」
 「除此之外，藉由聖禮的體系，教會宣講的聖潔有效植入教友的內在。」

    新教理論：新教的觀點是，教會宣為聖潔，是以信徒宣為「在基督裡各就各位」的概念；信心並不意味基督徒生活上的完美。也就是說，教會之所以聖潔，因為人對神的事奉多重；教會並非毫無宗教道德上的罪，但教會被神赦免。教會的聖潔在於其願，是聽取、相信、服從基督的道，並以愛回應人類，因為神愛著教會。
    教會倘能宣為聖潔，僅因教會之主為聖潔，教會的成員都與其主有關係。
    若說教會聖潔，不是說教會毫無宗教道德上的罪。教會是由承認需要上帝幫助的人組成；教會不是一群完美的人，每天都需要上帝的赦免。聖潔不是無謬誤論，沒有謬論的教會不存在。教會已然犯錯，越快承認所犯的過錯，並以謙卑尋求上帝的赦免，就能越快回復教會為神與人服事的異象。
教會的大公性

   tc "The Catholicity of the Church     " \l 4
    詞「公教會」(Catholic Church) 最早應是安提阿的伊納爵 (Ignatius of Antioch) (主後約117年) 寫給示每拿人 (Smyrnaeans) 的一封書信所用及：「基督，耶穌在哪，公教會就在哪。」
 原詞是希臘文，意指普遍、一般、全面。到了新約後紀元使徒信經的時候，此詞看來意指一個制度結構。

    羅馬理論：教會的大公性依其向外性的組織，從不同的觀念定義。定義秉持的是：地域普遍—大公性散佈世界各地；時間—大公性永遠存在；人—大公性包含每個國家的成員；人的條件—大公性包含所有的社會結構；教義—大公性以不變宣講基督的全部教導；救恩的方法—大公性可解救人的靈性疾病。

    新教理論：許多新教徒形容隱性教會是普遍的 (大公的)。真正的公教會包含世界各地、各個時候的信徒。海德堡教理問答 (Heidelberg Catechism) 指出這個觀點，在第 54 問 問到：「關於此聖潔、普遍的基督教會，你們相信什麼？」回答的答案是：「從世界的開始到結束，神的兒子從人類民族召選而成一個社群，他們在真信心的團結裡，藉由他的靈和 (他的) 道，得著永生；他保護也支持這個社群；我是這個社群的現生成員，將如此直到永生。」

    許多新教徒明白人不該將此隱性社群視同為顯性社群，因為此詞「隱性社群」本指一個據稱為普遍的制度，但很明顯的是，許多人尚未聽過基督福音，以致此詞被人重新解釋，用於非制度的內容。我們要瞭解教會的普遍性，必須以目的論 (有目的) 的觀念，瞭解教會就是為全人類而準備的。這是大使命的意義，在於基督將他的門徒派遣至世界各地。依此重新解釋「普遍性」也需要教會的歷史觀點，人也許述說使徒紀元裡真實的教會，但那時的教會在外展活動方面，確實不是大公的 (普遍的)。

教會的使徒性
    羅馬理論：羅馬天主教會試著維持從使徒紀元，到現今時代的連續性。人必須試著找到「合法公開、連續統緒的教牧後嗣，好似這些教牧的統緒就是使徒的統緒，且他們在信心、敬拜、教會體制方面，與使徒一致。」
 人承認背離「原本的憲章，意味著基督奧體的破壞」。

    新教徒否定使徒統緒，基於些許理由。首先，人不可能讀了新約，就想出體制上或敬拜上的羅馬天主教體系。致使新約教會轉變而成制度教會的元素，我們已經討論。第二，赫格西僕的名單就主教線方面，非常可疑，這些主教的維持是否為錯誤，也是一個問題，此起訴指向主教的概念，追溯可遠至古代的教宗。
 第三，值得懷疑的是，歷史傳承是否保證教義純淨。

    新教理論：說教會有使徒性，就是說教會對基督忠誠。使徒性的意思好比屈從「基準的權威、接受使徒的指示和方向、與他們意見的一致 . . . 聆聽他們並接受他們的消息」。
 教會要變的有使徒性，對其本身也指拒絕一個正式階層，以新約的教會 (ecclesia) 作為準則。

    與其強調歷史傳承，新教徒強調的是屬靈傳承，或者回到新約的準則。有使徒性的教會強調信心是人對耶穌基督的委身 (commitment)。信心據人所知不是指拉丁文的同意 (assensus)，或同意某事的真理，而是指拉丁文的相信 (fiducia, 英文： trust)，或將一生委身。有使徒性的教會是真實的手足關係，要是屬靈傳承以外還有傳承，那有可能是事工的傳承。

    「如果教會社群真要覺得自己的行動，是根據耶穌基督和他的使徒，只有一種態度，就是屈從和順服的態度。」

其它記號

    我們已討論過教會的「記號」之意欲，為幫助人辨認「真實的教會」。有些神學家表示之前的討論為教會的「屬性」或特性，並將「記號」作其他定義。如此一來，「真實教會」的「記號」有了不同的定義，從一擴增為三。當人秉持一個記號，要將另兩個視為其固有。

    真實的講道詞：加爾文寫到：「無論我們在哪處見著有人懇切地講述神的話語，有人懇切地聆聽神的話語，我們無法在該處質疑神的教會有所存在，因為神的應許不可能倒。」
 真實的講道詞意指教會所有的消息和教義是在聖經的審判之下；不是聖經與傳統或其他事，而是唯獨聖經 (拉丁原文： sola Scriptura)。

    聖禮的正確署理：加爾文的評論包括聖禮，聖禮的整體與神的道有關，神的道衍生出聖禮的意義。聖禮有時稱為「神的顯性話語」，其署理是由「正當合法的講道牧師」。
 我們將在以下討論聖禮。

    教規的忠誠練習：為了維護純淨的教義和聖禮的慎用，教規的練習有其必要。道德和教義的規定是這個記號的含意。

基督的身體

    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值得一些詳細的描述，因為這個概念在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兩方有很大的不同。羅馬天主教將概念定義為：「基督奧體—在此奧體中，教會各成員的自然生命確實超自然地覺醒，並且藉由影響、受到引領，進入整體的和諧；影響就是神聖之首 (Divine Head) 其妙的權能和有效的幹預。
 覺醒 (vivification) 透過教會的聖禮權能臨到人，而教會已變成恩典的寄託。概念的推論結果為，教會是基督持續的化身。」

    因為教會有關制度、聖禮、道成肉身，羅馬天主教會已迫於為自己的教會結構辯護，如此做來，基督身體的真本質已受破壞，因為制度的教會否認使徒的教會。上主為自己創造位格的共融體，而不是制度。聖靈的存在於心與人直接有關，因為是人的信心使然，而不是羅馬天主教的觀點，羅馬天主教是以聖禮為背景，聖靈是教會的靈魂。當人在基督裡說到了信心，他理當有了聖靈 (以弗所書 1: 13)。

    對於羅馬天主教徒，基督的身體還有一個涵義是新教徒沒有的。聖徒相通是以身體有些部位幫助其他部位的比喻，作為基礎。因此，已經在天上神國的人對於「仍在地上以信心邁步前進的人」也許有幫助。
 這個概念是根據類推推理，而不是聖經基礎。

    新教徒否定天主教徒的實行，因為基督的靈比什麼都要接近我們。沒有證據，證明死去的人能聽見聖徒的禱告，還有一個事實是，沒有人比基督更愛我們，沒有人比他更慈悲。說一個聖徒，例如馬利亞，說她慈悲，說她能同意人的要求，好像是說基督不能聆聽，或不如聖徒那般慈悲，如此態度貶抑基督的位格。

    同樣地，聖徒相通取決於另一個沒有聖經支持的比喻：身體裡的細胞感受了全身體的屬性，也感受了基督的存有，變得無所不在，像基督一樣可以聽到祈禱。但要是將比喻類推過頭，是很危險的。如果人傾向在比喻上建立教義，人必須記得只有基督才是頭，只有他才是教會的耳。
    有人譴責天主教的聖徒崇敬是偶像崇拜，天主教徒對此的辯護基礎在於，崇敬不是崇拜。然而，對於許多新教徒，這不過是無意義的用字事宜，如果禱告詞是對聖徒而說，就沒有差別，因為要聆聽宗教或道德上罪人的要求，聖徒這方必須要有無所不在、恩典、權能的屬性。

    在代禱的角色中合理的事情是，活著的人要為活著的人禱告。基督徒受命要為彼此、君王、萬人禱告 (提摩太前書 2: 1)。

    聖靈存在於心，是基督的身體得到的應許。聖靈的住處是人裡面，不是教會裡面。(我們已經在第七章討論過聖靈的恩賜。) 沒有聖靈，就沒有教會 (ecclesia)；沒有聖靈，只能有「教會」(church)。
浸信會與教會

    在教會的改革中，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堪稱為了不起的領袖。然而，從重洗派到後來浸信會的立場來看，他們進行的改革還不夠。宗教改革者保留了君士坦丁和狄奧多西的原則：特定區域的居民必須屬於該區的國家教會。重洗派否定此原則，連帶否決國家教會之成員資格的表示，以及嬰兒洗禮。

    加爾文和路德對於信念的堅持無法前後一致，他們對於嬰兒洗禮 (或國家教會) 的堅持也無法前後一致。本質上，浸信會的運動是嘗試回復新約教會的運動，就目前是有可能的。過去以來，浸信會頗受毀謗中傷，宗教改革者說他們是狂熱者。卜仁納不是浸信會，他表示他們讓兩件事顯得跨張可笑：他們清醒的信心和他們同意新約是信心唯一的權威。他聲稱浸信會的運動未趨成熟，但是他們的衝擊最終迫使教會要調整自己，為了自己著想。

    從重洗派對於大使命的回應，人見到教會裡同伴關係的角色，與教會教士的等級制度作法形成對比。Franklin Little 形容重洗派是自使徒時代以來，第一群人將大使命作為教會各個成員必須履行的責任。世紀以來，人依據使徒和他們傳道的功績來詮釋大使命。重洗派的同伴關係將大使命重新拾起，對各個成員說：「你必須積極地公開聲明，為基督的福音作證。」

    教會 (ecclesia) 的復甦才是我們現今的當務之急。

教會的功能

    隨著世界和教會的世俗化漸增，教會的功能需要澄清。教會在這個世界大體的參與少了一些東西，從而在最好的情況下，變成人生命的一部份，在最不好的情況下，變成一個孤立的團體。教會必定要再次與社會大體形成關係，要這麼做有許多方法。

    首先，教會可以從新強調沉默相通 (silent interpenetration) 的方法。
 這意指教會的個別成員穿梭在與自己有關的不同團體中，像朵玫瑰將室內充滿芬芳，他們將不同團體充滿基督徒生命的屬靈活力。因為世界的世俗化漸增，這種方法看來困難重重，但若將這種影響抽離，就是將屬靈影響抽離團體層級，相較之下反而會造成世界的落寞。

    第二，教會可以擔任社會評論家的角色。正因如此，教會必須宣佈異教的生活方式毫無意義，指引世界回到自己的創造主。是這種方法，結合其他的因素，將早期的異教社會帶至基督福音的影響之下。

    第三，教會可以採取政治建設的方法。前兩種方法屬於宗教範圍，這一種則超出其範圍。田立克寫到這種方法：「每個教會都有一個政治的功能，從地方到國際層級不等。各個層級教會領袖有一個任務，是影響其他社會團體的領袖，好叫他們認同教會行使傳道和預言的功能。」

    教會試圖更新自己，並且制定更新的方法之時，不可忽略的範圍有這些。

    首先，要有宣教的功能。基督的使命在於四處宣教福音，宣教的擴展在教會功能的內容中最為重要。一個教會若失去福音傳道的意識，就像一個身體失去了重要的器官，意味著健康的生命沒了。

    第二，如果教會要生生不息，必須要履行教導的角色—因此也是教育的角色。這個角色的危機反映在前幾年主日學所受的嚴厲批評。教會教育的角色一定要更加包羅，不要只是教新約的教義概念，也要幫助年輕的成員 (年輕既是指年齡上，也是指宗教經驗上) 加入同伴關係的益處。教會一定要教導且幫助年輕的基督徒學會禱告、與人分享信心、研讀聖經，以及在情況需要時，捍衛自己的信心。知識的授與只是內容的一半，另一半是「起而行」的經驗。 

    第三，愛的陶治。教會一定得尋求自己在愛裡的持續更新，愛建立起教會，知識則不然。「簡言之，每個基督徒，整體社群，都是陶治的對象。」
 總之，要是不考量整體教會的陶治 (或考量教會是以愛建立起來)，陶治就不是陶治。

    第四，事工。人對教會有個要求，就是教會應該作事工。教會的事工包括拉拔受到壓迫的人、鼓勵心情沮喪的人、安慰喪親之痛的人、與寂寞的人交朋友、待無父的像個父親、待無母的像個母親。教會把意義帶給尋覓的人、把和平帶向衝突之地、把愛帶向沒有愛的地方。簡言之，教會旨在迎合人類救贖的需要，無論需要是什麼。

教會的試探

    教會雖由為基督奉獻的人組成，並非不受特別的試探。以下列出的試探，有些不斷在教會的生命中發生。

    首先，教會最大的試探之一，是為大眾化減弱福音的消息。結果消息受了污染，教會失去了獨特的概念，例如宗教或道德上的罪，以及恩典。消息畫上終點，教會在道德和宗教上變成了自然主義。如果教會變成一個社會團體而已，不僅變成不適用，「還可被其他不主張是教會的團體取代；這樣的教會無法為自己的存在說理」。

    第二，教會的試探之一是把自己變成終點。教會可能將其自我存續性 (self perpetuation) 視為自我肯定的適當理由。教會成立的目標不是要得到存續的制度，教會之所以存在，全都在於主。

    第三，教會的試探之一是將己命視為某事，這事不依附在神的恩典和權能上。如果教會不尋求自己在上帝裡的生命，這個世界刁鑽的話語將使教會納入非神話語的哲學。若失去權威，教會的道德標準將變的魯鈍。教會的消息將因為環境時時刻刻的危機而受限，完全不顧歷史的長期觀點。若不望上帝來求存活，教會將求政治聯盟和經濟力量，這樣將沖淡福音的影響。除非教會維持關於自己真性的自知，否則無法超越今時今刻。
    第四，不相干的危險。教會 (ecclesia 或 ecclesia) 對許多人而言，是不相干的。教會變的如此與瑣事相干，以致於喪失了大好的挑戰。許多人在變成基督徒時深受啟發，要更進一步為基督贏得社群，但相迎而來不相干的旁騖，卻叫他當起與原本深受啟發不相干的職務。
結論

    最後，教會的教義在基督信仰中，是最複雜也是最重要的教義之一。造成許多基督教國家分派的教義，主要是這一條。分派的來源仍需在下一章討論。

第十三章 教會，第二部分tc "XIII  The  Church, Part II"
    最後是婚姻，這雖然大家承認是神的制度，在貴格利的時代之前，沒有人將這作為聖禮看待。要不是貴格利，人的腦袋再清醒有可能想到嗎？(The last of all is marriage, which, while all admit it to be an institution of God, no man ever saw to be a sacrament, until the time of Gregory. And would it ever have occurred to the mind of any sober man?)
                                           Calvin (加爾文), Institutes《基督教要義》
    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否則理由是，處於道德之罪的痛楚之下，每位天主教徒一定要藉由出席彌撒，以祝聖上主的聖潔之日，禮拜日。(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every Catholic is bound, under pain of mortal sin, unless there be legitimate excuse, to sanctify the Lord's holy day, Sunday, by assisting at Mass.)

                                              The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因此，最後的晚餐是與制度非常相異的事：這是同伴關係的行為表現—以基督為中心的同伴關係，立基於過去、現在、未來的拯救史。(Therefore, the Last Supper is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from an institution: it is the performance of an act of fellowship--of the fellowship centered in Christ and grounded in the saving history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runner (卜仁納),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無論我們在哪處見著有人懇切地講述神的話語，有人懇切地聆聽神的話語，有人根據基督的制度執行聖禮，我們無法在該處質疑神的教會有所存在。(Wherever we see the word of God sincerely preached and heard, wherever we see the sacraments administered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 of Christ, there we cannot have any doubt that the Church of God has some existence.)                                   Calvin (加爾文), Institutes《基督教要義》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見過一些觀點變化的事。我們對教會的教義之探討愈是深入，所見的觀點變化愈是大。在教會的主題上，新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徒之間，有一項基本原則構成許多區別。
    教會在教導方面的原則意味著，從聖經「萌發」的教義，在教會整體主教與其首，教宗，之教學權柄之下，得以全然發展。若是沒有這項基本原則，人無法將現代羅馬教會現今之高度組織、高度禮儀、高度改造的結構，與使徒的簡樸作聯想。  

    同樣地，有一條旁系發展線存活在新教信仰裡，乃因由羅馬教會承繼而來。宗教改革運動無法在每件事上，回到新約教會的使徒準則。此運動回復了聖經權威、恩典、信心的教義；但除了這些以外並不廣泛詳盡。因此，由於新教在每件事上，使徒準則回復的程度不同，在特定實行和教會結構上，也就有所不同。     

教會的制度類型

    為了討論不同類型的教會制度，我們以最複雜到最不複雜的等級來排列。

    主教制 (Episcopal)--- 教會制度之主教制依據的信仰，是教會的體制 (或規則) 由基督下傳至主教，而這些主教是使徒的繼承人。主教制有不同的程度，美國聖公會主教院 (House of Bishops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是美國境內一個主教平等的類型。羅馬體系在本質上是主教制，然而是由一位最高統治者，教宗所統治。
    伊格那丟可能是主教制最早的提倡者。他說教會「的職員有三個等級；那就是主教、長老和執事」。
 隨著朝往主教制的運動，和主教管轄區的權力增長，對於無聖職的教會成員，他們的權力相對地消失。在羅馬體系裡，事外的人無權過問教會的體制。

xe "   Episcopal."
    第二世紀早期的主教制流行起來時，正是異端 (或稱假教義) 問題增加之時。人需要一個共同的信心，其表達形式是教會從使徒時代以來的連續性，而教會是由繼承使徒的主教治理。猶如人信使徒，人信了主教，這個信心經證明是抵抗異端的有力武器。不出幾個世代的光景，主教製成長到相當的程度，以致於居普良這麼聲稱：「教會全在於主教。」(希臘原文： Ecclesia est in episcopo)
 主教是首要，在他之下還有兩個職員—祭司 (長老) 和執事。

    這個體系的正統性有一個問題，在於採取的標準。既沒有發展的原則，又是建立在迂迴的推斷上，人不可能從新約引申出此種體制。權柄從未移交給彼得，所以新約裡沒有支持這事的證據。沒有聖經證據證明彼得任命羅馬的主教作為他的繼承者，彼得究竟到過羅馬與否的問題，也還在討論。

    長老制 (Presbyterian)--- 主教制的教會權力結構屬於主教，相對於此，長老制將教會權力和權柄交予參加地方聚會的會眾。這些會眾有權管理指揮線，上至一年聚會一次的會員大會。其中有兩方面的權力：長老席，由地方聚會的適當代表組成；教區議會，由一個教區的長老席 (數) 組成。教會機構用如此代表形式，為了保護地方聚會的自治，並使合作方面增光。長老制當中的職份有三：教牧 (牧師)、長老、執事。

  
xe " Presbyterian" 
    會眾制 (Congregational)--- 人有時又名「會眾制」為「獨立制」。獨立的聚會就是一個完整的教會，不從其他的團體取得它的權力或結構。教會行動的權力就在自己的團體裡，職員由教會任命，各司其職務，但權力不超出教會成員所允許的範圍。會眾制的教會經常與信念相同的教會建立工作關係，以提升各個計劃和委員會，事宜包括宣教、教育和事工。可能會有年度聚會，但是年度聚會沒有權力對地方聚會強行決策。

    這些是不同類型的教會制度，其中還有變化和等級之別，對此我們不作討論。值得提出的問題是：如果真有對的類型，哪一個類型才是對的？

    為答覆這個問題，可將各方態度編錄。約翰・麥奎利的態度，從他的話語中如此總結：「就算真有一個『最初』的事奉形態，而且考察得到，也不是特別重要。明顯看來，有一段造形的時期曾經存在，其中制度類型的改變是必須的，因教會要從猶太教的改革運動脫殼，變成安定、遍及世界的社群。」

    許多人思想上部份認為，使徒時代教會的結構本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教會至今維持的現狀。麥奎利也這麼宣稱：「藉著新約，我們必須認同在教會內進行的發展。我們不得不結論有一段早期的時間，基督教事奉的正規和普遍模式有三個等級，分為主教、祭司和執事，這是從新約形象本身的自然發展。」

    儘管贊同麥奎利的人不少，我們仍然可以合理發問，能否從新約找出20世紀的現今模式，同時支援使徒時代的基準模式。使徒時代的簡單性有了發展上的改變，是因為無所功效，還是因為其他原因 (亦即宗教方面的權宜之計、權力政治、政治野心)？
    第二個態度是柏克富所作的表示，關於現今某些改革宗教會，他寫到：「改革宗教會並不主張他們的教會體制，在每個細節上，是由神的話語決定，但確實主張他們的根本原則，是從聖經直接取得。」
 柏克富表示他們的原則與新約一致，但承認細節是由「權宜之計和人類智慧」
 決定。

    第三個態度表達在一個渴望上，就是盡人可分辨之能，回歸新約的模式。關於教會的同伴關係，新約裡有值得考慮的描述。以下的事例強調這點：

1. 新約裡有定期的會議時間，通常在主的日子 (星期日)，或每個星期的第一日 (使徒行傳 20:7; 希伯來書 10:25)。

2. 選舉特定職員的事實，呈現教會之民主體制的形式。教會選舉馬提亞來繼任猶大，此外也有執事的選舉。

3. 早期的教會有領導者。保羅給腓立比人致信時，作出主教和執事的描述 (領導者的後續討論將在以下呈現)，但未提及其他職位。

4. 職員，或稱教會的僕人，正是如此受選；他們的認命與聖靈有關，聖靈使他們成為主教和監督者。

5. 新約認同教會作為決定性大體的權柄，也認同民選教牧的牧師權柄 (馬太福音 18: 17; 彼得前書 5:2)。

6. 教會有教規的權力。這點也在馬太福音 18: 17 注意得到，但保羅書信有較明確的提及，他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中，告誡哥林多的基督徒要執行他們教規的權力 (哥林多前書 5: 4, 5, 13)。

7. 教會有早期所作安排的財政紀錄。甚至連十二使徒也有猶大這麼一位司庫，在泛泛工作之中，特別對自己作為司庫的角色著迷；但為慈善目的，信徒確實在每個星期的第一日存起錢來 (羅馬書 15: 26; 哥林多前書 16:12)。

8. 早期的教會給彼此寫薦信。在一個充滿騙徒和假教師的世界裡—不管是過去和現在—教會時有發佈有效的溝通信給彼此，要讚許人們，也要警示人們，朝著他們的方向走 (使徒行傳 18: 27; 哥林多後書 3: 1)。

9. 早期教會的慈善計劃已發展到相當的程度，能夠將真正需要協助的寡婦，登記在內 (使徒行傳  6:1; 提摩太前書 5:9)。

10. 早期教會的一律化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允許使徒保羅警告特定禮儀的實行，並為他的警告開釋，基於上帝的教會不實行這樣的禮儀 (哥林多前書 11:16)。

11. 早期的教會遵守特定的宗教會儀式。我們必能認同其中兩個，就是洗禮和主的聖餐。至於其他多的，不同宗派的人有得討論，依他們的利害關係而定。

12. 早期的教會看來不但得到適當秩序的告誡，也做到了 (哥林多前書 14: 40; 歌羅西書 2: 5)。

13. 一個團體通常對於內部成員要求特定的資格條件，聖經所記載的教會也不例外。耶穌的誡命是要所有的人歸信來成為門徒、得到洗禮、得到教導以遵守他的誡命 (馬太福音 28:19; 使徒行傳 2:47)。

14. 早期的教會似乎承擔起基督肢體全員的經常性工作 (腓立比書 2:30)。教會人員無論到哪都可見證基督的福音，這個成就證明瞭有經常性工作。

    基本上，我們認為是這種同伴關係值得在現今重現。這種同伴關係很簡單，但憑著這份簡單，世界曾經造成可觀的改變。這種教會運動的靈活性，使得入主城市成為可能；這種教會是行進的教會，往人的地方行進而去。有人可能會說「新約裡沒有教會體制」來否定以上的事例，但這樣的陳述其實在說「以上的事例之外，若是沒有別的，新約裡就沒有任何典型的教會體制」。
    此點帶入一個現代教會生活裡相關組織的問題：有些非常實用的組織，例如主日學、女宣教士組織、多種男性團體，以及輔助組織，存在的正當理由為何？這些組織立基於自修之教會事奉、宣教外展工作、合作管理之職位及職責，所以有理運行。就這些組織最大的功能而言，是他們在非新約的名義下運行，以執行早期教會最切心的事—分享福音，教導福音。

教會的領袖

    教會裡有許多領袖，他們是人民的僕人。這些領袖可以分為兩個總類—臨時領袖和永久領袖。
    臨時領袖 (Temporary Leaders)--- 第一群人，使徒，無疑在十二位之最後一位死去後畫上休止符。這些耶穌直接召喚的人，變成耶穌事奉和復活的 見證人。他們有人經由書寫，寫作出明顯的貢獻，形成新約的基礎。這群人當中包含這麼一位使徒，保羅，他在耶穌復活後受到召喚。
    第二群獨特的領袖稱為先知，先知的角色從兩個方面來看。偶有先知提及未來的事件，例如亞迦布，使徒行傳有載，他曾說耶路撒冷將要面臨飢荒。在使徒時代結束後，據推測使徒的預言角色已經消失。先知的第二個角色有關屬靈上的造就與教導，以此觀念為主，預言等同於宣講 (哥林多前書 14: 32-33)。這個角色在教會裡常在。

    第三群獨特的領袖是僕人類型的領袖，只見四福音作者。他們的事，我們確知的不多。四福音作者分別為：腓力、提摩太、提多、馬可。我們不確定能否將新約四福音作者類同現代的概念。現代的傳道者通常是贏得較多歸信者的教牧，而其職位是最多現代傳道者的孕育之處。

永久領袖與職員

    主教 (bishop)、監督 (overseer)、教牧 (pastor)、長老 (elder)、長老 (presbyter)--- 主教／監督是教會領袖與最資深的僕人。許多名詞的同義使用都是因為這個角色而來，以下的名詞分析應助於瞭解：

xe "   Bishop, "
主教 (bishop)：原為中世紀英文古字，作為希臘文「監督」(episcopos) 的翻譯。

監督 (overseer)：希臘文「監督」(episcopos) 的另一個翻譯。

教牧 (pastor)：希臘文意指「牧羊人」的翻譯。
長老 (elder)：希臘文「長老」(presbyter) 的翻譯。
xe "Pastor"長老 (presbyter)：希臘文「長老」(presbyter) 的字譯／音譯。
   xe "Elder" 
    這些名詞除了主教，其餘形式皆出現在使徒行傳之中。在使徒行傳 20: 17，來自以弗所教會的領袖稱為「長老」(presbyters)，或依翻譯稱為「長老」(elders)；在使徒行傳 20: 28，正是這群領袖受鼓勵要「教牧」他們的人群，他們是這一群人的「監督」 (episcopos; 翻譯作主教也行)。

    類似的例子可見於我們現在對教會領袖的稱呼，稱為「牧師」(pastor, minister, preacher)，或「弟兄」(brother)。可惜的是人對這四個名詞的誤解，以為各指不同的職份。基本上，這個誤解幹擾了這些名詞的新約用法，結果許多宗派現有不同的侍奉序。

    有趣的是我們發現，某些新教徒刻意不用主教的職銜。「主教」這個名詞出現在新約許多著名之處，特別是在提摩太前書 3 敘述的領袖條件。同樣地，「長老」(elder) 這詞最常出現在新約，卻最不常出現在今日的教會用語中；在某些情況下，今日的人用「長老」這詞來指一個低於主教的職份。

    主教的職位條件在提摩太前書列出，在他處亦稍有提及。特定條件與主教的道德生活有關。第一，有抱負的主教必須無可指責 (或無可責備)、嚴肅、溫和良善、不酗酒、不好鬥，同時不貪愛錢財。第二，他必須有文明 (或合群) 的能力，以待人有禮、周到、避免不和，並有寬容的性格。第三，他必須有特定的能力。他必須是一位好教師，也必須體現管理的特質—首先管理自己的家庭，然後才是會眾。因為家庭管理不好，人不免懷疑他怎能合格管理會眾。

    伴隨能力的討論是屬靈成熟度。新歸信的人尚未毅然而立，可能陷入狡猾的罪，例如自負和傲慢。第四，依婚姻條件，他只能成為一妻之夫。有趣之處，在於基督教國家許多部分廣泛否定這個條件。世紀以來，羅馬教會的教會法規不容已婚的神職人員，即使在容許的地方，通常限於低位的神職人員，儘管在新約裡這個條件與主教的職位有關。加爾文抨擊這個實行有違新約，因為只能成為一妻之夫的條件，能夠給與主教婚姻的尊嚴。
 雖然有些人寧願為了福音工作單身，大多數人畢竟不是如此。婚姻是一個健康的關係，幸福的已婚主教 (或教牧) 可為今日混亂的婚姻男女多多示範，如何使婚姻完整。

    主教所受的告誡是他們甘為僕人的特定角色。我們已經儘可能避免詞「權柄」或「權力」，唯一可提起的權柄是人已準備好勸服和領導的工作 (彼得前書 5: 2, 3)。主教是人群的僕人，因此則是屬靈的領袖和教師。主教不分地位，不控制權力，也不要求人服從。之所以是一位領袖，憑藉的是他對神的忠誠、他的智慧、屬靈理解，和勸服力。信徒所受的鼓勵是要記念他們的領袖，並且「遵守他們信心的典範」(希伯來書 13: 7)。

    主教 (或教牧) 特定角色之一是宣講神的道，以求教會的建立。他必須做到以平衡的方式宣講聖經。每當禮拜日，他的主要義務是對著信徒講道，特別是需要提振和鼓勵的人。所有的宣講都有福音傳道的目標，但不是所有的宣講都得是福音宣講。教牧必須避免對著不在座席的人講道。

    主教 (或教牧) 特定角色之二是領導教會遵守教會儀式。儘管如此，通常觀念上的主教不是祭司，因此不是由主教才能奉行儀式，但是由於次序的緣故，他是奉行儀式之時的領袖。
    主教 (或教牧) 特定角色之三是處理教會紀律的事宜。有些人選擇離開救主自個過基督徒的生活，教牧必須給予勸勉。對於其他人，他必須藉由愛，善意制止這種行為—藉由愛述說真理—避免他們給自己和基督之名帶來恥辱。教牧沒有權力把任何人逐出教會，只有教會有權力這麼做。教牧雖有可能將這事引向初步行動，但不經教會同意不能成行。

    執事 (deacon)--- 僕人類型的領袖之二是教會的執事。這個職位不如主教經常提及，但其條件有著可觀的細節。第一，執事必須有好品格，例如「說話誠實、不貪杯、不貪財」(提摩太前書 3: 8《新英文聖經》)。簡言之，他們不能一口兩舌。執事就像主教必須為一妻之夫，謹慎治理他的家庭。

    第二，婚姻條件的問題經常受人誤解。現在有些人說執事不應該是離過婚的人，他們是這樣瞭解婚姻條件的。也許有個人在成為基督徒之前，生活糟糕，所以依據人對教規的瞭解，他不能成為執事；但透過基督的改造力量，他的條件也有可能比從未離過婚的人好。我們應瞭解，教規的限制乃是有鑒於一夫多妻的禁令，而不是一個人歸信之前生活的情況。

    第三，屬靈條件。執事必須以清白的良知有著信心，必須固守「信仰的奧秘」(提摩太前書 3: 9)。現代的執事應能代表基督信仰公開說明，同於早期執事的作法。司提反殉道，正是因為這一方面的事工。

    執事的職責沒有廣泛的定義。如果執事的職責是從使徒行傳 6: 1-6 起源，有些人則問執事的部份工作，是否與施惠和慈善工作有關。如果這是實際情形，人可說執事的起源早於主教；執事要分擔使徒的施惠工作，好讓後者可繼續傳講。本質上，他們為主教和人民服事。他們分擔主教的工作，好讓神的道得以傳講；他們施惠於人民，減輕人民的痛苦。

    某些教會的傳統是將主的聖餐之工作交由執事手中。依侍奉序，這事無礙，但執事應該受託基督事工中更實在的工作。

其他領袖

    以上提到的兩種職員 (主教和執事) 構成新約職份的範圍。
 新約裡沒有提到任何事，以支持大主教、樞機主教、教宗的職位。有些教會職位之所以進入存在，純粹是基於權宜之計。教會書記 (clerk) 的角色反映在早期教會給彼此寫薦信的事實；以現代的觀念，書記時時記錄教會整體的決定。這職位基於權宜之計，但不是依權柄或教規選立的職位。在現代教會中需要法律的職位元是理事會。教會必須有理事會，因為他們以理事會名義維護教會財產。儘管執事可以執行相同的功能，教會經常選出理事會。

授聖職禮
    授聖職禮是教會的正式識別動作，確定人已受神感召，要奉行事工。關於授聖職禮的意見差別，出自重視聖禮的不同教會，其中恩典交流和牧師權力據稱在授聖職禮的動作中發生。非重聖禮的教會表示，授聖職禮僅為奉行事工的識別和授權。依新教的教規，新教徒不宣稱授聖職禮授人不可磨滅的性格。然而，羅馬的觀點意味著性格的改變；有這麼句話正好能表達此觀點：「一旦為牧師，永遠為牧師。」(Once a priest, always a priest.) 

    新約裡沒有授聖職禮，但有此詞「按手之禮」(the laying on of hands)，人多爭論後者的定義。新約裡不見授聖職禮的任何聖禮觀點，其實是人對於按手之禮的概念存在一般誤解。在新約裡，此希臘詞意指伸出手來 (如投票時)，也指任命某人，但不意指用手碰觸某人。所以，此詞不意指職位的就職儀式；
 任命的本質可見巴拿巴和掃羅的例子。他們受任奉行新領域的事工，沒有就職儀式。

    無論牧師之職位的任命，或派人執行牧師職務，授聖職禮的職權都在於教會。

教會的大公會議
    使徒行傳裡有個大公會議的先例，討論困擾教會已久的議題。此第一次大公會議的緣由，乃是無律法主義的信心議題。往後教會的歷史上也舉辦過別次大公會議，大公會議的舉辦是否有正當理由？
    第一次大公會議，誠如使徒行傳所載，實際上是耶路撒冷主要教會的會議。與其說是普世大公，該次只可說是早期教會的會議。基於早期的教會與猶太教有關，加上使徒出席，這次會議自然著重於檢視猶太派基督徒的問題。

    比較有趣的方面，在於這次會議告知影響範圍內基督徒的內容，不超出他們藉由福音聽講得到的內容。這個先例並且沒有會議紀錄。

    以上是批評的說法，但會議有一個實用的功能。會議可以討論大體基督徒社群常見的問題，可以清楚顯示道德和教義範圍中特定的鬧事者，可以集合最有才智的人來解決困難、複雜的問題。然而我們在這當中必須謹記，會議的功能在於勸告，且永受聖經的標準評判。

教會成員的條件

    早期教會成員的條件非常簡單，卻也深刻。第一個條件是歸信和有著耶穌是基督的信心 (使徒行傳 2:47)；第二，必須接受洗禮 (使徒行傳 2: 41)；第三，繼續過團契的生活，誠如身為積極的成員，人必須過與愛的概念相符的一致生活。
    基於團契的需要和早期教會的構成，在團體中置成員資格於度外的個人，可以說是異數。基督裡的團契意味著基督信徒的同伴關係。

教會儀式
                  

 xe " Ordinances" 

    早期教會的宗教儀式之述是以一體的用語：一個洗禮，和一餅一杯之一體。諷刺地，基督教國家在這些儀式的意義上分歧最多。討論任何可能舉行的儀式之前，有些問題必須獲得解答。
    首先，這些儀式的起源為何？

    明顯看來，耶穌創立以上兩個儀式：洗禮和主的聖餐；這點少有疑慮。至於其他的儀式：堅信禮、婚禮儀式、授聖職禮等等，則不乏辯論。羅馬天主教的意見是「所有的聖禮，可與基督說過的某事有關；用以主張他創立這些儀式的基礎，可由他的話語發現；因此，使徒的整體行為和性格顯出，他們是依某種從基督本人所得的指令行事；除了洗禮和聖餐的情形之外，這些指令是如何給的，我們永遠不得確知」。

    這是推論羅馬天主教會之所以奉行七個聖禮，因為使徒非常保守，不得基督指令絕不行事，基督想必創立了這些聖禮。羅馬教會大部分的聖禮體系是以推論作為基礎。

    E J. Mahoney 寫到：「某些聖禮的情形與新約有明顯的關聯，確由基督創立。其他如婚姻聖禮，沒有明顯的關聯，但其相關教義由傳統包含，終以教會的無謬論權柄作為寄託。」
 他明快地說到，透過天特會議之助，婚姻聖禮是「從新約推論而來，基於耶穌意指的『婚約可取消性』」。
 推論大多以傳統和「教會的無謬論權柄」
 作為基礎。 

    羅馬教會無法藉由耶穌的話語，證實兩個儀式之外還有儀式，新教徒有鑒此點，所以堅稱只有基督可以創立宗教儀式。想必然，若是不作疑點叢叢的推論，你我不難看出，耶穌明顯創立的儀式只有兩個。

    第二，有幾個聖禮？兩個，還是七個？

    如果一個人在說辭中採取新約的標準，只有兩個。如果採取教會傳統的標準，即世紀以來的發展和成長也一倂接受，那麼就有七個。就此觀點，我們必須瞭解發展是很慢的，足足過了一千年後，才有作家肯定地說起七個聖禮。

  
宗教改革運動時，則回到只有兩個儀式的立場。此活動反對設立其他的儀式，因為一個宗教儀式必須符合以下的標準：
    1. 儀式必須是耶穌創立的。洗禮和聖餐的情形無疑是以聖經為基礎。比起可疑的推論證明，這兩個儀式有許多聖經證明的支持。聖餐的起源相似地出現在三本符類福音書，也出現在哥林多前書。大使命得以實行，得以作為聖經關於洗禮的證明，是因為耶穌接受了洗禮。

    2. 儀式必須是耶穌要信徒遵守的；這對兩個儀式皆屬實。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接受七個儀式。婚姻和聖品是「要不 ... 就不能接受 ...」的情形。

    3. 儀式必須象徵神的行動和思想。兩個儀式皆做到這點。洗禮描述耶穌受死、埋葬和復活的行動，主的聖餐亦表現耶穌受死的神聖行為。洗禮開啟了耶穌的事奉，主的聖餐則是耶穌事奉的結束。洗禮表示他與人類是一體，主的聖餐則說明他為人類贖罪。洗禮代表人開始加入神的新約，主的聖餐則意味神與人的約曾經更新。

    前兩個標準的應用，排除羅馬教會採取的額外五個儀式，這一個標準不僅如此，也排除另一個推論的儀式，洗腳。補贖、婚禮、臨終傅油禮、堅信禮、聖品，五個儀式皆無象徵神的行動；同樣地，耶穌為門徒洗腳，表達的是他們必須做的事，而不是上帝做過的事。沒有證據證明使徒教會對此有他想，或實行洗腳儀式。

    第三，儀式的本質為何？

    「儀式」(rites) 有時候稱為「聖禮」(sacraments)，有時候稱為「教會儀式」(ordinances)。新約裡沒有出現詞「聖禮」，「聖禮」是希臘文「奧秘」(mystery) 的拉丁文翻譯，新約裡多處出現「奧秘」(以弗所書 1: 9; 3: 2; 歌羅西書 1:26; 提摩太前書 3:16)。此詞經過涵義的發展，從忠誠宣誓，到特別宗教用途的牧師傳道。後來此詞流傳在羅馬天主教的思維裡，被定義為宗教儀式，用及標記 (或象徵) 物件，標記物件表達所指的恩典。從彼得‧倫巴德衍生出的說法可為：「聖禮理當稱為聖禮，因為聖禮是神恩的標記，是隱性恩典的表示，如此聖禮不只是恩典的形象，也是恩典的起因。」

    羅馬思維以拉丁文「事效／按聖禮本身」(ex opere operato) 形容儀式，作為表達恩典的方法。茲看來羅馬天主教對此主題的說明，有些地方不清楚。一方面，你我可能聽到這樣的陳述：「要用一個字來具體描述天主教的聖禮傳統，這個字應該是『事效』。誠如大家所見，聖禮本身有事效。」
 另一方面，正確意圖的必要性卻與聖禮的事效本質相悖。「正確意圖不需神智清楚—其實聖禮過程中可能神志渙散—但意圖潛在知覺即可。」

    再者，有些聖禮 (洗禮、堅信禮、聖品) 依照推論能讓人產生不可磨滅的性格，所以人永遠是「受洗、堅信、授以聖職的人」。
 但另一方面，人卻有可能犯宗教或道德上的罪，以致於永遠被定罪。宗教或道德上的罪「招致人與神友誼關係的沒收、恩典的失去、屬靈的死亡」。
 人不禁要問，不可磨滅的性格又在那兒？
    另一個不清楚的地方，見於正確意圖與阻礙受恩的矛盾問題。一方面，羅馬思維宣稱，恩典透過聖禮傳與人時，傳達的方法沒有阻礙，且明確主張嬰兒不可能心生如此阻礙，影響洗禮的事效。
 但如何說正確意圖呢？顯然嬰兒一無所知何謂信心、洗禮、教會，結果正確意圖須由一位元有信心的人代理，如家長、教父、教母。

    宗教改革運動對於儀式的觀點非常不同，將詞「聖禮」(sacrament) 用以不同的涵義。加爾文寫到：

「首先，我們必須理出何謂聖禮。聖禮之簡單和合適的定義，就我看來是一個外在的標記，上主藉其在我們的良心蓋上應許益處的印章，以支持我們脆弱的信心，人這方面則證明我們對主的敬虔 …. 我們也可以精簡其定義，將其稱為神對我們的讚許，以一個外在的標記作為確認，此時我們對他的信心也有了回應證明。」

    宗教改革運動的立場與羅馬觀點在許多方面有別。
    一般來說，信心是儀式的必要條件，但不包括洗禮，因為洗禮包括嬰兒洗禮的實行。相對於羅馬觀點，嬰兒洗禮在此沒有必要。當人以信心接受聖禮，聖禮即有了神恩的伴隨：「外在的標記變成聖靈採取的方法，以傳達神的恩典。」

    改革觀點和羅馬觀點的區別，對於許多人而言還是不夠。他們是尋求徹底回歸新約的人，表示耶穌創立的宗教儀式是教會儀式 (ordinance)。

    教會儀式 (ordinance) 是福音之拯救真理的外在儀式 (或顯性標記)。這些儀式是「標記，因為它們如此生動地表達真理，並與信徒互動」。
 教會儀式也是述說神的新約、神的應許之儀式；以此觀念，教會儀式並不傳達恩典；更正確地說，恩典是上帝救贖人的起因。信心不會帶給人恩典；信心是人對恩典的回應。人對基督有信心，帶給自己的恩賜是聖靈，而聖靈將於人生中，對人的內心作工，改變他、提振他、為他創造自己的新存有。因此，教會儀式乃是神恩的提醒。

    我們絕對無法超越自己洗禮的提醒；從罪這方面來說，我們承認自己是死的，但是在基督的生命裡，自己是活的。我們也絕對無法超越聖餐的提醒；透過聖餐，神因人對基督的信心，對人應證將赦免人的罪。這些儀式之意不在於加強人心裡的恩典，在於重述人這方面所需的信心和委身，讓聖靈對人生的控制和指導，有增加的可能。

    關於儀式之意，教會的歷史顯示人已從一個極端，到過另一個極端。人已極度強調聖禮的客觀性，卻又極度排斥聖禮施行人的個人資格；同時，有人被這些儀式的主觀性嚇走。

    新約的真正觀點，在於儀式接受人這方面的信心要求。其實人討論不同聖禮時，默默地承認此點，除了洗禮之外。聖禮的重要性莫過於信心要求；其本質可以抵銷任何聖禮體系，特別是嬰兒洗禮。以下為不同儀式的個別討論，我們將再說明此點。

洗禮

    自從卡爾・巴特在 1944 出版 Die Kirchliche Lehre von der Taufe (教會關於洗禮的教導)，神學界揚起關於洗禮的問題。巴特曾是常為嬰兒洗禮辯護的神學家，後來結論嬰兒受禮者沒有信心，所以嬰兒洗禮不正確、無意義；只有已具備識別能力的人才有信心；因此，洗禮必須限於有信心的人。然而支持嬰兒洗禮的人也提出了答辯，這些人包括庫爾曼 (Oscar Cullman)、耶利米亞 (Joachim Jeremias) 等人。神學界既有受洗者的明顯信心要求，又有維持嬰兒洗禮的願望，於是有些神學家申明嬰兒受洗者也有信心。他們的作法訴諸聖經，試著證明嬰兒也有信心。

    今日的人比起過去世代的人，對於洗禮的主題有更大的興趣。曾為不變的僵局，現則變成開放的論戰。為了慎重討論此議題，我們將藉以論及許多與此有關的問題。

    何謂洗禮？--- 英文動詞施洗 (baptize) 是希臘詞 [βαπτιζω, baptizo] 的字譯／音譯。此希臘詞之所以用字譯／音譯變成英文，因為它的英文翻譯似乎決定了洗禮的形式；它的英文翻譯是浸禮 (immersion)。巴特寫到：「希臘詞 [Baptizein] 和德文詞 [taufen] (來自 [Tiefe: 深度]) 最初正是描述一個人或物件完全被浸入水中，然後被撤出水中的過程。」

    未施行浸禮的教會中，洗禮 (baptism) 不翻譯成浸禮 (immersion)，但理解成過程包括在受洗者身上灑水、淋水的儀式。無論是施行，或是未施行浸禮的情形，洗禮施行人都會說出洗禮的慣用語句：「我以聖父、聖子和聖靈之名給你施洗禮。」為洗禮定義時，難以不考量洗禮與許多問題的關係，而洗禮的定義可以解答許多問題。史特朗寫到：「基督徒的受洗是將信徒浸入水中再拉起，以示他早先已進入基督死亡和復活的共榮體—換句話說，以示他透過自己與基督的聯合而重生。」
 直到所有的問題都已解答，人方能等到一個定義；屆時方能將所有得知的事實，融入一個定義。

    洗禮的意義為何？--- 下一個問題「洗禮的作用為何？」和這一個問題是一體兩面。如果沒有作用，也就是洗禮不會洗去原罪，不會傳達恩典等等，那麼洗禮的意義有待討論。以下我們將討論洗禮的權能。

    洗禮的意義可以用許多方式表達。首先，洗禮的意義是「人藉由耶穌基督死亡和復活的聖靈權能，參與洗禮，透過這項參與，人有了革新的表現，也有了與基督之關聯的表現，與恩典之約之關聯的表現，與教會之團契之關聯的表現；恩典之約的結束和實現都在基督裡」。
 請注意到這三重的關聯：與基督的關聯、與恩典的關聯、與教會的關聯。第二，洗禮是神對人的承諾，神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維護這個承諾。「洗禮是對人保證，神用他的話語和工作指導人，永遠不會停止。」

    第三，洗禮的功能如同教會社體的入口，而且「處於每位信徒生命的起點」。

    第四，洗禮的意圖是「透過神給人的承諾、神聖肯定性、恩典，人在建立耶穌基督之教會的過程中，榮耀上帝」。

    第五，洗禮意味信徒「已然受命執行特殊勤務」。

    第六，洗禮是表達何已發生的顯性方式，「何已發生乃是透過話語和信心，所以是隱性」。
 加爾文同意這點，表示洗禮是在世界面前認信。「我們若要進入上帝子民的行列 … 總而言之，就要公開宣明我們的信心。」

    第七，信徒在新的屬靈生活裡活著，在過去屬罪的生活方式裡死了，這是洗禮描繪的實事。這是真的，人因信有了與基督的連結，所以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從而發生在我們身上 (羅馬書 6: 3)。

    第八，英文動詞施洗 (baptize) 象徵淨化，不是因為水和純淨，而是信徒因信有了與基督的連結，所以有了新的生命，一個新的創造，也所以處死了舊我，換上了「新我」(歌羅西書 3: 5 以後)。
    尚有其它可能性以供討論。洗禮與猶太割禮之間的延續性，是不是洗禮的部分意義？有些人認為是，例如庫爾曼，他堅稱洗禮是割禮的延續，訴諸於新約中的特定經節 (羅馬書 2: 25 以後；4: 1 以後；加拉太書 3: 6 以後；以弗所書 2: 11; 歌羅西書 2: 11)。其實末個經節與任何提及洗禮的內文一概有關。如果延續性重要，而且看來有某個延續存在，那麼割禮的延續是信心；在此，延續不是制度對制度，儀式對儀式。
    要作論神的應許是新的聖約，不是難事，新的聖約顯示一定程度別於舊的聖約，舊的聖約有個問題在於割禮的外在標記，並不帶來個人的信心。同樣地，個人必須先有信心，新的聖約方能適用於己。耶利米述說聖靈的見證，但是見證屬於人的內在性質，人要使用新的聖約，非得有信心不可。舊的聖約從一位成人 (亞伯拉罕) 開始，然後以嬰兒延續其標記。對此，新的聖約好處在於開始和延續方面，都用以人格的標記和狀態。洗禮的相似之事，割禮，顯然可供嬰兒洗禮的應用 (嬰兒洗禮將在以下討論) 應用之一是要藉由類推，證實嬰兒洗禮的有效性。有人提論在差傳型教會裡 (missionary church; 類似早期教會)，成人洗禮廣為實行，但是當他們有了嬰孩，將嬰孩施洗，是正確作法。回敬此論點，可以說說嬰兒洗禮的實行穩讓教會失其傳教的熱誠。等到第二代和第三代不再經驗前人的信心，只會將他們的信心歸為理智形式。到了那個時候，不以傳教為導向的教會，不再是新約的教會。

    洗禮的作用為何？--- 上個問題一開始我們提到洗禮沒有作用。傾聖禮的人反駁這點，對他們而言，洗禮有影響作用。

    從羅馬觀點來看，洗禮「在神面前證明我們無罪，因為在受洗者的靈魂中，不再有罪狀的懲罰，也沒有積欠的懲罰。更加明確地說，無論問題為何，原罪或實罪，洗禮不僅把我們救出永恆的失落，也赦免所有因實罪該得的暫罰，給我們權過永生的生活。」
 基本上，洗禮引起靈魂的重生，一個嶄新的誕生，一個基督徒的生活。因此洗禮是救恩的必要：「沒有受洗，不可能上天堂。」

    然而，如此供述找得到漏洞。羅馬神學家承認，倘若人未受洗禮而為信殉道，就相當於受了洗禮；倘若是異教的團體給信徒施洗禮，只要過程正確，就是有效的洗禮，但過程不正確，就不是。他們也承認以願洗禮 (baptism by desire)。人若是愛神，不可能不為自己的罪感到悲痛。人愛神，意味著人必然願求洗禮的聖禮，無論是明快地求，還是含蓄地求。

    當人既已將洗禮視為必要，在神學上酌量減輕其利害關係，是個要點。

    改革時期神學將洗禮視為得著恩典的方法，但不將以結論為救恩的必要。改革思想面臨嬰兒洗禮的討論時，似乎碰上死角。如果洗禮有強化的作用，對於嬰兒要強化什麼？他們還沒有信心。如果洗禮不能使嬰兒重生，還有什麼作用？柏克富給的最好答案還不算是最好答案—洗禮的施行和權能不受限於施行的時間，可能在以後個人的信心增添之時，有所加強。顯然既言之不如簡言之，何妨不等到小孩有意識和信心時，再行洗禮？

    洗禮的權能是嚴肅的議題。洗禮能不能帶來赦免？是不是接受聖靈的方法？是不是永生的必要？

    用以支持洗禮之聖禮權能的經節，其實是來自推論、誤解和牽強的內文支持。關於推論，我們可在約翰福音 3: 5 看見一個例子：「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有人推論「水」意指洗禮，然而這在新生的討論中，此詞就其文意可能意指「水中分娩」；這也可能純粹以象徵意指淨化。這對提多書 3: 5 同樣為真。「重生的洗」非常可能正是聖靈工作的明喻，完全不論及真正的水。  

    有人引用馬可福音 16: 16 以證明聖禮方面的洗禮是救恩的必要，此時可見牽強的內文支持。這經節屬於某些馬可福音古卷的另附段落，不算是最早期的抄本。我們不該把教義建立在如此不穩的基礎上。

    使徒行傳 2: 38 這一類的經節容易遭到誤解，尤其是英王詹姆斯譯本的辭句：「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為了』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Repent, and be baptized every one of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 and ye shall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Ghost.) 經節的關鍵取決於希臘介系詞 [eis]，可以意指「為了」(for)、「關於」(with reference to)、「象徵」(in token of)、「基於」(on the basis of)、「因為」(because of)。這情況下，使用「為了」(for) 是以支持聖禮方面，使用「『因為』你們的罪得赦」 ("because of" the remission of sins) 是以支持非聖禮方面，意同於馬太福音 3: 11 的陳述，當約翰說到： "I indeed baptize you [eis] _because of repentance."「我用水給你們施洗，『因為』你們已經悔改。」這情況亦可見於別處經節。
    卜仁納的想法支持非聖禮方面，他寫到：「保羅不可能認為此標記本身，有神的道沒有的作用，是神的道先有作用。洗禮本身不是救恩的因素，只是體現無形的事件罷矣 …. 已受洗的人說『我現在屬於基督，也希望在全世界面前認信』。牧師說『透過你的認信，表示你自己真正屬於基督』。」

    洗禮的做法為何？--- 洗禮的做法其實最不重要，但奇怪得很，人經常將做法視為最重要的問題。浸信會堅持浸禮，就這一點，經常叫人誤解，因為人的討論經常將做法與意義混淆。浸信會堅持的是意義為主，浸禮為輔。

    關於洗禮的做法，我們可以從各方同意的方面開始討論。各方同意浸禮是一個形式，用以執行所謂洗禮的儀式。若說浸禮是唯一的形式，不是各方都同意。再者，早期與浸禮有別的形式是如何來的，各方意見不同。有人可以推論施洗者約翰在人頭上淋水，而不是把人浸入水中嗎？

    如果基於希臘詞 [Baptizein] 來定奪此議題，想必人多信此詞正確翻譯成我們的字詞：浸沒、浸一下、浸入水中；在新約裡詞意通常為此。

    以不同情況為主的議題，紛紛提出。五旬節佈道後，耶路撒冷當地可有足夠的水給三千人施洗禮？各人之間必定有一些準備時間，耶路撒冷也必定有足夠的池子來施洗禮。宣教的歷史記載，曾有兩位施洗者在九個小時內，完成 2,222 位特拉古基督徒的浸禮。人不難想見，十二位使徒給三千人施洗禮，不是難事。

    監獄看守是否真能跟隨自己的囚犯，到腓立比城外受洗禮？監獄看守能保住一條命，感激有餘之下，積極配合不是難事，而且洗禮不在他的理智範圍之外。

    其它情況的議題也有適當的解答；只有假定嬰兒洗禮為真，才有檢視這些議題的理由。從已經發現的洗禮堂顯示，浸禮的實行無疑延續到了中世紀。 

    我們的推理法到此，儘管如此，洗禮的作法與意義比較起來，不是很重要的問題。

    洗禮的必要條件為何？--- 在此，可以再度提出各方可能初步同意的論點。大多宗派同意洗禮的必要條件是信心，與此意見相左之派提問「哪方的信心」。羅馬作家堅持信心是洗禮的前提：「聖經告訴我們，宗教或道德上有罪的成人，須有信心和悔改的傾向。」

    至於嬰兒，信心的要求在於一位家長或教父、教母這方。必要條件濃縮為成人接受此聖禮的意向；代理的成人也許不因己罪而悔改，但是洗禮的「特性」施加於他，仍是有效受洗。

    若以改革思想的推理法，嬰兒洗禮之前同樣需要成人的信心，不是嬰兒的信心。信心傳遍觀禮的會眾。「如果觀摩洗禮的會眾缺乏信心，就是一個有形無實的會眾 …. 然而有信的會眾在那裡，聖靈就在那裡，運行內部、無所不知，有權能將嬰兒帶入他的範圍之中。」

    庫爾曼為了支持自己的推理，表示在基督裡，洗禮的本質之舉得以實行，完全不用我們的合作，甚至不用我們的信心。
 庫爾曼如此表示，是在普世救恩的邊緣上游走。人可能承此類推而說，無論有無信心，在基督裡所有的人都得到救贖；此說法保證的事，超出聖經的根據。我們在此重申，如果信心是必要，就是限於有識別能力的年紀。如果洗禮不造成改變的作用，何必有嬰兒洗禮？如果洗禮這件事純粹是聖約的標記，何不等到這件事對小孩有意義的時候？

    最後是卡爾・巴特和浸信會的推理法，長久以來，他們支持以信心作為知責之舉的必要條件。巴特宣明：「如果洗禮是自然的事，待受洗人與其成為接受洗禮的被動目標，想必應該成為耶穌基督的自由夥伴，也就是自由決定、自由昭認、宣佈自己這方的意願和完備。」
 他更將任何不需要信心和重生之感覺知識的儀式，描繪成「一半的洗禮」。
 在它處，他提到沒有信心和完備的洗禮是「多雲霧」的洗禮。
 

    誰可以接受洗禮？--- 這個問題的涵義與前面有所重疊。在此，這個問題特別處理的議題包括嬰兒洗禮，及嬰兒以外有識別能力之人的洗禮，所以通常為成人洗禮。嬰兒洗禮有其必須堅持有理的基本假定：首先，嬰兒洗禮的實行受到聖經的支持；第二，嬰兒洗禮是對嬰兒行的割禮之延續；第三，洗禮洗去原罪，是人獲得重生的方法，以確保進入天堂的通道；第四，洗禮的願望是維持國家教會的形式 (德文詞： Volkskirche)，教會的範圍與國家互相延伸。人因洗禮生於教會，如同人因娘胎生於國家：這兩件事的發生皆不經過個人的同意。

    這些假定全部都有爭議，全部都有違使徒之信心和悔改的必要條件。巴特非常肯定如此：「據以洗禮的教義為觀點，嬰兒洗禮要是沒有加註和實踐的辨法，要是沒有詭辯，啟有法存留—然而證明無法存留的證據仍需提供。
 卜仁納同意，也說：「保羅關乎信心的教導，特別是關乎洗禮的明確教導，不可能與嬰兒洗禮的思想和諧。」

    嬰兒洗禮的支持者不該比照加爾文的推理，以耶穌關乎小孩子的話語為據：「天國的子民正是像他們這樣的人。」因受表揚要成人學習的，是他們單純的信心和委身。小孩子歸屬天國，不是因為他們是小孩子，或嬰兒，而是因為他們對神的信賴和單純的信心。

    誰可以施行洗禮？--- 羅馬天主教的觀點最為寬鬆。洗禮施行人的事宜可總結為這兩個陳述：「首先，受洗或未受洗過的任何人，男或女，都可有效施行洗禮之聖禮。第二，雖然所有人都可有效施行此聖禮，只有牧師 (以及理當主教) 是經常有效的施行人；其他人只有情況必要的時候才是有效的施行人。」
 寬鬆的限制是基於洗禮的聖禮本質。有的時候緊急的受洗是必要的，例如新生兒就要死亡，卻沒有牧師在旁的時候。另一方面，加爾文雖認為得救恩無需聖禮的方法，但主張「個人私下自行施洗禮及施與聖餐，並不恰當，因為這些都是牧師的職份。」
 他用以耶穌授任給使徒的命令，來加強自己的理由。他也不允許女性施行洗禮。

    觀點的另一端是與浸信會意見相同的人，由於次序的緣故，他們認為牧師應該執行洗禮，但如果教會本身沒有領袖，要委派某人主持儀式的話，也不會有異議的。對於浸信會而言，重要的問題不是誰要施洗，而是誰要受洗。當洗禮在本質上不被視為聖禮，重要的問題就是：待受洗人是否已有信心把自己交託給基督？

    最後根據新約，你我可以定義基督徒的洗禮是對基督有信之人的浸禮，藉由浸禮，他們希望起始與其他信徒的團契，在洗禮中獲得他所應許之事的標記；他所應許之事乃是死亡也無法阻嚇的聖約保證。

主的聖餐

xe "The Lord's Supper" 
    「這是我的身體。」這句話短短幾個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關於其意義和應用竟然有許多不同意見。諷刺的是，一個理應象徵團結的儀式，竟然將基督教會碎成多片。大概只剩下基督的話語，是唯一的共同基礎，所有人都訴諸基督的話語。

    如同洗禮，此主題應先回答特定相關的問題，然後作出定義，但是由於次序的緣故，在此先作出一個初步的定義，最後再作結論。

    何謂主的聖餐？--- 主的聖餐是由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前一天晚上制定。他依序拿起餅和酒，皆獻上感謝。關於餅，他在樓上房間對門徒說到：「你們拿來吃；這是我的身體。」遞出杯中酒的時候，則說到：「你們都喝吧；這是我的血，是印證上帝與人立約的血，為了使眾人的罪得到赦免而流的。」(馬太福音 26: 26-28) 這個儀式如此簡單。

    耶穌利用這個簡單的儀式，囑咐他的門徒要依此奉行，以紀念他。從他簡單的陳述中，人作出許多討論。

    主的聖餐有時稱為聖餐 (Eucharist) 乃是一個古代的名詞，意指獻上感謝的儀式。另一個非聖經的名詞是拉丁詞彌撒 (Mass) 意指「遣散」。

    主的聖餐之意義為何？--- 理解的首要來源出自聖經的記述，這乃是經由耶穌詮釋這個簡單儀式的意義，告訴我們一些事。首先，聖餐是一個紀念之舉 (路加福音 22: 19; 哥林多前書 11: 24)。藉由奉行此舉，門徒應回顧該晚以及往後的事件，記得他的身體是為他們而破損，他的寶血是為他們而灑下。

    第二，聖餐典型地反映新的聖約。此聲明是由四本福音書組成，所以特別重要。古代希伯來人窄殺畜牲、灑下其血，以建立聖約。耶穌的話語本質上述說著，我曾做的應許，現在將藉由我自己的血，立約批准。聖約的基礎現在與過去非常不同。相對於使用畜牲起始聖約，現在耶穌神子提出之新的聖約，是以他生命的血，即神子道成肉身的血作為基礎。因為神俯就赦罪，也因這事難以相信，他做了一個新的聖約，藉以向有信之人保證這事。有鑒於此，隨著人每隔一段時間奉行主的聖餐，人要記得神與自己的聖約。這是聖餐當前實事的一部分。

    第三，聖餐預示他的再來；聖經的記述有二述說這實事。他絕不再親自分享此儀式，直到他在父親的國度裡喝新酒的那一天。保羅給哥林多人的記述，表示直到主再來，此儀式是在宣告主的死。

    幾乎每個公開信仰的基督徒，都能承認主的聖餐有這些實事。但還有更多聖餐之意義嗎？最後的晚餐，在這個簡單的儀式中，耶穌在使徒面前拿起一片餅，這簡單一片餅，能否在實質上變成基督的身體呢？羅馬思想家做此嘗試；換句話說，從前原是象徵體現人體，現在以羅馬天主教之變質說概念，是象徵包含人體。與其說「這是我的身體」之動詞「是」具代表作用，羅馬天主教的作家堅持動詞「是」意指有個轉變發生 (變質說) 所以現在象徵元素包含耶穌真的身體。在此基礎上，塑造的體系嚴然而立；因此，他們可以說聖餐敬拜有理，因為象徵元素包含永生的基督。

彌撒 (Mass) 於是被視為一個「重演的無血犧牲。基督並且是『獻祭者』，與他的教會聯合敬拜，同時也是被獻祭者」。
 彌撒在「獻祭者」這方變成祈禱。
 更重要地，彌撒被視為得恩典的重要管道。在聖禮中聖餐是至高聖禮，「此聖禮等同基督奧體的卓越，我們藉以持續滋長，與其首更加緊密結合」。

    羅馬天主教的聖餐解釋，起始點是以約翰福音第六章，而不以耶穌在符類福音和哥林多前書定奪之明確解釋。

    約翰福音第六章論及耶穌使一大群人吃飽，以及耶穌是生命的糧食。羅馬天主教從此章獲得的推論，可由以下字句總結：「耶穌如何給人永恆的生命呢？食糧如何給人如此的生命呢？這是耶穌親口回答：『我是從天上降下來那賜生命的食糧；吃了這食糧的人永遠不死。我要賜給人的食糧就是我的肉，是為使世人得生命而獻出的。』我們必須吃的食糧，就是他的肉，一旦吃，就得上帝要給世人的永生。」

    在此，他們的推論是門徒必須吃他如實的肉。他們心中記憶之耶穌的話語，是他們用以理解最後晚餐的基礎，是一件難以證明的事。天特會議給這事提供以下的定義：「因為基督宣明他以食糧形式給予的，是他如實的身體，這既定為上帝教會裡的穩固信仰，而本會議現在從新宣明，藉由餅和酒的奉獻禮，餅的全部物質變成我們的主基督的身體物質，酒的全部物質變成他的血液物質；這樣的改變，聖潔的天主教會合宜適當地稱之為變質說 (Transubstantiation)。」
 奉獻禮的舉動就是耶穌親口說過的話：「這是我的身體。」

    約翰福音第六章果真支持主的聖餐之聖禮觀點嗎？我們可以直接了斷地說不。耶穌向他的門徒坦然宣明肉體是無濟於事的，給人生命的是聖靈。他接此說到：「我告訴你們的話就是賜生命的靈。」(約翰福音 6: 60-63)
    從這些經節，你我可以總結全章言論有著比表面理解更為深層的意義，而表面理解的人，反對深意的言論。深層的 (或象徵的) 意義，使用吃耶穌身體的隱喻，意指相信和交託。看來奇怪的是，有如此多人以字面「這是我的身體」立論支持聖禮，同時卻沒有人以這些字面「我是門 … 我是光 … 我是真理 … 我是道路 … 我是好牧人等等」作出聖禮的意義。既然有如此多人以前者立論，沒有道理忽略剩下的。

    我們可以引用卜仁納的寫作來結論這部份的討論，他寫到：「保羅的社群慶祝主的聖餐，是不是象徵性的？的的確確是象徵性的，因其形式同於首次聖餐，耶穌親身在場，現場想必沒有神蹟概念裡『象徵元素』的變質說。有了餅和酒，耶穌說話，特別強調話語中的涵義，曉以大義的人都不難理解如此標記語言。」
 他同意主的聖餐當晚，有個神蹟確實發生了，但此神蹟是關於制定新的聖約，而無關「象徵元素的變質說」。

    主的聖餐之作用為何？--- 此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教會的背景。

    羅馬天主教的觀點是聖餐傳達恩典給信徒。聖餐提供人在基督裡每日成長所需的屬靈食物；相對地，「彌撒不帶給我們新的功績，不帶給我們新的贖罪，不帶給我們人與神的重新和好。彌撒只是將基督受苦和死亡的果實，特別應用於人的方法」。
 彌撒的重要性還是足以讓羅馬教會宣告教會成員有義務—在道德之罪的痛苦下—「藉由協助彌撒」來奉行主的日子 (星期日)。
 一個沒有接受聖禮的人，是將自己與神恩的來源割離。

    改革宗教派的觀點是，主的聖餐被視為一個標記和彌封。加爾文寫到：「藉由肉和血的聖餐，基督將他的生命傾注於我們 … 他將這事作出證明，並且彌封在聖餐中，不是經由呈現徒勞無實的標記，而是經由行使聖靈的效力，實現他的應許。」
 他們否定此詞在羅馬涵義裡的「如實存在」，因為基督的身體位於天堂；儘管如此，他們同時表示象徵元素的作用，是得神恩的方法。
    霍奇 (Charles Hodge) 宣佈同樣的道理，他教導「聖禮是人得神恩的真實方法，也就是基督指定和採取的方法，用以傳達他救贖世人之美事的方法」。

    尚有 第三個 觀點，與浸信會等宗派之名有關。主的聖餐並不傳達任何奧秘的屬靈權能；主的聖餐並不將基督更加帶近信徒。信徒可能覺得自己的存在上更加接近上帝，但非地理上。因此，主的聖餐被視為紀念性、聖約性和預言性的象徵。在紀念方面，主的聖餐讓信徒記得耶穌基督在歷史上某一點死亡，信徒持續奉行此紀念上主的儀式，但不像其他紀念死者的儀式，此儀式的焦點在於曾為我們受死，但仍然活著的那一位，以及信他之人在生活方式中紀念他的分享。因為永生的救主住在信他之人裡面，主的聖餐並不增加信他在人生命中恩典的含量。

    主的聖餐之聖約方面，是神持續赦免罪的應許。經奉行主的聖餐，信徒更新他生命中聖約的標記，顯示他自己的奉獻，也顯示他珍惜神的應許，乃是赦免自己過去失敗的生活。

    象徵元素之預言角色，與基督復臨的應許有關；這事述說未來的聖餐，預言的涵義告訴我們生命短暫且不完整。聖約與預言的元素避免儀式成為過往的回復；生命就是要活在當下，著眼未來。

    誰可以接受聖餐？--- 這個問題也必須從傳統的有利地位來回答。

    羅馬思想的答案是，人需要處於恩典的狀態。這意指人已經受洗，已經檢視自己良心，曉得自己透過歸信可能已獲罪的赦免。
    改革宗教會有類似的要求。人對基督的信心是必要條件，此外還有罪的悔改以及基督生活中成長的意願。再者，接受者必須理解主的聖餐相對於平常晚餐之意。兒童與非信徒排除在外，因為兒童無法檢視自己。

    浸信會之傳統要求接受者，須有歸信的意識經驗。這伴隨而來的是浸禮的必要條件，根據基督的命令。第三個通常的必要條件，是成為教會的成員；此儀式雖然不是私下的事，但需要在教會家庭中奉行。最後一個必要條件是服從基督生活。排除在外的基礎包括不道德行為、不服從基督的命令、異端或假教義。

    浸信會的成員之中，有一個意見方面的分別。有些浸信會成員認為主的聖餐只應由當地教會的成員奉行，有些浸信會成員認為主的聖餐是公眾的儀式，可由相同信仰的成員奉行，不一定由相同的地方成員。

    誰可以施行聖餐？--- 施行人因派而異。據類推，羅馬教會裡具有祭司職分的人都可以施行彌撒，但事實上只有祭司掌管象徵元素。改革宗教會的立場，類似於他們在洗禮方面的立場；聖餐的施行屬於牧師的職分。有關浸信會之傳統的教會表示，任何由教會指派的人，都可以施行主的聖餐。

    聖餐應該多常施行？--- 聖禮之羅馬定義有此邏輯：如果聖餐是得恩的方法，結論是要時常施行聖餐；每日聖餐因此得宜。

    如果人排除聖禮的前提，其他的答案湧現。耶穌教會的宗派奉行每週聖餐；然而，這不是既定命令。如果人認真看待耶穌對於遵守傳統的態度，人必反對任何致使宗教儀式成為常規活動的武斷決定。也許教會為求規律，需要一些常規，但一定要留下自然發生和屬靈洞察的餘地。人必須有自由指出規律以外尚需的奉行，以及當必要時候需省略的常規。
    總結此章的討論，我們可以說新約對於最後晚餐的描述，是一個簡單的紀念儀式，具有聖約與預言的意義。超出這點意味著超出新約的權柄。
新的開始
    贖價說：「他們大部分已經停下，不再思考如此事物。我們有些仍然有知識，但我並不馬上看出你在說什麼，因為你稱之為開始的，我們習慣稱之為最後的事物。」國王托說：「我並不稱之為開始，這只是錯的開始之銷毀，好讓世界能因而開始。」("Most of them," said Ransom, "have ceased to think of such things at all. Some of us still have the knowledge but I did not at once see what you were talking of, because what you call the beginning we are accustomed to call the Last Things." "I do not call it the beginning," said Tor the King. "It is but the wiping out of a false start in order that the world may then begin.")
                                                  C. S. Lewis (魯益師), Perelandra
    基督徒的不智之舉是宣稱天堂的傢俱為何，或地獄的溫度為何，任何這類的知識；或者過於確信完成歷史之神國的任何細節。謹慎的作法是接受心理的證言，加以肯定人對於審判的敬畏。(It is unwise for Christians to claim any knowledge of either the furniture of heaven or the temperature of hell; or to be too certain about any details of the Kingdom of God in which  history is consummated. But it is prudent to accept the testimony of the heart, which affirms the fear of judgment.)

                       Niebuhr (尼布爾),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人的本性與命運》
    我們基於憐憫和人性承認此必然性，即普世救恩的必然性，我們必須否定受造物的自由。(If out of pity and humanity we admit the necessity, i.e., the inevitability of universal salvation, we must deny the freedom of the creature.)

                                    Nicolas Berdyaev (貝德葉夫), The Destiny of Man
    沒有人會否定基督的天啟，基於天啟在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很常見，除非人已判定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思想在這方面有誤。但是要如此判定，就是要呼求問題出來；因為問題是真假問題，預期現今宇宙將有災難和神聖秩序的終局。(No one would reject Christ's apocalyptic on the ground that apocalyptic was common in first-century Palestine unless he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the thought of the first-century Palestine was in that respect mistaken. But to have so decided is surely to have begged the question; for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expectation of a catastrophic and Divinely ordered end of the present universe is true or false.)
                               Lewis (魯益師), World's Last Night《世界的最後一夜》
終末論的意義

    怒目而視的狂熱分子拿著標題牌子，上頭寫世界末日快將降臨；終末論的概念與此之關連，乃是人為的誤用。終末論是最後事物的教義，但因類似此例的極端，已經受到聲譽的連累；極端可追溯教會早期世紀的孟他努派，到現今的聳動異端，例如威廉‧米勒、耶和華見證人和其他等，曾經設下耶穌再臨之日期和地點。日期一到，有些精明的解釋於是出爐，解釋基督未顯於人的出現。因此，現代人對於終末論經常不屑一顧，也非常懷疑自己關於終末論的所知。

    直到近期的年代，終末論的主題才逐漸免於忽略和懷疑。進入二十世紀之時，魏斯和亞伯特‧史懷哲給此教義賦予了嶄新的重要性。雖然兩人都斷言耶穌預期神國在他生平之年來到，而他們的觀點並未博得廣泛的接受，他們仍然正確主張一點，即終末論肯定是耶穌資訊的一部份。

    許多寫成之現代神學，其前提是終末論瀰漫於聖經之中。你我可閱讀 Rudolf Bultmann (布特曼)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新約神學》和他的其他作品；Reinhold Niebuhr (尼布爾)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人的本性與命運》；C. H. Dodd (陶德) 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天國的比喻》；及更多 Wolfhart Pannenberg (潘寧博) 和 Jiirgen Moltmann (莫特曼) 近期的作品，來瞭解神學多麼需要從終末論的立場來看待。

    終末論在我們的思想中重新衡量並放大後，其意為何？關於現今的宗教生活，其表述為何？關於人，以及人在世俗世界裡的現存，其表述為何？關於歷史的意義，以及對與錯的意義，其表述為何？
    必先有定義。「終末論」字面意指最後事物的教義，通常使人聯想世界的終局和我們所知的生命終止。這是終末論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份。這個定義過於狹隘、負面、未來。終末論也必須與現在有關；耶穌曾以此心境宣明：「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 10: 10)。

    重新命名終末論的可行依據不少。就魯益師在其小說 (Perelandra) 之中的對白，我們可以將此詞稱為「新的開始」。如果我們這麼做，此詞可能包括許多形式的開始。如果我們接受某事之新的開始，這通常代表舊的形式處於某位所審判下，已成終、不完整。我們試將此點顯明，要給完全意義予終末論之傳統概念。以下的概念為新的開始所意涵。

    1. 我們開始於神以往的作為，即彌賽亞—耶穌，基督—的出現，這是歷史上決定性的終末事件。這事導進新的時代、新的聖約，以及神對人的作法之新的開始。

    2. 信徒因信與基督的現今關係，基於歷史上重大意義的十架和復活，是一個終末關係。神原是人生命中的局外者，他面對人，人以信回應，於是人進入新的生命；奇妙的是，人現在體驗永恆的生命 (約翰福音 3: 36)。人對基督有信心的生命，是一個新的生命，有如祁克果所稱，是一個「性質上不同的生活」。

    3. 終末論專注於歷史的新意義。歷史與聖經的關聯不在於一系列獨立實情的對照，歷史是神的活動場所。首個終末事件是宗歷史的實情—亞古斯督治期裡耶穌的誕生。舊約反覆諭示神是歷史的領袖和上主。在新約裡，從終末論的有利地位來看，歷史正邁向一個目標、一個完成、一個新的開始。

    若不選擇基督教觀點之歷史，他選基本上有二。他選之一，歷史變成連續事件之無意義的過程，沒有最終的完成。沒有了神，人是偶然的意外，可能在自己做的事情中，體驗次要的成就與目的，但他仍然與宇宙目的沒有關聯。與神沒有關聯的時候，人為己所見的次要目標可為無意義。

    基督教觀點之歷史的他選之二，可見於某些東方思維模式將最終的真實，描述為時間不存在。如此概念經常與「世界魂」相關，或與泛神論觀點之神相關。在此情況下，歷史是假像，因為只有世界魂才是真實。假像的歷史也變成沒有休止符；生命循環、自我重複、沒有終點。

    相對於這些他選，神與歷史有關是基督信仰的宣明。道成肉身發生在歷史的範圍裡；十架是歷史的事件，以人的救贖為旨。神在歷史上面對人，這是至今的宗教經驗，所以未來事宜交託給神，信心得以滋長茁壯、變得樂觀。信心使人確信神對世人不離不棄，永遠在暗中看顧著屬他的世人。

    4. 推論必然的真理是，當歷史邁向一個目標，歷史也在審判下結束。未來有一個新的開始，所以對於昔舊的評估必然。歷史的審判已經對人類歷史上的活動作了評估，此評估指出人沒有能力成為自己的救贖者。明顯的是，人無法將自己從己犯的罪孽中解救，也無法將自己免於審判。

    在歷史終結時，生命有三個基本作用將要告終：道德、文化和宗教。同樣地，一個新的開始將要超越這些作用。道德將要告終，因為我將變成我應成的，所以在基督裡改變的生命將彌合「我應成的」和「我是的」之間的裂口。至於文化，隨其善惡混淌一池和自私動機引發的創造力，都將被屬靈的創造力超越。道德也將告終，因為信徒將用真的視野來知悉上帝，而不是猶在鏡中。

    5. 實現的神國裡，新的開始反映人認為是善是惡的事，將有審判。這包括人的社會秩序，和人的社會習慣。關於社會秩序，未來神國之新的開始意味著現在的生命不會像烏托邦。現在的生命當可以、也應該，變的更好、更可接受，但是人自私動機的普遍影響，卻防著社會變成像烏托邦。因此，人和他的社會都會在審判下。未來的審判意味著神的愛帶來的優勢，將勝過自愛的力量。

    人的社會習慣，或更正確地稱為人的道德標準，會在審判下。此審判概念將宣明的是「應為何」，而非「實為何」。道德理論和建議有越來越多是從社會學和人類學衍生而出，他們研究人過去和現在的行為。也許有一則人數統計顯示在 1953 年，百分之六十的女大學生曾有過婚前性關係，這也不是在為他們的行為正當性說理。太多人拿人的行為作基礎，給道德相對性作結論，而此審判將生命過去的方法送終，迎向的規範是「應為何」，而非「研究數據為何」。此審判概念意謂著善與惡之間的區分屬實，不屬幻象或實用考量。

    必然地，基督徒的生活從不將終末論與道德分開。信心的來源書，聖經，述說未來、新的開始、審判和現在的道德生活—在同氣息內說盡。

    6. 在基督裡，新的開始意味著身為基督徒的新生活方式，當罪惡看起來勝於良善，這有關我們存在的相對性。雖然罪惡仍然存於我們的現今世界，審判意味著罪惡將被克服。基督信仰宣明，審判原則上已發生在十字架上，但在最後的審判中，實行上的罪惡將停息。一個基督徒若因「公義的緣故」受苦，他並不驚訝。他對他主的警示感到服心，曉得這會發生，而他對他未來的無罪感到安慰 (馬太福音 5: 11-12)。這是以終末論的觀點來看待生命。
    7. 新的開始關乎一個人將成為什麼；即在他得救贖及最終改變後，將成為什麼。他目前在基督裡變成的新存有，到時將達到最高點。一個人從罪的統治解放，從基督開始：到時方能在真自由裡，遠離罪的存在。基督徒到時身為完整的新存有，
 以全然的意識體驗個體狀態。不像印度教思想裡，個體被吸入世界魂，基督信仰將基督徒的個體特性視為好的盼望，而非不好的盼望。復活具有此性質，因為人是以完整的存有復活，呈現在神的面前。只有當個體面對彼此，團契才有意義，而世界魂的吸入論否定團契。

    8. 因為神的完成之新的開始可能在任何時候發生，不管是人類大體，或者是特定信徒，都受到終末論存在的影響。約翰・鄧恩的問題「萬一今夜是世界的最後一夜呢？」變成人生持續的問題。
 雖然人的生活顯得好似人的現存形式會一直持續下去，終末論卻宣佈此形式會停止。現今的世界不是人有福的希望；人雖有摧毀文明的力量，卻沒有為此創造新時代的力量。終末論顯示人沒有了上帝，就無法刻劃出有意義和永恆的存在。因此，一個都已經知悉氫彈、太空旅遊和空間曲率的世代，不該排拒神的完成之可能性，除非這個世代對神的見解還不夠。
    9. 最後，新的開始與希望有關。希望建立在神已作的作為；希望出於人目前面對他，期待完成舊事、開展新事；希望取決於神國的應許。沒有了希望，生命變得無法承受。有了希望，生命儘管有其問題、疑惑和失敗，可以被承受、被救贖、被更新。

    因此，終末論與昔日誤解相比，是個較為寬廣、較為包含一切的概念。終末論不是純粹未來的，而是也包含未來的。

終末論的問題
    這些問題導致終末論粉碎成片：耶穌是否預期天國在他的一生中完成，或者天國的建立延後了？有沒有可能天國在耶穌的時日存在，同時也是件未來的實事？關於這些問題，人所採取的不同立場如下。

    首先，誠如史懷哲有一論說天國在基督的一生中完成，這造成嚴重的問題。耶穌免不了被解釋成「一個自己騙自己的狂熱分子；一個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狂妄的天啟想像上，因此而死的人」。
 再者，耶穌親口說到「神的國就在他們心裡」的經節，想必要通過解釋消除了。
    第二，另有一論說天國及其來臨必與基督位格有關。天國不是未來的實事，而是現在基督裡的事。這意味著關於未來王國的經節，必要以象徵解釋，而非照字面解釋。此論的批評多集中於明明指未來的經節，卻如此妄用。    

    第三，另有一論說天國既是現在，也是未來。天國已在基督的位格中開始，但是不到他回來，不會完成。此論看來最為周到，因其雙重強調皆有聖經的信用。

    另一些問題在於，何為終末論之解釋的起點？若以舊約作為起點，明顯的是有人會制定某種千禧年主義，然後特定的預言未照字面實現，爭論即起。因此，許多相信千禧年體系的人希望能重建聖殿、重新制定獻祭，並得到舊約預言的其他觀點。另一方面，若以新約作為起點，即以同於新約作家解釋舊約預言的自由方式，來解釋舊約預言，那麼非常可疑的是，某種千禧年主義究竟會不會出現。使徒自由解釋預言的例子，可見於保羅的陳述，有關基督徒因信是真以色列，因信是亞伯拉罕的真種子。

    如果基督信仰要與本質一致，必從新約開始。舊約並不完整，要看舊約，必須從實現舊約的立場看才行。

終末論的類型

千禧年主義 (xe "Millennialism" Millennialism)
xe "Millennialism"
    新約沒有出現詞「千禧年」；此詞為拉丁文，代表一千年。終末論的千禧年體系因為與啟示錄第二十章有關聯，從早期世紀起已經廣為接受。據稱在俄利根的時日 (西元前 185)，沒有人反對千禧年體系之解釋。
 千禧年主義對於基要主義和特定保守群體仍有影響。

    千禧年主義共有三種類型：後千禧年論、前千禧年論、非千禧年論。

    後千禧年論 (Postmillennialism)--- 後千禧年論不再被視為可行的選擇，此論認為黃金時代 (千年至福) 會在未來發生。然而，千年至福需是教會傳講福音的結果，需是麵糰發酵一樣擴張。這種千禧年主義在進步意識與進化概念相提並論之時代，曾經盛行。後千禧年論強調教會成長之時，神則藉以贏得世界。基督將在黃金時代後再臨。

  xe " Postmillennialism"  
    此黃金時代先至，隨後的事件是罪惡再起、基督的突然出現並且征服罪惡、普世復活和大審判。

    後千禧年論有其爭議，某項爭議是非聖經的結論，說到世界會轉變、罪惡會消失，而神國會以無災的方式來到。除此之外，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與其次級邊際戰爭、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其附帶衝突，和罪惡的持續激增，都叫人難以苟同我們的世界愈變愈好。  

    前千禧年論 (Pre-millennialism)--- 此論主張基督會在一個千禧年期 (或他統治的一千年期) 之前回到地上。前千禧年體系有兩個經常的變化。

    歷史性前千禧年論 (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 此體系可依照未來將發生的事件，作出以下簡略的概述：

1. 基督來臨之前，將發生嚴重的背道。這一發生，伴隨著教會受人迫害。

2. 於是基督前來「提救」教會 (或將教會救出世界)。信基督但已死之人在這時候復活，當時之活人則變得像他。

3. 然後，基督來到地上以摧毀與他為敵的人，伴隨著馬太福音 25 描述的審判 (綿羊與山羊)，藉此宣明公義之人與不義之人的命運。
4. 千禧年王國時期 (或他統治的一千年期) 因而開展，其間撒但受到囚禁，仍不義的國家則受到「鐵杖」的管束。

5. 這一個千禧年期結束時，撒但受允獲釋，卻又聚集地上的人籌劃戰爭、攻擊聖民，而這些邪惡的力量被火摧毀。

6. 然後發生了第二次的復活，是邪惡之人的復活，伴隨著白色大寶座上那位的審判 (啟示錄 20: 11-15)。

7. 萬事萬物的結束，是為了一個新的開始。新天新地進入存在，開始了神的永恆王國 (啟示錄 21)。

    時代論前千禧年論 (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 此論是歷史性前千禧年論之立場變化。此立場變化的常用資源是《司可福參考聖經》。依此資源，時代論前千禧年論可說有以下的變化：

1. 基督復臨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災難開始之前，基督先來提救教會，另一個是災後耶穌來臨，他的教會相隨。(災難是一段時期，地上有恐怖的破壞和騷擾。) 因為有些人說耶穌現身來到世界之前，暗中先來提救教會，將信徒救出世界。

2. 當基督先來提救教會時，聖靈將停止地上的活動。

3. 災後發生第二次復活，那些災中得以相信，並為己信殉道之人，於是復活。

4. 耶穌災後來臨，他的教會相隨，許多猶太人會信他，活在此千禧年期。

5. 王國本質以猶太派為主，將在耶路撒冷建立聖殿的敬拜。

    時代論帶來的些許問題是猶太派的強調：恢復聖壂，並在基督面前對他獻祭；聖靈不存在，人卻得以歸信；以及未來的千禧年期，究竟合理與否？我們可以評論若沒有啟示錄第二十章，就沒有關於未來千禧年期的問題。新約中大部份的相關處說到時代完成時，並不說到，有一段長時間是基督統治的千禧年期。就各種千禧年主義的評論家來看，千禧年主義是將高聳的神學結構建立在非常具有象徵性的經節，出自非常具有象徵性的一本書 (啟示錄)。此書的意義如此不明確，一個建立於上的思想體系是否有理？

    非千禧年論 (Nonmillennialism)--- 為求完整，我們列出各種非千禧年體系，雖然有些我們之前已經簡短提及。

    一致終末論 (consistent eschatology)--- 此為魏斯和亞伯特‧史懷哲的觀點，表示耶穌的教導全然有關末世，神國要在他的時日中出現，人要為此立即作準備，而耶穌教導的根本道德，只在彌賽亞時代開展前的過渡期間有效。
    雖然魏斯和史懷哲的結論無效，他們功在引人認真注意，對於新約終末論的普遍強調。

    已實現的終末論 (Realized eschatology)--- 此為陶德和布特曼的觀點，極力強調意謂神國已到的經節。例如路加福音 11: 20：「我若靠著神的能力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最後事物的教義因此變成最初事物的教義。終末論的完整概念不再屬於未來，而適用於今日在基督裡的生活。關於未來和時代結束的經節，非得以象徵性來解釋，無奈早期教會以字面來解釋。

xe "   Realized eschatology"
    此論不否定耶穌教導之道德經節，這與一致終末論相對，該論將其視為過渡期間的道德。耶穌的道德適用於「現在」，也適用於所有的世代。
 現在為每個人而來的神國，是神對人的解救。「是末世的解救，讓所有世俗的事物都告終。」
 關於未來，布特曼表示耶穌否定「天啟思維的全部內容」，人也不准作出任何「未來生活的臆測」。
 已實現的終末論中，「每一個小時都是最後一個小時。」
 布特曼說明末世的存在已經為信徒而來，人已經去世俗化了；也就是說，人的生命中心是信心，不是社會。人雖然留在這世界，但不屬於這世界 (約翰福音 17: 11, 14, 16)；信的人已經有生命 (約翰福音 3: 36; 6: 47; 約翰一書 5:12)。

    已實現的終末論也不免有批評人。尼布爾否定此論對於基督復臨所作的簡化主義，他並且堅持基督復臨的希望「對於基督徒之歷史解釋，以及新約思想之真實理解，是不可或缺的」。

    未來之終末論受到否定的問題，看來出於神話的事宜。布特曼寫到：「神話般的終末論之所以站不住腳，簡單的理由是基督復臨未如新約預期般地發生。」
 因此，布特曼的讀者要領會他的話，就要學著將聖經「除去神話性」，「透過客觀判斷的過程」來去除神話的元素，「所以自己的思想可接受剩下的元素」。

    評估布特曼和其餘像他的人，他們的立場顯出聖經當中，現代科學導向之人無法接受的特定內容，他們也有所躊躇。是否為使二十世紀的世俗之心成為標準，好以反對新約的思想形式，意味著所有的「真理」必須以我們的觀點判斷。這是神學上的愚行；隨著知識的進展如此快速，基於現今的似是而非，我們不可莽於否定過去。

    然而，這不是對除去神話性最嚴厲的指責。最嚴厲的指責是這一個問題：什麼要除去神話性，什麼不用？嚴厲是因人檢視聖經的基本概念時，神已在歷史上顯示自己，但從我們時代的科學觀點來看，必將其視為神話，甚至胡說。如果我們以科學感受性標定何須去除、何須保留，那麼何為神話、何非神話的衡量，將永無止盡。神赦免罪的概念，在我們現代耳裡聽起來，與第三世紀好譏諷的克理索 (Celsus) 耳裡聽起來，一樣冒犯。只因這些段落冒犯我們，即去除，留下來的將少之又少。

    將聖經段落視為神話，這是一個危險，這意味聖經的故事是非歷史性的；聖經的故事也許傳達宗教真理，卻不是真實的歷史事件。當終末論被理解成神話，代表神臨到每個人，但不照過去歷史的獨特方式，如道成肉身的傳統概念所稱。以神話作為理解的十字架，代表每個人依生命的正常方式，就是要犧牲自己。當聖經被貶謫為神話，基督信仰則縮減為宗教 原理，而非歷史實事。神化繞過道成肉身這大事的決定性，也繞過十字架的歷史救恩行為。如果基督信仰變成宗教原理，代表人主窄自己的命運。如果基督信仰以歷史事實作為立足點，其信心承認神是人的救贖者。

    人也許不難承認聖經的名詞對照我們現代的觀點，有其難處；儘管如此，替代的名詞通常越趨抽象。表面看來，人愈是變得抽象，愈是被人當作有靈性，但當人稱以非人稱替代，當歷史事實的訴求，變以恆常的宗教原理替代，基督信仰就開了倒車，變成 別種 信心。

    象徵性的終末論 (Symbolic eschatology)--- 此論的倡導者為尼布爾和田立克，他們堅持新約必須認真地以象徵看待，非以字面看待；這被視為終末論之傳統意義的表面調整。在尼布爾的重新構思中，歷史是耶穌前後次來臨之間的「間歇」，照亮人的存在。最後的審判代表生命完成之過程中，謎團步步解開。基督復臨的象徵顯示人朝著死亡加速，也顯示我們缺乏關於歷史和生命的理解。基督復臨指出的真理是，幸福超越歷史，成為真正的幸福和生命的完成。再者，新約啟示錄裡關於基督復臨的名詞，非以字面理解。

    採取重新構思的理由，出於特定經節，讓尼布爾接受的前提是，耶穌認為「前後次來臨」之間的時間快了。
 特定經節包括馬太福音 10: 23, 16: 28, 24: 34 這些經節顯示彌賽亞不久將凱旋歸來，人傾向接受接受尼布爾的重新構思，除非這些經節有別的表面解釋更加有理。如果前後次來臨之間的時間不快，以字面接受這些經節的終末論，也不可能獲得結論。如果可能不以寓意或象徵來瞭解這些經節，那麼必須否決象徵性的終末論。這些具有爭議的經節，將在以下討論時再次考量。
    開始的終末論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此詞為蘭姆採用，以表示未來與現在的融合，或者已實現的終末論。
 救贖可描述成末世的經驗，或者神突圍進入人的經驗範圍。這尚未完全探盡終末論的領域，有些末世的事件無法現在體驗，例如基督復臨和死人復活，這些事件仍待未來的完成。開始的終末論是一種非千禧年體系 (或無千禧年體系) 之作法；
 第一位相信非千禧年體系的人似乎是俄利根，
 但是奧古斯丁最早以這種作法介紹啟示錄第二十章。

    奧古斯丁認為啟示錄第二十章的「復活」象徵的是重生的經驗，是在基督的生命裡活著，是從死裡復活，即為基督的統治而活。千禧年期不是指一段未來時期的象徵，而是指一段不定時期的象徵，介於基督兩次來臨之間。因此，我們生活的這段時期就是千禧年期，或稱神子兩次來臨之間的間歇時期。舊約的預言據理解已在教會中完成 (此例請參見以弗所書 2: 12-22)。未來的千禧年期除外，無千禧年論對於未來特定的預期，與前千禧年論的相似點非常多。以下的要點表示未來末世可能發生的事件：

1. 這個紀元結束時將發生大背道，導致教會遭受倍增且猛烈的迫害。

2. 基督屆時復臨，擊敗罪惡力量形成的撒但肉身，人從死裡復活，變得不同。

3. 人復活、撒但被擊敗後，將舉行神對世人的審判。

4. 審判之後，將建立永恆的神國。

    大要點在此體系中很明顯：王國從基督開始，然後是基督對人心的持續統治、基督未來的復臨、人的復活、最後審判。
 

    王國可以既是現在，又是未來嗎？這個問題從之前的討論中，再次提出。耶穌的確說過神國從他的時日開始，他的信息：「悔改吧，因為天國快實現了！」(馬太福音 4: 17) 很難以其他方式理解；但是關於未來，又該怎麼說呢？耶穌也說過別的話，表示天國是在未來開始。他說過未來有一天，基督真正的門徒會進入天國 (馬太福音 7: 21-23)。在山上寶訓時，耶穌反覆表示天國與未來有關，八福的講道裡頭，就有六福是以未來作為背景。讀者亦可檢視其他述及未來的段落 (馬太福音 8: 11-12; 19: 28; 13: 38-43; 13: 47-50; 26: 29; 路加福音 19: 11-27)。
    既指現在、又指未來的概念如何著落呢？答案隱含在名詞「王國」的意義裡 (英： kingdom; 希： baselia)。[basilea] 的基本意義是「統治時期」，不是人民、疆土或地域。「神國是神的主權統治，體現在基督的位格和事工裡，創造出一群人，由他統治，發展出一個疆土，或者許多疆土，他的統禦權能得以在其中實現。」
 這代表王國是以基督的位格開始，王的權柄已經出現。為了抵抗他的敵人，耶穌宣佈「神的國臨到你們了」(馬太福音 12: 28)。撒但的國已經受到神的國入侵了，你我不難看出這類經節的全面力量，罪的赦免和罪惡的審判，正是現今神國的果實。儘管如此，這不是神國的全部。他目前統治信徒的心，有一天他要出現來統治世人。

    現在該考量尼布爾提出的嚴肅問題。他宣稱耶穌預期前後次來臨之間的時間快了，引用馬太福音 10: 23 和 16: 28 作為證明經節，並以此作為基礎，支持他對聖經詞彙的重新解釋，表示聖經詞彙是象徵，不是字面陳述。

    我們可以從這類有問題的經節得出什麼結論呢？

    馬太福音 10:23：「以色列的城邑，你們還沒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這很可能是指基督復臨，但同樣地，也很可能不是。我們被問及這類帶有問題的經節時，承認自己不知道是比較好的作法，好過專研也許根本沒有的事。有些人認為這個經節與耶路撒冷的淪陷有關，或與聖靈在五旬節的降臨有關。但此經節也可意謂耶穌在門徒四處旅行的過程中，趕上來會面他們，或意謂整個基督紀元中，受迫害的門徒得到屬靈的安慰。旅行會面與屬靈安慰都是歷史上的事實，只是難以符合經節的文意。然而這個經節如此難解，無法斷定其教條主義，何以堅持其指的是基督復臨呢？

    至於馬太福音 16: 28，此經節宣明與基督同時代的人，「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裡。」為了闡明這個經節，人已提出許多解釋，有人認為這個經節意指隨後的段落，以及改變形象。這比起意指耶路撒冷的淪陷，或在五旬節教會的成立，看來更加有理。若說其意指基督復活的大事，也許更有意義，因當時所有的門徒都見著復活主的榮耀，除了猶大。基督復活是王國的水位標誌，浮顯出他統治人心的可能性。
    若說這個經節的意義與基督復活有關，可能出現問題的情形，就是人把王國理解成政治實體，有著一位看得見的統治者。明顯的是，這個彌賽亞的政治實體是不存在的；更明顯的是，耶穌不曾預期自己要復辟大衛的王國。如果你我可從其他的聖經內文，顯示終末論須待未來完全實現，那麼這個經節也許是指基督開始統治人心。

    至於馬太福音 24: 1-36，這一個段落不容易談。布魯斯 (A. B. Bruce) 寫到：「該段說的是如此令人費解，不禁使得現代的闡述者巴望該段不存在，或能藉助權宜之計來從內文刪除該段。」
 關鍵的經節是 24: 34：「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再如何，我們也必須維護詞「世代」的正常意義。

    我們建議本段作出以下的分解：第 1-14 節作為一個整體討論。第 15-35 意指耶路撒冷的淪陷。第 23-31 節這一小段中，第 23 節最為重要；這些經節是「插入的改正說明」，與耶路撒冷淪陷時的警語有關，經節的概念如下：當耶路撒冷淪陷時，提防出現的假彌賽亞；要否定他們，因為他們來臨的方式不像真彌賽亞。當真彌賽亞來時，他必如同第 23-31 節描述的方式。這些經節的背景是假彌賽亞的出現，宣稱要將耶路撒冷從毀滅中救出。這些經節描述基督復臨，但僅有關他來臨的方式；說的是如何，不是何時。馬太福音 24: 36-51談及基督復臨的時間。

    我們對本段作出如此的建議，也許就是本段真的意義，也許不是，但我們不是利用表面真實的延伸而作解釋，我們的建議出於內文的字句，而有內文的根據。

    需要討論的，還有基督復臨之另一方議題；有些人不預期基督很快復臨。猶大書、彼得後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皆如此顯示。為何如此？人已作出許多建議，有一個是基督教導復臨快到，但是他想錯了；另一個是基督沒有如此教導，但是他的門徒想錯了。如果情形為後者，這個錯誤的概念是如何導致的呢？合理的答案也許見於猶太教對於彌賽亞的期盼，這些期盼有可能被帶入基督教；顯然在基督釘十字架之前的時期，信徒的思考模式有此傾向。使徒在使徒行傳 1: 6 有此一問，以色列國究竟能不能恢復主權？耶穌的回答意味著那不是立即的事，但此陳述的重要性卻大大地減低，因為有人認為這故事只是早期教會的一個作品，並非基督的真言；布特曼的意見即為如此。

    我們已討論過神的國既是現在，也是未來。那麼，未來的千禧年期有何地位呢？基督復臨後，究竟有無未來的千禧年期，以下的理由提供否決的基礎。

1. 啟示錄整本書必須依照第一世紀讀者的觀點來理解。依照此觀點，一個未來的千禧年期，距離現今的危險過於遙遠，看來難以安慰身處現今危險的讀者。

2. 作者提及快要發生的事 (啟示錄 1: 10)，因此其象徵性想必多與第一世紀有關。

3. 啟示錄整本書處處可見象徵性解釋，話說回來，到了第二十章不用象徵性解釋，改採字面解釋，看來很不自然。如果解釋的方法不變，就不會有人因千禧年期提出問題。

4. 不僅新約其他的段落皆無提到千禧年期，提到普世復活的段落也與千禧年期無關，如果有人堅持要將千禧年期作為教義，只得將其分成別段。一個千禧年期需要多次復活—之前、之中、之後—不符合其他關於復活的段落。

基督復臨，我們主的再來

    只有在特定體系的終末論裡，基督未來的復臨才是相關的問題。如果某個體系中，人不預期耶穌再來，將他的存在作為當代宗教經驗來看，那麼往後的事宜無一恰當。未來耶穌基督的復臨，與聖經所說信徒的最終改變有關。以下的事情，是聖經中的推斷。
1. 沒有人知道耶穌再來的時間 (馬太福音 24: 36)。
2. 他的再來之描述應為針對性，而非無針對性。就新約的任何陳述而言，其結論皆為作者相信未來的基督復臨屬實。

3. 耶穌再臨是肉眼可見的。在此，我們欲將有關耶穌再臨的陳述整合；有關耶穌再臨的陳述，通常意指耶穌有著身體再臨。然而，究竟基督會否有著身體再臨，這當中的討論充滿不明確的地方。有些神學家否定耶穌有著「身體」再臨，因為如此表示耶穌為我們死了的身體，其結構、分子等等，一概恢復。與其如此，他們表示「復活的身體」有別於「身體」的復活。這個區別指出復活的身體是改變的存有，不再是肉體。
 他們是以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5: 42-50 的講道作為區別的基礎。該段受人誤解的說詞是「屬靈的身體」(第 44 節)。如果不仔細思考，人給「屬靈的身體」作的論可能是不沾邊的星雲飛體；這不是保羅的想法。屬靈的身體意指耶穌因神的能力，他的存在改變了狀態；神的能力讓人變得真正完整、真正獨立。因此，基督屬靈的身體曾讓他的門徒看見，他復臨時，也會讓所有的人都看見。

4. 他的再來描述地非常突然，但是充滿勝利。他第一次來到地上時很卑微，然後大家逐漸認出他是彌賽亞。他的再來將是突如其來，而大家都會知道他的地位。

死亡

    死亡是讓泛泛人類歸為平等的事，是一個人在未來最後的不祥徵兆，然而大部分的現代人，試著不把這事放在心上。忽略死亡的事，或不去想死亡的事，人的傾向許多時代以來如此。希臘傳統留給我們兩種面對死亡的態度。希臘古典的自然主義將死亡視為純粹的自然現象；
 每個人都會有死亡的經驗，超越了死亡即無須害怕，因為沒有審判存在。當一個人還不會死，為死亡焦慮無所用；同樣地，當一個人會死，也不需要害怕死亡，因為無計可施，死後人也不會記得死亡這事。希臘傳統的另一個態度是柏拉圖主義；當人從身體的束縛解放時，死亡成為生命的冠禮。真正的生命不是在身體裡，而是在人的理性本質裡。靈魂從身體解放，這讓靈魂與神聖的結合成為可能。唯心論屬於柏拉圖主義的傳統，此論判定靈魂不朽，但否定身體未來會復活。既判定靈魂自然是不朽的，死亡的本質便受到否定，因為死亡成了解放機制，解放物質世界對人的奴役。

xe "Death "
    比較蘇格拉底面對死亡的冷靜感受，與耶穌在客西馬尼的憂傷，看得出他們對死亡採取不同的態度。兩人態度的區別顯示死亡在希伯來思想中，是悲劇，而在希臘思想中，死亡被視為解放。

    何謂死亡？答案無法完整，因為我們之中沒有人曾經死而復生。死亡絕對是一種生物的情形，在死亡當中，生物無法再維持自己的機能，但不僅如此，死亡也是一種屬靈的情形。貝德葉夫寫到：「死亡的意義是，時間裡可能不存在永恆，無盡的時間序列是無義的。」
 生命本身充滿了衰亡，和掙紮活命，我們漸漸衰亡，從來無法與死亡妥協，但只有藉由死亡，才能達到永恆的生命。在這當中，人最後的希望要透過死亡了。

    當我們連認真看待死亡都做不到，就是容許人畢竟只是動物的說法。從我們的思想中排除死亡，就是忽略人格，而人格超越人純粹的生物本質。如果人格將死，何其悲哀。

    基督信仰正視死亡。耶穌基督藉由他的死，消滅死亡。死亡不是人存在的最後話語，而是所有事物更新的起始點，一個永恆生命的轉折。哲學或科學都不能教我們如何處理自己的死亡，但是信心能。相信復活的基督，方能在死亡當中有信心。只有基督信仰述說人會與基督復活，而基督是復活的方法。基督信仰強調人在無助中得救贖，而非基督信仰教導的復活，舉凡都是人類成就的獎賞。在基督信仰裡，死亡已遭救贖者的勝利吞噬 (哥林多前書 15)。

死後的生命
               

           xe "Life After Death"
    基督信仰已經確認生命不在死亡之時終結。得著基督生命的含意，就是基督徒生命持續，將永遠活著。對此，以下是值得考量的議題。
    首先，死後的生命意指個人的存在。生命不會被永恆吞噬，也不會被永恆遮蓋。人和神祇，和世界魂的神秘結合之說，與聖經所提差矣。此外，個人的存在意指人格的持續性超越死亡。從復活返回我自己的，是我的自身，不會是別人。只有個人才能構成主語，神對每個人，都會以主語稱呼。正如我們在世上曉得個人的存在是指人與人、人與神的團契，這意思在死後的生命不變。如果我們說神創造人，是為了賦予他的團契，那麼這在死後的生命，只會讓我們的同伴關係更加密切。

    第二，在聖經觀念裡，死後的生命需要的是復活的概念，不是靈魂不朽的概念。聖經不說靈魂不朽，但教導身體的復活。希臘哲學家讓靈魂不朽的概念開始流行，他們「提出靈魂失去身體之後，會繼續存在的說法」。
 這條希臘教義指示身體本身是邪惡的，是靈魂的囚屋，如此是因為靈魂在一個事先存在的狀態做了壞事，所以被困在身體裡作為懲罰；新約當中沒有這個概念。靈魂不朽其實是精靈論對於死亡觀點的圓融說法，其中說到生物死後似幽靈般地存活，難以給人安慰。

    相對地，身體的復活意指人將有新改造的存在，即屬靈的身體；屬靈的身體是「表達屬靈改造之全人格的身體」。
 新約中，身體與肉體是相反的。人復活時，得到此改造的身體。

    關於屬靈的人體之未來狀態，我們從聖經所知的描述有限，因為聖經關注的不是物質分析，而是功能。「屬靈的身體必能符合靈的需要，必能傳導靈賦予生命的力量，但是達成這些方面的物質構成，只由神決定。」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焦點主要專注於人的復活後存在。那麼，人介於死亡和復活的存在狀態為何？聖經有關這個問題的陳述主要針對於相信的人，而非不信的人。人死了意指人被引入基督的存在；不過，人當然還沒有身體，這意指不完整的狀態；保羅對腓立比人表明這點 (腓立比書 20-26)。特定經節顯示人等待復活的這段時間只是暫時；帖撒羅尼迦前書裡關於復活的陳述 (帖撒羅尼迦前書 4: 13-18) 就說到主將已經死了的人，「與耶穌一同帶來」，屆時「那些信基督而已經死了的人要先復活」，這指出屬靈本性與改造身體的結合，而存在的完整只在復活時來臨。既然人在復活前已與基督存在，復活也許不算是故事的高潮，但是特能強調人沒有「屬靈的身體」，其存在是不完整的。

    人對聖經這一方面的評估，有以下的他方建議。

    輪迴 不是聖經概念，但是確認生命會進入一個新的存在形態，無論在生命的等級上升或降，取決於人先前為善或作惡。然而，如果輪迴是真，人在不同的肉身中，不可能感受個人特質的同一性。
 如果人的生命等級降了，輪迴否定了人之存在的最重要方面，個人特質。

    靈魂沉睡說 為某些人所倡導，例如耶和華見證人。此說意味著人一旦死，意識停息，且從存在的狀態進入不存在的狀態，而復活其實將成新的創造。然而，雖然聖經有時將死了形容為「睡了」，但那只是為求詩意的效果；信徒能在死後，立即進入基督的存在。

    煉獄 結論的前提是，只有終生連小罪也沒犯過的人，才能在死後立即進入天堂。人進入天堂前，每個罪都必須「赦免和補償」；
 離開死體的靈必須淨化。雖然人最終將從煉獄釋放，根據羅馬的教導，大多數得救贖的人也許都要到那兒走一遭的。一般公認煉獄不是出自聖經的教義。

    聖經的答案 是信徒現在的生命不在死後停息，反而變得與神更加接近。保羅確信一點，就是無論死亡或任何事物，都無法阻隔神因基督對我們的愛 (羅馬書 8:38)。離開現在的生命，即與基督同在。

    在我們進入終末論下一個議題之前，不妨注意人對於死後生命的信念，常有的心理問題。這信念是矛盾的；相信死後的生命不見得能帶來據信的安慰，而不相信死後的生命，安慰也不見得比較少，因為沒有個人審判的想法會進來腦中幹擾，另一方面，信死後有生命的人，反而覺得審判帶給自己壓力。不信的人，讓自己好過，但是他們這麼不相信，不禁讓人懷疑「只是為了讓自己好過、只是為了安慰自己」。

地獄

    現代人的耳裡，聽不進終末論之地獄概念，經常把這概念歸為基要主義者和宗派成員的事。另有人把這概念扭曲成煉獄，或降低地獄的熱度 (恐怖度)。這概念的重新衡量有其必要。

    應自我檢查地獄的述語，謹慎使用。如果一個人說地獄純粹是火燒不盡的地方，他可能被問及這樣的問題：當人體燒光後，還剩什麼？火又怎麼影響人的屬靈本姓呢？田立克表示「人的心理不可能想像一個只有苦難、沒有其他的連續時期」。

    另一方面，若以象徵性的辭句表述地獄，許多人對此意的領會是，地獄全然不具傳統的意義。這顯然不對，因為象徵的確表示人與神的存在疏離，是禍事。許多相關的經節指出這事的嚴重性。

    地獄概念的反對者通常有以下三種論點。首先，宗教理性主義者辯論到，公道的上帝一定不會把人送入地獄；他太慈悲，不會這麼做。這樣的立場沒有認真考量神的聖潔之概念，也沒有認真考量人的罪之本質。

    第二，聖經普救派辯論到，地獄概念恐將基督對世人的愛砸鍋，也將他為世人的死砸鍋；人若由聖經的權柄所管，必須省去聖經關於地獄的經節，或將其理性化。地獄之審判概念可能觸犯人的感受性；然而，地獄概念不但既已存在，且在新約中，最常提到地獄的正是耶穌本人。

    第三，有些人辯論到條件性的不滅。審判之後，公義的人進入永恆的生命，但不公義的人被殲滅，永不再活。此類論點多為反面形式，因以特定經節作為論據。對於不公義之人的未來存在，經節的描述少之又少；對於得救贖之人的未來，經節的描述則多出許多。

    由於基督信仰的權柄是聖經，人必須認真考量地獄概念。人若可以將地獄概念理性化，聖經冒犯人的地方何其多，怎能阻止人對聖經其餘的概念作相同的事呢？基督資訊的重心—道成肉身、基督的死亡與復活—對某些人必定是冒犯，將地獄概念理性化這事，又何必首當其衝呢？

    人若接受自由概念，必須認真考量地獄概念。雖然聽來自相矛盾，但地獄概念乃是人屬靈自由的精神條件。地獄之所以必要，不是為了確保公義之人的勝利，和不公義之人的報應，而是為了避免人被迫要善良，被迫要上天堂；
 地獄給人持續與神作對的權利。就此觀念而言，神不送人下地獄的；他只是默許人在與他疏離的狀況下，繼續罪惡的行徑；就此觀念，神的憤怒反映在羅馬書 1: 18-32。神的忿怒在於它已放棄了人，任人跟隨自己的慾望、激情、謊言和貪腐的意圖。
 人在與神絕對疏離的狀況下，地獄變成他持續的自我中心存在。「地獄裡的同伴關係」(fellowship in hell) 是錯誤的說法；同伴關係只有對神才是有意義的。地獄有一部分的恐怖是「自己操弄自己的命運。恐怖的不是神將對自己做的事，而是自己將對自己做的事」。
 普世救恩 (或眾生復原論) 的矛盾本質，在於否定人持續與神作對的自由。

    耶穌曾說有人要被趕到「外面的黑暗裡」，這是對於地獄的一個觀點。聖經形容神是光；在光的外頭，不就是在黑暗的裡頭。

天堂

    人對天堂的思量，在現代的思想中多不充分。天堂被視為人之心願和渴望的投射；被視為人從生活困難的逃避；也被認定是神話。在否定天堂的當中，人把天堂的性質世俗化，正如共產主義，可說是人企圖在地上打造天堂的世俗形式。然而天堂不能被當成區區的神話來勾銷，因為異教徒的神話與過去有關，而神的王國，天堂，是在未來。

    聖經之天堂概念是神的國全然來到；新的開始現已全然開展。天堂概念主張存有的完整、生命的完整和人之永恆生命的開始。

    聖經裡關於天堂的評註不多，用詞如「萬物更新」(使徒行傳 3: 21)、「新天新地」(參見彼得後書 3: 13; 啟示錄 21: 1)、「新耶路撒冷」(啟示錄 21: 2) 皆顯存在之新性質。

    天堂受到的輿論不佳，給許多人聽起來，覺得天堂是魯鈍、單調而沒有生命力的。馬克吐溫對天堂的描述是—討厭唱歌的人也得整天唱歌的地方，不但整天唱歌，還彈著生鏽的豎琴—這是誇張的呈現，是對於天堂錯誤的觀點。

    人對天堂的認知，必須藉由字詞的意涵，以及感受神所創造之完成。與其是懶惰性，天堂有一部分的性質將是創造性。人也許會說極其喜樂之時，就是先嘗到天堂的感覺。存在的性質通常以反面的形式來定義，例如沒有夜晚、沒有疾病、沒有罪惡，因為我們尚缺乏一個可供對照的類推。我們也可以將天堂描述成解放，因為受造物「有一天能擺脫那會朽壞的枷鎖，得以跟上帝的兒女分享光榮的自由」(羅馬書 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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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 \d 3�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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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cal, Pensees《冥想錄》第 191 頁。


� Van Harvey Handbook of Theological Term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4), 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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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教有關上帝的教義沒有中間人 (Mediator)。可蘭經的基督論敬畏耶穌，因為他是人，是上帝的使者，也是神(Allah)的道和靈；雖然如此，可蘭經的基督論否定了耶穌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因此也將上帝救贖世人的目的空虛化了。實際上，這就是回教與基督教在歷史路線分歧的地方。 」在愛德華 (Edward J. Jurji) 前面的書第 247 頁。


� Cf. Abdiyah Akbar Abdul-Haqq, Sharing your Faith with a Muslim,  Minneapolis:Bethany Fellowship, 1980, pp.50-66.


� The Koran, trans. George Sale, London: Frederick Warne and Co,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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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 cit., 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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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 Frederick Ferre, Language, Logic, and Go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p. 59.


� 同前書第 253-74 頁。


� 注意︰參見保羅・田立克的評論：「如果邏輯實證論者肯仔細看看自己的存在論假定，像他們看傳統哲學家的公開存在論一樣，他們就再也不能否定存有(being)這個問題。」 Paul Tillich (保羅・田立克), Systematic The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I, 231.


�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338.


� 參見 Ludwig Feuerbach, 同前書第 17 頁之後。


� 同前書第 238 頁。


� Systematic Theology (Philadelphia: Judson Press, 1907), p. 248.


� Systematic Theology, I, 211.


�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120.


�「除了明示的聖經證據外，基督教之創造主的想法也應驅使我們承認創造的啟示是真；哪有創造主不會在自己的創造物上留下他靈的記號？」同前書第 133 頁。


� 在保羅・田立克 (Tillich) 前面的書第 I, 244 頁。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p. 139-140.


� 在巴斯威爾 (Buswell) 前面的書第 36 頁。


� 在保羅・田立克 (Tillich) 前面的書第 I, 215 頁。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 158.


� 同前書第 120 頁。


� 參見 Rudolf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參見 Brunner (卜仁納),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p. 157-58; and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360.


� 在保羅・田立克 (Tillich) 第 I, 272 頁。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第 172 頁。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 230.


� 同前出處。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第 133 頁。


� Joseph Henry Thayer (塞耶), Greek-English Lexicon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 1889), p. 666.


� L.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 lishing Co., 1953), p. 71.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356.


� George D. Sm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552.


� 同前書第 588 頁。


� 引述自前書第 358 頁。


�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St.Paul:  The Wanderer Press,1994, p. 319


� 同前書第 321 頁。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p.301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p.510


� 同前出處。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l, 444.


� 將基督強調成審判者之嚴厲角色，助長了基督和人之間的媒介發展。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之慈悲角色，正符合這種思考模式。


� Anders Nygren, Commentary on Roman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49), p. 147.


� 參見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 275


� 同前書第 276 頁。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2, 404.


� 同前書第 61 頁。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l,559.


� 同前書第 426 頁。


� 在柏克富 (Berkhof) 前面的書第 69 頁。


� Clark Pinnock, Richard Rice, John Sanders and other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4).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第 146 頁。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544.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 253.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535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257


� 在柏克富 (Berkhof) 前面的書第60頁。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461


� 同前書, I, 262.


� 反對自然神論的觀點，奧連引用索利(Sorley)的話：「一位不介入的上帝，保證難以受人想念。」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第157頁。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642.


� 同前書第 643 頁。


� 哥林多前書 2: 8; 詩篇 139: 11-12, 約翰福音 15, 17.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l, 608. (參見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 622-29 ).


� 在巴斯威爾 (Buswell) 前面的書第 47 頁。


� 同前書第 46 頁。


� Honest to God, p.17.


� 同前書第 47 頁。


� 同前書第 187 頁。


� 同前書第 429 頁。


� 同前書第 188 頁。


� The Problem of Pai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1962), p.89.


� 同前書第 43 頁。


� 同前書第 44 頁。





� A. Augustine, The Trinity, trans. John Burnaby ("'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5), VIII, 129.


� B. B. Warfield (華菲德), Biblical Foundations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58), p. 84.


� 請比較 Charles W. Lowry (勞裏), The Trinity and Christian Devo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6), p. 67; 以及 John Mackintosh Shaw (蕭), Christian Doctrine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53), pp. 90-91; 以及在華菲德 (Warfield) 前面的書第 89 頁。 


� 參見哥林多前書 12: 4-6; 羅馬書 8: 9; 哥林多後書 13: 14; 以弗所書 4: 4-6; 彼得前書 1: 2; 猶大書 20-21.


� 同前書第 110 頁；參照羅馬書 2: 16; 3: 22; 5: 1; 以弗所書 1: 5;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18-19 提多書 3: 5.


� 這是亞他那修信經，是後期信經的其中一則，卻也是表達最充分的一則；日期和起源不詳。


� 在勞裏前面的書第 80-81 頁。


� 在蕭前面的書第 95 頁。


� R. S. Franks,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1953), p. 120.


� J, N. D. Kelly (凱利),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8), p. 264.


�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pp. 229-30.


� 同前書 58 頁。


� 同前書第 60 頁。


� Lee Strobel, The Case for Chris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8, p. 183


� 同前出處。


� Church Dogmatics I-2, 160.


� 在凱利前面的書第 285 頁。


� 參照凱利前面的書第 138 頁；該處他說：「新約的作家通常將基督視為已然存在 (pre-existent)；他們傾向認為他是雙重情況的存有，既根據肉體 (根據人)，也根據靈魂 (根據神)。這個公式是如此深植他們的思想，以至於盧福斯 (F. Loofs) 理當稱它『晚期基督論發展的基礎』。」


� 感謝伯特納 (Loraine Boettner) 對於耶穌生平描述所作的聖經參照編目。請參見他的作品: Studies in Theolog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53), pp. 140-268.





� Rudolph Bultmann (布特曼), Form Criticism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62), pp. 71-74.


� 在伯特納 (Boettner) 前面的書第 149 頁。


� 伯特納列出更長的名單。耶穌被稱為「以色列的王」(約翰福音1: 49)、「救主」(彼得後書 l: 11)、「師尊」(馬太福音 23: 10)、「主」(猶大書 1: 4)、「神的兒子」(約翰福音 1: 34, 20: 31)、「人子」(馬太福音17: 9)、「耶穌」(馬太福音 1: 21)、「基督」(馬太福音 16: 16)、「救世主」(約翰福音 4: 42; 使徒行傳 5: 31)、「彌賽亞」(約翰福音 1: 41; 4: 25-26)、「神的羔羊」(約翰福音 1: 29)、「道」(約翰福音 1: 1)、「獨生子」(約翰福音3: 16)、「救贖者」(加拉太書 3: 13)、「神的像」(哥林多後書 4: 4)、「神榮耀所發的光輝」(希伯來書 1: 3)、「神本體的真像」(希伯來書 1: 3)、「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希伯來書 4: 14)、「救他們的元帥」(希伯來書 2: 10)、「我們信心的創始者和完成者」(希伯來書 12: 2)、「教會的頭」(以弗所書 5: 23)、「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哥林多前書 1: 24)、「生命的糧」(約翰福音 6: 35)、「生命的糧」(約翰福音 6: 51)、「真葡萄樹」(約翰福音 15: 1)、「門」(約翰福音 10: 7)、「聖潔公義者」(使徒行傳 3: 14)、「生命的主」(使徒行傳 3: 15)、「主神」(啟示錄 1: 8)、「我的主！我的神！」(約翰福音 20: 28)。當人瞭解這些稱銜來自一個嚴格重視一神論的背景，它們的重要性更顯特出了。同前書第 151-52 頁。 


� 約翰福音 1: 18; 20: 28; 約翰一書 5: 20; 希伯來書 1: 8; 彼得後書 1: 1; 使徒行傳 20: 28; 羅馬書 9: 5; 帖撒羅尼迦後書1: 12; 提多書 2: 13 以及或許使徒行傳 18: 26; 提摩太前書 3: 16；同前書第 151 頁。


�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p. 103.


� 同前出處。


� J. Gresham Machen, 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30).


� William Hordern, A Layman's Guide to Protestant Theolog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57), pp. 19-20.


� 加州大學社會學家最近發布的新聞稿顯示，新教徒只有百分之57相信童女生子，而羅馬教會信徒有百分之81相信。


�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trans. Olive Wy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2), p. 354. 就童女生子的事，卜仁納宣稱：「因此我們必須假定，若不是使徒不知道這事概念，則是他們將其視為不重要，甚至不正確。」


� Church Dogmatics, I-2, 181. 參見卡爾・巴特在 Dogmatics in Outline 第 100 頁的陳述。「事情可以無庸置疑地說，每次有人想要飛越此神蹟，就行他的宗教理論；他的宗教理論已停止瞭解和尊敬上帝，試圖變走上帝透過耶穌基督與人形成一體的奧密，上帝贈與恩典的奧密。」


� Church Dogmatics, I-2, 197.


� 在伯特納 (Boettner) 前面的書第 183-84 頁。


� 約翰一書 3: 5; 彼得前書 2: 21-22; 希伯來書 4: 15.


� G. C. Berkouwer, The Person of Christ, trans. John Vriend (Grand Ra~ 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54), p. 245.





� 洗禮象徵明覺的良心，這似乎是約瑟夫(Josephus)在第一世紀的見證。他寫到：「[約翰]他是一個好人，令猶太人要行美德，一來要對人公義，二來要對神虔誠，所以要接受洗禮；在於他們如果行使洗禮，不是為了抹去一些罪，而是為了身體的淨化，神是會接受[以水]洗禮的；始終相信藉由公義，靈魂可以預先獲得完全的淨化。」-Antiquities of the, lews, book 18, chapter 5, section 2, quoted in Dana and Mantey, A Manual Grammar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51 ), p. 104.


�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基督教系統神學》, II, 61.


� Berkouwer (貝爾考韋爾), The Person of Christ, p. 261.


� 同前出處。


� 馬太福音 5: 18, 20, 22, 26, 28, 32, 34, 39, 44 還有更多可查。


� J. F. Bethune-Baker (伯登貝加),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London: Methuen & Co., 1903 ), p. 287.


�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基督教系統神學》, II, 52.


� 同前書第 53 頁。


� 同前書第 54 頁。


� 同前書第 199 頁。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149.


� 在伯登貝加 (Bethune-Baker) 前面的書第 262 頁。


� 在德沃爾夫 (DeWolf) 前面的書第 73 頁。「迦克墩信經是一種本體論的理論，具有古老的純哲學範疇，非常不可能適合我們大多數；然而，若將其作為我們對於神 (透過耶穌這個人) 的理解之表達，就能述說我們的信念，正如他們在第五世紀時的信念。」


�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p. 362.


� Reinhold Seeberg (哲伯), Text-Book of the History of Doctrines, trans. Charles E. Ha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56), p. 88. 參照 H. A. Wolfson (歐勝), The Philosophy of the Church Fath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587.


� 參見 Harry E. Fosdick (范史迪), The Hope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s, 1933 ), pp. 103-4. 以及范史迪所作 The Modern Use of the Bible (New York: Macmillan & Co., 1924), pp. 181-86; 102.


� 在哲伯 (Seeberg) 前面的書第 104-105 頁。


� 同前書第 164 頁。


� Berkouwer (貝爾考韋爾), The Person of Christ, p. 176.


� 同前出處。


� 在歐勝 (Wolfson) 前面的書第588頁。


� 引述自哲伯 (Seeberg) 前面的書第96頁。 


� 約翰一書 4: 2, 3; 參見 1 John 5: 5, 9; 2: 18-19.


� 路加福音 24: 36-43; 約翰福音 20: 17, 27; 希伯來書 2: 17.


� 參見 Mary Baker Eddy, Science and Health (Boston: 1934), pp. 314, 322-32.


� 在凱利 (Kelly) 前面的書第296頁。


� 根據本世紀早期希臘文著作 [Bazaar of Heracleides] 的發現，伯登貝加和盧福斯嘗試為涅斯多留之異端罪名作辯護。雖然涅斯多留是教會政治的受害者，確實沒錯，但他是否完全免罪仍是一個持續性的議題。


� 在哲伯 (Seeberg) 前面的書第 267 頁。


� 在史特朗 (Strong) 前面的書第 672 頁。


� 在柏克富 (Berkhof) 第 325 頁。


� Berkouwer (貝爾考韋爾), The Person of Christ, p. 272.


� 在柏克富 (Berkhof) 前面的書第 326 頁。


� Berkouwer (貝爾考韋爾), The Person of Christ, p. 30.


� 同前出處。


� 同前書第 54 頁。


� 在凱利 (Kelly) 前面的書第 284 頁。


� Brunner(卜仁納),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trans. David Cairns and T. H. L. Parker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2), p. 9.


� George S. Hendry(亨得利), The Holy Spirit in Christian Theolog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6), p. 37.


� George Foot Moore, Juda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I, 421.


� 在亨得利 (Hendry) 前面的書第 19 頁。


� Barth (卡爾・巴特), Church Dogmatics, I-l, 542.


� Church Dogmatics, I-1, 552-53.


� Carroll Stegall and Carl C. Harwood, The Modern Tongues and Healing Movement (Denver: Western Bible Institute, n.d.), pp. 7-8.


� 同前書第 10 頁。


� 同前書第 27 頁。


� 同前書第 28 頁。


� 參見哥林多前書 3: 16-17; 6: 19; 提摩太後書 1:14; 約翰一書 2:27; 3:9; 4:4,12-13,15; 雅各書 4:5.


� Brunner (卜仁納),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Consummation, p. 17.


� 參見 Karl Barth (卡爾・巴特), Church Dogmatics, trans. G.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8 ) , IV-2,519.


� 在亨得利 (Hendry) 前面的書第 65 頁。


� 參見 A Handbook of the Catholic Faith, p. 124. 「聖靈的使命是指引教會的領導，所以他們不致出錯，跟隨他們的基督教會整體也不會出錯。」


� John H. Ostein, Baptists and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Los Angeles: Full Gospel Businessmen's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 1963, p. 8.


� Robert C. Frost (羅伯特‧弗羅斯特), Aglow with the Spirit, Plainfield, New Jersey: Logos International, p.111


� Osteen, Baptists and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p. 10.





� 同前書第 5 頁。


� David J. Du Plessis (有庇利斯), The Spirit Bade Me Go, Plainfield, New Jersey: Logos International, 1970, p. 89.


� Frederick D. Bruner, A Theology of the Holy Spiri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1, p. 92.


� Frost, Aglow with the Spirit, p. 94.


� Du Plessis, The Spirit Bade Me Go, p. 72.


� Frost, Aglow with the Spirit, p. 91


� �ADVANCE \d 3�Emil Brunner (卜仁納), The Mediator, trans. Olive Wy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47), p. 435.


� �ADVANCE \d 3�J. K. Mozley(莫茲利), The Doctrine of the Atonement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1953 ), p. 102.


� �ADVANCE \d 3�Sydney Cave, The Doctrine of the Work of Christ (Nashville: Cokesbury Press, 1938), p. 127.


� 同前出處。


� Christus Victo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58), p. 110.


� Cur Dues Homo?《神為什麼成為人》(LaSalle, Ill.: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58), p. 202.


� 同前書第 246 頁。


� 參見莫茲利 (Mozley) 前面的書第 128 頁。


� A Scholastic Miscellany: Anselm to Ockham, ed. E. R. Fairweather ("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6]), X, 282. 


� 同前書第 282-83 頁。


� 同前出處。


� 同前書第 283 頁。


� 在 Cave 前面的書第 159 頁。


� �ADVANCE \d 3�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 439.


� 同前出處。


� 同前書第446頁。


� 同前書第448頁。


� 同前書第448頁。


� 同前書第436頁。


� 在 Cave 前面的書第 201-202 頁。


� Robert L. Ferm,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4), p. 248.


� �ADVANCE \d 3�Adolph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trans. Neil Buchanan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58), VII, 159.


� 同前書第 204 頁。


� P.T. Forsyth (福賽斯), The Cruciality of the Cross (New York: Hodder & Stoughton, 1910), p. 60.


� 出自莫茲利(Mozley)，同前書第184頁。


� 同前書第130頁。


� �ADVANCE \d 3�Brunner (卜仁納), The Mediator《仲介者》, p. 487.


� 在 Cave 前面的書第 159 頁 (Heine 的話)。


� �ADVANCE \d 3�Leon Morris (里昂・莫理斯),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I955).





� �ADVANCE \d 3�Martin Luther (路德),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The Three Treatises (Philadelphia: Muhlenberg Press, 1960), p. 158.


� 參見莫茲利 (Mozley) 前面的書第 12 頁。莫茲利為戴維森 (Davidson) 關於贖罪的觀點與論著做總結。


� 同前書第65頁。


� 在莫理斯 (Morris) 前面的書第 125 頁以後。


� �ADVANCE \d 3�William F. Arndt (阿恩特) and F. Wilbur Gingrich (金瑞契),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 376).


� 在莫理斯 (Morris) 前面的書第 192 頁。


� 在舊約下，聖靈給了人來做特別的神職工作，經常為暫時性，然後收回；在新約下，聖靈給了人之後即永遠與此人同在；聖靈在舊約中確實是一個受限的角色。參見Rene Pache, The Person and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Chicago: Moody Press, 1954), pp. 30-35.


� 在 Cave 前面的書第 203-204 頁。


� 同前書第159-160頁。


� Emil Brunner(卜仁納), Man in Revolt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47), p. 37.


� 同前書第33頁。


� Barth (卡爾・巴特), Church Dogmatics, III-2, 30.


� 同前書第 43 頁。


� 同前書第 48 頁。


� 在尼布爾 (Niebuhr) 前面的書第 146 頁。


� 參見 Bernard Ramm,  The Christian View of Science and the Scripture,  Wiseman, Creation Revealed in Six Days,   Russell Mixter, Evolution and Christian Thought,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 Paul Tillich(保羅・田立克), Systematic The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II, 31.


� 卜仁納聲稱人的開始存在之簡單故事指出一個四重的真理：「身體與心靈同等屬於人的本質，它們的推論不可離開彼此；心靈是『從上而來』，身體則是『從下而來』—而最重要的是，它們是為彼此兩註定的，且以一個確切的方式適應了彼此。」-Man in Revolt, p. 374.


� 參見羅馬書 5: 14; 哥林多前書 15:22,45; 提摩太前書 2:13-14; 猶大書 14.


� 在尼布爾 (Niebuhr) 前面的書第 I, 55 頁。


� James Orr, God's Image in Man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48), p. 62.


�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p. 81.


� 同前書第 65 頁。


�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p. 80.


�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ed. Samuel G. Craig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 Reformed Co., 1952), p. 238.


� 同前書第247頁。


� 參照 Anthony Standen, Science Is a Sacred Cow (New York: E. P. Dutton Co., 1958).


� Theodosius Dobzhansky (多布贊斯基), Evolution, Genetics and Ma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6), p. 285.


� 同前書第319頁。


� 同前書第325頁。


� 同前書第333頁。


� 同前書第17頁。


� 同前書第14頁。如果合成生命的持續嘗試成功了，哲學家的立場則是更新舊的問題：什麼是物質的本質？答案可能是物質不再「只是物質」，當它分解成為次原子粒子，其「精神」方面可能更勝於物質方面。唯心論者可能因此為自己的論點找到更多支持：最初的生命是心靈。如果科學家用「所謂的物質」製造而出的生命，得以生長並以某種趨勢繁衍，他們面臨一個舊的問題：生命是從什麼起源處接收其生長形態的？有沒有可能我們宇宙中的每一個粒子，在某方面比我們認為是可能的，或想像得到的，還要「活」？會不會有一天我們必須捨棄心靈和物質的對立面？





� George Gaylord Simpson (辛普森), The Meaning of 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343.


� 同前書第31頁。


� 參見前書第16頁。


� Thomas S. Hall and Florence Moog (Hall 與 Moog), Life Scie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5 ), p. 441.


� Dobzhansky (多布贊斯基), Evolution, Genetics and Man, p. 83.


� 同前書第 84 頁。


� 同前書第 86 頁。


� 參見 Robert E. D. Clark, Darwin: Before and After (Grand Rapid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58), pp. 168-87; 以及 Moder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Wheaton: Scripture Press, 1948), pp. 58-98.


� 在 Hall 與 Moog 前面的書第 442 頁。


� 在多布贊斯基 (Dobzhansky) 前面的書第 296 頁。


� 參照前處。


� Paul Davies (保羅•戴維斯), The Mind of Go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a rational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p.16)


� 同前書第25頁。


� Paul Davies(保羅•戴維斯), Are We alone? (New York: Orion Publications, 1995, p.27)





� Paul Davies (保羅•戴維斯), The Cosmic Blueprin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 116.


� 同前書第118頁。


� Mortimer J. Adler (阿德勒), The Difference of Man and the Difference It Mak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7), p. 263.





� 同前書第 264 頁。


� 「聖經此教義：人是依上帝的形象和樣式所造的，此在聖經裡，正常是不達到精細的心理闡述。聖經的心理學亦從未達到希臘思想那般仔細區別。」—在尼布爾 (Niebuhr) 前面的書第 151 頁。





� 在柏克富 (Berkhof) 第 207 頁。


� F. J. Sheed, Theology and Sanity (New York: Sheed & Ward, 1953 ), p. 157.


� Church Dogmatics, III-2, 227.


� 同前書第 206 頁。


� 同前書第 197 頁。


� Brunner (卜仁納), Man in Revolt, p. 105.


� 同前書第5頁。


� 同前書第150頁。


� 同前書第7頁。


� 希臘思想有兩個學派相互牴觸。一個強調身體為物質，所以是邪惡的概念。另一個學派強調身體的文化，奧林匹克運動會源於這份遺產。


� Church Dogmatics, III-2, 400. 人無法得到結論沒有了身體就沒有思想，因為「靈魂是人的自我意識，在身體裡發生」。


� 同前書第 394 頁。


� 在尼布爾 (Niebuhr) 前面的書第 151 頁。


� Barth (卡爾・巴特), Church Dogmatics, III-2, 354.


� 在凱利 (Kelly) 前面的書第 180-81 頁。


� 在柏克富 (Berkhof) 前面的書第 199 頁。


� I, 252.





�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p. 35.


� Nature and Destiny, p. 180.


� Brunner (卜仁納),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p. 108.


� Letters from the Earth《來自地球的信》, ed. Bernard Devoto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 同前書第186頁。


� 同前書第187頁。


� 同前書第188頁。


� 同前書第 189 頁。


� 同前書第 199 頁。


� 參見保羅・田立克：「驕傲不是一個除了其它形式外的形式。驕傲是罪的完整形式，亦即不信的一體兩面，或指人背離自己屬於的神聖中心。驕傲是人轉向其自我，當成了其自我和其世界的中心。其轉向其自我之行為不是出自人的特別部分，諸如他的靈。人的整體生活是靈性的，包含他的性生活。而使人當其自我為其世界的中心，是出自他個人存有的全體。這是他的驕傲；這是所謂『靈性之罪』，其主要症狀是人不承認他的有限。」-Systematic Theology, II, 50-51.


� 在尼布爾 (Niebuhr) 前面的書第 195 頁。


� 在前面的書第 199 頁。


� 在前面的書第 200 頁。


� 威廉‧何登(William Hordern)在其作 The Case for a New Reformation Theology 表示此辭「原罪」儘管受到誤用，「必須保留。此辭指出這個事實，所有人的罪源於他的原罪，邏輯上第一個罪」(第130頁)。此外他說：「此辭描述我們續傳的一個處境 . . . 罪是不知怎的終得控制人類全體之事；以此概念，罪也是原本的。」然而何登接著說，原罪的教義對基督信仰帶來不少困惑與羞愧。他宣明人無法「調解亞當的罪歸咎後代之事。我們不需要亞當的推波助力來使我們自己有罪。我們自己的罪就非常足夠了。」(第131頁)


�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韋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 問題 18.


�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p. 103.


� Man in Revolt, p. 142.


�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馬書 5: 12)；「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哥林多前書 15: 22)


� 在凱利 (Kelly) 前面的書第 171 頁。


� Edward John Carnell, The Case for Orthodox Theolog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9), p. 72.


� 在巴斯威爾前(Buswell)面的書《基督教系統神學》第 242-43 頁，他依循相同的思想線，將他的觀點建立於《韋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上，其中「神與亞當立的約不只是對亞當，也是對他的後代。所有從他的世代正常繁延而下的人類，因他而有罪，且隨他墬入他的第一個罪過」(I, 312 )。


� 同前書第261頁。


�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p. 100.


� 同前出處。


� Tillich (田立克), Systematic Theology, II, 44.


� 在尼布爾 (Niebuhr) 前面的書第 248 頁。


� Brunner (卜仁納), Man in Revolt, p. I43.


� Brunner (卜仁納),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p. 104.


� 同前書第 105 頁。


� Brunner, Man in Revolt, p. 146.


� 在尼布爾 (Niebuhr) 前面的書第 17 頁。


� Barth, Church Dogmatic, III-2, 194.


� 在凱利 (Kelly) 前面的書第 166-349 頁。


� Brunner, Man in Revolt, p. 129.


� Barth, Church Dogmatic, III-2, 197.


� Brunner, Man in Revolt, p. 231.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 259 頁。


� Emil Brunner (卜仁納), The Divine Imperativ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47), p. 37.


� 同前書第 38 頁。


� 同前書第 39 頁。


� 同前書第 58 頁。


� 同前書第 53 頁。


� 同前書第 55 頁。


� 同前書第 59 頁。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264-65 頁。


� 同前書第 265 頁。


� Carnell, The Case for Orthodox Theology, p. 72.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 283 頁，依照奧連的用詞。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1,492.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 261 頁。


� 按字母順序的一覽表，請參照 Frederick C. Grant, An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Thought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50), pp. 176-77.





� 這些是由新約段落整理而來：馬可福音 7: 21-22; 哥林多後書 12: 20; 加拉太書 5: 19-21; 以弗所書 4: 31; 5: 3-5; 歌羅西書 3: 5, 8; 馬太福音 15: 19; 路加福音 18: 11; 羅馬書 1: 28-31; 13: 13; 哥林多前書 5: 9-11; 6: 9-10; 提摩太前書 1: 9-10; 6: 4-5; 提摩太後書 3: 2-4; 提多書 3: 3; 彼得前書 4: 3; 啟示錄 9: 21; 21: 8; 22: 15.


� The Interpreters Bible (New York: Abingdon-Cokesbury Press, 1951 ), VII, 69-93.


� 朗 (Lange) 的評論：「罪為公開且全然反對歸信，因此也是反對赦免。」-Commentary on Matthew, p. 224.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 286 頁。


� Oxford Annotated Bible, eds. Herbert G. May and Bruce M. Metzg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186.


� Interpreter's Bible, VII, 693.


� George D. Smith, The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927.


� 同前書第 931 頁。


� A Handbook of the Catholic Faith, p.392.


� George D. Smith, The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947.


� 同前書第 949 頁。


� 在柏克富 (Berkhof) 前面的書第 259 頁。





� 在柏克富 (Berkhof) 前面的書第 259 頁。參見馬太福音 8: 22; 路加福音 15: 32; 約翰福音 5: 24; 8: 51 羅馬書 8: 13.


� Ed. Ransdell, M.D. , F.A.C.O.G.


� A Handbook of the Catholic Faith, p. 213. (請勿將此辭與新教思維的成聖概念混淆。)


� 同前書第 211 頁。


� George D. Smith, The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588.


� 同前書第 616 頁。


� 同前書第 567 頁；參照第 606 頁。


� 同前書第 602 頁。


� 同前書第 552 頁。


� Rudolf Bultmann (布特曼),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1 ), I, 284.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140.


� 在塞耶 (Thayer) 前面的書第 511 頁。 


� 在布特曼 (Bultmann) 前面的書第 318-319 頁。 


� 同前書第 316 頁。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141.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 315 頁。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286.


� 同前書第 315 頁。


� 同前書第 510 頁。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241





�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Edinburgh: T. & T. dark, 1956), IV-1, 766.


� 參見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297.


� Church Dogmatics, IV-2,538.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 320 頁。


� 此理解所引起的問題在於是否所有人都得到此恩賜。有些神學家於是說到兩種恩典：賜能恩典(或稱幫助恩典)讓人有可能得到信心，因此得到救恩。


� 參見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156.


� Dogmatics in Outline, p. 31.


� Bultmann,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I, 317.


� 在塞耶 (Thayer) 前面的書第 405 頁。


� 在 Halverson 與 Cohen 前面的書第 321 頁。


� 同前書第 322 頁。


� 參見 Systematic Theology, III, 219.


� 同前書第 509 頁。


� 同前出處。


� 同前出處。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289.


� 同前書第 167 頁。


�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士來馬赫), The Christian Fai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6), II, p, 480.


� Church Dogmatics, IV-2, 572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276.





� 同前書第 273-74 頁。


� 約翰福音 1: 13; 3: 3-8; 彼得前書 1: 23; 約翰一書 2: 29; 3: 9; 4: 7; 5: 1, 4, 18.


� A Handbook of the Catholic Faith, p. 212.


� 在史特朗 (Strong) 前面的書第 823 頁。


� 在加爾文 (Calvin) 前面的書第 516 頁。


� 同前書第 39 頁。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 291 頁。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200.


� Bultmann,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I, 271-72.


�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 III, 224-25.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196.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1, 596.


� 在加爾文 (Calvin) 前面的書第 II, 105 頁。


� Bultmann,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I, 281.


� 同前書第 315-316 頁。


� 在奧連 (Aulen) 前面的書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 293 頁。


� 同前書第 290 頁。


�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韋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 第 35 問。


� 參見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p. 295-96.


� 羅馬書 6-7; 以及在布特曼 (Bultmann) 前面的書第 332 頁。


� 參見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304.


� 參見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 512.


� 同前書第 Ill, 234 頁。


� 同前書第 235 頁。


� 參見哥林多前書 1: 30.


� Church Dogmatics, IV-2, 511-33.


� A Handbook of the Catholic Faith, p. 219.


� 在士來馬赫 (Schleiermacher) 前面的書第 521 頁。


� 引述自史特朗 (Strong) 前面的書第 880 頁。


� 在塞耶 (Thayer) 前面的書第 156 頁。


� 約翰福音 10: 28-29; 羅馬書 11: 29; 哥林多前書 13: 7; 腓立比書 1: 6; 帖撒羅尼迦後書 3: 3; 彼得前書 1: 5; 啟示錄 3: 10.


� H. E. Dana, A Manual of Ecclesiology (Kansas City: Central Seminary Press, 1944 ) , p. 20.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N-l, 651.


�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 III, 163.


� Church Dogmatics, IV-l, 683.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21.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 680.


�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Consummation, p. 129.


� 同前書第 30 頁。


� Brunner,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p. 74.


� 同前書第 53 頁。


� 自由教會的傳統是新教之內非聖禮、非等級制度、非禮拜儀式的傳統。


�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p. 90-91.


� 在 Dana 前面的書第 199 頁。


� 參見羅馬天主教神學家龔漢斯 (Hans Kung) 新穎的說法，出於 The Church, Seed and Ward.


� Belgic Confession, Article XX VII.


�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 Chapter XVII.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125.





� 同前書第22頁。


� 有些非羅馬天主教神學家否定該處說法為真，根據的是耶穌在別處沒有講到教會。


� 雙關語意指岩石的不同類型。彼得是 [petros]、一塊石頭、小卵石；而 [petra] 是固定的壁架石、固定的基石。


� Brunner,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p. 17.


� 卜仁納另外說到：「這兩種概念的教會，完全不屬於新約本身的概念。新約裡只有一種 [ecclesia] ，既是屬靈且隱性 (僅能用信心理解)，同時也是有形物質(所有人都可識別、可看見)。使徒不會同意這個肉眼可見的教會實體(稱為： the Ecclesia)只是信心的支持，更別說只是外在的支持。要分別顯性或隱性的 [ecclesia]，對門徒而言完全不可能 . . . . 對他們而言，[ecclesia] 透過信心屬於基督，同時也是每個人肉眼可見的 [ecclesia]。」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29.


� Dana, Manual of Ecclesiology, p. 67.


� 同前書第57頁。


� George D. Smith,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703.


� Dana, Manual of Ecclesiology, pp, 167-68.


� 在保羅・田立克前面 (Tillich) 的書第 III, 170 頁。


� George D. Smith,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703.


� 同前書第 704 頁。


� 同前書第 705 頁。


� 同前出處。


� 同前書第705頁。


� 同前書第706頁。


� 參見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Pope, by Salmon (撒門所作之教宗無謬誤論).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l, 714.


� Brunn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Consummation, p. 119.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l, 720.


�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p. 289.


� 在柏克富 (Berkhof) 前面的書第 578 頁。


� George D. Smith,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669.


� 同前書第693頁。


� 同前書第685頁。


� 在保羅・田立克 (Tillich) 前面的書第 212 頁。


� 同前書第 214 頁。


�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V-2, 635.


� 在田力克 (Tillich) 前面的書第 III, 166 頁。


� H. E. Dana, A Manual of Ecclesiology. p. 103.


� 同前書第145頁。


�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6) p. 384.


� 同前出處。


� Louis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p. 581.


� 同前出處。


�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7) II, p.469.


� 參照希伯來書 13: 17《新英文聖經》; 使徒行傳 20: 20, 23, 35;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12.


� 教會裡兩種職位的限制出自於十二使徒遺訓，其中只提到兩種職員，主教和執事 (15: 1)。因此大約西元 150 年，教會的結構尚未脫離早期的類型。到了愛任紐 (Irenaeus) 的時代，教會裡出現了三種職員。同時，因為愛任紐力抗議端，他相信主教繼承使徒統緒。主教之下是長老和執事。Dana, Manual of Ecclesiology, p. 109.


� 參見 Brunner,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hurch, p. 80.


� Smith,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751.


� 同前書第 1064 頁。


� 同前書第 1065 頁。


� 同前書第 1064 頁。


� 彼得‧倫巴德 (Peter Lombard) 是首位將七個聖禮編目的作家，完成大約在西元 1150 年。


� Sm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748.


� 同前書第 763 頁。


� 同前書第 754-5 頁。


� 同前書第 756 頁。


� 同前書第 926 頁。


� 同前書第 795 頁。


� Calvin, Institutes, pp.491-492.


�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p. 618. Cf. Calvin, Institutes, II, 497.


� Strong, Systematic Theology, p. 930.


� David P. Scaer, "The Conflict over Baptism,"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4, 1967, XI no. 14, p. 8 (688).


� Karl Barth, The Teaching of the Church Regarding Baptism, trans. Ernest A. Payne (London: SCM Press, ET. 1948), p. 9.


� 在史特朗 (Strong) 前面的書第 931 頁。


� Barth, The Teaching of the Church Regarding Baptism, p. 9.


� 同前書第 14 頁。


� 同前書第 15 頁。


� 同前書第 25 頁。


� Oscar Cullmann, Baptism in the New Testament (Chicago: Allenson,1950), p. 36.


� Brunner,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hurch, Faith, and the Consummation, p. 42.


� Institutes, p. 520.


� Smith, The Teach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 774.


� 同前書第 7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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